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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作為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全球化：1922-2017 

摘要 

    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改變了疆域的傳統概念，使疆域的界線不再是「遙不可

及」；跨國的空間現象逐漸興起，「跨疆域化」所帶來的複雜性，將漸漸成為全球

化的認同。宗教的擴張和流通，在全球擴散，構建了宗教對疆域的想像定義，不

同於政治定義的疆界。 

    透過西方基督教的宣教策略、歐美傳教士在中國大陸的傳播接觸、中國本土

基督徒的興起等配合，華人區域的基督教會，藉由文字傳播(聖經翻譯)和集體移

民(信眾移民)，在本土和往全球發展；召會在中國大陸發起，歷經華人區域的傳

播而至全球。召會作為一跨國性的團體，以普世的性質擴展規模，突破族群的界

線、不附著於某一特定的族群、亦無特殊的地緣關係(如異地的華人關聯)等；其

擴展的模式，達到全球化佈點的規模，構建「跨疆域化」的宗教空間。 

    召會的成員由華人開始，擴展到全球，特別是突破華人傳統的「安居重遷」

等思維；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多元文化、共融、融合是全球社會的趨勢，移民

運動也會因全球化而產生巨變並轉向。召會的移民運動，不侷限於華人區域，亦

往非華人的區域移動，其移民運動可以看出，因宗教傳播而跨疆域化的面向。 

關鍵字：召會、宗教非營利團體、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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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Local Church as  

Religiou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1922-2017 

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he territory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the boundary of the territory is no longer unreachable. The transnational 

spatial phenomenon is gradually emerging. The phenomenon of cross-border has 

brought the complexity which will become the recognition of globalization gradually. 

The expansion and circulation of religion spread across the globe which constructs a 

religious definition of the territory. That will be different from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al definition. 

    The spread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ve Christian through the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ary strategy, the 

Christian churches in the Chinese region spread to the local and Glob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text communication (the Biblical translation) and the collective 

immigration (the immigrants of believers). The local church was launched in China 

and spread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spread of the Chinese region. The local church 

expands its scale universality and breaks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ethnic groups as a 

multinational group. It does not attach to a specific ethnic group and has no special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s (such as Chinese connections in different places). Its 

extending model is to achieve the scale of globalization and builds a religious space of 

cross-border. 

   The members of the local church began by the Chinese and expanded to the 

whole world, especially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f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The multiculturalism,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ion are the trends of 

global society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The immigration movements will 

also change dramatically due to globalization. The immigration movement of the local 

church expands from the Chinese region to the non-Chinese areas. The immigration 

movement could be seen as a cross-broader orientation due to the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he Local Church, Religiou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Globalizatio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  2 

壹、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移民運動  2

貳、召會在臺灣時期的擴展運動  3

  第三節 文獻回顧  4 

壹、宗教非營利團體  4

貳、宗教全球化與跨疆域化  9

    參、召會  14 

  第四節 研究方法：文獻法(Literature Research)   20 

  第五節 名詞釋義、研究範圍與架構  21 

壹、名詞釋義  22

貳、研究範圍  23

    參、研究架構：圖�1：1  23   

第二章 召會在宗教非營利團體的特性  25 

  第一節 宗教與團體之特性  25 

壹、「宗教法令彙編」的社會化功能分項  25

貳、宗教團體的分類與定義  27

  第二節 非營利團體的界定、特色與類型  28 

壹、非營利團體的界定  28

貳、非營利團體的特色  31

    參、非營利團體的類型  34 

  第三節 宗教與非營利團體的結合  39 

壹、宗教團體的整體發展  39

貳、宗教與非營利之相較  40

    參、宗教團體經營非營利事業的因素分析  42 

肆、宗教非營利團體的運作特徵  43

第三章 召會在全球化與跨疆域化的特性  45 

  第一節 宗教全球化  45 

壹、 全球化及其現象  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貳、宗教與全球化  48 

  第二節 宗教跨疆域化  52 

    壹、跨疆域化及其現象  52 

    貳、宗教的普世性與跨疆域化  53 

    參、基督教的傳教運動與跨疆域化  56 

    肆、華人的移民運動與跨疆域化  61 

  第三節 基督教在華的開展與跨疆域化  63 

    壹、基督教在華的開展衝突  63 

    貳、基督教在華的傳播路線  76 

第四章 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移民運動  81 

  第一節 召會略述暨神學本色化運動的初始  81 

    壹、倪柝聲  81 

    貳、李常受  82 

    參、召會的名稱及歷史爭議  83 

  第二節 早期：1920-1933 年  87 

    壹、區域訪問  87 

    貳、海外訪問  88 

  第三節 中期：1934-1942 年  88 

    壹、區域訪問  88 

    貳、海外訪問  88 

  第四節 晚期：1943-1950 年  89 

  第五節 召會初期擴展的分析  91 

    壹、信仰族群的認同  91 

    貳、經典作為族群認同的工具  97 

    參、教義詮釋的認同  103 

    肆、創始者、核心成員、會眾等多是本土華人  104 

    伍、女性在召會中的盡職  104 

    陸、實行「三自」並帶動集體移民的風潮  107 

第五章 召會在臺灣時期的擴展運動  113 

  第一節 草創期：1949-1962 年  114 

    壹、區域移民  1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貳、海外移民  115 

    參、小結  115 

  第二節 挺進期：1963-1983 年  116 

    壹、境內發展  116 

    貳、海外移民並在美國的訴訟  117 

    參、小結  119 

  第三節 開拓期：1984-2017 年  119 

    壹、境內移民  120 

    貳、海外移民  127 

    參、全球化的衝突：在美國的訴訟並與基督教界之互動  129 

第六章 召會之特性分析  135 

  第一節 召會對公共事務的議題發展  135 

    壹、神聖化與世俗化的對比論衡  135 

    貳、世俗化對宗教之於公共事務的反芻  139 

    參、召會在非營利事業的議題參與  142 

  第二節 召會對跨疆域化之分析  165 

    壹、經典翻譯的面向  165 

    貳、全球性流通的經典譯本  174 

    參、文字工作的全球性流通  186 

    肆、信仰教育的延伸  188 

伍、海外移民運動並與社會的積極接觸  190 

第三節 對於「恢復」的執著與強調  192 

第七章 結論  194 

第一節 召會在宗教非營利團體的未來走向  194 

壹、宗教與其團體的揉合性  194 

貳、對公共議題的參與  196 

參、國際性團體的後續發展  197 

第二節 全球化與跨疆域化之於召會  197 

壹、全球化之於召會  198 

貳、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之於召會  198 

參、宗教入世化之於召會  20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肆、宗教普世化之於召會  204 

第三節 召會在海外擴展的契機  205 

壹、宗教移民的動機  205 

貳、組織者的價值取向  205 

參、宗教社會角色的不同特點  207 

肆、信仰與族群的相連性  207 

第四節 研究展望與限制  210 

壹、失去與別處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對話空間  210 

貳、召會對於全球化的詮釋角度  210 

參、召會對於跨疆域化的詮釋角度  211 

附錄 1：全臺灣眾召會(含金馬澎湖)的地址  212 

附錄 2：全球眾召會歷年特會與訓練之總題(2006-2020)  226 

附錄 3：全球眾召會全時間訓練中心暨壯年班的成立時間與地點  231 

附錄 4：《肯定與否定》的各期主題與篇題  232 

附錄 5：Joseph Pitts 於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美國華盛頓眾議院對於召會的演說報 

        導  235 

參考文獻  236 

 

 

表次 
表 1-1：召會名詞解釋表  22 

表 2-1：宗教的社會化功能項目、分項、與細分表  25 

表 2-2：宗教團體的分類與定義比較表  27 

表 2-3：非營利團體的名稱界定、與釋義比較表  30 

表 2-4：非營利團體的特色比較表  33 

表 2-5：Henry B. Hansmann 對於非營利團體的分類對比表  35 

表 2-6：臺灣法規對於團體組織的分類對比表  36 

表 2-7：臺灣法規對於宗教非營利團體的分類比較表  37 

表 2-8：以企業角度提供之非營利團體的模式與定義比較表  39 

表 2-9：宗教福利事業的項目與細分表  41 

表 3-1：世界 3 大宗教的主要分布區  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表 3-2：華人古書對於祭祖的解釋比較表  67 

表 3-3：基督教在華人歷史上對於祭祖的爭議比較表  72 

表 3-4：基督教對於祭祖的對話比較表  74 

表 4-1：主張「三自」之教會的衍生歷史表  109 

表 4-2：從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提出「三自」之區分比較表  110 

表 5-1：2007-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派會友人數統計表  120 

表 5-2：2017 年臺灣基督教兒童人數之教派排行榜  113 

表 5-2：2001-2017 年臺灣基督教教派出席人數統計表  121 

表 5-3：2007-2017 年臺灣眾召會人數統計表  122 

表 5-4：2017 年臺灣基督教派教勢兒童人數統計表  125 

表 6-1：得榮基金會之歷年社會事業的推廣表  142 

表 6-2：「話」與「道」的比較表  171 

表 6-3：「話」在《聖經》華語譯本之譯名的比較表  172 

表 6-1：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的區分比較表  142 

表 6-2：宗教與國族的多樣關係模式比較表  143 

表 6-3：信仰與社群之相關類型比較表   149 

表 6-4：倪氏在中國大陸時期所舉行的特別聚會表  188 

表 6-5：倪氏在中國大陸期間所舉行的訓練整理表  190 

表7-1：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的區分比較表  200 

表7-2：宗教與國族的多樣關係模式比較表  202 

表 7-3：信仰與社群之相關類型比較表  208 

 

 

圖次 
圖 1-1：研究流程  24 

圖 3-1：世界 3 大宗教的比較及跨疆域分佈圖  56 

圖 4-1：倪柝聲(左 1)、李常受(右 1)  82 

圖 4-2：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分佈圖(1952 年)  91 

圖 5-1：2007-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派會友人數統計圖  121 

圖 5-2：2001-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派出席人數統計圖  122 

圖 5-3：2007-2017 年臺灣眾召會信眾人數分析圖  12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圖 5-4：全臺灣眾召會(含金馬澎湖)的地理分佈圖  125 

圖 5-5：全球眾召會的地理位置分佈圖  129 

圖 6-1：2018 年得榮基金會舉辦之生命教育成果展  144 

圖6-2：2018年國際華語特會的入口處與招牌  147 

圖6-3：2018年國際華語特會中與會的國家代表招牌  147 

圖6-4：2018年國際華語特會中外語同步翻譯的無線頻道表  148 

圖6-5：2018年國際華語特會約3萬人與會的現況  148 

圖6-6：新北市、歐洲、北美、南美等全球信眾在新北市召會永和會所齊聚  149 

圖 6-7：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佳安老人長照中心之正門  150 

圖 6-8：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成立暨第一次會員大會  152 

圖 6-9：2014 年 6 月 10 日臺北市召會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  153 

圖 6-10：2019 年臺灣眾召會路加集調在桃園住都大飯店  154 

圖 6-11：臺灣路加醫療服事團前往斯里蘭卡服事(1)  155 

圖 6-12：臺灣路加醫療服事團前往斯里蘭卡服事(2)  155 

圖 6-13：臺灣路加醫療服事團前往斯里蘭卡服事(3)  156 

圖6-14：主恢復展覽館的路口  159 

圖6-15：主恢復展覽館的中心石碑  160 

圖6-16：恢復展覽館的歷史迴廊  161 

圖6-17：恢復展覽館的文字出版、多語《聖經》翻譯  163 

圖6-18：主恢復展覽館的各國訓練中心介紹圖  164 

圖 6-19：直譯與意譯的異同比較表  167 

圖 6-20：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部分碑文書面  175 

圖 6-21：《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的封面與部分文章  178 

圖 6-22：《神天聖書》的封面與部分目錄  179 

圖 6-23：《委辦譯本》的封面  181 

圖 6-24：《文理和合譯本》的封面與部份文章  183 

圖 6-25：《新約恢復譯本》中英對照的封面  18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宗教以其特有的流通性，達到在地化與全球化的擴展，其視野與全球化、普

世性、傳教運動、移民運動等息息相關；基督教的傳教運動，相對於其他的宗教

而論，成為具全球化與跨疆域化的探討模式之一。 

召會(或被稱為小群、聚會處、聚會所、地方召會、地方教會、主的恢復等，

本文統稱為召會)，在中國大陸興起，至臺灣發跡的基督新教教會之一，源自倪

柝聲(本文統稱為倪氏，Watchman Nee，1903-1972)和其信眾在福建福州創立；1949

年由李常受(本文統稱為李氏，Witness Lee，1905-1997)等信眾，傳入臺灣。1
 

    召會在中國大陸發起，歷經華人地域的傳播而至全球，成為一跨國性的團

體，以普世的性質擴展其規模，突破族群的界線、不附著於某一特定的族群、亦

無特殊的地緣關係(如異地的華人聯絡)等；其擴展的模式，達到全球化佈點的規

模，構建「跨疆域化」的宗教空間。召會在臺灣開工之際，即以「財團法人」為

名，向政府登記，一面成為登記立案的宗教團體；另一面依法成為宗教非營利團

體的一員，近年來多積極投入公共服務的領域，關心社會公益的層面。 

    非營利團體意謂著不被官方政府所牽制，是在官方政府(公部門、或第一部

門)、營利團體(私部門、企業部門、或第二部門)等，之外的民間結社、人民團體

等總稱；2綜觀全球之宗教非營利團體的現況，宗教的因素在團體之中，具有相

對性關鍵的影響力。與其他非營利團體相比較，信眾會因其自身宗教的關聯，對

於該團體有較高的信任觀、認同感、感召力等。3
 

    宗教非營利團體(或有稱為信仰型非營利單位，指明和宗教、信仰等相關的

團體)，與一般非營利團體相較而言，有不一樣之內部理念和向外延伸的氛圍；

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存在，體現出宗教理念的實踐性、演化性、融合性、開放性等。

宗教非營利團體在理念、行動、資金運用、規模等方面，展示出不同於世俗團體

的差異，體現在：1、信仰身份的認同；2、資金募集的依賴；3、公益服務對象

                                                      

1
 李常受，《同心合意為著主的行動》(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3)，頁 78。 

2
 蕭新煌等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17)，頁 36。 

3
 李月娥、滿小歐和李真等，〈美國宗教非營利組織參與慈善事業的優勢評析〉，《學會》，

5(2012.7)，頁 8。 

file:///J:/基督HYPERLINK%20%22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6%2596%25B0%25E6%2595%2599%22%20/o%20%22新教%22%20新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A%E6%9F%9D%E5%A3%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A%E6%9F%9D%E5%A3%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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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先考慮；4、志工的培育與訓練；5、團體網絡的獨特；4
6、決策核心的共通

性理念；7、區域與海外駐點的擴展等。 

    從宗教社會學的視野為分析，宗教非營利團體的運作特點和發展方向，在現

代化、國際化、全球化等背景之下，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競爭；宗教非營利團

體具備著 1、宗教性；2、信仰性；3、獨立性；4、公益性；5、志願性；6、實

踐性等特徵，作為團體共通的核心理念、參與性的多元觸角和全球性市場的開發

流通等運作之模式。5宗教非營利團體的獨特性，在本土化和全球化效應之交織、

互動、影響等之下，構建宗教非營利團體的發展模式。 

    本文以召會作為案例的探討，藉由 1、宗教非營利團體的擴展模式，於本土

境遇發展，亦主動參與全球化的脈動；2、從宗教的面向出發，進而發揮其影響

力，造就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在地化版圖與全球化氛圍。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公益行動，一方面是基於宗教的理念、信仰的倫理、對社

會回饋的肯定、滿足對信仰的實踐等；另一方面按照宗教的行動與信念之邏輯，

參與非營利事業的活動。6召會作為宗教團體之一支，亦登記為非營利團體的財

團法人，結合其信仰的內涵，推動團體的業務；嘗試建立本地化的運作模式，亦

與全球化的運作模式結合，使團體的擴展模式達到極致。 

    本研究旨在瞭解宗教非營利團體之在地化與全球化等相互的關係，試圖探

究： 

 

壹、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移民運動 

    探討召會的創會起源及在中國大陸時期的擴展，大致可分為：1、早期

(1920-1933)；2、中期(1934-1942)；3、晚期(1943-1950)等 3 個階段；召會在創會

                                                      

4
 吳限紅，〈論公共領域中信仰為基礎的非營利組織的特徵與類型〉，《華東理工大學學報》，

1(2015.6)，頁 102。 

5
 劉芳，〈中國宗教性公益組織發展模式芻議〉，《世界宗教文化》，2(2012.7)，頁 49。 

6
 高虹，〈佛教慈善事業與社會福利問題研究：以上海佛教信仰實踐為例〉，《甘肅社會科學》，

3(2010.7)，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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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即以本地化、跨疆域化等為旨趣，在中國大陸時期多以佈道、傳教、設點等

運動為主體。 

    召會在草創之初，與西方傳教士和教團等尚有關聯，其神學的論述和聚會之

模式等，甚至被誤認為是抄襲西方的基督教神學；在中國大陸時期歷經戰亂的摧

殘，召會一面加強本土化的擴展，另一面藉由倪氏與其同工們等流動，在中國大

陸興起多處的聚會處。召會在 1920-1950 年的移民運動，可以觀視出國際政治的

轉變、與本土宗教團體等互動的關連；另一面，召會在中國大陸的拓展歷史，可

為日後的全球化開展奠定根基。 

 

貳、召會在臺灣時期的擴展運動 

    召會在此時期歷經政治上的風雨飄搖，從中國大陸遷移至臺灣，並在官方政

府的核准之下，開始公開聚會並設立據點；召會在臺灣初期之際，一貫地承繼在

中國大陸時期的擴展運動，向周邊的區域及海外擴展。加以宗教非營利團體為合

法的身分，跨越以往在中國大陸時期的教會身分之認同，開始積極投入社會公益

的項目；至此，召會移至臺灣之後的實行，與在中國大陸時期的作風，可有相較

之處，從過往的佈道路線為主導，如今是積極的入世關懷為要。 

    李氏強調在其神學上的論述是承繼倪氏之思想，面臨全球化的情勢影響，在

實行的層面上，從公開登記為法人單位、從事社會的公益等，以爭取常人對於召

會的認知更新，一改在中國大陸時期，被評為「小群」的隱密性、奧秘性、神祕

性等稱謂；召會移至臺灣之後，以宗教性的因子涉入非營利團體之運作，組織成

員的幹部如董事遴選、執事任用、員工調遣等，多以同宗的信仰、受過團體的訓

練等作為基礎之要件，使團體的同質性信仰，作為內部幹員之先決條件，進而形

成決策前的高度認同、決策中的高度同心、決策後的高執行性等，兼具統整性、

執行性等共識。 

    在外部的連結方面，由宗教信仰層面所拓展的資源網絡，作為召會對外連結

的最大優勢，使召會相較於一般非營利團體而論，有其連絡性、執行性、跨疆域

性、特殊性等觀察的現象。     

 

參、召會全球化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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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經由信仰的教義、宗旨、傳播等，作為中心的思想，在本土擴展，逐步

往華人區域、非華人區域等發展，藉由：1、信仰族群的認同：標誌出召會團體

的恢復性本質，不同於一般基督教團體的獨特效應；2、文字工作：經典恢復的

運動、經典的重譯、教義的詮釋等，將深奧拗口的神學，轉換為全球化的共通性

教義，可以普行於普羅大眾和全球各大洲；3、女性在召會中的盡職：突破陽剛

性宗教的限制；4、「三自」運動的推廣：使眾召會在不同的地域可以自立、自養、

自傳等，較不受國際、外交、政治等因素所影響；5、跨疆域化的「相調」模式：

使全球眾召會在「三自」的原則下運行，亦可處於「全球一家」的緊密連絡，強

化召會的移民運動風潮。 

    召會全球化的緣由，自有其內在的獨特本性，亦有外界的環境配合，如國際

化、移民流動相對容易、資訊的快速流通等因素；相關的因素分析，將於本研究

的〈第四章 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移民運動〉、〈第五章 召會在臺灣時期的擴展

運動〉、〈第六章 召會之特性分析〉等提出。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壹、宗教非營利團體 

    本研究在此議題，就：1、宗教與團體之特性；2、非營利團體的特色、類型、

界定等；3、宗教與非營利的因素結合等，梳理相關文獻的探討： 

一、宗教與團體之特性 

    宗教與團體的結合，可定義為實踐宗教、信仰、教義等，作為目的與宗旨之

團體；7若要申請宗教團體被許可的立案，應該檢附：1、該宗教的教義和經典；

2、該宗教的教主，及其生平的事蹟記載；3、該宗教的儀式和相關之定規；4、

該宗教的教義主張、傳播媒介、歷史發展等沿革。因此，宗教團體是以散播宗教

的教義、加以相關儀式的舉行等，作為教化信眾的團聚群體；一團體是否可被歸

屬為宗教團體，會涉及該團體的法律定位、是否可享受免稅的優惠、有否促進社

會道德的提升等。8
 

                                                      

7
 林江亮、郭弘卿和張秋桂，〈宗教團體租稅優惠之探討(上)〉，《稅務旬刊》，1974(2006.7)，頁

41-42。 

8
  陳清秀，〈宗教團體法草案之評析〉，《人權會訊》，119(2016.1)，頁 25-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5 

 

    就宗教與團體的特性而言，以臺灣內政部頒佈的《宗教法令彙編》9、學者

張英陣的著作〈社區型宗教組織之社會服務〉等文獻作為分析，宗教的社群與信

仰型組織(Faith-Based Organization, FBO)在公民參與、社區凝聚、公共服務等範

疇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信仰型組織是非營利團體的另一廣義之詮釋，具有信

仰性的特殊講究。宗教型團體的在地規模，提供越來越關鍵的社會服務；以信仰

為出發點的宗教型團體，包含：1、集會(Congregations)；2、網絡型團體(Networks 

Organization)；3、獨立型宗教團體(Freestanding Religious Organizations)等。10對

於宗教之社會化功能有諸多的解釋，如獎勵宗教團體運用其資源，以從事社會教

化的功能、提昇信仰的層次、發揮宗教的社教功能等，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 

    此外，梳理諸多學者們的論點，如《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11一書，由

蕭新煌、官有垣、陸宛蘋等編著，該書縱觀非營利團體的發展歷程、外部經濟、

政治脈絡、治理模式、功能實踐、跨國比較等面向，加以剖析和論述；以綜合的

方式，書寫非營利團體的本質與運用，亦有跨國，如日本、香港、中國、英國等

比較，對於非營利團體在營業的運籌上，富有國際觀之比較。 

    該書對於本研究在：1、宗教的社會化功能項目、分項和細分；2、營利團體

的名稱界定與釋義比較；3、Henry B. Hansmann對於非營利團體的分類對比；4、

臺灣民法對於法人的界定；5、宗教福利事業的項目與細分表；6、宗教團體與宗

教非營利團體的治理差別等，賦予詳細的資料提供。 

    其次，學者張培新所著〈宗教類非營利事業經營管理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

12一文，將宗教的社會化作功能之項目、分項、細分等工作，主要分為公益福利、

社會教化等2項主要的功能，從此2項主要的功能又可細分出16項次要的功能；對

於社會服務的參與，可綜合整理為：1、投入社會的服務；2、參與慈善的事務；

3、社會性教化；4、提供心靈精神的支持與慰藉等4項。 

    就宗教組織的定義與分類而論，依不同的分類而有不同之定義，可分類為非

                                                      

9
 內政部編，《宗教法令彙編》(臺北：內政部，2013)。 

10
 張英陣，〈社區型宗教組織之社會服務〉，《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5：1(2015.4)，頁

35-83。 

11
 蕭新煌等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 

12
 張培新，〈宗教類非營利事業經營管理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玄奘學報》，5(2002.7)，頁

258-292。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E%98%E6%9C%89%E5%9E%A3/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99%B8%E5%AE%9B%E8%98%8B/adv_author/1/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8%95%AD%E6%96%B0%E7%85%8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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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團體、社會團體、思想行為改造型、意識型態和使命型、價值表達型、神聖

型社會團體等6種；綜合諸多學者們對於此議題的文獻歸納，如閔茲伯格(Henry 

Mintzberg)的著述《閔茲伯格談管理：探索組織世界的奧秘》13，將宗教團體分

為意識型態、使命型、多角化、專業型、政治型、創業型、創新型等7種團體，

而宗教團體則屬於意識型態和使命型的團體，作為達成信仰傳教的使命型團體。 

   學者鄭志明在《華人宗教的文化意識第一卷》14一書中，認為宗教的信仰目

標與行為之規範，可作為宗教制度化的發展成果，是一具有神聖性的社會團體；

從宗教的社會化功能作為延伸，對服務對象、事務分類、層級等而言，是應用於

公共領域的社會服務。宗教之「悲天憫人」的精神，可以扮演著社會工作的樞紐；

宗教團體一面提供宗教性的功能，但並非所有的宗教團體皆會參與公共之事務，

而願意捐資從事或參與公共的事務者，可視為宗教非營利團體的一員。 

    宗教非營利團體在面臨治理、競爭等情事上，與業界並無太大的異樣，縱使

以宗教性因子作為內部治理的優勢；在面臨外部的環境上，政經脈絡、跨國發展、

全球化競爭等接踵而至。宗教非營利團體雖以宗教為名號，其組織、運作、管理

等面向，仍是與宗教面向緊密地連結；以宗教性因子作為內部的治理，並積極擴

展宗教團體的版圖，其治理、本質、脈絡等皆與宗教性因子習習相關，落實其宗

教全球化與跨疆域化的理念。 

 

二、非營利團體的界定、特色和類型 

1、非營利團體的界定 

    學者官有垣在其著作〈非營利組織在臺灣的發展：兼論政府對財團法人基金

會的法令規範〉15一文中，以法規的角度作為闡述之中心，定義範圍的分析，區

分相關團體的類型與近年興盛之原因；從法律的層面，瞭解非營利團體的功能、

運作、管理等；以臺灣為例，對於非營利團體及其法規的規定，可分為 2 類：1、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以常民、私人等作為構成

                                                      

13
 亨利‧閔茲伯格(Henry Mintzberg)著，上官譯，《閔茲伯格談管理：探索組織世界的奧秘》(臺

北：中天圖書公司，2000)。 

14
 鄭志明，《華人宗教的文化意識》第 1 卷(臺北：中華大道文化公司，2001)。 

15
 官有垣，〈非營利組織在臺灣的發展：兼論政府對財團法人基金會的法令規範〉，《中國行政評

論》，10：1(2000.12)，頁 7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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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社團、學會、協會等，亦可被稱為「社團法人」；2、基金會（Foundations）：

以基金作為組合因子，運用於公益慈善事業，亦可被稱為「財團法人」。 

    此外，尚綜合“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16由 Richard 

Steinberg 和 Walter W Powell 所合著，Virginia A. Hodgkinson 和 Richard W Lyman

的合著“The Futur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17等國外的相關著作，可整理為非政府

部門(Non-Government Sector)、基金會(Foundation)、非商業組織(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志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s)、

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慈善部門(Charitable Sector)、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鄰里組織(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免稅部門(Tax-Exempt Sector)、

獨立部門(Independent Sector)、隱形部門(the Invisible Sector)、非營利組織等諸多

的稱謂，按照不同的功能而言，皆蘊含著非營利的性質存在，和使其相關的研究，

有更豐富的探討視野。 

    隨著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與全球化影響之下，非營利團體的觸角，將不再受限

於佈施和行善等傳統的範疇；其涵蓋的範圍廣泛，以社會救助、慈善、不謀私利

等為主要，不以正常的謀利作為統整之特色，故以「非營利團體」作為統合的稱

呼。 

    此外，宗教團體則以非營利團體為名之合法的登記，一面藉由宗教組織的法

律登記而合法化；另一面藉由非營利事業而加強其社會的地位，對於宗教團體的

在地化與全球化擴展，有另一層面的觀察與研究。 

 

2、非營利團體的特色與類型 

    該團體的相關特色有諸多之闡釋，以國家、區域、法律等不同的定位為分析，

如：Wolf Thomas的著述“Management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18、Anthony 

Young所著之“Management control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19等，亦參考臺灣

                                                      
16

 Walter W. Powell & Richard Steinberg,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
 Virginia A. Hodgkinson, Richard W Lyman & Associates eds, The Futur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9). 

18
 Wolf Thomas, Management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ew York: Fireside, 1990).  

19
 Anthony Young, Management control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199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8 

 

學者群對此的相關論述，可歸納出16項特色，在體現上可區分出11項特性；以通

行於全球的普遍性而言，可歸納為：1、民間的私人團體；2、正式組織；3、自

我治理；4、利潤不分配；5、公共利益的屬性；6、志願人員的參與等6項特色。 

 

三、宗教與非營利團體的結合 

    林淑馨在其著作《非營利組織管理》20一書中，認為營利和非營利之間的差

異，對於團體而言：非營利是強調社會公益的使命和功能，不以賺取利潤為目的，

在資源的使用上雖然會受到營利組織或公部門的贊助；但是非營利團體的獨立決

策、行動等優勢，在其特定的事務方面，與公部門相較之下，相對較具效率和適

性發展等。市場的供需機制若不能完全發揮、或公部門的服務功能受到限制等因

素，非營利團體的功能就可以適時地挹注於市場之機制、配合公部門的策略、推

廣社會福利的業務、穩定社會的問題等；此外，非營利團體亦具有提高社會的風

氣、拔高精神的層次、維護社會的安全等多項功能。 

    除上述的著作之外，尚有“Marketing Management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1、“The Emerging Nonprofit Sector: An Overview”

22、《臺灣宗教組

織與行政》23、《非營利管理》24、《第三部門的治理研究》25、《非營利組織、政

府與社會企業》26、《宗教團體與法律：非營利組織觀點》27、《當代臺灣地區宗

教類非營利組織的轉型與發展》28、〈臺灣非營利部門之現況與組織運作分析〉29、

                                                      

20
 林淑馨，《非營利組織管理》(臺北：三民圖書公司，2008)。 

21
 Sargeant Adrian, Marketing Management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Salamon Lester M, The Emerging Nonprofit Sector: An Overview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
 鄭志明，《臺灣宗教組織與行政》(臺北：文津圖書公司，2010)。 

24
 江明修編，《非營利管理》(臺北：智勝圖書公司，2002)。 

25
 孫煒，《第三部門的治理研究》(臺北：翰蘆圖書公司，2007)。 

26
 陳定銘，《非營利組織、政府與社會企業》(臺北：智勝圖書公司，2007)。 

27
 陳惠馨，《宗教團體與法律：非營利組織觀點》(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13)。 

28
 王順民，《當代臺灣地區宗教類非營利組織的轉型與發展》(臺北：洪葉圖書公司，2001)。 

29
 吳培儷和陸宛蘋，〈臺灣非營利部門之現況與組織運作分析〉，《康寧學報》，4(2002.6)，頁

15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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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非營利部門自 1950 年代迄今的發展特質、轉型與挑戰〉30、〈非營利部門

與公共行政〉31等，對於組織、宗教、非營利等探究上，賦予參考性的價值。 

    綜合宗教非營利團體與非營利團體的異同，以宗教非營利團體在群眾的效應

作分析，可分為：1、群眾性集中；2、動員力強大；3、認同於宗教非營利團體

的宗教使命；4、成員多抱持同宗的信仰；5、宗教對成員相對具有強大的號召力

量；6、因同宗的信仰，願意資助、或委身於該宗教團體的事務；7、經營非營利

事業作為「弘法」的途徑等；此乃非宗教、營利、企業等部門，所難以具有的特

質。 

    宗教非營利團體在管理的闡述下，與一般企業組織的差異，可區分出：1、

基礎原旨的不同；2、公益導向的差異；3、治理統治的差別；4、財務捐資的不

同等。宗教非營利團體雖然有其相對的優勢，但是：1、對於宗教的自我意識感：

在其宗教的主觀性認定上，多偏袒自身的宗教及其附屬之團體；2、宗教的感性

崇拜：超乎理性的個人情感涉入；3、缺乏第三方的確實監督：宗教團體的決策

流程、管理模式、財務狀況等，若單以神聖性、隱密性、不公開性等作為掩護，

缺乏透明度與公開性。上述的種種情事之發生，容易使宗教非營利團體孳生弊端

的機會。 

    宗教非營利團體雖是一種從民間出發，且深入民間的服務提供，憑靠著「宗

教傳播，無遠弗屆」的理念，與國際性非營利團體進行合作與交流，可以趁勢關

注國際性等相關的議題、提升至國際性團體的一員、或受限於國際政治的環境等

厄境；面對「跨疆域化」的發展，提出上述的觀察與問題，在本研究〈第二章 召

會在宗教非營利團體的特性〉中會有深入的探討。 

 

貳、宗教全球化與跨疆域化 

一、宗教全球化 

    從宗教與全球化的融合現象而論，學者涂怡超在〈全球化處境下的基督教福

                                                      

30
 官有垣和杜承嶸，〈臺灣非營利部門自 1950 年代迄今的發展特質、轉型與挑戰〉，《社區發

展季刊》，133(2011.3)，頁 65-80。 

31
 許世雨，〈非營利部門與公共行政〉，《中國行政》，8(1995.8)，頁 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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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派跨國公民參與〉32一文中，說出在全球化滲入的影響之下，基督教福音派在

組織的傳播上，逐漸建構出全球化的參與性網絡，其跨國之策略在全球化治理中

發揮重要的功能；基督教福音派一面擺脫傳統神學對於社會參與的禁錮，另一面

則積極參與跨國的事務。經由國際性的宣教、援助、福音等工作，形成全球性的

福音教派團體，突破以往侷限在一地的組織路線；在國際的舞臺之中，發揮出雙

刃效用，其擴展之路徑，顯示出對於強權的依賴，超越對國際機制的依賴。 

    其次，學者徐以驊所著〈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係〉33一文中，認為在

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宗教所附加的地位是日益地顯著；並且在現今的全球化交流

之中，多已顛覆傳統宗教的世俗化理論、傳播模式等；全球宗教人口的重心遷移，

亦改變宗教人口的傳統佈局，使宗教的面向在國際關係上重新定位，其流通式的

行動，通過全球化的運動，發揮宗教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層面。 

    學者王志成在〈全球化與宗教對話〉34一文中，評論宗教的全球化可從數個

角度著眼：1、宗教的影響範圍從當地到全球；2、宗教的意識範疇，從罪惡、無

明到得救、覺悟等；3、各宗教在此全球化的過程中，以各自、獨特的方式，發

展其疆域空間、信眾人數、排他或包容其他的宗教等。因此，全球化可視為歷史

的自然發展過程，亦是各宗教發展對話的機遇和挑戰；各宗教的個體意識，將因

全球化的緣故，需要考慮到整體意識的日漸提昇，認知到與不同宗教共存和共生

等轉化。 

    學者黃勇在《全球化時代的宗教》35一書中，指出多數信眾會認為自己的宗

教是絕對性真理，但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激盪之下，宗教面臨著跨國、跨界、多

視角、多層次等衝擊，宗教的多樣性將是常人必須面對之實際議題；宗教界亦有

「全球在地化」的主張，透過強化本土性的社群途徑，與全球性的資源連結，宗

教可以在本土擴展，也可在全球適應，使宗教與其他學科一樣，可以開啟新興的

研究視野。 

    以國際非營利組織的角度端視全球化現象，顧忠華所著〈二十一世紀非營利

                                                      

32
 涂怡超，〈全球化處境下的基督教福音派跨國公民參與〉，《世界宗教研究》，2(2009.6)，頁

128-140。 

33
 徐以驊，〈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係〉，《世界經濟與政治》，9(2011.9)，頁4-19。 

34
 王志成，〈全球化與宗教對話〉，《中國宗教》，11(2009)，頁23-26。 

35
 黃勇，《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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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政府組織的全球化〉36一文中，從「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視野

發展，探究非營利團體在跨國性的行動中，其構成的背景、條件、原因、未來前

景等，以全球化的新局勢為變遷，官方政府及民間單位等，建立共同的意識，開

啟「公民社會」的在地力量，與全球性的相關組織聯合；運用本土的資源，投入

本土開發、國際救援、文化交流、經貿合作、資源開發等相關領域，使本土的非

營利、非政府等團體能發揮其專長，展現公民在跨國性領域的社會功能。 

    以宗教非營利團體的視角而言，釋了意和魏澤民等著述之〈全球治理：國際

非政府組織與宗教發展圖像〉37一文中，提及基督教、伊斯蘭、佛教等跨國性宗

教的發展，呈現出全球化的面向；該文從全球化治理的向度，分析全球化的發展，

促成多重中心、互為主體、超越文化、多宗教等世界。立基於宗教非政府團體在

國際之間的社會運動，並非全然地否定官方、政府、國家等職能；而是以國際非

政府團體的角色，提供建構全球化治理的行動方案。 

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在地化與全球化面向，使宗教團體躍升為國際化團體的一

員，牽動在地與全球的相互影響模式，其模式不僅超越宗教的在地化延伸，亦具

有全球化的治理面向；宗教團體網羅其普世性、非營利、救助性等，跨越國際、

國家等界線，實現在地與全球的跨界性行動，與全球所屬的各區域結盟，實現全

球化佈點的跨國性領域。 

    宗教在全球化、現代化、國際化等影響之下，不易能與前時代的傳統地位相

較，面對多元化的公共影響是勢必難免的；宗教可以因全球化現象而形塑全面的

發展，提供國際化、洲際化、全球化等宗教的面貌。宗教因全球化的挑戰，提出

「凝聚全球」的目標，尤其以宗教非營利團體作為服務的管道，吸納全球人口的

皈依與加入；宗教將不只是提供救贖性的單純信仰而已，亦是做為全球普世性的

關懷群體之一。 

 

二、宗教跨疆域化 

                                                      

36
 顧忠華，〈二十一世紀非營利與非政府組織的全球化〉，《新世紀智庫論壇》，11(2000.9)，頁 17-24。 

37
 釋了意和魏澤民，〈全球治理：國際非政府組織與宗教發展圖像〉，《新世紀宗教研究》，1：

2(2002.12)，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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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萊昂內爾‧奧巴迪亞(Lionel Obadiah)在〈全球化與新的宗教地理：崇拜

和信仰移動、流布與疆域性的新體制〉38的翻譯著述中，認為全球化的快速發展，

宗教與其相關的領域亦隨之發生鉅變，宗教所屬的空間和疆域亦可明顯地感受到

變化，宗教立基於全球化的表述是：1、全球是處於開放性、流通性等階段；2、

全球化的流通使各種體系達到新興的平衡狀態；3、全球化促使「液態化

(Liquefaction)」的跨界流動；4、宗教的疆域定義將因此而更新；5、宗教的單一

邊界理論會成為多宗教的疆域重疊現象。 

    在《文化與全球化的反思》39的翻譯文中，學者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

強調全球化不必然會造成「西化」、或單一文化等獨裁的現象，本土文化與全球

文化可以相輔相成，經由自我的實現，改善常人的世界與社會；其核心理論為「去

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指常人的生活和事務受「去疆域化」影響，並其

相關的經驗所滲透，難以維繫穩固的「在地」、或國族文化等認同。現代的公民

不僅會關切在地之議題，同時因全球化的影響，會體認到自身與全球的密切關

係，並關心全球的事務；從現代性而引出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化的「去疆域化」，

則隱含著全球在地化的潛力，受到跨國文化的影響，全球各地對於休戚與共的感

受將不同於以往。 

    學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的翻譯著作《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

響》40一文，說出全球化現象是勢在必行和不可逆轉等過程，使全球的每一角落

面臨著同樣深刻之衝擊；全球化所產生的「時間∕空間的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使常人面對處境詭譎多變的轉型。全球化的最初過程並未如預期

的想像，在地性(Localities)也未必完全喪失其原初的意義存在；或許全球化過程

是漸進式的空間區隔、分離、排除等，促成全球一致性的結果，也可能依舊保有

在地化的特色，如官方、國家、政府等，始終是不可取代的在地化治理中心。導

致全球化現象的現代化，將會加速人群的移動性、聯結性、網絡性等，文化、社

                                                      

38
 萊昂內爾‧奧巴迪亞(Lionel Obadiah)著，黃覺譯，〈全球化與新的宗教地理：崇拜和信仰移動、

流布與疆域性的新體制〉，《國際社會科學雜誌》，2(2015.2)，頁 11-21。 

39
 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著，鄭棨元和陳慧慈譯，《文化與全球化的反思》(臺北：韋伯

圖書公司，2007)。 

40
 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著，張君玫譯，《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臺北：群學圖

書公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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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宗教、教育、經濟等，將逐漸出現層次分明的階層化拉鋸；全球化快速移動

的特性，將使全球化的現象更難以掌握與預測。 

    除上述的著作之外，本研究尚參考“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41、“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42、“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A Critical Agenda”43、“Global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44、“A World-Systems Reader: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Urbanism, Cultur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cology”45、“Religi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46、“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47、

“Globalization”48、“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World Religions: 

Virtuosos, Priests, and Popular Religion”49、《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基督宗教

研究，政教關係研究》50等相關的文獻，對於宗教全球化與跨疆域化的研究上，

有諸多的幫助。 

宗教團體對於跨界的發展，多以全球化為標的，嘗試超越地域、區域、國家

等界線；除了建構超越地域、文化、種族等普世的宗教組織之外，宗教藉由非營

利團體的機構為化身，達到全球化治理的宗教運動。宗教非營利團體在全球化面

向的影響之下，從傳統的單一區域和國家，轉移至其他國家和洲際等；宗教有其

                                                      

41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42
 Peter L. Berger & Samuel P. Huntington, 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3
 Grace Davie,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A Critical Agenda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3). 

44
 Mark Juergensmeyer, Global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5
 Hall. Thomas D and so on, A World-Systems Reader: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Urbanism, 

Cultur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colog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2000). 

46
 Peter Beyer & Lori Beaman, Religi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Leiden: Brill, 2007). 

47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48
 Arjun Appadurai, Globaliz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9
 Stephen Sharot,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World Religions: Virtuosos, Priests, and Popular 

Relig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50
 瞿海源，《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6)。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Hall%2C+Thomas+D.+%28EDT%29%2F+Hall%2C+Thoms+D.%2F+Bergesen%2C+Albert+%28CON%29%2F+Boswell%2C+Terry+%28CON%29%2F+Chase-Dunn%2C+Christopher+%28CON%29/adv_author/1/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Stephen+Sharot%22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7%9E%BF%E6%B5%B7%E6%BA%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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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關懷、救濟等正面的功能，藉由非營利團體的相關事務推廣，宗教所屬的

人口、版圖、駐點、分佈等，亦會隨之增加。 

    宗教非營利團體之各地的分支機構，多會因地制宜，調整在地化的經營與生

存之模式，使團體的分支在異域能夠適應當地之文化，並吸納在地人員承續分支

的經營；另一面配合組織的全球化策略，希冀能彼此支援與互通有無。宗教非營

利團體另以宗教性作為全球化治理的通用標誌，成為團體對外聯絡的一致性標

準，使國際性分支之間的隔閡與文化差異降至最低；宗教性成為團體內部聯絡與

外部支援的聚焦、交集、共通點、一致性等，相對較一般非營利團體所遭遇的區

域性、國際性排斥較低，其無國界治理的發展，可作為全球化與跨疆域化探討之

獨特面向。 

    以「跨疆域化」(Cross-border)的定義為分析，一方面有「跨出去」(Crossing)

的意涵，行動的主體以其自身之文化、人才、物資等，向外界、異域、外地等開

展，如企業單位派遣自身的幹部到海外設廠；另一方面，也含括「超越」( Trans-)

的範疇，如聘用本土的人才、跨國性人才、異域的人才等，作為企業在異域單位

的幹部，使異域的單位、人才等，與母體呈現融合的景象。 

    召會在「跨疆域化」的現象，包括跨出、超越等意涵，不僅是主體的文化、

神學、教義等質性之輸出，亦有人力、物資等量性的輸出；召會並無總部、分部、

分會、分家等概念，眾召會之間一律平等。本土化的眾召會一方面關心該地、該

區域等擴展，也差派信眾、物資等到海外需要擴展的區域；眾召會的全球性擴展，

成為共同性的「跨疆域化」行動，跨越物質性的地理疆界，也跨越在地性的網絡

溝通。 

    關於宗教全球化與跨疆域化的延伸議題，將於〈第三章 召會在全球化與跨

疆域化的特性〉中有深入的探討。 

 

參、召會 

    本研究探討召會的相關文獻，以臺北的臺灣福音書房、美國加州安那翰的水

流職事站等，所出版的相關書籍，作為初級的資料，如《倪柝聲文集》51等；其

次，相關的期刊、專書篇章、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等，探討倪氏與李氏的神學

                                                      

51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5 

 

思想、召會在地化與全球化等構建的過程。 

    第三，在媒體傳播方面：有《基督教論壇報》、《國度復興報》、召會出版的

《週訊》、網站通訊等，以紙本、網路等資料呈現者，皆屬於本研究的範疇；李

氏對於召會在全球化和跨疆域化的著述中，可以歸納出數本代表性的著作。 

    一，《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52：此書陳述倪氏的出生、成長、

信仰、盡職、出版、建立召會等事蹟，與其篳路藍縷的過程，可藉此瞭解召會在

中國大陸創始的原貌和發展；倪氏在中國大陸時期的信息與文字記錄，作為召會

在草創時期的歷史文獻，迄今仍是召會全球化擴展的指導方針。 

    其次，《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53：該著述記錄召會在 1981 年的特別聚會

中，由李氏釋放的信息收集而成；李氏以該書闡述其全球化的理念，以臺灣眾召

會在本土的擴展為實行之搖籃，推動全球眾召會的推廣；為考量召會的全球化行

動，李氏搬遷至美國加州，以利召會至亞洲之外的國家擴展。該書雖講述於 1981

年，迄今仍可應用於基督教對於國際的局勢與分析，亦是召會實行本土化與全球

化的指導方針。 

    第三，《召會與地方召會的歷史》54：該著書以基督教早期的歷史、初期教

會的興起、擴展、分裂與敗落等過程為背景，論述教會的異象、教會在歷代產生

混亂之生成原因；另外，亦詳述 1922 年召會在中國大陸起始的歷史，包括倪氏

的得救、蒙召、苦難、學習、職事、工作、召會之實行等歷程，使召會在中國大

陸產生多次的復興、信眾數目之繁增等。 

    該書主體是教會歷史的概述，以及召會在中國大陸早期之工作的回憶；召會

不在西方基督教、差會的資助與控制等之下，完全由本土華人，如倪氏、李氏等

信眾興起，脫離基督教傳統的教義與模式。藉由倪氏對於《聖經》的教義解釋、

貼近經典的文本詮釋等，普獲華人大眾所接受，旋即造成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

風行擴展，謂之「大復興」；李氏宣稱是承繼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實行，將之

應用在臺灣及全球各地。 

                                                      

52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9)。 

53
 李常受，《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81)。 

54
 李常受，《召會與地方召會的歷史》(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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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歷史與啟示(上、下冊)》55：該書縱觀1921-1981年之間，記錄召會

的歷史事件；細數召會自建立為啟始，從中國大陸時期、臺灣開工、亞洲開展至

全球化擴展等史實。該書係由李氏於1981年11月，在香港、臺北等地的召會之中，

帶領亞洲區眾召會的事奉訓練，由當場所釋放的信息集結成書。 

    由該書可以探究出，召會從創立至1980年代，近一甲子的歷史回顧，特別是

召會在本土化、全球化等雛型發展的路線；召會的擴展以本土為中心，逐步向外

的幅射化發展，並且顧到周圍的駐點聯絡。其全球化的策略實施，是號召眾召會

能通力合作，成為共同的發展目標；以團體的擴展作為施行之策略，使各分支之

間彼此的爭競、比較、抗衡等情事減少，除去團體基層的內耗危機，以召會全球

化的團體面向為例，亦可作為組織管理的另一面探討。 

    卓遵宏和周秀環在訪問召會及眾信眾之後，出版《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

56一書，該書除了介紹李氏的生平思想、召會的拓展、教義的傳揚、信仰、實行、

在美國的訴訟風波等記錄；亦鉅細靡遺地闡述李氏在臺灣、美國、全球等開工的

歷程，對於召會在全球化的推廣上，具有戰略性的深遠影響。該書以臺灣眾召會

之負責弟兄們，與李氏生前同工們的口語記述為要，描述李氏自中國大陸時期與

倪氏的配搭為起點，承繼其職事並將其發揚光大；其記錄可作為對李氏最貼近之

觀察，召會本土化與全球化行動之逐步策略的寫實。 

    連曦在其大作《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57一書，以〈等待

「被提」：倪柝聲和「小群」教會〉專章的篇幅，介紹倪氏所建立的「小群」教

會，並將之置於中國民間基督教的框架之下；該章是從召會的觀察角度之外，描

繪倪氏及「小群」教會的歷史。倪氏在建立本土教會之初，亟力脫離西方宗派和

牧師架構等體制，建構出合乎《聖經》論點的教會理念，以致能風行在華人、非

華人等國際性區域。 

    本研究在「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

                                                      

55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上、下冊)(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11)。 

56
 卓遵宏和周秀環訪問，《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10)。 

57
 連曦著，何開松和雷阿勇譯，《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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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討」58的碩士論文中，探討召會在中國大陸的草創階段，遷移至臺灣的後續

發展，往全球化擴展的現時狀況等；從召會-信仰組織的成立，至臺灣向官方政

府的合法登記，到本土、東南亞、全球等區域，積極擴展「跨疆域化」的信仰版

圖。 

    其次，在〈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創新管理：以新北市召會為探討(2011-2014)〉

一文中，以新北市召會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自臺北縣政府升格為新北市政府以

來，市內各鄉鎮市的眾召會，即按法規合併為一處召會；除了信仰面向為主的特

色之外，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功用和運作煥然一新，面對管理處境的更迭與變化

無常，新北市召會能掌握「創新管理」的契機，貼切運用在召會事務、公民參與、

國際性組織等工作上，使召會的運作能無縫接軌，造就各分會所能同心合意，此

乃「創新管理」的運用合宜。59
 

    第三、〈第三部門與公民參與的實踐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案例探討〉一

文，記載召會一面能積極關懷國際社會的需要；另一面藉著海外拓展的路線，在

各國設立據點，並善用網路媒體的工具，迅速回應國際的情需，對國際組織的環

境現狀進行反省和研究，設立相關的基金會和網站，爭取與國外同性質的組織合

作。60 

    第四、〈宗教視野的跨疆域化：以召會的全球化開展為探討〉一文，說明透

過西方基督教的宣教策略、歐美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播接觸、中國本土基督徒的興

起等配合，華人區域的教會，藉由文字傳播(聖經翻譯)和集體移民(信眾移民)等，

往本土和全球發展；召會作為一跨國性的團體，以普世的性質擴展規模，突破族

群的界線、不附著於某一特定的族群、無特殊的地緣關係(如異地的華人聯絡)

等。其擴展的模式，達到全球化佈點的規模，建構跨疆域化的宗教空間；召會的

成員由華人開始，擴展到全球，特別是突破華人傳統的「安居重遷」等思維，在

全球化的衝擊之下，多元文化、共融、融合等，皆是全球化社會的趨勢，移民運

                                                      

58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臺北：政

治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59
 范俊銘，〈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創新管理：以新北市召會為探討(2011-2014)〉，《亞東學報》，

34(2015.6)，頁 159-168。 

60
 范俊銘，〈第三部門與公民參與的實踐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案例探討〉，《2019 社會暨公共

事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大學，2019.11)，頁 51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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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會因全球化而產生巨變並轉向。61
 

    第五、在〈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以地方召會的本土神學全球化現象為

分析〉中，以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為探討，分析二者的衍生背景，比較二者

的存在時間、核心價值、強調特點、主體內容、宗旨目的、族群認同、潛在利益

等，進而提出二者之間 4 種的關係模式：1、互不關連；2、宗教機制導致國族主

義；3、國族體制形塑宗教；4、宗教超越國族主義之新興模式等。第三、國族神

學以「自立、自養、自傳」為研析：探究國族神學的衍生背景、國族神學面臨開

放後的重建等；第四、召會本土神學的全球化現象：簡介召會及其本土的神學理

念、應用等，以文字工作落實本土神學的論述，帶進境內和境外等開展，以其「全

球化」的現象為例，作為與國族神學的回應和對話。62 

    第六、在〈非營利部門社會關懷的策略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探究〉63的

一文中，1、歸納出非營利團體的類型概括：將非營利團體分類出不同類型之建

立指標、界定範圍等；2、探討法規對於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定義：從法規釋出組

織的規章與條例；3、深究召會的社會關懷走向與服務：如老人福利、生命價值、

醫療疾病、人道關懷與賑災、國際活動等議題。召會在關懷社會的公益等面向上，

與一般非營利團體類同；亦往海外和網路等方面拓展，其範圍不侷限於華人、華

語等區域，並以全球化作為發展的方針。 

    除了上述的著作之外，尚有“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 Under Persecution”
64、“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
65、“Introduction to Church History”

66、《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囚與蛻變》67、

                                                      

61
 范俊銘，〈宗教視野的跨疆域化：以召會的全球化開展為探討〉，《2019 現代中國本土基督教神

學之發展：中國神學的方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2019.5)，頁 341-366。 

62
 范俊銘，〈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以地方召會的本土神學全球化現象為分析〉，《2017 臺灣

本土神學：後現代狀況與本土神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長榮大學，2017.9)，頁 1-16。 

63
 范俊銘，〈非營利部門社會關懷的策略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探究〉，《2017 非營利部門與社

會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元智大學，2017.1)，頁 309-318。 

64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 Under Persecution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2006). 

65
 Kinnear. Angus I, 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 (Washington: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1974). 

66
 Key H. Tee, Introduction to Church History (NZ: Auckland Truth Book Room, 2004).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Leslie+Lyal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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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聲與中國「地方教會」運動（1903-1972）》68、《臺灣「地方召會」之研究》

69、〈聖經漢譯的本土文化融合、分合與分立：以道與話為分析〉70、〈基督學的

各宗表述：《博伽梵歌》與《新約聖經》之對比〉71、〈女性神祉信仰的論述比較：

以早期基督宗教女性宗教師與臨水夫人為探索〉72、〈華僑華人社團的發展趨勢：

以召會國際化移民為探究〉73、〈通識教育的多元課程分析：以倪柝聲之生命觀

與生命教育作關聯探討〉74、〈幼托公共化之民間協力機制：以宗教非營利組織

為視野發展〉75、〈生命教育民主化之跨領域：輔以生死學為宗旨探討〉76、〈宗

教文化資產之活化與保存：以主恢復展覽館為分析〉77、〈生死學於表達性諮商

之實踐：以李常受的三一論為探討〉78、〈全球化面向之美感素養：以李常受之

                                                                                                                                                        

67
 吳秀良，《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囚與蛻變》(波士頓：比遜河出版社，2004)。 

68
 李佳福，「倪柝聲與中國『地方教會』運動（1903-1972）」(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1)。 

69
 李銘倫，「臺灣『地方召會』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70
 范俊銘，〈聖經漢譯的本土文化融合、分合與分立：以道與話為分析〉，《認識耶穌、贏得基督：

中國基督教之本土與全球發展》(新北：聖經資源中心，2016.9)，頁 36-52。 

71
 范俊銘，〈基督學的各宗表述：《博伽梵歌》與《新約聖經》之對比〉，《2016 第 9 屆天主教研

究青年學術論壇論文集》(北京：北京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2016.12)，頁 353-369。 

72
 范俊銘，〈女性神祉信仰的論述比較：以早期基督宗教女性宗教師與臨水夫人為探索〉，《2017

有鳳來儀：臨水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2017.1)，頁 31-45。 

73
 范俊銘，〈華僑華人社團的發展趨勢：以召會國際化移民為探究〉，《2017 海外華人研究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長崎：長崎大學，2017.11)，頁 11-24。 

74
 范俊銘，〈通識教育的多元課程分析：以倪柝聲之生命觀與生命教育作關聯探討〉，《2017 通識

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大學，2017.11)，頁 163-170。 

75
 范俊銘，〈幼托公共化之民間協力機制：以宗教非營利組織為視野發展〉，《2018 幼托公共化創

新與實踐交流研討會論文集》(新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2018.7)，頁 129-130。 

76
 范俊銘，〈生命教育民主化之跨領域：輔以生死學為宗旨探討〉。《2018 年生死學與生命教育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生死學會，2018.11)，頁 77-86。 

77
 范俊銘，〈宗教文化資產之活化與保存：以主恢復展覽館為分析〉，《2019 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嘉義：嘉義大學，2019.5)，頁 53-72。 

78
 范俊銘，〈生死學於表達性諮商之實踐：以李常受的三一論為探討〉，《2019 表達性治療運用於

社區實務及高齡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大學，2019.11)，頁 39-4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ECWrl/search?q=auc=%22%E6%9D%8E%E4%BD%B3%E7%A6%8F%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ECWrl/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ECWrl/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ECWrl/search?q=auc=%22%E6%9D%8E%E9%8A%98%E5%80%AB%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ECWrl/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5%B1%B1%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ECWrl/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5%B1%B1%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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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論為教材探討〉79、〈法祖或祭祖的傳統建構：以基督教的對話模式為比較〉、

80〈全球脈絡下的群聚生態：猶太宗教恢復運動分析之於客家「東方猶太人」認

同的啟示〉81、〈神人調化或神人調和：以趙鼎山和李常受的論述為比較〉82、〈東

亞信仰圈的神人關係：以大巡真理會和召會的論述為比較〉83、〈神聖和世俗的

然與非然：以召會的開展(1949-2017)為分析〉84、〈孫學之於轉型正義的進展：

以全球化的視角為分析〉85等，對於以召會為個案的探討上，有諸多的助益。 

    華人基督教是經由西方的傳教士傳入華人區域，召會卻是由華人發起、華人

詮釋《聖經》、華人向外擴展等信仰團體，不同於西方教會、差派傳教士至華人

區域佈道和設點；召會宣稱以《聖經》的角度詮釋經典，貼近原旨的思維，其運

作的模式與成員之互動，相繼在各大洲仿效，成為外來化→本土化→全球化的特

殊模式。 

     

第四節 研究方法：文獻法(Literature Research) 

    文獻法係指對歷史紀錄的文獻、文書、記載等，進行研究、分析、查閱、組

織、歸納、詮釋等各類的文獻(包含影音、圖文、書面資料、電子文獻等)；尋找

出其因果和互為等關係，以方便知曉過去、明瞭現在、預知將來等調查的方法。

                                                      

79
 范俊銘，〈全球化面向之美感素養：以李常受之性格論為教材探討〉，《2019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

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輔仁大學，2019.11)，頁 415-427。 

80
 范俊銘，〈法祖或祭祖的傳統建構：以基督教的對話模式為比較〉，《2019 敬天法祖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9.11)，頁 37-51(1-2C)。 

81
 范俊銘，〈全球脈絡下的群聚生態：猶太宗教恢復運動分析之於客家「東方猶太人」認同的啟

示〉，《2019 客家與全球脈絡下的地方與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中原大學，2019.12)，

頁 1-14。 

82
 范俊銘，〈神人調化或神人調和：以趙鼎山和李常受的論述為比較〉，《2019大巡思想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抱川：大真大學，2020.1)，頁137-139。 

83
 范俊銘，〈東亞信仰圈的神人關係：以大巡真理會和召會的論述為比較〉，《2020新世代韓國學

研究者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福華文教會館，2020.6)，頁169-175。 

84
 范俊銘，〈神聖和世俗的然與非然：以召會的開展(1949-2017)為分析〉。《2020政大宗教研究

生論壇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2020.6)，頁163-188。 

85
 范俊銘，〈孫學之於轉型正義的進展：以全球化的視角為分析〉，《2020 中山青年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臺北：國父紀念館，2020.7)，頁 20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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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文獻法注重客觀化、系統化、值量化等研究的方式，不單是收集文獻的內容，

並且分析文獻內容的成立、推論、傳播等學術過程；針對文獻的結果，整理出敘

述性的價值解說，推論出文獻的內容貢獻。87
 

    經由文獻法，進行資料的研究與探索，對於具有歷史價值、史實記錄等資料

進行研究；88文獻法與歷史研究法皆屬於文獻分析法的範疇，涉及文獻的調查與

分析。歷史研究法是以歷史史實、已發生之事件記錄為要，蒐集資料並客觀地分

析，檢驗事件的因果相關和趨勢發展，以過去的事件記錄發生，評估和預測將來

的研究設計方法；文獻法相較之下則範圍較廣，除了包括歷史研究法的研究法則

之外，研究的過程尚包括選擇題材、蒐集資料、預設假設、詮釋假設、驗證假設、

研究報告等重新之發現。89
 

    文獻法有助於對文獻作客觀性且系統性的描述，著眼於文獻的演化過程，對

文獻作敘述性的解說；90基於知識累積與擴展的假設分析，由累世諸多的研究者

研究、分享、發現、傳承等群策群力，藉由文獻研究法，以閱讀、分析、瞭解、

認知、對話、比較、再製、評論、修正等研究的觀點。91
 

    文獻調查有助於掌握主題的背景、事實、方向、工具等使用，透過相關的著

作、期刊論文、學術著作等成果，歸納整理以進行靜態性的分析研究，藉以發現

新興的觀點和面向；92並使觀察之內容，能與時俱進，研究主題與文獻能契合時

代的關注焦點。 

 

第五節 名詞釋義、研究範圍與架構  

                                                      

86
 葉乃嘉，《研究方法的第一本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3.8)，頁 263。 

87
 蘭吉特‧庫馬爾(Ranjit Kumar)著，胡龍騰、黃瑋瑩和潘中道譯，《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

(臺北：學富圖書公司，2000)，頁130。 

88
 葉至誠和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圖書公司，2004)，頁 136。 

89
 葉乃嘉，《研究方法的第一本書》，頁 263-267。 

90
 楊國樞、文崇一和吳聰賢等，《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華圖書公司，1989)，頁

904-906。 

91
 威廉‧纽曼(W. Lawrence Neuman)著，王佳煌和潘中道譯，《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

徑》(臺北：學富圖書公司，2013)，頁 752-753。 

92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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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名詞釋義 

    本文研究召會時會有經常出現之專有名詞，所引之《聖經》經文，以水流職

事站(Living Stream Ministry)所編《聖經恢復譯本》(The Holy Bible, Recovery 

Version)為主。 

 

表 1-1：召會名詞解釋表93
 

序號 名詞 釋義 

1 召會 即英文的「Church」，在傳統上翻譯為「教會」，召會以《新約

聖經》的希臘原文，翻譯為「蒙召出來的信眾」，在華文的翻

譯上，與傳統的譯經不同 

2 長老 召會的負責人與監督，大多兼任該財團法人的董事，職責在於

牧養、教導、事務決策、代表對外發言等 

3 同工 召會中多為全職服事者，在一處召會服事，亦會被差派至別處

短期開展，與長老群配搭，在召會中是可移動的工人；廣義而

言，是不分職業而有分於信仰推廣者亦為同工 

4 職事 即服事或事奉，就《新約聖經》的定義是，信眾向神的事奉 

5 執事 即服事、事奉的人，召會認為所有的執事是為著新約中獨一的

職事，那職事 

6 基督的

身體 

指所有的信眾所組成，與基督的新婦、召會、新人、神的家、

戰士等，有相同的意義 

7 特會、

訓練 

特會是指為特別的會議，而訓練是較長期的聚會，有標準和要

求性質，與一般性的例常聚會不同，帶有特別的成全與幫助 

8 1 年 7

次特會

與訓練 

全球性的國際性聚會，目前每年共 7 次國際性聚會，每次大多

有各大洲聖徒前往參加，作為全球眾召會的共同聚集，為著全

球性的共同行動 

9 交通 廣義為雙方或多方的溝通，召會定義為：1、一同參與，共同

分享；2、享受神的分賜；3、信眾裏面永遠生命的流 

                                                      

93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頁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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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時間 指全職事奉的人，大多是放下職業，全心服事召會的各項事

務，也廣義包含所有召會的信徒皆是全時間，無職業之分 

11 中部相

調中心 

由全球眾召會集資所蓋造，可千人集會並住宿的場地，由臺灣

福音工作委託信眾管理與經營，位於南投市學藝路 35 號，成

為全臺暨全球的集會場所 

12 臺灣福

音工作 

由全臺眾召會中，各大區領頭長老群、同工群所組成，關心全

臺眾召會的事務、屬靈光景、交通、往前等，並代表全臺眾召

會的對外交通與連繫 

 

貳、研究範圍 

    縱觀宗教團體的發展歷史，從起步階段的狂熱擴展，後繼則多邁入信眾人數

停滯的階段；若無更新、創新等突破，多半僅是維持局面、持平延續等狀況，甚

有面臨衰微、消蹤匿跡等危機。基督教歷經宗教改革運動後的變革，就是信仰創

新發展的最佳說明，若是宗教團體一味地守舊不往前，難以抵擋信眾解散、流失、

被併吞等厄運；臺灣近年來媒體和網路的發達，也持續推動信仰文化的創新與傳

承之方式。面對時空、環境的快速變遷、多元化的社會需求、人心轉化的速度加

劇等，多挑戰著宗教非營利團體的擴展模式。94
 

    本研究希望藉由歸納在地化與全球化的拓展模式，以召會為宗教非營利團體

的案例，探討由華人移入、全球輸出等模式；在本土發展之餘，因應全球化的環

境，往全球各地開拓。從本土接受者並開展者的角色出發，主動參與全球化的脈

動，造就宗教非營利團體的世界版圖局面。  

 

參、研究流程：     

 

 

 

                                                      

94
 范俊銘，〈信仰的創新發展：以新北市召會永和區兒童工作為探討〉，「2014 創新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2014)，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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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研究流程95
 

 

 

 

 

 

 

 

 

                                                      
95

 本研究資料提供。 

研究動機與背景 

研究目的與議題 

文獻回顧 

宗教非營利團體：召會 

組織教義 

全球化與跨疆域化 

信仰行為 

分析比較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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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召會在宗教非營利團體的特性 

第一節 宗教與組織之特性 

宗教社群與信仰型組織(Faith-Based Organization, FBO)在公民參與、社區凝

聚、公共服務等範疇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信仰型組織是隸屬於非營利單位，

作為非營利部門的廣義詮釋之一，仍是具有宗教性的特殊講究。宗教型團體的在

地規模，提供越來越關鍵的社會服務；以信仰為出發的宗教型組團體包含：1、

集會(Congregations)：以社區為範圍的宗教信仰中心，如與社區非常貼近的宮廟

(Temples)、教堂(Churches)、猶太會堂(Synagogues)、清真寺(Mosques)等比比皆

是；2、網絡型團體(Networks Organization)：不同的教派卻立基於特定目的之中

介性組織，像天主教明愛會、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等；3、獨立型宗教團體

(Freestanding Religious Organizations)：單獨登記立案並從事特定目的事業之法人

團體，如佛教慈濟基金會、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世界展望會等。96
 

 

壹、「宗教法令彙編」的社會化功能分項 

    臺灣內政部之《宗教法令彙編》，對於宗教的社會化功能，解釋如下：1、鼓

勵宗教團體發揮社會善化的風氣：以「宗教利人」為出發點，從事公益服務等社

會教化的事業；2、協助宗教團體等相關之學術機構：從事公益慈善、社會教化、

學術交流等活動；3、提高宗教信仰的層次：結合宗教的社會資源，扶助公益的

事業；4、發揮宗教的社會教化功能：促進宗教之間的融合，以穩定社會的風氣。

97對於宗教的社會化功能，綜合各學者的闡述，可區分如下表： 

 

表 2-1：宗教的社會化功能項目、分項和細分表98
 

                                                      

96
 張英陣，〈社區型宗教組織之社會服務〉，頁 39。 

97
 內政部編，《宗教法令彙編》，頁 11-27。 

98
 蕭新煌等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頁 382-383。 

  丁仁傑，《社會分化與宗教制度變遷：臺灣新興宗教現象的社會學考察》(臺北：聯經圖書公

司，2004)，頁 16。 

  鄭志明，《臺灣宗教組織與行政》，頁 300。 

  張培新，〈公民社會中宗教慈善福利的輸送體系之研究：以天主教博愛基金會為例〉，《輔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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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社

會化功能 

分項 細分 

公益福利 兒童福利 育幼院、托兒所、收容所、兒童福利、兒童保護等福

利機構 

少年福利 少年輔導、收容教養、獎助學金等事項 

婦女福利 婦幼保護、婦女成長、職業訓練、親職教育等機構 

老年福利 長照、老人育樂、安養等機構 

身心障礙 職業訓練、就業諮詢、育樂復健等事項 

社區福利 公共設施、生產福利、文化體育等事項 

一般福利 低收入戶、清寒獎助、醫療救助、醫療巡迴等事項 

社會教化 社會教化 文化藝術、人際關係、宗教信仰等講座 

文化建設 教育興學、圖書館、古蹟資產等事項 

端正禮俗 婚喪喜慶、禮儀規範等事項 

宣化業務 宣傳宗教的教義，有利於匡正社會的風氣 

宗教集會 如法會、祈禱會、共修會、信眾聚集等事項 

教育功能 宣揚宗教的教理、教義等，所舉辦的教育興學，如興

辦托兒所、教育學院等 

醫療衛生 如醫院、和義診等相關的業務，以醫院、診所等方式，

提供醫療服務 

土木事業 如造橋、道路防制設立等，建設服務的提供 

倡議事業 如拒菸、捐血、環保、反毒、捐贈等事業 

 

    宗教在臺灣的興盛和流行，發展出以信仰、宗教等基礎的相關團體，對於社

會服務的參與，可綜合為：1、投入社會的服務；2、參與慈善的事務；3、社會

                                                                                                                                                        

誌》，37(2003.6)，頁 125。 

  劉珠利，〈由多元文化主義探討靈性照顧社會工作在臺灣可行模式〉，《社區發展季刊》，

127(2009.9)，頁 172。 

  陳秀玲，「宗教性非營利組織國際化發展策略研究：以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為例」(臺北：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2)，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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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化事業；4、提供心靈的慰藉等。99此外尚有公共服務、義診服務、深入偏

鄉、從事醫療、傳教、輔導、監所關懷等工作；宗教團體在社會公益、公共事務

等提供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100宗教團體在華人的社會中，普遍獲得多數常

人的扶持，反映出華人對於宗教、信仰等高度的接納性，並積極熱衷於宗教的事

務推廣。101
 

臺灣的宗教團體，普遍而言，信眾的人數眾多，募款的成效驚人，在集集921

地震之後，宗教團體匯聚捐資的力量，特別是志工聲援的氣勢，協同官方政府的

救災工作；102在日本311地震、汶川地震、南亞海嘯等救災的行動之中，亦可見

其蹤影。 

 

貳、宗教組織的分類與定義 

    臺灣社會的民間宗教，以「薩滿教」的「萬物有靈觀」為其基礎；103普遍大

眾較容易接受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區域、語言、種族等宗教，衍生

出不同詮釋觀點的宗教意涵。但多是以常人的心靈關懷為其終極之歸依，建構出

群體意志、群體行動、群體認同等積極的效應；宗教可將個體緊密結合，提供人

生、生命、哲學、社會等存在的意涵，能同理個別信眾的主觀存在，亦能攏聚信

眾的團體性，作為整體的意義代表。 

    由宗教性功能出發而聚集的團體，其發源、宗旨、存在、目的等，皆異於一

般性團體組織；而綜合諸多學者們對於宗教組織的分類與定義，可歸納如下表： 

 

表2-2：宗教團體的分類與定義比較表104
 

分類 定義 

                                                      

99
 張培新，〈宗教類非營利事業經營管理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頁258。 

100
 蔣駿，〈宗教性非營利組織實踐中山先生大同思想之初探：以佛教慈濟基金會為例〉，《國父紀

念館館刊》，8(2001.11)，頁49。 

101
 官有垣，〈非營利組織在臺灣的發展：兼論政府對財團法人基金會的法令規範〉，頁 96。 

102
 陳金貴，〈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經營探討〉，《新世紀智庫論壇》，19(2002.9)，頁40。 

103
 陳郁夫，《人類的終極關懷：宗教世界概說》(臺北：幼獅圖書公司，1994)，頁 60。 

104
 李純櫻，「宗教組織領導者領導風格之策略性比較研究」(桃園：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學

位論文，2002)，頁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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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團體之

一 

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社會團體之一 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宗教團體是「以研究、實踐宗教的理論、

宗教的教義、啟化人心向善、助人濟世為主要功能的團體。」 

思想行為改造

型之一 

非營利團體分類為收入型(Performance Revenue Type)、社會服

務型(Social Service Type)、理念推廣型(Idea Promotion Type)、

和思想行為改造型(Thought-behavior Changing Type)等4種類

型；宗教團體屬於思想行為改造型，或稱為「理想訴求型」非

營利團體，是一思想和行為上改造的團體使命。 

意識型態和使

命型團體之一 

其使命之意識形態高升，追求達成信仰傳教使命。105
 

價值表達型團

體之一 

如：宣教、勸人為善、慈善活動等價值的傳達。 

神聖型社會團

體之一 

統一宗教的信仰目標與行為規範，作為宗教制度化的發展成

果，是具有神聖性的社會團體。106
 

 

    從宗教的社會化功能延伸，對於服務對象、事務分類、層級等而言，應用於

公共領域的社會服務，宗教之「悲天憫人」的精神，實踐於社會救助、濟世、福

利等範疇，扮演著社會工作的樞紐機制；宗教藉由社會化的功能發揮，可擴展之

特性為：1、特定宗教信仰為團體的使命；2、宗教傳播的特性與意識型態；3、

神聖性、非世俗性等特點；4、提供宗教性的服務；5、與非法人組織、財團法人

等團體雷同。 

 

第二節 非營利團體的界定、特色與類型 

壹、非營利團體的界定 

                                                      

105
 亨利‧閔茲伯格(Henry Mintzberg)著，上官譯，《閔茲伯格談管理：探索組織世界的奧秘》，頁

341-342。 

106
 鄭志明，《華人宗教的文化意識》第 1 卷，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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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非營利團體的字面作為解釋，即不以營取利益作為導向的團體；107該詞可

以溯源為符合免除稅負的先前條件，謬力於社會福利的發放，不為私人汲取營利

的團體、組織、單位等。108
 

    當公共管理廣在各國推行之際，非營利團體於此時開始快速地發展，表現出

有別於官方政府部門之政治力、私人營利部門之經濟力等另一民間的力量，投入

於公共的事務；109官方的政府部門負責制訂與執行公共策略，私人的企業部門則

作為市場機制的一員，非營利團體可視為私人團體、民間部門等代表之一，與官

方政府、私人企業等部門，協調未能涵括的社會公共事務。110
 

然而，這並非表示非營利團體可以完全區別於官方政府與營利部門之外；非

營利團體在法規、登記等事務上，皆受到官方政府的管制，其營利、行動、募資

等，亦多少會受到私人企業所影響。111
 

在臺灣的多元環境之下，對於非營利團體的定義，亦可廣義解釋為：1、以

公共的最大福利作為宗旨；2、具有民間、私人等性質；3、可以自力運作；4、

享有免稅的優惠；5、受官方政府的法規所監督；6、資產可來自大眾的捐資、自

我生產的盈餘、或官方政府的補助等；7、使社會的公益服務達到最大之效益。112
 

    非營利團體是指獨立於國家、政府、公部門之外，以合法、非商業化、非營

利性等方式，倡導與社會、文化、救助、公益、環境保護等相關的議題；類似於

非營利團體的相關組織，存在的歷史悠久，包含多項的名稱與定義，茲整理如下

表： 

 

                                                      

107
 林淑馨，〈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夥伴關係之析探：以日本為例〉，《公共事務評論》，6：1(2005.6)，

頁28。 

108
 鄭國勝，《非營利組織評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 

109
 江明修編，《第三部門：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臺北：智勝圖書公司，2000)，頁 216。 

   江明修編，《非營利管理》，頁 45。 

   許世雨，〈非營利部門與公共行政〉，《中國行政》，8(1995.8)，頁 62。 

110
 陳金貴，〈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經營探討〉，《新世紀智庫論壇》，19(2002.9)，頁39-51。 

111
 孫煒，《第三部門的治理研究》，頁 38。 

112
 官有垣，〈非營利組織在臺灣的發展：兼論政府對財團法人基金會的法令規範〉，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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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非營利團體的名稱界定與釋義比較表113
 

名稱 釋義 

慈善部門(Charitable 

Sector) 

組織經費來自私人部門的捐助，多用於社會救助與

慈善 

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 

意指在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第一部門、或政府

單位）與私人部門（Private Sector，第二部門、或民

營企業）等之外的團體稱呼；為修補、匡正官方政

策，創造或改善社會價值，不積極爭取政治的權力，

也不累積私人的利潤 

志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 

部門的人力投入屬於志願性，該部門的行動為志

願、無償、志工等特性 

免稅部門 (Tax-Exempt 

Sector) 

部門因執行社會公益的緣故，可免除須繳納予國家

的所得稅、營業稅、財產稅等稅收 

獨立部門(Independent 

Sector) 

獨立於官方政府、和私人企業等之外的部門，但在

現實狀況中，與官方、私人企業等仍保有互動的關

聯 

非政府部門

(Non-Government Sector) 

又稱非政府團體，獨立於國家、官方、政府、第一

等部門之外的私人團體 

隱形部門(the Invisible 

Sector) 

存在於私人企業、與官方政府之間的部門，在官方、

營利等市場上，較不顯明 

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 從事社會工作為主的部門 

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s) 

由社區的群眾會聚成以社區的利益為宗旨的組織；

其目標是為社區聯合力量，促進社區聯盟並協助發

展 

                                                      
113

 Walter W. Powell & Richard Steinberg,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pp.1-10. 

   Virginia A. Hodgkinson, Richard W Lyman & Associates eds, The Futur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pp.4-5. 

   蕭新煌等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頁 383。 

   吳培儷和陸宛蘋，〈臺灣非營利部門之現況與組織運作分析〉，頁 163-16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C%E9%83%A8%E9%96%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81%E9%83%A8%E9%96%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wer_(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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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商業組織

(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 

從事非商業行為之組織機構 

基金會(Foundation) 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等，捐資以從事慈善

業務的團體 

鄰里組織(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由相鄰的人會聚而成的組織，以鄰里共同的利益為

宗旨而出發 

非營利團體 組織可以從事盈餘的事業，但是其盈利須用於組織

的社會捐助上，不做為私人的利益分配 

 

    此外，西方對於非營利團體亦有多樣的界定，如由官方政府、私人企業、公

民社會等構建的民間團體；114非營利團體的名稱自古多有不同，如華人之善會

(Charity Society)，存在於華人的社會中源遠流長，具備多元的型態，包括個人行

善、家族式慈善、宗教救濟等模式。善會亦是民間提供社會服務的基層單位，本

著濟世的善心，基於回饋社會的理念而組成，透過人力、財資等運作的方式，使

常民可以直接參與社會的服務；115或改進當地的社會工作，相對較能引起當地、

本土的常人關注、迴響等。 

    隨著社會的多元發展、全球化等影響之下，其觸角除了傳統的慈善走向之

外，例如健康、教育、宗教、環保、藝術、企業經營等，與非營利事業相關聯，

其涵蓋的範圍廣泛，如私人學校、私人醫院、私人慈善團體、宗教組織、私人基

金會等，皆隸屬於非營利團體的業務；非營利團體多關心社會議題、文化保護、

公益慈善等，名稱雖有多樣性的變化，但其任務、宗旨、推動等大多雷同，即以

社會救助、慈善、不謀私利等為要，以非正常的謀利作為統整之特色。 

 

貳、非營利團體的特色 

    在經濟起飛、社會多元、文化交織等浪潮之下，非營利團體的出現如風起雲

                                                      

114
 Sargeant Adrian, Marketing Management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8. 

115
 官有垣和杜承嶸，〈臺灣非營利部門自1950年代迄今的發展特質、轉型與挑戰〉，《社區發展季

刊》，133(2011.3)，頁6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2%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88%E5%96%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88%E5%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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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般，對於社會福利、救助、濟貧等事業的影響深遠，成為當今社會體系下，不

可或缺的民間團體之一；116多樣的民間性、自主性、私人性、非官方性等之非營

利團體，即使在名稱上有差異，皆以多元參與的方式，解決社會的公共問題。在

全球各地蓬勃發展，蔚為全球化時代的「全球結社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117漸漸成為世界各國的民間團體之發展趨勢。 

    不同的國家、區域、法律等定位之下，非營利團體的特性會因而有諸多不同

之闡釋，綜合學者群的定義，可整理為：1、公眾服務的宗旨；2、慈善

(Philanthropic)、非營利等屬性；3、排除私人的資財、盈餘等分配；4、賦有免稅

的優惠；5、法定的合法地位；6、捐資與組織的款項可列為抵(減)稅；118
7、非

營利為導向；119
8、追求公益、擴大平等參與等為標的；120

9、團體需為非官方化

的民間團體；10、志願參與的自由性；11、人道精神的發揮；12、須向官方政府

立案報備；13、成員的進入、或退出團體容易，無任何的強迫事宜；14、不受行

政、科層等體制的限制；121
15、自主治理(Self-Governing)等特性。122

  

    非營利團體的業務範疇，可涵蓋在宗教、文化、社會、教育、政治、行政、

經濟等諸多的部門上；其崛起可以彌補營利部門由營利為主體的目標，與政府部

門為了顧全多數常人的實施過程之中，而發生的社會福利分配不平均、不足、差

                                                      

116
 郭昱瑩，《非營利組織預算過程與預算課責之研究：以基金會為例》(臺北：智勝圖書公司，

2008)，頁 1。 

117
 Salamon Lester M, The Emerging Nonprofit Sector: An Overview, p.243.  

118
 Wolf Thomas, Management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6. 

   吳培儷和陸宛蘋(2002)，〈臺灣非營利部門之現況與組織運作分析〉，頁 164。 

119
 Anthony Young, Management control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47. 

   江明修，〈公共行政的新典範：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服務觀〉，《人事管理》，35：11(1999.11)，

頁7。 

   蕭新煌等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頁4。 

   官有垣，〈非營利組織在臺灣的發展：兼論政府對財團法人基金會的法令規範〉，頁79、82-83。 

   官有垣編，《非營利組織與社會福利：臺灣本土的個案分析》(臺北：亞太圖書公司，2001)，

頁8。 

120
 孫煒，《第三部門的治理研究》，頁38。 

121
 蕭新煌等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頁 383-385。 

122
 Salamon Lester M, America’s Nonprofit Sector: A Primer (New York: Foundation Center, 1999). p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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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等現象。類似性的團體在常人之生活中，可以遍及可尋，舉凡類似於宗教團體、

醫院、慈善事業、圖書館、研究機構、基金會、私立學校、社會公益、美術館、

社區互助會等，皆可見其蹤跡。123
 

    非營利團體有其積極性、特殊性等，非營利團體可以成為官方政府與私人部

門、公部門與私部門、民意和政策等之間的溝通橋樑，124非營利團體的特性，體

現在諸多方面：1、推廣社會性責任：使社會性的公益成為普世之標準；2、重塑

社會的心靈；3、弘揚公益的服務精神：提升志願服務的使命；4、提升社會服務

的風氣；125
5、較少和官方政府建立正式的關係；6、團體業務多為傳統的慈善事

業；7、經費的籌措多來自宗教寺廟、會員費、基金孳息、信眾捐款等；8、較缺

少專業的社工群；9、團體的運作和官方政府較保持若干的距離；10、各團體的

服務方式和宗旨有明顯之差異與不同；11、團體之負責人、領導人等理念的治理

高度，會影響團體的未來發展、服務走向、與其他團體等互動，126儼然成為民間

團體的代言人之一。 

    以社會公義和利他主義為要，背負教化社會的風氣、提升精神文化、扶弱濟

貧等功能，形成社會性公益團體的一員，如第三政府等特性，從事相當於公共部

門的社會公益分配；整理學者官有垣的著作，可將非營利組團體的特色做下列比

較： 

 

表2-4：非營利團體的特色比較表127
 

正式團體 具相當程度的制度化規模，非臨時性、或非正式性的私人團

體，擁有官方政府的法律認定，具有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等資格，履行團體的行動 

民間私人團體 董事會不由政府官員占多數者，由私人、民間等組織的團體 

                                                      

123
 吳培儷和陸宛蘋，〈臺灣非營利部門之現況與組織運作分析〉，頁 162-163。 

124
 司徒達賢，《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臺北：天下遠見圖書公司，1999)，頁 8。 

125
 王振耀，〈善經濟時代來臨與慈善組織的新使命〉，《2014國際慈善組織的理念與管理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花蓮：慈濟大學，2014.11)，頁16-17。 

126
 呂朝賢和郭俊巖，〈地方政府與福利型非營利組織之關係：以嘉義地區為例〉，《空中大學社會

科學學報》，11(2003.12)，頁 164。 

127
 官有垣，〈非營利組織在臺灣的發展：兼論政府對財團法人基金會的法令規範〉，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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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不分配 可營利以獲取利潤，但盈餘的用途須執行於非營利之任務

上；盈利不得分配予團體的工作人員，此與私人企業的分

紅、配股等方式，有不同的差別和講究 

自我管理 按法規組織董事會，明訂管理的程序，不受團體之外的組織

所控制 

志工的參與 團體的成員可招募志願參與服務之人員  

社會公益的屬性 以服務社會為宗旨，推廣社會的公益事業 

 

非營利團體的志願工作人員，作為團體實踐使命的關鍵因素，透過策略性人

力的資源、和志願服務等方式，嘗試解決人力捉襟見肘的問題，如：1、薪資不

高；2、升遷管道不多；3、工作負荷量多；128
4、少有獎金的制度；5、挑戰性較

不如營利企業等。 

志願服務是對社會回饋的服務，依其意願並協助社會服務的工作，不冀求私

人的報酬、和利益等要求；129志願服務在其團體功能的發揮上，可與官方政府的

社會政策互補與互助，減緩官方政府在社會工作的支出，協助解決社會的問題。

130
 

    非營利團體多起源於常人的主動、互助、草根等精神，透過除了國家、政府、

官方、公部門等之外的非傳統路線，表達出民間的內心需求，達到人民關懷的理

念；非營利團體扮演著公民參與的角色，在全球化時代的影響之下，全球性與本

土性的非營利團體數量逐年增加，民間團體、宗教組織等亦積極參與國際醫療、

人道救援等事務。 

 

參、非營利團體的類型 

非營利團體涵蓋的範圍極廣，以下以學者亨利‧漢斯曼(Henry B. 

                                                      
128

 Christine W. Letts, William P. Ryan & Allen Grossman, High Performanc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Managing Upstream for Greater Impac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9), p.108. 

129
 Susan J. Ellis & Katherine H. Campbell, By the People: A History of Administration as Volunteer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0), p.4. 

130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著，周文祥和慕心譯，《巨變時代的管理》(新北：中天圖書公

司，1998)，頁 279。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X%7bu675C%7d%7bu62C9%7d%7bu514B%7d&searchscope=5&SORT=DZ/X%7bu675C%7d%7bu62C9%7d%7bu514B%7d&searchscope=5&SORT=DZ&SUBKEY=%E6%9D%9C%E6%8B%89%E5%85%8B/85%2C397%2C397%2CB/frameset&FF=X%7bu675C%7d%7bu62C9%7d%7bu514B%7d&searchscope=5&SORT=DZ&90%2C90%2C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35 

 

Hansmann)、臺灣民法的釋義等，介紹其分類的方式： 

 

一、Henry B. Hansmann的分類 

    Henry B. Hansmann以系統性的方式對非營利團體之類型加以分類，依據財

源籌措方式的不同，分為：1、捐贈型(Donation)非營利部門；2、商業型(Commercial)

非營利單位等。依據組織控制方式的不同，可以分為：1、互助型（Mutual）；2、

企業型（Entrepreneur）等類型，交互使用的效應，可分述如下： 

 

表2-5：Henry B. Hansmann對於非營利團體的分類對比表131
 

組織 概敍 

捐贈型非

營利部門 

以資金的捐助為主體，如私人部門的捐贈、政府部門的補助、或社

會大眾的捐款等方式；以籌募團體的財源為方式，如紅十字會、創

世基金會等，皆屬於捐贈型非營利部門 

商業型非

營利部門 

其財源多來自於部門的銷售、或勞務的所得等，如私立醫院、和私

立大學等屬於商業型非營利團體，醫院向病患收取診療的費用、私

立大學向學生收取學雜費等；此類團體的消費者(如病患、和大學

生等)，形同團體財源的捐助者，使團體可以維持經營 

互助型非

營利組織 

團體的贊助者、和創始者等，掌握治理的權力，可以組織、或選舉

董事，如扶輪社、戶助會、獅子會等 

企業型非

營利組織 

組織之上設立董事會，作為團體的監督單位，不受贊助者、或創立

人的控制，如歐美大部分的非營利醫院、和臺灣的耕莘醫院等皆屬

於企業型非營利團體 

 

    臺灣之宗教非營利團體，大多屬於商業型與企業型、捐贈型與企業型等非營

利團體的交集，如：1、社區醫院：如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彰化

基督教醫院等；2、療養機構：如桃園市私立廣元照服療養機構、隸屬臺北市召

                                                      

131
 孫本初，《公共管理》(臺北：智勝圖書公司，2005)，頁 277-278。 

   蕭新煌等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頁 16。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頁 56-57。 

   范俊銘，〈非營利部門社會關懷的策略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探究〉，頁 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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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佳安長期照顧中心等；3、社會救助的機構：如隸屬召

會之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隸屬佛光山之財團法人佛光山慈

悲社會福利基金會等 ；4、博物館：如隸屬財團法人召會之主恢復展覽館、隸屬

臺灣須彌山佛教會之佛祖舍利世界博物館、隸屬財團法人佛光山之佛光山佛陀紀

念館等。 

 

二、臺灣法規的規定 

1、對人民團體的區分 

    臺灣法規對於社團法人的規定較廣泛，依「營利社團與非營利社團人民團體

法第4條」，可區分為政治、職業、社會等3種團體，介紹如下： 

 

表2-6：臺灣法規對於團體組織的分類對比表132
 

團體 概敍 

職業

團體 

「人民團體法第35條」說明，職業團體是指為協助同行的職業，提昇同

業的共同利益，促進社會福利為目的，由同行的單位、團體、或從業人

員等組成的團體 

社會

團體 

「人民團體法第39條」規定，以公共的利益作為目的，從事推廣文化、

醫療、衛生、學術、慈善、宗教、或社會服務等活動，由個人、或團體

等組成的團體 

政治

團體 

「人民團體法第44條」陳明，團體為貫徹共同的政治理念，幫助人民產

生政治意志、參與政治等，由具有國籍的國民所組成之社團 

     

    臺灣的民法將法人列為私法人、公法人等不同的形式出現；公法人即官方政

府，私法人可區分為財團、社團等2種類型的法人，社團法人分為：1、營利的社

團法人：如商業機關、公司行號(含公有的營業單位)、銀行等；2、中間的社團

法人：如聯誼會、同學會、職業工會、同鄉會等社團，單為特定的多數人利益，

                                                      

132
 陳定銘，《非營利組織、政府與社會企業》(臺北：智勝圖書公司，2007)，頁 26-27。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頁 58-59。 

   范俊銘，〈非營利部門社會關懷的策略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探究〉，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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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3、公益的社團法人：如農會、漁會、工會等，為不特定的多數人，

提供服務。財團法人可分為：1、公益性財團法人：如金融聯合徵信中心；2、特

殊性財團法人：如私立醫院、私立大學、教會、寺廟、私人研究機構、私人社會

福利機構等。133
 

    臺灣對於人民團體組織的認定，強調其非營利性、公益性等特色，不以私人

營利為宗旨的私部門團體；而公部門出資捐助的團體，雖亦是類屬非營利性質的

人民團體，則不含括在此團體法人的範疇。 

 

2、對宗教法人團體的法規規定 

    臺灣民法對於非營利團體的範圍界定，可分為非營利的社團法人、非營利的

財團法人等2種；「臺灣人民團體法」則將人民的團體，歸類為文化、社會、職業、

教育、政治等相關的團體。宗教團體屬於社會團體的範疇，隸屬於非營利社團；

134從臺灣法規的規範層面而言，宗教團體可分為5種類型： 

 

表2-7：臺灣法規對於宗教非營利團體的分類比較表135
 

組織 概敍 

                                                      

133
 孫本初，「非營利性組織管理之研究：以臺北市政府登記有案之社會福利慈善事業基金會為對

象」(臺北：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報告，1994)，頁 2-11。 

   吳培儷和陸宛蘋，〈臺灣非營利部門之現況與組織運作分析〉，頁 166。 

   蕭新煌等，《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頁 424。 

   范俊銘，〈非營利部門社會關懷的策略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探究〉，頁 311-312。 

134
 陳定銘，《非營利組織、政府與社會企業》，頁 26-27。 

135
 王順民，《當代臺灣地區宗教類非營利組織的轉型與發展》(臺北：洪葉圖書公司，2001)，頁

34。 

   林淑馨，《非營利組織管理》(臺北：三民圖書公司，2008)，頁 317。 

   陳惠馨，〈我國宗教法規的現在與未來〉，《中國行政》，66(1999.8)，頁 23-25。 

   陳惠馨，《宗教團體與法律：非營利組織觀點》(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13)，頁43-57。 

   鄭怡世和張英陣，〈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組織合作募款模式之探討：以民間福利服務輸送型組織

為例〉，《東吳社會工作學報》，7(2001.3)，頁5。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頁 59-60。 

   范俊銘，〈非營利部門社會關懷的策略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探究〉，頁 313-314。 

http://www3.nccu.edu.tw/~hschen/book_summary/1999-08-(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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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財團

法人 

法令依據為民法與內政部訂定的「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

或教育部訂定的「文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依據這些法令而成立

的宗教財團法人，其種類有：1、公益慈善的事業：社會救助、社

區設施、婦女、老人、青少年、兒童、身心障礙等相關的福利措施；

2、社會教化的事業：充實民眾自我教育的教化設施、舉辦生活職

業及各種講座、舉辦專業的講習、舉辦身心健康的活動、傳道、透

過大眾傳播實施社會教化，配合響應政府施政的方針。 

宗教社團

法人 

依據「人民團體法」的法規，按其規定的宗教人民團體，在各地的

地方法院登記，成為宗教社團法人。 

宗教非法

人團體 

不具備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的宗教組織，可根據「人民團體法」

的法規所規定，向當地所屬的政府機關登記，並成立為宗教非法人

團體，該團體不具備法人的性質和身份。 

寺廟 按「寺廟監督條例和登記規則」，登記為寺廟的宗教組織，不具有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的資格。 

 

    依照「寺廟監督條例」，宗教團體可依法登記為寺廟之非法人組織，歸類於

非營利團體的範疇；136但並非所有非營利團體皆符合上述的特點，有些特點也非

為每一非營利團體所擁有；公益導向、免稅優惠等特點，並非可以完全應用到所

有的非營利團體。如有些宗教團體僅提供聚會、儀式等宗教性的功能，而非公益

性的導向，如同鄉會、宗親會、鄰里組織等非營利團體，僅提供會員分享活動與

交流，其使命與功用也不能歸類為社會公益的導向。137
 

    非營利團體提供志願服務、不營利、私人、民間、公益、自主經營等特性，

138承擔社會公益的職能工作；以非營利團體作為法人的登記，但若以其他議題為

宗旨的非營利團體，和社會之公益服務無法發揮連結性作用，雖然可以歸類為非

營利團體的一員，卻不能被視為社會公益導向的非營利團體。 

    以企業競爭的角度、效率、運作等方面而言，可提供非營利團體作為參考的

                                                      

136
 官有垣，〈非營利組織在臺灣的發展：兼論政府對財團法人基金會的法令規範〉，頁 82。 

137
 孫煒，《第三部門的治理研究》，頁 183。 

138
 魯炳炎，《公益的價格：非營利行銷的理論與案例》(臺北：韋伯圖書公司，2012)，頁 29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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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模式： 

 

表2-8：以企業角度提供之非營利團體的模式與定義比較表139
 

企業模式 定義比較 

庇護式企業 非營利團體與官方政府簽約，從事該類似的活動以獲取利潤 

開放市場企業 非營利團體並無任何的簽約、營利、或顧客導向等市場之機制

考量，可以自由地進出市場，並可與營利單位競爭 

特許權的企業 得到企業單位的經營代理權、特約權、販賣權、和專賣權等 

方案為主體的

企業 

企業可以承接方案，並轉化為獲取營利，作為企業的獲利來源 

合作社企業 由員工、和成員等，握有企業的股權、或股份等；亦可以選擇

領取薪資的另一營利方式 

 

    若不具備登記成為寺廟的資格，且無法按照「人民團體法」的法規，向當地

所屬的官方單位登記，此宗教團體將喪失法人的合法資格，也非「人民團體法」

所定義的宗教團體；綜合學者群與法規的定義，可以看出宗教非營利團體在於宗

教團體的出發點上，符合：1、團體的盈餘不分配；2、不以營利為標的；3、志

工參與等因素，加以傳達教義、具神聖性、非世俗性的特性，提供宗教性的服務

予以社會大眾。 

 

第三節 宗教與非營利團體的結合 

壹、宗教團體的整體發展 

    社會的公益機制若無法充分地發揮，官方政府的服務政策與實施若受到限

制，非營利團體的社會公益功能，能合適地挹注到社會公益的範疇，並配合官方

政府，推廣社會福利的事業，安定社會等諸多的議題；非營利團體具有教化社會

的風氣、提高精神的層次、維護社會的安全等多項之功能，宗教非營利團體亦是

立基於悲天憫人、勸化濟世等宗教的教義，透過救濟的方式，付諸宗教教義的實

                                                      

139
 陳金貴，〈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經營探討〉，《新世紀智庫論壇》，19(2002.9)，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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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140
 

    因現代化、國際化、全球化等影響，宗教信仰的趨向，呈現出：1、教務蓬

勃化的擴展；2、組織建制化的發展；3、宗教倫理的倡導推行等。宗教團體與社

會救助、慈善事業等活動相近，說明宗教與社會性的漣漪，將私人宗教，擴大至

社稷的範疇，從出世到入世的範圍調適，由本土到全球的發展趨勢；141如召會、

慈濟等團體，相繼呈現出全球化的分支機構，藉由本土性、跨國性、區域性、全

球性等交流，增強該教團、組織、團體等曝光率。 

    宗教非營利團體在宗教、賑災、文化、濟貧、養老等方面的投入，被視為社

會公益推行與供給的來源之一；早期多以魅力型(Charisma)的領導居多，如佛教

中頗富盛名的法師、大師等，多具有此項的特徵。  

    宗教團體經營非營利的事業，具有正面的社會價值意義，普遍上較容易獲得

常人的贊助，亦有助於提升宗教及其團體的曝光率、知名度等，慈善救助、志願

服務等發展，本著宗教的助人價值有著深切之連結；宗教的教義及精神，在團體

發放社會公益的過程中，提供著宗旨、先驅、催化等角色的扮演。 

    宗教非營利團體有別於一般型非營利團體，除了匡濟扶弱、助人救濟、非營

利等共通的特色之外，尚有出於宗教教義為出發點的團體特性；宗教團體的特殊

性也就不言而諭，對於社會的關懷而言，皆以增進社會的福祉、世界的大同理想

等為實現之要點。 

 

貳、宗教與非營利之相較 

    宗教團體所推廣的社會福利、救助、救濟等工作，大多聚焦在急難救助、濟

世扶貧、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出版文字、公益活動、舉辦活動等項目，謂之修

補、消邊緣、社區、本土、在地等性質的社會福利模式；面對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宗教非營利團體可提供各元的社會公益，相關的組織名稱，因應而催生，可列舉

為：藝術文化團體、文教基金會、慈善機構、醫療團體、教育機構、民間社團等

團體。142
 

                                                      

140
 林淑馨，《非營利組織管理》，頁 316。 

141
 蕭新煌等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頁 376-379。 

142
 江明修編，《非營利管理》，頁 83-8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41 

 

    宗教非營利團體的主要事業範圍，可分為：1、養老長照；2、身心障礙；3、

青少年教育；4、慈善公益；5、社會發展；6、醫療衛生；7、文化建設；8、教

化興學等；9、幼兒托育等；143從宗教非營利團體推行的福利事業，可略分為下

表的8類型態： 

 

表 2-9：宗教福利事業的項目與細分表144
 

項目 細分 

土木事業 造橋、鋪路等 

宗教事業 宗廟慶典、普渡眾化、動物放生等 

社區事業 托兒所、幼稚園、社區活動中心、社區活動、獎學金、助學金等提

供，配合社區的發展而舉辦之相關活動 

宣化事業 圖書館、出版社、里民活動、演講、廣播電臺等 

濟眾事業 救濟孤兒、急難者、遊民、殘疾、老人等 

衛生事業 醫療義診、興辦醫院等 

公益事業 環境保護、反毒拒煙、防治自殺、反墮胎、反器官捐贈、反對婚前

性行為、骨髓移植、大體捐贈、反安樂死、反家暴等 

 

    宗教和非營利二者，可比較為： 

一、基礎原旨的不同 

    宗教以信仰為基礎，從事社會公益作為對宗教的回饋；非營利的基礎可能是

宗教，也可能不以宗教作為出發點，從事社會公益並不盡然全以宗教的情操為出

發點，亦可以盡己社會一份子的職責，維護大眾社稷的福利。 

    宗教團體隸屬的事業單位，隱約著宗教的神聖特性，幻化為非營利團體的事

務層面；並本於宗教濟世的神聖性使命，超越營利與非營利的商業思考等，相對

而言，較一般非營利團體更有心靈的激勵效用。 

二、公益導向的差異 

非營利團體在參與公共的事務上，提供社會服務，但是並不一定帶有信仰的 

                                                      

143
 林淑馨，《非營利組織管理》，頁 323-324。 

144
 蕭新煌等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頁 38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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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宗教則多以弘教宣法作為出發點，藉著參與公共的事務而獲得社會之認同。 

三、治理統治的差別 

    宗教團體的人治神聖魅力，加以宗教神聖的特質，其治理、溝通等特有的方

式，與一般非營利團體的績效管理、效用模式等，有其落差與距離；宗教非營利

團體的科層化、永續化等經營之模式，亦多回歸至宗教、宗教團體、神秘、神聖

魅力、終極關懷等議題的思考。145
 

四、財務捐資的不同 

    非營利團體多由第三方、官方等監管，控制其財務明細的流向，監督團體的

非營利行為；宗教非營利團體則以宗教為起始，成員多具有同宗的信仰為基礎。

若是在克里斯瑪、魅力型宗教等氛圍之下，以宗教之服從作為條件的治理，未建

立明確的管理規範與制度，單靠對宗教的信任作為基礎，在缺乏透明的財務機制

之下，容易衍生弊端之慮。     

 

參、宗教團體經營非營利事業的原因 

    宗教及其團體選擇經營非營利等相關的事業，作為「弘法」的模式之一，具

有多樣的緣由，分別加以概略說明： 

 

一、外在條件 

    宗教及其團體對於非營利事業的經營，可歸納為：1、團體具有名正言順、

積極正面等社會的價值利益：容易獲得常人與信眾的支持，亦可提升宗教及其團

體的正當性；2、偏鄉區域的醫療、社會福利等尚不及都會區的充沛：當地政府、

相關單位等，亦會爭取在地的宗教及其團體等注意，盡可能地挹注至在地的社會

福利之需求；3、宗教寺院的公益職責委託：在「監督寺廟條例」之中，鼓勵教

會、佛寺、廟宇等宗教團體，興辦慈善公益的事業；內政部亦明訂「宗教團體興

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獎勵要點」，推動相關的教化事業，往「社會公益化」、

「宗教救助化」等導向發展。 

 

二、內在條件 

                                                      

145
 lbid，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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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之宗教理念與其教義，影響社會的心靈發展，是基於：1、社會整體對

於宗教的傳統信任：宗教非營利團體在其運作上，相較於一般的組織而言，背負

著更多社會的宗教期待；2、宗教及其團體在傳統華人的潛意識之中，存在著巨

大程度的影響力：傳統華人多樂於與宗廟等宗教團體接觸，且志願捐資予宗教及

其團體，團體可透過社會對其志願捐資的熱度，實踐信眾對於宗教的傳承與意願。 

    宗教對於非營利事業的營運，一面可以達到宣教弘法，落實組織的公益性作

用；另一面可以吸收社會福利的餽集，作到公共利益的發送。 

 

肆、宗教非營利團體的運作特徵 

    宗教及其團體在臺灣具有相當的：1、社會的影響力：宗教信徒多元，廣泛

地涵蓋在社會各階層，約佔臺灣總人口的 90%；2、經濟的軟實力：宗教團體多

採取董事會的制度，臺灣宗教團體的年收入總計約 1000 億元新臺幣，幾乎可以

與財團相抗衡；3、興學的教育力：從事教育事業、宗教院校等，致力於提升常

人的教育水平；4、慈善的事業力：興辦老人院、育嬰堂、殘障服務機構、流浪

者之家等；5、急難的救災力：如賑災等；6 醫療的救護力：興辦各類型的醫院、

診所、殘障康復中心等；7、文化的影響力：如宗教基金會、文化基金會、文化

中心等，資助相關學術的研究。146
 

 

一、資金多來自於宗教捐資 

    華人受到傳統信仰的傳承、宗教捐資的習俗等影響，宗教及其非營利團體，

普遍受到信眾、常人等意願的捐資；藉由捐資達到福報的累積、大眾習俗的風氣

使然等作用，致使宗教非營利團體能相對輕易地擁有信仰捐獻的資金挹入，而毋

需過度於依賴營利團體、企業組織、官方政府等單位的資助。 

 

二、志工與信眾的身分重疊度高 

    宗教信眾多受到勸人向善、助人為樂等宗教的教化影響，宗教非營利團體的

志工數目、來源、成員等，多是相當地穩定；對於宗教和其團體的忠誠度，因宗

教性的奉獻、委身等影響，在排除現世利益的考慮之外，相對較營利團體的份子

                                                      

146
 張優德，〈臺灣地區宗教的歷史與現狀及其對策研究〉，《宗教學研究》，1(2001)，頁 94-95，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zjx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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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穩定，群眾的動員力與影響力亦相對來得強大。 

    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志工群，多是藉由：1、信眾的志願奉獻；2、傾向多為臨

時性的編組等。但是，團體若是缺乏健全的管理機制、完整的訓練等措施，勢必

會影響團體的公益服務。 

    另一方面，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志工組成分子，多以信眾、皈依者等居大多數，

其宗教的自我認定和主觀之認同感，可能較一般常人來得強烈；本於宗教奉獻的

精神，但對於公益服務等相關專業的訓練，亦可能需要專業人士的另一面輔助。 

 

三、志工的忠誠度相對較高 

    宗教信眾在兼任志工等雙重的身分上，奠基在對於宗教的高度崇祀，相較而

言，對於宗教的情感認定、主觀面向等私人之因素，會多於理性、邏輯、論證等

考慮的層面；基於對自身宗教的糾結、信仰的忠誠、支持等要素，在對宗教及其

團體等擁護上，可能多較為自主性，亦可能容易專斷。 

 

四、領導決策風格多異於一般非營利團體 

    宗教的內部高層、或受過宗教教義等薰陶與訓練，對於自身的宗教及其團體

多持高度性之贊同，或多擔任於團體的決策單位之內；相對使決策的過程可以收

到高度之贊同性、相容度等特性，且因同宗信仰的緣故，可以收到迅速達成一致

的效用。一旦缺乏持異議的反論者，團體的決策容易受到群體意識之偏向影響；

或在宗教階層的意識型態之中，難以發表相異的論點、看法、觀點等，使團體的

決策會因宗教因素之干擾，失去反芻、異議等實際的監督效用。 

    華人的信眾多傾向於宗教性捐款，使宗教非營利團體有相對較高的自主性、

決策性等，且不多與官方部門、營利機構等，有合作性之密切規畫；宗教非營利

團體的運作方向，多會以宗教及其團體的考量為主要的走向。 

    在宗教非營利團體的財務流向，多數信眾會因為對於宗教的忠誠、委身、跟

隨、奉獻等主觀之因素，多持以完全的信託、信賴、相信等態度；一旦團體的核

心管理、策略制定、財務狀況不透明時，相對地容易滋生弊端。如何針對宗教非

營利組織的財務透明化，亦是政府單位、法規部門、信眾、核心階層等，需要採

取公開、公正、公平等態度以對應之，使宗教非營利團體可以盡到其社會救助的

功能，達到宗教之濟世為懷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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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召會在全球化與跨疆域化的特性 

第一節 宗教全球化 

壹、全球化及其現象 

    全球化意指在全球市場的機制之下持續地成長，導致全球性政治、經濟、文

化、宗教等疆界重塑的現象；147此乃跳脫以國家為中心的思想，以全球化作為思

考的單位、論述等，向全球化主義遷移。148除了類同國際化之外，尚有跨國化

（Transnationalization）、超國化(Supranationalization)等類似的概念，揭示著環繞

在國族、國家等不同主體所蒙受的變化氛圍。149
 

    二戰之後，全球的經貿、社會、宗教等範疇，進入快速的交融階段，「全球

化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逐漸形成氣候；各領域之間的互通頻繁，除

了官方政府、營利企業等跨國的交流之外，非營利團體在普世的公民社會之中，

亦扮演著關鍵至要的角色。150
 

    全球化的影響，使國際社會進入開放性、延展性等發展的趨勢，各國之間的

政經來往、文化傳遞、思想滲透等現象，將趨於司空見慣；在全球化的輻射效應

之中，除了上述的範圍之外，尚包括宗教、經濟、法律等普世的觀念。所謂的「文

化全球化」，就包括宗教在當代的傳播、影響等，如「普世的倫理運動」，即充斥

著濃厚的宗教議題；全球化為著宗教培育出社會、政治、文化等，多元的思想、

碰撞、融合等特殊之領域。151
 

    全球化的現象是跨越著國界、本土等界線，國家、區域等疆界不再是傳統定

義的封閉枷鎖，全球化的影響在國界內、外將可能暢行無阻，封閉型區域模式勢

將難以繼續地維持；152在全球化的相關議題上，大致可歸納為：1、超國家組織：

                                                      

147
 吉莉恩‧楊斯(Gillian Youngs)著，黃競娟等譯，《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係》(臺北：韋伯圖書

公司，2001)，頁 2。 

148
 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臺北：生智圖書公司，2003)，頁 29-32。 

149
 楊雪冬，《全球化》(臺北：揚智圖書公司，2003)，頁 10-11。 

150
 顧忠華，〈二十一世紀非營利與非政府組織的全球化〉，頁 17。 

151
 卓新平，〈全球化與當代中國宗教〉，《當代中國史研究》，16：6(2009)，頁 94。 

152
 大前研一著，李宛容譯，《無國界的世界：民族國家的終結》(臺北：立緒圖書公司，1996)，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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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世界銀行、羅馬天主教大公教會(本文統稱為天主教)等；2、超國家問題：如

溫室效應、金融海嘯等；3、超國家事件：如奧運、國際足球聯合會(FIFA)等；4、

超國家社群：如宗教團體、環保運動等。153
 

    受全球化的潮流所影響，社會趨於市場化的機制發展，宗教所屬的教會、寺

院、宗廟、教育單位、傳播媒體、醫療院所等附屬單位，乃至於以往為了提供急

難救助，所成立的「質庫」等相關之單位，漸漸發展成為另類的銀行、行業等團

體；非營利團體實施的公共服務，提供「價值性」的附屬服務，如宗教、文化、

技能、藝術、慈善等，而非單純的「利益性」商品。志工、義工等人員在非營利

團體擔任相關的工作，外在的利潤報酬或許不高，卻具有高度的自我成就、理念

實現、救世濟人等，意義價值之多重的實現。154
 

    全球化也為不同的社會、社群、團體、組織、個體等，提供彼此的對話空間，

亦為宗教、信仰、理念、思維等方式，提供認知的空間；全球化的相關議題，會

漸漸改變國際之間的相處方式，非營利／非政府團體的成長數量、與其國際行動

等影響力，亦可能隨之大幅提高，常人所面臨的未來議題，將是超越國家、區域、

在地、本土等全球化的議題。 

    全球化的議題為解決超出國界、區域等議題，透過超越國家、國際等，進行

共同解決的方式、或通過具有約束力等國際性團體，以解決全球性的議題；就治

理的角色而言，由各國官方政府、國際性聯盟團體、國際非政府、非營利團體、

跨國性團體等，在全球、洲際等之間產生互動與合作，可能稍具有影響全球、改

變現況、影響未來等預期的效用。 

    從地理的疆界而論，全球化表示著自有疆界的逐漸消失、模糊、跨界等現象，

協同跨國際組織共同參與的過程，形成密切、相連、互動等關聯，導致國族、國

家等對於主權定義的改觀；國族、國家、官方等將難以單一治理的架構、唯一行

動者、單一催生者等，作為存在的要件。 

    全球化的現象相對地使相關議題之關注程度提升，獲得更多的關懷、注意

等，標示著國際、全球等趨近於「地球村」的概念；官方可以有彼此聯盟的關係，

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洲聯盟等官方主導之治理模式。相對於國族、國家、官

                                                      

153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臺北：商務書局，1999)，頁 51。 

154
 龔鵬程，〈共創人間淨土：佛教的非營利事業管理及其開展性〉，頁 33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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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等國際政治而論，非官方組織、非營利團體、公民團體等，相對容易跨越政治

的敏感範疇，可以提供政府在全球化的範疇上，無法、或不能參與之治理議題；

民間團體一方面可以代表全球公民社會中之非營利團體，另一面可以擔任全球化

過程中的提供者、行動者等角色。 

  全球化也意指著多元化、多層次等文化的模式，追求共有利益的最大化、降

低公害到極限等，維持公共環境的最優化，契合全球各團體以解決事務；從全球

化的視野而論，可便於理解全球性的高度、複雜性、多元性、多樣性等，擴大在

地的範圍層面，以因應國際體系的變化、全球性議題的浮現、跨國性倚賴的加深、

國家主權的弱化、能力的侷限等，通過互助、合作等方式，協助解決全球化的議

題。 

全球化不僅是在區域、距離、時間、空間等範疇上，趨於互賴與倚靠，也相

對地影響到現今常人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人文等關係；全球化將是無可

避免的趨勢，並且會隨著時代的演進而繼續地加劇，全球化亦促使世界將形成一

個體系，如「無國界世界」或「地球村」。全球化所產生的趨勢，使常人不分區

域、種族、文化、膚色、語言等不同的特性，卻面臨著日新月異的挑戰，隨著科

技資訊的進步，全球化的影響、對其反省等，將更具複雜性且多樣性，使個人的

自我認同，昇華至全體性的認同，漸具全球化的世界觀意識。155
 

 

一、傳統性與創新性 

    相對於全球化的新興現象者，如創新性的衝擊，其他的類者則容易被歸類為

傳統性，傳統性相對於創新性而言，也可以被定調為區域性、或本土性等產物，

也絕不是一成不變，它可在一地、或區域之上，隨著當地的歷史、文化、科技等

迭易而更新；傳統性也是有調整、進步等時序，只是保持著進步以調和著當地居

民的生活。全球化是以全世界的趨勢作為範圍，將原屬的一地、區域等擴大為全

球，自然在此相較之下，傳統性與創新性的對比就明顯區分；傳統性藉著創新性

而跟上時代的腳步，創新性藉著傳統性而貼近一地、區域等文化，傳統性與創新

性的對比，將可能是全球化現象的明顯特徵。 

 

                                                      

155
 范俊銘，〈全球化面向之美感素養：以李常受之性格論為教材探討〉，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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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地性與全球性 

    全球化會有「解除區域化」(Delocalize)、「強化區域化」(Re-Localize)的可能

發生現象，可以跨越區域的範疇、在多區域等，同時同步地發展，區域性的圍籬

可能會漸漸地模糊，使之與全球化的現象漸趨相近；全球化同時可能會以「強化

區域化」作為先決的要件，使之加強區域的在地化作為鮮明之背景，「解除區域

化」、「強化區域化」等亦會成為全球化的過程中，失衡與再度平衡之間的動態調

整關係。156
 

    全球化的範圍遍及文化、經濟、政治、教育、宗教等諸多領域，無法避免地

與在地化發生接觸、與衝突等，全球化會與在地化產生文化上的相遇、認知、衝

突、對立、矛盾、融合等過程，使在地與全球的文化產生新興平衡之調整狀態；

全球化的發展使在地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軌、相遇、和對話等，在地性的文化亦會

隨著全球化之影響而受調整、重生。 

 

三、個體性與總體性 

    傳統性與創新性，在地化與全球化的相遇，產生不同層面的對話與理解，全

球化的多元性，將可能會重建世界整體的新秩序、新文明、新文化等，在地的片

面性和個體性，勢必預備好迎接全球化的全面性和總體性作為思考之衝擊，總體

性的多元文化將作為全球化現象的格局，使在地化、當地化、個體化等，提升為

在地全球化、當地全球化、個體全球化等。 

    

貳、宗教與全球化 

    常人在社群之中，會以宗教、族群、文化等作為維繫，在古老族群的歷史之

中，多被賦予相對於宗教之類似共存、共在、共生、共活等現象，即使不被賦予

自身、本土的宗教，亦會發明類似宗教的替代品，成為該民族的存在象徵、精神

核心等；若無此類似宗教的存在，該族群將無法在千錘百鍊的歷史淘汰中存活，

容易受其他族群的侵擾、同化、併吞、摧毀等。157因為類似宗教的存在，可以成

                                                      

156
 蔡維民，〈全球化趨勢下臺灣佛教之回應〉，《新世紀宗教研究》，1：2(2002)，頁 37。 

157
 Jean-Jacques Roussau,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 Vol.4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4), pp.17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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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族群的核心、理念、特徵、代表、價值等意義的存在。 

    全球化的影響，激發出宗教的長遠性、群聚性、複雜性等特徵，隨之突破國

界的限制，形成跨國性的發展；其跨界的認同與效忠程度之形成，正是宗教在全

球化發展下的預期模式。158
 

全球化對於宗教之影響是多面化的面向，如：1、不同宗教之間的競爭：彼

此之間碰撞的機會增多，容易加劇矛盾、產生對話等空間；2、宗教與非宗教領

域的劃分；3、宗教價值觀的異同：如傳統宗教與新興宗教、組織性宗教和個人

性宗教、政治化宗教與社會化宗教、體制性宗教與無體制性宗教等異同的接受與

排斥。159
 

    世界各宗教以不同的方式，回應全球化的衝擊，全球化助長各宗教的相遇、

認知等機會，也同時加速宗教之間的互動、對話等空間，為各宗教的發展，提供

前所未有的契機；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全球化涉及多樣的領域，是一漫長的歷史

走向，以宗教的角度而言，從本土到全球、從不信、抗拒、接受、覺悟等過程，

各宗教以其自身的條件、發展、地域、信眾人數、據點、排他、包容其他教派等，

作為展示的空間呈現。160
 

    宗教面對全球化的進展，會早於當代對於全球化的詮釋，今日全球化的快速

發展，亦提高各宗教進行跨疆域化的既有進度；161宗教因全球化的效應，在個體、

社群、國家、政黨等範疇上，日益顯出其重要性、說服力、影響力等，對於國際

上的政治關係，投入難以言喻的影響力。162
 

    宗教全球化在相當的範疇之中，是：1、顛覆傳統的宗教傳播理論：宗教在

現代化、經濟發展等衝擊之下，以突飛猛進的速度邁進，大規模的宗教傳播運動，

多是發生在基督教、伊斯蘭教、民間宗教等及其相關的教團；2、宗教人口的重

                                                      

158
 大衛‧赫爾德(David Held)等著，楊雪冬等譯，《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

化》(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463-465。 

159
 參考網址：時代論壇，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 (2020.1.1 上網)。 

   小亮，〈全球化下的宗教爭論及宗教形式〉，《時代論壇》，2008.5.8。  

160
 王志成，〈全球化與宗教對話〉，頁23。 

161
 涂怡超，〈全球化處境下的基督教福音派跨國公民參與〉，頁 132。 

162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pp.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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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轉移，會部分地翻轉宗教在全球的分佈：全球化將引發人口、宗教、產業、文

化、經濟等遷移，多處地區的傳統宗教，可能難以保持原有的壟斷局面，會漸次

地被全球化、世界性宗教等所影響波及。163
 

就傳統的意義而言，各宗教有其特定的族群、地域、文化、歷史等，傳統宗

教在其專屬的區域之中，有其對應的影響性、決定性等作用；全球化的進程將可

能重組傳統宗教的既有勢力，使傳統宗教的「大一統」局面難復存在，宗教的多

元化、對話、互滲、共存等現象，將成為日後的發展趨勢。在全球化的多元影響

之下，宗教之間相對地出現反主流、反傳統等動向，新興宗教及相關團體的湧現

和迅速發展，在 1970 年代曾經達到高潮；新興宗教的特點是揚棄、反對、抵制、

脫離、改善主流信仰和權威等，多是強調個人的體驗和神秘性主義，自建隱蔽的

宗教結社、崇拜修行、克理斯瑪等方式為之管理。164
 

    全球化促進全球的流動，會引出不同的結果，也推動宗教的傳播運動；165宗

教相對成為新興運動的行動者，其地位也相對地重要。全球化是多向度、多中心

等歷史的發展，宗教在其中會佔著中心的地位；宗教大致上藉由不同的方式發揮

作用：1、趨向特殊化：強調宗教自身的特色；2、強調全球普世的一體性：如國

際性教會、協會等；全球化會改變宗教的進展，宗教亦可作為全球化的載體之一。

166
 

    全球化的最大影響是帶來時間、空間等觀念之轉換，各個國家將形成如同「地

球村」一般地緊密聯絡，彼此的影響息息相關；各宗教之間的角力，也因彼此的

互動而複雜化，從以往的自我中心為主體，167到承認多宗教共存的實體關係。 

全球化對於宗教的後續效用，可分為：1、宗教向全球擴散：超越國際，在

全球的範圍裡與其它宗教產生互動，使得宗教變得更加多元化，並翻轉傳統的模

式；2、宗教的全球化表達出多元化之結果：如經濟、社會、文化、技術等互通

                                                      

163
 徐以驊，〈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係〉，頁 6。 

徐以驊等著，《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16)，頁 300。 

164
 卓新平，〈全球化與當代宗教〉，《世界宗教研究》，3(2002.3)，頁 5-6、8。 

165
 Peter L. Berger. & Samuel P. Huntington, 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15. 

166
 Grace Davie,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A Critical Agenda, pp.206-210. 

167
 王志成，〈全球化與宗教對話〉，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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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增進社會的流動性，推動宗教的全球傳播；3、必須用全球化的眼光重新

審視宗教及其影響力。168
 

    宗教在傳統上多以神聖性、神秘性等為特色，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世俗化、

公民化、理性化等特徵，多成為宗教及其團體發展的主要趨勢；世俗化包含著：

1、非神聖化：即破解傳統的神聖觀念、象徵、符號等，被今日的實證、科學、

理性等主義所取代；2、積極地入世與關懷：世俗化並不等同於非神聖化，世俗

化並非使宗教消失，而是使宗教更廣泛地融入常人的生活，以直接或間接、公開

或隱密等方式，重新顯現。169
 

    全球地域化是一個強調兼具雙向及互動關係的概念，它不僅是著重全球化，

也相對地著重地域化，更也是尋求兩者之間的雙向及互動等關係；170以全球化的

概念去審視基督教之宣教運動，將基督教的宣教運動看成為是全球化運動之先

鋒、或第一個達到全球化的運動(First Globalization)。171
 

    基督教的宣教運動從一開始，已是具有普世性、全球化、跨疆域化等面向，

驅使基督教向普世宣教，是兼具「全球化的視野」和「地域性的關懷」；基督教

在中國大陸的興學行動，亦是跨疆域性、全球性等合作的展現，由不同國籍的差

會、傳教士、教派、教會等合作，展演出宗教全球化、國際性、跨疆域化等互惠

合作的運動。172
 

    因此，基督教的全球化過程，將基督教作為主體的文化，進入異域而提昇到

外來文化的一支，並在當地提昇到文化系統的一支、主導等地位，173進而使基督

教融入當地的文化；全球化和跨疆域化等概念，突顯出全球化、跨疆域化等二者

之間的張力，在二者之間尋求互動、共融等關係。宗教全球化則是宗教對於全球

化進展的反應，全球化提供各宗教的碰觸、認知等機會，喚醒各自的擴展意識，

                                                      
168

 Mark Juergensmeyer, Global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pp.3-12. 

169
 卓新平，〈全球化與當代宗教〉，《世界宗教研究》，3(2002.3)，頁 4。 

170
 Ninan Koshy, The Present Phase of Globalization, in Quest, 2: 2(2003.9), pp.75-84.  

171
 Dana Roberts, The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6: 2(2002), 

pp.50-67.  

172
 卓新平等編，《基督宗教研究》第七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頁 365-385。 

173
 王曉朝，〈論基督教的本土化〉，《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1998)，頁 1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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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逐步產生出跨疆域化的交流、融入等。 

 

第二節 宗教跨疆域化 

壹、跨疆域化及其現象 

    「跨疆域化」可解釋為常人的生活範圍與「跨疆域化」的事物交錯，受到「跨

疆域化」的事物影響，或被其相關的經驗所滲透，而難以維繫傳統的在地、本土、

本色等文化之認同；「跨疆域化」是對常人的環境產生客觀性之影響，亦提供多

樣性的抉擇作為參考。175除了「跨疆域化」的說法之外，亦有「去疆域化」、「再

疆域化」、「超疆域化」等論點，可以跨越國際政治、官方政府等定義的法定地理

疆界，如地球村、無國界醫師(Doctors Without Borders，簡稱：MSF
176

)等；177將

全球的疆域視為開放性、流通性、液態流動性等，迥異於政治面向對於疆界的劃

定區分。 

    全球化的現象，促使「液化(Liquefaction)流通」在地理的疆域上發生，因全

球體系本屬於移動性的範疇，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流通；178在全球化的催

化效應之下，使宗教、文化、社會等疆域之間的隔閡，相對地變得模糊。179宗教

體系的特徵，在於超越文化、政治、社會等地緣的疆界，存在於「跨疆域化」的

思維；由宗教體系所構建的疆域，180在於構建宗教的全球性認同，使宗教作為本

土化與全球化之間的最佳調適。     

                                                      

174
 卓新平，〈全球化進程與世界宗教〉，《學習時報》，125(2002.3.11)，5 版。 

175
 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著，鄭棨元和陳慧慈譯，《文化與全球化的反思》，頁 1-15。 

176
 屬於獨立、從事人道救援的全球性非政府組織，在戰亂、貧窮等國家協助抵抗地方疾病的團

體，屬於全球性、無國界的組織。 

177
 范俊銘，〈基督新教信仰與公民社會的再行構：以地方召會參與公民社會為探討〉，「2014

臺灣社會學年會暨科技部社會學門成果發表會」(新竹：清華大學，2014)，頁 10-11。 

   范俊銘，〈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創新管理-以新北市召會為探討(2011-2014)〉，頁 161。 

178
 萊昂內爾‧奧巴迪亞(Lionel Obadiah)著，黃覺譯(2010)，〈全球化與新的宗教地理：崇拜和信

仰移動、流布與疆域性的新體制〉，頁 3、7。 

179
 黃平，〈歐洲穆斯林移民的認同焦慮與宗教依賴：基於奧利維耶·羅伊的“新原教旨主義”視

角〉，《國際政治研究》，5(2017)，頁 50。 

180
  Hall, Thomas D and so on, A World-Systems Reader: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Urbanism, 

Cultur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cology, pp.70, 75.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Hall%2C+Thomas+D.+%28EDT%29%2F+Hall%2C+Thoms+D.%2F+Bergesen%2C+Albert+%28CON%29%2F+Boswell%2C+Terry+%28CON%29%2F+Chase-Dunn%2C+Christopher+%28CON%29/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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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氛圍，提供宗教「跨疆域化」的發展時機；宗教和全球化存在著共

有的同質性，即「跨疆域化」、去文化性、去個體化、去國族性等。181全球化的

擴張，促使宗教作為「跨疆域化」的共同體；182亦推動宗教的全球性佈道、跨國

性流動等。183
 

    全球化在相對的程度上，逐次地改變了疆域的傳統觀念，使疆域的界線不再

是「遙不可及」的範疇；跨國的空間現象逐漸興起，「跨疆域化」所帶來的複雜

性，將漸漸成為全球化的認同。184
 

    是全球化導致「跨疆域化」的形成？抑或「跨疆域化」導致全球化的發生？

二者存在著密不可分的漣漪；以國家的區域為疆界者，遂演變成可被滲透的趨

勢。因空間的因素所造成之隔閡，也漸失去其影響力；全球化與「跨疆域化」預

估會拉近不同國家之常人的差異性，如宗教的流通，使全球可以共享同一宗教、

相同教派等教義。宗教的擴張和流通，在全球中擴散，構建了宗教對疆域的想像

定義。 

 

貳、宗教的普世性與跨疆域化 

    1960 年代之後，宗教面向在全球中迅速地擴增，宗教的復興運動185不僅會

發生在傳統性宗教、世界性宗教等，也發生在地方性、民間性、新興教派等宗教；

宗教的普世性傳教，亦改變了全球的宗教版圖。186全球化的宗教復興運動，促使：

1、宗教現象在全球的範圍內活躍；2、宗教的「跨疆域化」流通；3、宗教非營

利團體相繼地興起。宗教的復興運動，說出常人對於宗教認同度的提升，相對地

                                                      

181
 黃平，〈歐洲穆斯林移民的認同焦慮與宗教依賴：基於奧利維耶‧羅伊的“新原教旨主義”視

角〉，頁 61-62。 

182
 Peter Beyer & Lori Beaman, Religi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Leiden: Brill, 2007), 

pp.101-120. 

183
 徐以驊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第 4 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頁 83。 

184
 孫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38：1(2000.3)，頁 149、180。 

185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26-27. 

186
 徐以驊，〈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6(2010.7)，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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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全球關注到宗教的「跨疆域化」現象；187宗教的普世性質，以宗教教義、宗

教傳播等作為基礎，與國家的政治版圖幾乎無任何之關聯，其普世性，即以其所

發展的信仰版圖、疆域等為例證之說明。 

    全球化面向亦提高信眾參與宗教傳播的運動，相對地為宗教團體提供發展的

空間，獲得比以往更多的曝光率、知名度、發言權、詮釋權等；使宗教團體能有

效地穿越國際的疆域，地方性的宗教團體能躍為全球化之宗教團體。宗教的「跨

疆域化」，有助於塑造跨宗派、超宗派等特性，贏得跨國性的信眾認同。188
 

    宗教藉由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在本土、跨界等疆域上，營造出「庇護城效

應」；189藉著傳播的路線，亦為全球開創出多樣的管道，如跨國界、跨區域、跨

洲際等發展。希冀帶動信眾人數的增長，重新規劃出宗教的想像疆界，如佛教淨

土190、基督教之國、伊斯蘭之國等；宗教的跨界擴張，包含：1、冥想式宗教：

亞洲的渡人宗教；2、原教旨宗教：伊斯蘭教；3、其他宗教：民間信仰、新興宗

教等；4、佈道式宗教：五旬節派、191召會等。     

    宗教具有傳播與「跨疆域化」的特性，192不同之區域、國家等當地的常人，

有著共同的宗教情愫、祭祀空間等；而宗教的普世性質，有效地幫助宗教跨越人

種、膚色、語言、地理、社會、政治等邊界的疆域；宗教的普世傳播路線、流動

性的祭祀崇拜等，成為宗教在歷史上「跨疆域化」的事實寫照。193
 

  在宗教的神話、烏托邦理想、末世論、宇宙論、朝聖等影響之下，宗教的疆

域遂成為注目之焦點；將宗教的因素置入於疆域之中，可作為信仰群體的想像空

                                                      

187
 徐以驊，〈21 世紀以來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國際政治研究》，6(2017.4)，頁 146-148。 

188
 徐以驊編，《宗教與美國社會：多元一體的美國宗教》(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頁

409-421、427-432。 

189
 萊昂內爾‧奧巴迪亞(Lionel Obadiah)著，黃覺譯，〈全球化與新的宗教地理：崇拜和信仰移

動、流布與疆域性的新體制〉，頁 3。 

190
 佛教術語，即清淨的地方，沒有染污的莊嚴世界。 

191
 萊昂內爾‧奧巴迪亞(Lionel Obadiah)著，黃覺譯，〈全球化與新的宗教地理：崇拜和信仰移

動、流布與疆域性的新體制〉，頁 2。 

192
 李麗芳和陳俊宇，「第七屆海峽兩岸有形文化資產論壇及交流參訪活動報告書」(臺北：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2016)，頁48。 

193
 萊昂內爾‧奧巴迪亞(Lionel Obadiah)著，黃覺譯，〈全球化與新的宗教地理：崇拜和信仰移

動、流布與疆域性的新體制〉，頁 4-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E8%A1%93%E8%A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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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組織其宗教的疆域。194宗教的神聖性、信仰的共同符號等，如聖地朝拜、

祭祀場所、儀式展場、聚集會場等，皆可作為宗教在地化並全球化的空間占領；

宗教的疆域則可視為信仰群體的身份認同之地，通過宗教而進行「跨疆域化」的

再造。195
  

    宗教的信仰行為，作為普世性的另一文化體系，196為常人提供：1、探討宗

教的觀點；2、展示宗教的多樣性。197全球化時代的宗教疆域，具備了傳統時代

未有的複雜性；即多樣的宗教、教派等交織之衝突，產生宗教疆域的重疊性、相

遇性等。 

    宗教的「跨疆域化」過程，隱含著全球化、在地化等潛力的擴張；198藉由信

仰的傳播方式，相對地容易跨越國族、國家等界線。其普世性並未完全改變政治

對於疆界的畫定，而是以宗教的普世性，作為全球的「跨疆域化」流通。 

 

表 3-1：世界 3 大宗教的主要分布區199
 

                                                      
194

 Arjun Appadurai, Globaliz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21.  

195
 萊昂內爾‧奧巴迪亞(Lionel Obadiah)著，黃覺譯，〈全球化與新的宗教地理：崇拜和信仰移

動、流布與疆域性的新體制〉，頁 9。 

196
 吕大吉，《宗教學通論新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97。 

197
 亞當‧波斯薩邁(Adam Posamay)和布萊恩‧特納(Brian Turner)著，張坤和張大川譯，〈網路空

間裡的權威與流動性宗教：宗教傳播的新疆域〉，《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2(2015)，頁 63、

67。 

198
 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著，鄭棨元和陳慧慈譯，《文化與全球化的反思》，頁1-15。 

199
 參考網址：臺北市立大理高中，網站：http://www.tlsh.tp.edu.tw/ (2020.1.1 上網) 

http://www.tlsh.tp.edu.tw/%20(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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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世界 3 大宗教的比較及跨疆域分佈圖200
 

 

    如圖 3-1：世界 3 三大宗教的比較及跨疆域分佈圖所表示，宗教可以突破政

治、國家、國際等官方劃定的地理疆界，不受區域的界限所侷限；宗教可因信眾

人數的增多，而使「區域宗教化」，或成為該宗教的信仰版圖。宗教可以成為本

土化的象徵，亦可跨域在國家、洲際等之上，突破人文、語言、國族、膚色等不

同；使宗教及其團體，可以達到流通的效果，實現「跨疆域化」的全球現象。 

 

參、基督教的傳教運動與跨疆域化 

    基督教接續希臘哲學、猶太教、古羅馬政治等影響，作為「普世性宗教」的

一支，乃有其全球化的意義；其起源來自古代巴勒斯坦(Palestine)，深具亞洲、

東方等色彩，在其傳播至歐洲之後，其信眾的人數比率，逐漸從西方的歐美，轉

向東方的亞洲、南方的美洲等擴展並遷移，亦即從歐洲擴展至美洲、非洲、亞洲

等地。從理論和實質的分析而言，基督教被稱為西方宗教，乃是按其後續的建構

主體、發展脈絡等為其定義。201
 

                                                      

200
 lbid。 

201
 卓新平，〈基督教哲學與西方宗教精神〉，《基督教思想評論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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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的思想來源多方，其中之一是經典性的象徵，以猶太教的《摩西五

經》、基督教的《新舊約聖經》等作為代表性之經典，基督教的經典文化和精神，

揉合著猶太教的體制，發展出傳繼、後承、疊合等共融的關係；202然而，若以基

督教的宗教性為探討，其淵源、歷史、發展等，並不完全具有西方產物的典型性、

原有性等，而是淵源於猶太教-亞洲中東區域所衍生的宗教，而後傳播至西方，

一度成為西方的主流宗教。203
  

    基督教在歐洲經過信仰國家化、區域化等過程之後，在資財、思想、傳播、

移動、教義等擴展上如虎添翼，隨著殖民地主義的興起，基督教的勢力也隨之擴

展到非基督教之國家，對於：1、區域傳統文化的衝擊；2、世界局勢的轉換；3、

公民社會意識的興起；4、宗教版圖的疆域改寫等，產生極大的迴響。204
 

    基督教對於信仰的群體而言，作為群體生存的維護方式，並與其他群體產生

區隔的標誌，如以圖騰、神學、教義等，作為相對應的原型，影響著基督教的歷

史、變革等；而具有宗教特性的神話，往往成為醫治常人的苦難、焦慮、死亡等

精神之慰藉，特別是基督教與西方之集體認知、人格發展、歷史演進等密切關聯。

205
 

  佛教、道教、民間宗教、基督教等宗教，各有其信眾支持者，基督教是所有

宗教之中，信眾增長數目較為迅速的宗教之一；206
20 世紀的基督教多以歐美為

中心，在現今全球化的氛圍之下，基督教的體系則難以拘泥於一地為中心、或將

其他地方視為邊陲的地帶。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基督教體系的特性變得不確

定，相對的中心、邊陲等地帶亦難以清楚地界定；如基督教在歷史上的傳播路線，

                                                                                                                                                        

2004)，頁 3-5。 

202
 lbid，頁 6-8。 

203
 范俊銘，〈早期教會法的歷史視角：以宗教淵源為分析〉，《中國基督教研究》，11(2018.12)，

頁 292。 

204
 范俊銘，〈基督新教信仰與公民社會再形構：以地方召會為探討〉，「2014 臺灣社會學年會暨

科技部社會學門成果發表會」(新竹：清華大學，2014.12)，頁 17。。 

205
 吳光遠，《讀懂榮格》(臺北：海鴿圖書公司，2017)，頁 64-67。 

206
 李愛慧，〈當代美國華人基督徒的構成〉，《世界民族》，4(2009.8)，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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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東傳到歐洲，從歐洲傳至美洲，從歐美再流動到亞洲等。207基督教的傳播性、

普世性、移動性等特質，印證了「液化流通」、宗教的「跨疆域化」等論點。 

《新約聖經》雖無「移民」一詞，卻有不少「移民」的事實，如〈使徒行傳

8：4〉出現的「分散」 (新約希臘文：διασπαρέντες，英文：Scatter)一詞，當時

信眾的分散，實際上就是移民的運動；成千上萬的信眾分散至猶太、撒瑪利亞

(Samaria)
208等地，基督教得以傳播到許多的城市、區域等。209

  

    基督教的傳教運動突破了國族、國家等界限，基督教不再是單純的西方宗

教、地方宗教而已，而是成為全球性宗教之一支；210並且，基督教的中堅信眾普

遍地：1、多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2、有助於理解基督教的教義；3、對基督教

的信仰較穩固等。在對外的傳教運動上，相對地容易獲得異域的認同與青睞。211
 

    經過基督教洗禮過的歐美等國家，大多在近代成為海上的強權、殖民之帝國

等，基督教亦隨著當時殖民主義的海外擴張，而隨之飄洋過海，基督教所影響的

社會觀、多元思考等，亦隨之流入其殖民地、統治區域等，進而改變世界的基督

教版圖；基督教對於現代化、公民思想、國際化、全球化、跨疆域化等思維，與

普世的宗教疆域變遷有極大之關聯性。212 

    海外傳教成為基督教面對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之一；213基督教透過傳教的運

動，在信眾、教堂等數字增加的過程之中，強化信眾個人和群體的認同，成為世

界性信眾最多的宗教之一。214基督教在草創的時候，即已建構對非基督教的區域

傳教之先驅，成為宗教傳播的歷史上，其移民運動是極其廣泛的全球性宗教之

                                                      

207
 萊昂內爾‧奧巴迪亞(Lionel Obadiah)著，黃覺譯，〈全球化與新的宗教地理：崇拜和信仰移

動、流布與疆域性的新體制〉，頁 7。 

208
 約在西元前 10 世紀，以色列國分裂之後，北部十個支派形成北國之以色列的首都。 

209
 李常受，《新約生命讀經使徒行傳(一)》(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6)，頁 202-205。 

210
 朱峰，〈基督宗教對海外華人移民活動的影響：近代福建地區的三次集體移民活動述評〉，

《宗教學研究》，3(2008.9)，頁 105。 

211
 李愛慧，〈當代美國華人基督徒的構成〉，頁 77。 

212
 范俊銘，〈基督新教信仰與公民社會再形構：以地方召會為探討〉，「2014 臺灣社會學年會暨

科技部社會學門成果發表會」(新竹：清華大學，2014.12)，頁 10。 

213
 Jerald C Brauer, Reinterpretation in American Church History: Essays in Divinity Volume 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113. 

214
 涂怡超，〈當代基督宗教傳教運動與認同政治〉，《世界經濟與政治》，9(2011)，頁 3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E7%8E%8B%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9C%8B%E4%BB%A5%E8%89%B2%E5%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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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傳教運動以「全地歸主」為標的，推動基督教從私人的信仰，走向全球性

認同的公共領域，作為「跨疆域化」的類團體之一。215
 

    在基督教的傳教運動之下，基督徒人口在全球的分佈上，產生了重心逐漸偏

向南半球的轉移；在基督教的領導中心而言，以傳統的歐美教會作為主要之角

色，逐漸分散至新興教會、獨立教會等身上。216傳教士的逆向佈道217、膚色、族

群、語言等，亦相繼與傳統的傳教模式大相逕庭。218
 

    在 20 世紀當中，基督教的主體和重心，由北半球漸漸遷移至南半球；在 20

世紀的初期，全球約有 85%的信眾，包括天主教徒、所有基督教徒等在內，散佈

在西方球的歐洲、美洲等區域。至 20 世紀末期的時候，全球的基督徒僅有約

60%，是分佈在北美洲、歐洲等以外的區域；以 1900 年為例，全球約有 71%的

基督徒，位居在歐洲。至 2000 年，該比例降至 28%，即全球不到 3 成的基督徒

是分佈在歐洲；219基督教在西方世界雖然逐漸失去其佔有率，但是，在南半球、

第三世界、以及許多地方上，卻是迅速地成長，220基督徒的全球占有率，隨著基

督教的傳教、跨疆域化等運動，產生信眾數目的轉移現象，基督教的傳統主體與

                                                      

215
 徐以驊，〈宗教與當代國際關係〉，《國際問題研究》，2(2010.3)，頁 44。 

216
 徐以驊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美國宗教的「路線圖」》第 1 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頁 320-350。 

217
 反向佈道(又稱逆向佈道、或回流傳教等)，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被傳教國家，向歐

洲、美洲等傳統基督教國家的反向佈道；或南半球的基督徒將北半球的國家視為傳教目標。但

此反向佈道尚未完全成形或成為運動，僅在少數教派、或團體等出現蹤跡。以上摘錄自： 

   Michael Jaffarian, The Statistical State of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Missiology, 30: 1(2002), pp. 

15-32. 

   徐以驊等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當代傳教運動》第 6 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頁

99-141。 

   反向佈道(又稱逆向佈道、或回流傳教等)，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被傳教國家，向歐

洲、美洲等傳統基督教國家的反向佈道；或南半球的基督徒將北半球的國家視為傳教目標。但

此反向佈道尚未完全成形或成為運動，僅在少數教派、或團體等出現蹤跡。 

218
 Todd M. Johnson & Sandra S. Kim, Describing the Worldwide Christian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9: 2(2005), pp.80-84. 

219
 習五一，〈警惕打著基督教旗幟的邪教組織：兼論當代中國邪教發展的趨勢與特徵〉，《公安大

學學報》，5(2015)，頁 130。  

220
 米勒‧艾略特(Elliot Miller)，〈結論：我們錯了〉，《基督教研究院期刊》，32：6(2009)，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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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將逐次轉向南半球等非基督教的國家。 

    基督教的信眾數目往南半球漸次地移動且增多，海外傳教的格局和方向亦發

生擅變，其具體的表現在：1、福音派逐漸成為海外傳教的主力；2、非西方傳統

的教會，在海外傳教上迅速地發展；221
3、「跨疆域化」的教會團體相繼興起等；

使基督教和其教會成為「跨疆域化」的共同認同體。222
 

    基督教在全球化的演變歷史，可以看出基督教在不同區域的制約範圍，一方

面是往本土化的建構為方向，另一方面是幫助信眾認識信仰的內容、本質、「神

國」的使命與意義等；223為提高在異域的被接受度，基督教的傳教模式多以醫療、

興學、人道協助等方式，透過社會服務、社會工作等為路線，建立與在地的溝通

聯繫。基督教在全球化的宣教模式，逐漸地以人本的關懷為出發點，積極投入當

地的社會公益，輔以宗教的接觸，使之達到國際化擴展為目標。224
 

    基督教朝向社會公益的輔助為出發點，在其傳統之中，原有的教派、宗派、

神聖、靈性、使命等特徵，多少會被所謂的社會服務、人本關懷等所沖淡，或漸

漸失去教會原初的立會定旨；在擴展的過程之中，會否過於注意常人的世俗需

要，而過於宗教的神聖面向？容易被不同的地域、文化、救助、教育、社會等因

素所同化，喪失教會原始的神聖能力、救贖過程、救恩目標等？225因全球化的影

響，可能使宗教團體趨於著重在世俗化的公共事業，失去對神聖化的隱密動力之

注目。 

因此，基督教不單只是進行社會公益的運動，在神聖的面向上，更積極推行

《聖經》翻譯的運動，226透過經典和文本的翻譯，使傳教運動普獲全球各不同的

語言、種族、國家等接受；進而建立「跨疆域化」的經典認同，以此推動全球化

                                                      
221

 David Greenlee ed, Global Passion: Marking George Verwer's Contribution to World Mission 

(Waynesboro: Authentic Lifestyle, 2003), p.188. 

222
 涂怡超，〈當代基督宗教傳教運動與認同政治〉，頁 39。 

223
 李向平，〈倪柝聲「地方教會」職事與中國教會的社會構成〉，《2011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神學職

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聖經資源中心，2012)，頁80。 

224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頁 26。 

225
 李向平，〈倪柝聲「地方教會」職事與中國教會的社會構成，不死就不生〉，《2011近現代中國

基督教神學職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聖經資源中心，2012)，頁80。 

226
 Lamin Sanneh, Translating the Message: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Culture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92),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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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通。基督教的相關議題，藉由傳教運動，提升為全球化的範疇；使基督教相

對於其他的宗教而論，成為具「跨疆域化」的模式之一。 

    在東方，宗教團體的主體，多侷限在和尚、道士、法師、尼姑、仙姑等宗教

菁英群的身上；在西方，基督教團體的集會形式，卻是聯合著菁英、牧師、祭司、

大眾等。除了基督教之外，在東方的大眾宗教活動之中，尚保持著奇術的傳統、

較少的救世導向等目標。227基督教在中國大陸的佈道，無疑地對於東方傳統的宗

教專業人員、社會大眾等而言，是股不同的影響；東方宗教對於社會大眾而言，

是一披著神祕的色彩，需要倚賴傳統的宗教菁英人員，達到與神鬼溝通的地步，

而華人的傳統社會，則多是仰仗在宗教的菁英人員之下，對其教導、教義、指揮

等百依百順。 

 

肆、華人的移民運動與跨疆域化 

一、移民運動與其意願性 

    移民現象是指持續地進行跨越地域、疆域、地土、地理等人口的移動，移民

的現象可分為：1、外部移民(跨越國界的邊境)；2、內部移民(在一國家的區域範

圍之內)。一般而言，移民主要是涉及 2 方面：1、國內的移民運動；2、以全球

為範圍的國際移民運動。對於相異的歷史、宗教、語言、文化、種族等移民之背

景，面臨著如何適應異域的社會和文化，並試圖獲得異域的認同等適應之問題。

228
  

    移民運動對於新興的文化會產生相容性和適應性，一方面是融合其它族群的

文化；另一方面是藉著調適，使移民在新興社會中找到生存的立足點，在不同的

層次上被認同，並且接受新興環境的挑戰。229
 

    移民可分成自願性、非自願性等 2 類，非自願性移民可指因天災、戰禍、政

治迫害、疾病、經濟謀生等因素，而被迫採取移民的行動；自願性移民則可能也

有上述因素的影響，但是在移民的意願上，其自願的程度是多於非自願性，如求

                                                      
227

 Stephen Sharot,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World Religions: Virtuosos, Priests, and Popular 

Religion, p.58. 

228
 李春玲，〈城鄉移民與社會流動〉，《江蘇社會科學》，2(2007.7)，頁 88-94。 

229
 廖揚，〈明清時期臺灣漢族移民及其族群文化〉，《2004 海峽兩岸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廈門：廈門大學，2004)，頁 156-163。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Stephen+Sharo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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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工作、待遇、環境等因素，使得移民意願上自主的程度較高，願意接受異文

化的挑戰、衝擊等。 

 

二、移民運動與華人社會的流動 

    華人的移民運動與社會流動現象常是交錯地融合，如農民向城市的移民走

向，即是一種社會性流動的方式，使移民者有可能改變原有的經濟、社會、文化、

教育、政治等地位，或上升流動以進入社會的菁英範圍。230
 

    在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區域，移民運動被視為當地社會的區域傳統之一；遠

在東漢的時期，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區域已有華人移民之記載，中國大陸的東南

地區人口在近代也產生劇烈之變化、遷移、流動等；231藉著私人、個體等，在海

外貿易的發展，到海外移民謀生成為世代相承的傳統，移民者在海外發展成功之

後，回國則積極地參與地方的公共事務，由移民者的身分，瞬間演變成為本土的

地方菁英。232相對地，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區域成為移民風氣鼎盛之社會環境，

移民地點的選擇多半取決於有親友作為連絡之處，
233
以利異域移民之便，帶動中

國大陸的東南地區之移民風潮。 

    中國內陸與沿海區域的民風不同，對於移民運動亦有不同的認知，東南沿海

一帶以移民的運動蔚為風潮，然而在中國農耕的文化之中，多以「安土重遷」、「生

於斯、長於斯」、「父母在、不遠遊」等為傳統的觀念，少有願意主動的移民概念，

以宗教傳播為主體的因素而移民者，在中國大陸移民史的比例上微乎其微，特別

是中國大陸以農耕的社會為主體，多受到儒家、孝道等思想為影響；234召會在中

國大陸的成立時間不長，華人信眾在固有的社會傳統之下，以宗教傳播為主要因

素而主動地發起移民的運動，對於華人的傳統社會而言，形成特殊的移民現象。 

                                                      

230
 李春玲，〈城鄉移民與社會流動〉，頁 88-94。 

231
 朱峰，〈基督宗教對海外華人移民活動的影響：近代福建地區的三次集體移民活動述評〉，《宗

教學研究》，3(2008)，頁 100。 

232
 鄭振滿，〈國際化與地方化：近代閩南僑鄉的社會文化變遷〉，《近代史研究》，2(2010)，頁

63-75。 

233
 江柏煒，〈人口遷徙、性別結構及其社會文化變遷：從僑鄉到戰地的金門〉，《人口學刊》，

46(2013)，頁 53。 

234
 范俊銘，〈華僑華人社團的發展趨勢：以召會國際化移民為探究〉，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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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運動的文化差異 

    移民在異域之中，通常會遭遇到新興文化的衝擊化、邊緣化、否定化、差異

化、融合化、接納化等過程，移民的運動會帶進人口之流動，產生不同的文化、

語言、宗教等相遇之議題；中國大陸人口在歷史中的遷徙和移動，對於華人文化

的傳播、在異域的深耕與留存等，均作出相當的貢獻，使得華人的文化、語言、

宗教、習俗等，會因不同的地域而產生相異之融合風貌。 

    宗教團體在異域的移民運動，因為異域的環境因素所影響，而產生在地化的

蛻變，通常會與發源地的宗教、樣貌、組織、表顯等各方面，產生差異的存在表

顯；亦即，為了使外來的宗教，可以適應於異域，並被其接受而作出調整。 

    即使在同一宗教、或其團體等名號之下，在異域的場域建築、教義翻譯、經

文闡釋、儀式行為等，仍可找出與該宗教的發源地之間，有蛛絲馬跡的差異存在；

召會在中國大陸發起，歷經華人、非華人等區域，輾轉至全球各大洲，移民的風

潮並未因國際化、全球化等，而在異域受到太大的損減。各地召會的建築規畫、

教義翻譯、經文闡釋、儀式行為等，與同質的宗教團體相較之下，其差異性是相

對地細微；在不同國家的召會群也竭力為全球性之移民運動出資與出力，使移民

的運動不僅在華人界風行，在非華人區域也共同地參與，移民運動、海外擴展等

成為眾召會的全球化指標之一。     

 

第三節 基督教在華的跨疆域化 

壹、基督教在華的開展衝突 

    在 19 世紀傳統的華人社會之中，華人若要改宗(Conversion)、或加入基督教

等外來的信仰，在當時的傳統、文化、宗教、家族、家人等層層之限制下，除了

來自於本身對於儒、釋、道等傳統之背叛感以外，尚須要承受來自於周遭社群的

壓力，235如：1、家人、親戚等對於改宗的不諒解；2、鄉野鄰里、親友等異樣的

眼光；3、與家族、鄰舍等日後的相處模式等。華人傳統的社會壓力，多少會讓

華人對於外來的勢力和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等，產生卻步、拒絕、排斥等排

                                                      
235

 Massimo Leone, Religious Conversion and Identity: The Semiotic Analysis of Texts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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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的動作，因為華人社會是與儒、釋、道等傳統緊密地相連；即使要跳脫原有

的傳統，但仍離不開當下所生存的現實社會、華人生活圈等，如家祀、祭祖等問

題所纏身。 

    祭祖在華人的傳統當中，象徵著根深蒂固的建構文化，其慎終追遠的精髓，

實現華人政治的傳統影響；是華人的家族體系、社會模式、族群身分、文化規範

等基礎，做為世代的傳承之一。基督教對於東方的宗教而言，是深具一神的信仰、

陽剛的氣氛、排他性強烈等信仰之特質，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者，就需要：1、放

棄改宗之前的信仰；2、排除與基督教相抵觸的教義；3、祭祀、崇拜有形的聖物：

絕對是被禁止的行為等；上述所言，相對於華人的祭祖傳統而論，即成為東方、

西方等宗教的衝突點和引爆點。 

 

一、被發明或被建構的傳統 

    被發明的傳統意指受到外在、隱含等環境所制約，儀式、符號等所象徵的例

行性活動，透過重複性的行為，灌輸某種的價值、行為、規範等，隱含著與歷史

的連續性延伸；傳統的創制大多是常人之刻意建構，經過長時間的淬煉而成形，

反映出：1、面對新興的時局；2、以舊情境、舊時代等相關的形式出現；3、以

類似的義務性質，重複過去的歷史等。面對現代的經常性、變動性、創新性等影

響，盡可能地維持著現狀、回復歷史的光榮等；傳統和習俗也有不同的講究，在

於：1、傳統的目的和特性不易改變；2、習俗則是支配著社會的傳統。236與傳統

相類似的詞彙，除了習俗之外，尚有慣例等，被發明的傳統則可被視為原教旨主

義的另一化身和代表。 

    原教旨主義即是一種激進式的保守主義者，認為特定經典中的字句是絕對地

無誤性，雖然該主義訴求回歸到傳統，但是其發生的背景乃是和現代化產生衝

突；或者是憑藉宗教作為身分認同的基礎，經由宗教以設定界線的劃分，可以區

別出「己團體」和「他團體」、或較為特殊的末世救贖論之表述等。237
 

                                                      

236
 Hobsbawm, E. J. &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10.  

237
 丁仁傑，〈在啟示中看見經典：以一貫道的經典運用為例與原教旨主義概念相對話〉，《臺

灣社會學》，14(2007)，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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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慣例與傳統也有類似性的特徵，慣例被視為發展出來的重複性行為，可以因

為時代的關係而被改變、或被創新等，不具有傳統的標誌功能、或儀式等；一般

性傳統的類型，可分為：1、建立象徵化的社會凝聚力；2、加強成員對團體的認

可性；3、建立團體代表的權威性；4、使團體的地位合法化；5、推動社會化的

模式；6、對於信仰、價值體系、成員行為的規範等。傳統在推行上亦會遭遇若

干的難阻，如：1、社會性的流通；2、不同階級的衝突；3、主流與非主流的意

識型態對立等。傳統可分為老舊性、創新性等傳統，老舊性傳統主要是對於社會

的實踐有強烈之束縛力；創新性傳統則相對地強調成員間的價值觀、權利、義務、

情感、象徵等方面，團體成員之間的共同性標誌。238
 

    傳統多被現代化和創新性所忽視、埋葬、守舊、或認為無所變化等，而被視

為反對現代化和創新性的變化，現代化的社會不太可能是傳統性之延伸，傳統性

的社會亦不太可能是符合現代化的規則；傳統相對地成為歷史上過去的建構，而

傳統如何：1、令現代的常人所相信、佩服、接受等？2、在現代化之中能否不老

化？3、如何延續其光輝的年代？4、如何回復其光榮的歷史等。傳統是多以記憶

作為基礎的要件，而非以事實作為主體的記憶；傳統的產生多是建構性，而非製

造性。傳統或許由過去的記憶、真實的歷史等組成，成為常人生活中的某一運作

之方式。239透過傳統，可以瞭解過去的歷史記憶，並與現代化作為比較。 

    族群的獨特特徵，即是透過世代累積的社會化作用、傳統、習俗等遺傳，逐

漸形成「維持界限」的族群性特色；240「維持界限」可以理解為對傳統、基因、

文化、背景、信仰、宗教、血緣、種族、語言等方面，共同認知、認可等群體，

241反映出常人中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競爭、排除、結盟等方式，也實施在傳統的

層面之上。 

                                                      
238

 Hobsbawm, E. J. &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pp.11-15. 

239
 Steven Engler & Gregory Price Grieve, Historicizing "Tradition"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Walter de 

Gruyter , 2005), pp.245-253. 

240
 諾曼‧古德曼(Norman Goodman)著，盧嵐蘭譯，《社會學導論》 (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1996)，頁 14。 

241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張家銘譯，《社會學》 (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頁

28。 

https://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Steven+Engler&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Steven+Engler&sort=relevancerank
https://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text=Gregory+Price+Grieve&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Gregory+Price+Grieve&sort=relevance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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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定位族群的自我身份，以維持對自我族群的認同，是藉由建立傳統的規

範，而將非我的族群排除在外，成為維繫族群認定的方式之一；族群在外族的環

伺、和充斥等生存空間之壓迫下，以歷史的傳統作為認定之標誌，242成為族群身

分認定的最適工具。 

    特殊的地域、環境、歷史、宗教等因素，亦會形成出多元的文化、傳統等交

融之現象；傳統作為常民生活的各面表徵，呈現出一族群的認同方式，回映族群

的主體、認同、價值觀等。在既定範圍的地域、環境、歷史等歲月之淬煉中，逐

漸形塑出風俗、習慣、信仰、傳統等價值的體系，兼具宗族、群體、地域、歷史、

文化、傳統等之獨特性和在地性等。 

    傳統可定義為源遠流長的習俗、社會上共同遵循的規範、普遍保持的期待

等；被稱為所謂的「傳統」，可區分為：1、可明確找出其發明的來源：多是由國

家、官方等力量的介入而定奪，有文獻的記載可考、可被追溯的脈絡等；2、不

易追溯出脈絡者：因為出土的原因不明、或被私人的群體所發明等。 

 

二、被建構的傳統：祭祖 

    被建構的傳統多半被宣稱為與過去之歷史有若干之連絡，藉由傳統議題的發

揮，可以連續過去曾經斷裂的歷史；如同透過某些的儀式、表演、展演等，希冀

回溯到歷史中曾經出現的象徵意義，作為歷史的重新實踐，以傳統作為灌輸的模

式。 

    被建構的傳統亦是連接歷史的符號之一，建構出團體的認同、價值、規則等，

成為社會、國族、國家等共同接受之現象，灌輸無形、或有形的意識形態或價值

觀等，達到某種對社群的統一性張力；被建構的傳統可以在長時間之中被形成，

也可在短期之內制定、或以不易被察覺的方式建立等。 

    對於傳統的世俗化而言，可以說是傳統為了適應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

發展的新興趨勢，從而使傳統能在內在、外在等環境的急速改變之下，盡可能地

與正統性、神聖性等維持弔詭的牽連；傳統的世俗化不是使傳統走向滅亡、破壞、

消滅等，而是在新興的社會之中，重新賦予其求生力量的再現。 

                                                      
242

 J. David Pleins, The social visions of the Hebrew Bible: a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0), pp.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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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的祭祀觀，可溯源至新石器的時代，在良渚文化、紅山文化等遺址當中，

發掘出相當具有規模的神廟、祭壇等遺跡；竹書紀年所載：「黃帝崩，其臣左徹

取衣冠幾仗而廟祀之。」以此可以作為祭祖的記載之先鋒，開啟了對先祖的祭祀；

對於華人的宗教本質而言，是習慣地將過世的常人、先祖等，予以「神格化」、「神

人化」等尊稱，作為後代祭祀的對象之一，243達到慎終追遠的效應。 

    華人之敬天法祖的概念，到了商朝的時期，始被置入在政治的範疇，至周朝

的時期逐漸成形；藉由漢武帝和董仲舒等大力的推行，敬天法祖的理念在漢代時

期發展到了極致，對於後世華人的傳統、政治、宗教、歷史等範圍，已有相當的

深遠影響。244
 

    華人歷史上的古書，對於祭祖的解釋比較，整理如下表： 

 

表 3-2：華人古書對於祭祖的解釋比較表245
 

出處 解釋 

《竹書

紀年》 

黃帝駕崩之後，其臣左徹為黃帝立廟祀之，逐漸形成「祖有功，宗有

德」的祭祀概念；尊稱始祖或開國功臣為「祖」，其後有德性的君王

被尊為「君」，自此，衍生出先祖崇拜。古人在祭天之時，以天（上

天）作為「主祀」的對象，先祖則列為「配祀」的角色；即祭天是以

上天為主角，先祖是處於配角的地位。 

《詩經

-周頌-

思文》 

「后稷配天，克配彼天」，其中的「配」字有「合資格」、「配角」等

含義；以后稷的德行而言，後世認為他夠資格跟上天同在，所以特別

在祭天大典時追贈他。但是，若以明君、賢臣、上天等，作為同等的

地位，一同來接受祭祀的崇拜，則偏離殷商時期祭天的原意；祭天的

意涵受到程度上的混淆。 

                                                      

243
 教會更新研究發展中心編，《基督徒與敬祖：敬祖研討會彙編》(臺北：中國與福音出版社，

1995)，頁 48。 

244
 付林鵬和江婷婷，〈敬天法祖觀念的演進及其對中國傳統政治的影響〉，《天中學刊》，1(2009)，

頁 31。 

245
 參考網址：基督教今日報，網站：https://cdn-news.org/news(2020.1.1 上網)。 

   洪敬義，〈盡孝是從祭祖開始嗎？認清至大的孝道〉，《基督教今日報》，2017.7.28。 

https://cdn-news.org/new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68 

 

《禮

記》 

認為先祖的根源來自上天，郊祀上天是最高的敬拜之禮儀；而先祖是

常人的根源，以宗廟追思先祖，是仁愛之禮的最高表現。所以，古時

在郊外祭天的用意，是向上天、先祖等，表達其敬天法祖的傳統建構。 

《周

禮》 

到立春、立秋的時期，皆有「左祖右社」的祭祀，故「祖」即是祭祀

的對象。 

《說文

解字》 

「祭」是「以手持肉」的意涵，以肉為祭物；「祖」字的意義，可解

釋為「最初被封贈」，即是姓氏的來源。 

 

    對於「天」、「祖」等崇拜，作為華人宗教的系統核心，與儒家文化的發展是

息息相關，一方面是肯定對於上天、鬼神、先祖等祭祀，另一方面是發揚人文與

傳統，使儒家的教義、倫理等，與華人宗教產生密切的聯繫；246儒家所發展的儒

學、儒教等，承擔著華人的道德、規範、傳統、人格、培育等歷史之重責大任，

其中之敬天法祖的理念，成為歷史實現的傳統手法；儒家主張：1、祭天：培育

自然的生態倫理；2、圖騰崇拜：培育社會的傳統倫理；3、祭祖：培育齊家的品

德倫理，追尋其源頭而對生命意識的形式展現；247
4、祭神：指祭祀萬事與萬物，

成就生活、情感、人文、宗教等表現，而非迷信。248
 

    祭祖一方面是出於善意，另一方面是源於傳統，含括「尊祖」、「敬祖」、「念

祖」、「懷祖」等元素；249包括逝去的親人、具有豐功偉績的歷史人物等，深信祭

祀先祖、先人、賢人等，可以從此獲得他們的庇護、幫助、賜福等。250若忽略對

於先祖的祭祀，唯恐帶來災禍，對於先祖的祭祀動機，除了出自於孝道之外，亦

                                                      

   黃伯和等著，《基督徒與祭祖》(臺北：雅歌出版社，1994)，頁 41-42，68。 

   范大明，〈上帝與祖先的對話：張亦鏡的祭祖觀〉，《基督教研究》，1(2014)，頁 223。 

   張亦鏡，《真光叢刊‧辯道文》(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28)，頁 1、3、17。 

246
 肖雁，〈儒學與以“天”“祖”崇拜為核心的中國人宗教信仰系統的發展〉，《世界宗教研究》，

5(2010)，頁 165。 

247
 譚清華，〈論儒家敬天法祖重賢的倫理意義〉，《廣西社會科學》，3(2017)，頁 56。 

248
 王祥齡，《中國古代崇祖敬天思想》(臺北：學生書局，1994)，頁 71。 

249
 黃伯和等著，《基督徒與祭祖》，頁 63。 

250
 傅亞庶，《中國上古祭祀文化》(臺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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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先祖靈魂畏懼的緣由；251藉助祭祖而得以避免災或，現今多已超越克盡孝道

的原旨，繼而成為偶像崇拜的行為。252
 

    因此，儒家主張：「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

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家族之間的彼此關係，

相對地成為「先祖生命之永遠存在」的具體表現，將祭祖視為先人常相左右的儀

式展演；若是停止祭祖的行為，將被視同為終絕先祖的生命延續。253
 

    祭祀的原意在於敬天、明德、教孝、報本、返回原始等諸多之信念，祭祖的

本意則在行為上向先祖表達孝順之意涵，在倫理上的慎終追遠、行孝、紀念等諸

多之闡釋；祭祖作為同一姓氏、家族、血親等血統的關連，成為宗教的倫理化、

倫理的宗教化等代名詞。254華人在儒家「先祖生命之永遠存在」的傳統建構之下，

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等「魂魄二元」的人文觀，將祭祖的行為視為「靈魂不滅」

之延續；255認為常人在過世之後，不會與俗世上一切的人事物等斷絕關係，而是

以另一種的方式繼續地存在，若以宗教的觀念來定義祭祖之行為，可視為禍福與

共、家族延續、生活祈求等心理宿願的解脫。256
 

    祭祖的觀念，隨著歷史的演進，可分為 2 個層次：1、原初的祭祖觀念：即

敬天法祖的倫理精神，包括敬拜上天、紀念祖先等，可以培養出崇高的德行；2、

變異後的祭祖觀念：綜合先祖、歷史人物、鬼神等祭祀，視作為諸神的複合體。

257變異後的祭祖觀念，可分為：1、血緣關係的宗親觀：強化家族、血親等聚合

性和認同感，形成區域、地方、本土等派系的擴大展演；258
2、習俗關係的生活

觀：祭祖、節慶等結合，祭祖行為作為常人生活的一部分，形成家族式的宿命關

                                                      

   251  教會更新研究發展中心編，《基督徒與敬祖：敬祖研討會彙編》，頁 3。 

252
 范大明，〈上帝與祖先的對話：張亦鏡的祭祖觀〉，頁 218。 

253
 董芳苑，《宗教與文化：『祖先崇拜問題』商榷》(臺北：人光出版社，1989)，頁 177-178。 

254
 邢福增和梁家麟，《中國祭祖問題：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

頁 135-150。 

   王祥齡，《中國古代崇祖敬天思想》，頁 225-228。 

255
 董芳苑，《宗教與文化：『祖先崇拜問題』商榷》，頁 175。 

256
 黃伯和等著，《基督徒與祭祖》，頁 19-20。 

257
 李富華，《神鬼之間：民間信仰面面觀》(臺北：萬卷樓出版公司，1999)，頁 147-162。 

258
 范大明，〈上帝與祖先的對話-張亦鏡的祭祖觀〉，頁 218。 

   梁元生，《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頁41-44。 

javascript:location.href=SearchLink('%E8%90%AC%E5%8D%B7%E6%A8%93','','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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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庇護關連等；3、家族關係的展演：如經濟、財富、族輩、家譜等；259
4、宗

教融合的信仰觀：與儒、釋、道、民間宗教等夾雜的揉合，反映出儒家的孝道倫

理觀、陰陽家的風水觀、道家的鬼神觀、佛家的輪迴觀等，延伸為葬禮、祖墓、

風水、祖先靈位等祭祀，祭祖的文化漸次地成為民間信仰之宗教融合。260
 

    敬天法祖與慎終追遠，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做為被建構的傳統，運用儀式性、

象徵性等事務，使之與傳統結合；特別是面對現代的經常性、變動性、創新性等

影響，敬天法祖與慎終追遠成為華人的社會中，核心信仰的政治觀念，開展出崇

敬上天、祭祀祖先等兩大禮儀，亦成為華人族群認同的標誌。 

 

三、與祭祖議題的對話模式 

    基督教的西化背景，與華人的傳統有多面之衝突：1、文化層面的衝突：華

人的傳統認為敬天與法祖是相等之同義詞，而有祭天、祭祖等行為，基督教主張

先敬天(神)而後尊祖，神即是常人的起源，崇拜神即是尊崇源頭的最高表現，二

者皆以慎終追遠為出發點，但在文化上有殊途同歸的講究；261
2、神祇層面的衝

突：華人的宗教傳統，深受儒、釋、道、民間宗教等影響，在神祇觀的論點上，

屬於「多神信仰」，基督教則隸屬為「一神信仰」；262
3、儀式層面的衝突：基督

教強調《聖經》文本、聚會宣講、傳道宣教等，在一神信仰的崇祀之下，將其他

神祇的崇拜視為偶像，並予以否定；263以一神的信仰者而言，囿於相信一位神的

存在，僅接受神的唯一性、單一性等，264對於一神以外的神祉，包含先祖祭祀、

偶像崇拜等儀式，與《聖經》文本、教義、神學等，產生認知上的衝突與緊張。 

    祭祖在華人的歷史、傳統、文化、社會等層面上，亦是宗教的儀式，包含家

族、倫理、道德、族群等社會關係的共融；若剔除宗教性的層面，以祭祀的儀式

                                                      

259
 陳祥水，〈「公媽牌」的祭祀：承繼財富與祖先地位之確定〉，頁 141–164。 

260
 黃伯和等著，《基督徒與祭祖》，頁 47。 

261
 董芳苑，《宗教與文化：『祖先崇拜問題』商榷》，頁 188-189。 

   邢福增和梁家麟，《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頁 209–237。 

262
 黃伯和等著，《基督徒與祭祖》，頁 75-77。 

263
 董芳苑，《宗教與文化：『祖先崇拜問題』商榷》，頁 190。 

264
 Encyclopæ dia Britannica, Inc., Monotheism, Britannica, 15th ed. (Scottish: Edinburgh, 1986), p. 

26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_(%E4%B8%80%E7%A5%9E%E6%95%9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cyclop%C3%A6dia_Britannica,_In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ot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in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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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已故之先祖、聖賢、先人等，僅是追念、追思、緬懷、紀念等考慮的面向而

言，是傾向於倫理層面的考慮，265而非偶像崇拜之考慮，此二者是有出發點的不

同講究。 

    基督徒在華人的傳統、宗教等視野之中，被視為是：1、信入外來、非本土、

非華人傳統等宗教；2、不順從被建構的華人傳統；3、不信入華人傳統的神佛等。

266如此相關的看法，多是出於華人的傳統，移植於家族的倫理觀，改變了原初被

建構的人倫關係、秩序等建立。267
 

    華人社會中的祭祖模式，融合著傳統的倫理觀、宗教觀、人文觀等，就社會

的層面為觀察，祭祖的行徑是為著培養家族的團體道德，如孝道、忠誠、家族延

續等功能；從宗教的層面為分析，祭祀去世的先人靈魂，使之能夠得到歷代先祖

的庇佑。如此，祭祖的行徑，代表著活著之人與去逝之人的連絡，表現出家族生

命的延續、開枝、散葉、繁衍等；祭祖相對地成為倫理化的宗教，是常人追求永

生的表現，是時代中被建構的傳承。268
 

    就傳統而論，在華人的居家正廳之中，多設置「神龕」以供奉先祖；從傳統

華人的家庭擺飾格局，可以微觀出先祖在後代華人的生活層面之中，位居於中心

且關鍵的地位；269祭祀先祖的實踐，涵括著傳統、倫理、社會、家族、宗教等層

面，而儒家所強調的：「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270「敬其所尊，

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此之於基督教規定不准祭祀

偶像而言，相對地成為最大的挑戰和衝突。271
 

    以華人的傳統之氛圍而言，重視對常人生前的孝順、死後的祭祀等觀念，認

為祭祖是孝道的表現，社會倫理的主要內容之一；使祭祖的觀點，從亡靈、鬼神

                                                      

265
 邢福增和梁家麟，《中國祭祖問題：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頁 97-98。 

266
 王政文，《天路歷程：清末臺灣基督徒的改宗與認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頁 97。 

267
 王政文，〈改宗所引起的家庭與人際衝突：以十九世紀臺灣基督徒為例〉，《臺灣文獻》，63：

4(2012)，頁 l8。  

268
 邢福增和梁家麟，《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頁 209–237。 

269
 許烺光，《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臺北：南天書局，2001)，頁 42–45。 

270
 朱熹，〈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55。 

271
 朱熹，〈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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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崇祀之下，提昇至倫理、宗教、人文等超越的層面。特別是傳統社會的菁英、

知識份子、官方政府等，將此視為傳統的重要延續；272在基督徒尊祖而不祭祖的

宣稱之下，成為與華人傳統的矛盾點，273被華人的傳統社會認為是「反孝道」之

舉止。274
 

    華人經由改宗而加入基督教，被視為脫離華人的社會倫理、傳統宗教、民間、

本土等建立的範疇，同時也獨立於地方、社會、區域、公廟、家祀等連絡的體系，

相對地引起華人、社會、傳統等之鄙視；275基督教與華人傳統文化相遇的過程之

中，祭祖之問題成為雙方爭議的長期焦點，困擾著華人教會如何去詮釋此傳統的

課題；因為，祭祖的行為在華人社群之中，已傳承千年之久，多已成為華人的生

活、宗教、信仰等代名詞。 

 

四、基督教對於祭祖的近代爭議 

    基督教在華宣教多年，對於華人傳統的祭祖，歷史上多有爭議、辯論、對話

等，將不同時期的歷史爭議，整理如下表： 

 

表 3-3：基督教在華人歷史上對於祭祖的爭議比較表276
 

代表人物 對於祭祖的爭議 

清朝康熙皇

帝(1654- 

1692 年頒佈「容教令」，存留在中國境內的天主堂，容許宣教士

傳教；但 1721 年頒下諭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

                                                      

272
 黃伯和等著，《基督徒與祭祖》，頁 65–82。 

273
 秦家懿和孔漢思，吳華譯，《中國宗教與基督教》(北京：三聯書店，1990)，頁 65。 

274
 葉漢章，〈辯神主論〉，《臺灣府城教會報》，11(1888)，頁 83-86。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1965)，頁 18。 

275
 王政文，〈是誰選擇誰：十九世紀來臺傳教士與信徒改宗的社會脈絡〉，《基督教與中國社

會文化：第四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

究中心，2010)，頁 451-475。 

276
 教會更新研究發展中心編，《基督徒與敬祖：敬祖研討會彙編》，頁 61-64。 

   邢福增和梁家麟，《中國祭祖問題：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頁 37。 

   參考網址：基督教今日報，網站：https://cdn-news.org/news(2020.1.1 上網)。 

   洪敬義，〈從近代中國的宣教情況探討祭祖與信仰〉，《基督教今日報》，2017.6.29。  

https://cdn-news.or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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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 可也，免得多事。」 

羅馬教廷 1704 年、及 1715 年先後發出禁令，與頒佈「自登基之日」。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32-1834) 

1832 年再次引用「自登基之日」，強調傳教士須嚴肅反對祭祖的

事宜。 

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與晏馬太(Matthew T. Yates，1819-1888)等，主張「基督徒不可祭

祀先祖」。 

丁韙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s，

1827-1916) 

1890 年第二屆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全國代表大會之中，認為傳教士

反對的是混雜祭祖中的儀式，而非全盤的否定；重點是讓華人知

道傳教士反對的是拜偶像的風俗，而非祭祖的孝親精神。在尊重

華人的文化之下，傳揚基督的福音應採用「孔子與耶穌」的融合

策略，而非「孔子與耶穌」的對立、排斥立場等。 

狄考文(C.W. 

Mateer，

1836-1908) 

與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等，對丁韙良的結論不

滿，指出其觀點是錯誤。 

司徒雷登

（John L. 

Stuart） 

1928 年在耶路撒冷召開的世界宣教會議上，對祭祖不採取全盤否

定的態度，認同其中的孝親、社會功能等；該大會宣言肯定在不

同的文化、宗教、區域等，會有真理的存在。該轉變說明部份傳

教士願意摒棄對立的思維，特別是與非西方文化尖銳對立的傳統。 

 

    自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入華宣教的記事之中，描述與華人宣教

的遭遇、尷尬、和窘境等，其原因之一是基督教的反偶像祭祀，與華人傳統的祭

祖之間，產生排拒、隔閡、不容等爭執；華人的祭祖行為，無論是內容、形式等

而言，277是被發明的傳統，亦是被建構的傳統，從古代的政治立場而言，作為血

親、家族、宗族等聚攏性的效用，延續家族的脈絡。 

                                                      

277
 肖雁，〈儒學與以“天”“祖”崇拜為核心的中國人宗教信仰系統的發展〉，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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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督教關於祭祖的對話比較 

    基於華人的祭祖與其傳統，基督教人士多持不同的論點以對應，有的主張予

以摒棄；有的以敬天法祖作為出發點，認為該保留其慎終追遠的孝親精神。亦有

建議改變祭祖的祭祀儀式，與基督教的方式共處等，不同的對話和論點比較如下： 

 

表 3-4：基督教對於祭祖的對話比較表278
 

對話 論點 

摒棄論(或稱西

化、

Displacement 

Model 

否定常人文化、或西方以外等異教之文化，採取負面的態度；

把《聖經》的教訓視為神的啟示，其他文化則是在神的啟示之

外。此二元對立的觀點，視祭祖與基督教不容，基督教必須撇

棄祭祖及其拜偶像的儀式。 

取代論(或稱本

位化、

Substitution 

Mode 

該理論較開放，提出從事祭祖的較可行方案；一面強調《聖經》

的真理，另一方面對於被建構的傳統，採取軟化的態度，主張

以基督教的儀式取代傳統之模式，使華人信眾在改宗之前的原

先依附，可以在基督教找到新的寄託。在祭祖的議題上，承認

宗教上的功能，尚賦有心理、和社會等功能；不接納祭祖的行

為，但試圖以基督教的緬懷、敬祖等方式，取代華人的祭祖禮

儀。 

實現論（或稱本

色化、

Fulfillment 

Model） 

對非基督教的文化採取正面之看法，不與非基督教的文化對

立；相信華人的祭祖行為是出於孝道、與倫理等，不與基督教

的信仰衝突，卻是彼此呼應、發揚等。故此，基督教不該摒棄

被建構的傳統，應該發掘在該傳統中，與基督教相合的精神價

值。 

調適論（或稱基

督化、

Accommodation 

認為華人對於祭祖文化的創造，具有多重的價值、意義等，與

基督教的價值是完全交融和相通的；因此，基督徒無須鄙視祭

祖，因其儀式與基督教的價值相通。 

                                                      

278
 楊克勤，《祭祖迷思：修辭與跨文化詮釋的回應》(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6)，頁 24-37。 

   邢福增和梁家麟，《中國祭祖問題：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頁 98-99，16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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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以跨文化的方式透視修辭之角度，詮釋〈哥林多前書第 8 章〉中對付吃祭偶

像之物，使徒保羅認為偶像算不得甚麼；279據此思維，並對祭祖作出相對的回應，

以華人的傳統處境，將華人的祭祖問題視為多元之議題，肯定祭祖隱約的被建構

之傳統。280
 

    基督教以傳統、與現代等思維，對於華人的祭祖傳統，可以：1、從文本定

義拜偶像的說法：以祭祖與拜偶像作為分開的意涵；2、區分人格神化與封神論

的定位：對先祖明確地定義，將祭祖的活動歸類為「法祖」、「尊祖」、「懷祖」、「念

祖」等儀式；3、教會整體的規劃：採用基督教的認可儀式，與非基督徒共享倫

理性的法祖，亦不失華人傳統的身分認可；281
4、開啟詮釋性的對話管道：區別

祭祖與法祖的不同，揉合對傳統方式的誤解、進行對話的意義認知、正確地領會

《聖經》的說法等，使對話連結著歷史、與現今等層面，提供不同宗教、傳統等

思維的對話。 

    敬天法祖是華人對於先人「慎終追遠」的孝思表現，以祭祖做為實踐的行為

表顯，藉此擴大道德層面的教化；華人的傳統若不將先人視同為神祇，則與基督

教的教義是相符合的。基督教亦應以文本的經文詮釋，同等看待華人敬天法祖的

淵源、歷史、演變、考量等，從倫理性、社會性等，以檢視華人的慎終追遠；282

而不以西化、科學、宗教等眼光，全盤批判華人被建構的傳統，以華人的歷史演

進，推演祭祖的評估，而非以基督教的生死觀、和外來的宗教經典等，全盤否定

華人之被建構的傳統。283 

    被建構的傳統，闡釋著歷史的過往，意味著「難以改變」、「恆久的」、「歷

史接續性」等特性；習俗則意指社會中某些早已存在著的法規，被命定著要接受

                                                      

279
 〈哥林多前書 8：4〉：「關於喫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麼，也曉得神只

有一位，再沒有別的神。」 

280
 楊克勤，《祭祖迷思：修辭與跨文化詮釋的回應》，頁 11-20。 

281
 黃伯和等著，《基督徒與祭祖》，頁 93。 

   邢福增和梁家麟，《中國祭祖問題：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頁 197-199。 

282
 董芳苑，《宗教與文化：『祖先崇拜問題』商榷》，頁 193。 

283
 范大明，〈上帝與祖先的對話：張亦鏡的祭祖觀〉，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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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事務、或給予否定等。習俗並非如傳統一樣，針對著歷史過往的恆常性、

或連續性等。 

面對現代化的風潮，傳統的正統性、權威性等，受到威脅是在所難免的，為

了適應現代化的發展趨勢，傳統的被建構性面臨著挑戰，亦是傳統面臨著存續的

關鍵；當現代化漸漸深入到傳統的層面，可能一方面是促使傳統對於現代化而有

調適性的新發展。另一方面，因為現代化、全球化等影響，常人亦可能喪失對傳

統的堅持、維護、執著、固守等；同時也可能引來對傳統的冷漠態度、衰退感等，

導致傳統形式的外在保留、原旨精神之喪失等。 

    敬天法祖與慎終追遠，本是華人被建構的傳統，藉此可以攏聚家族、族群等

之向心力和勢力，亦是華人族群的氛圍特色；以：1、孝思：先人可以持續地獲

得後裔的紀念；2、互惠：先人可以接續地獲得後輩的供養；3、延續：家族的生

命獲得永續性之擴展；4、蔭庇：後代希冀獲得先人的庇護保佑；5、族群：同宗

家族的勢力展演等。從不同的視野，可以端視出華人對於敬天法祖和慎終追遠等

內涵；與基督教的對話模式作為比較，可以重新審視華人對此被建構的傳統，使

基督教對於華人的傳統，有新興的認知與接受。 

 

貳、基督教在華的傳播路線 

    按《聖經》所記載，從《舊約》的時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移民運動作為開

始，到 17 世紀清教徒移民至美洲之後，基督教成為美國文明的支柱之一，也影

響著美國的移民文化，其宗教意識與來自清教徒移民的動機有著不可分割之關

係，並給美國社會帶來宗教移民的思潮，使美國至今仍是基督教移民的大宗國家

之一。284
 

    中世紀的後期，在宗教改革運動的風潮之下，教派開始多元化的蓬勃發展，

羅馬大公天主教(本文統稱為天主教)之教宗的地位逐漸失勢，「誰的宗主，誰的

宗教」（cujus region, ejus religio）等口號一呼百應；285至 16 世紀宗教改革之前，

天主教的權勢，與當時的君主立憲制度，之間多有緊密的關聯。至宗教改革之後，

                                                      

284
 羅朝秀，〈美國人篤信宗教的根源探析〉，《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8：9(2008)，頁 53。  

285
 王美秀，《基督教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 2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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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義相繼地抬頭，天主教在其世俗政權的失勢之下，而逐漸在以往政治的領

頭地位中隕歿，286但仍保有其宗教的勢力影響。 

    基督教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之中，浮現出許多與改革之前完全不同的思維，如

1、宗教的自由選擇權；2、政治的多樣性包容；3、信仰的價值觀凌駕於傳統之

上；4、平民意識的覺醒；5、君權神授的瓦解；6、理性思維的崛起；7、人權理

念的抬頭等。基督教的信仰理念，間接地亦直接地影響到普世社會的變遷，相較

於天主教而言，基督教是較：1、重視信眾的靈修生活；2、組織和儀禮上自由和

靈活；3、無冗長的儀式；4、權威、階級等制度寬鬆；5、領會者與一般信眾之

間的距離隔閡較短；6、即使有專業的牧師體制，亦不受傳統禮制的束縛等。在

宗教改革之後，吸引相當多數的信眾改宗，間接地改變歐洲當時、後世等社會結

構；信眾因此對於教會的事務參與度也提高，相對提升社會的整體投入。287
 

    基督教的群體參與模式，由以往的單一、被動等思考之模式，轉換為參與、

多元等管理的架構，使群體的模式，轉化為主動、分工、創造公共價值等模式；

288在基督教的群體參與模式之前，信眾是：1、認同制式化的宗教；2、忽略個人

的差異性、自主性、多元性等。宗教改革所帶來的效應是：1、豐富性：多元的

思考模式；2、關聯性：與個人自身、社會、文化等相關；3、緊密性：與社會、

團體等整合。當時歐洲的天主教光景顯得疲乏走軟，其教堂中徒具儀文、規條等；

至宗教改革之後：1、《聖經》公開；2、改宗風潮的興盛；3、新興教會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等。其全民的意識，相對來得開放與明理，信眾們在宗教的面向上，找

到自由、參與、主動等投入的風氣。289
 

    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教及其新興教會的成立與日俱增，帶進 19 世紀蓬勃的

海外宣教運動；早在 18 世紀的初葉，歐洲大陸已陸續差遣傳教士前往歐洲以外

等地方，設立相關的宣教組織與教會。隨著日後航海運動的盛行、英國海權的勝

利等，使海外宣教的運動普遍地展開。290
  

                                                      

286
 范俊銘，〈早期教會法的歷史視角：以宗教淵源為分析〉，《中國基督教研究》，11(2018.12)，

頁 291。 

287
 范俊銘，〈基督新教信仰與公民社會再形構：以地方召會為探討〉，頁 4-5。 

288
 李俸儒，〈後現代主義、多元主義與德育研究〉，《教育研究雙月刊》，50(1996)，頁 30-41。  

289
 范俊銘，〈基督新教信仰與公民社會再形構：以地方召會為探討〉，頁 8-9。 

290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二千年教會歷史巡禮》(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04)，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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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傳播的過程當中，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之下，此傳播的範圍，往往超越

國家、領土等疆界；291在 20 世紀初葉，華人基督徒多受傳統、文化、社會、傳

統、宗教等排斥，當時社會艱難的環境，相對地成為華人基督徒到海外移民的誘

因之一，特別是地方上的政治動盪與不隱定性，亦引發華人基督徒向外游走的意

願。在謀生的動機催促之下，教會亦鼓勵移民的運動，鼓舞華人基督徒出走的風

氣，實現向外移民的目標。292
 

    人口流動的結果，使區域之間產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帶進文化擴散的發

生；文化擴散描述著文化在區域、人群等之間傳播的現象，如宗教、技術、語言、

宗族等擴散。293基督教的組織、教義等，成為支撐移民的有力要件，體現出華人

信眾、社會文化等逐漸蛻變的過程。 

    透過西方基督教會的宣教策略、歐美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播接觸、華人本土基

督徒的興起等配合，將基督教對中國大陸在地化的運動推向高潮，中國大陸的基

督教會，起初是藉由文字傳播(如《聖經》的翻譯)、移民開展(宣教士移民)等在

地化發展，一方面使用「堂—點」的管理模式，進行小範圍至大區域的「點—面」

之分區管理；另一方面，因著戰亂局勢的緣故，華人本土的基督教會在無西方宣

教團體、宣教士的以往積極加入等因素之下，稍後幾乎可以達到「三自」等地步，

甚而可以向華語、華人等之外的區域積極擴展。 

    基督教能深植於華人的民間，在於對華人的傳統與文化，經過融匯、契合等

過程，對於華人的信仰傳統觀，產生創新、再造等效用；294在實行方面，華人基

督教採用「堂─點」的模式，使基督教在華人區域能超越固有的傳統思維：1、

設「堂」的方式：以教堂、禮拜堂、堂會等設點的模式，作為信仰、聚眾、儀式、

敬拜等用途，其組織的活動以統一財務、人事調動等方式運行；2、佈「點」的

方式：參考設「堂」的方式作為據點，以各「點」的人際脈絡、地方關係等，作

                                                      
291

 Aslan Reza, How to Win a Cosmic War: God,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p.18.  

292
 朱峰，〈基督宗教對海外華人移民活動的影響：近代福建地區的三次集體移民活動述評〉，

頁 104。 

293
 Kroeber Alfred L, Stimulus diffu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2: 1(1940), pp.1-20. 

294
 張梅，〈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嬗變：對全球化背景下基督教發展趨勢的考察〉，《哲學研

究》，148(2006.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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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教的輸出模式。「堂」與「點」之間的彼此互通與流動使用，作為回應「非

基督教運動」的衝擊，華人基督教會的在地化運動就順勢而起；295對於基督教在

中國大陸的本土教會為分析，亦有其他的論點認為，主要的方向不是基督教會的

中國大陸化，而是中國大陸之基督教會的基督化，基督教的國際化在中國大陸之

中，可以真正地發揮其融入在地化的效應。296
 

    3、與普世性的和諧：能寓居於全球性的神學教義；297
4、能切身關懷常人的

現實問題；298
5、文字翻譯落實於本土的使用：外來的經典、教義等，可以道地

於本土文化的適應使用；6、超越性與內在性：神學的教義能夠落實於團體之中，

又可以放諸於四海皆準，不單單只屬於某特定的區域、國家、國族等文化；7、

重視華人倫理的傳統道德：使基督教信仰成為本土文化、全球信仰等交匯的匯集

點；299其模式可以幫助華人信眾的「跨疆域化」流通。 

    基督教在華人區域的傳教，是華人基督教會的基督化；使基督教的「跨疆域

化」特質，在華人本地發揮在地化的功能。300以召會為例，該團體以信仰的移民

運動作為主要之架構，採取「回歸《聖經》」為口號，建立「基督化」的教會；

召會主張所有信眾都是聚會的主角，不是被動地聽道，而是主動地成為傳道者。

以小排作為團體的最小單位。因此，在中國大陸的時期，召會多被稱為「小群」，

也把小排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301
 

    佛教是由印度輸出至不同的區域，產生漢傳佛教、印度佛教、藏傳佛教等不

同的派別，雖然是同屬於佛教；但是經過異域在地化的過程，藉由華人的環境、

文化、歷史等本土因素之融入，造就漢傳佛教與其發源地的不同面向，302印度佛

                                                      

295
 郭榮剛，〈倪柝聲中國「地方教會」運動的本土化實踐：「建制重構」與「內核回歸」〉，《2011

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神學職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聖經資源中心，2012)，頁141。 

296
 徐松石，《中國本色教會的建立》(香港：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5)，頁 13。 

297
 章力生，《本土神學批判》(香港：基道書樓，1984)，頁 156-157。 

298
 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臺北：水牛出版社，1969)，頁 47。 

299
 吳智勳，〈神學本土化的原則〉，頁 8-19。 

300
 徐松石，《中國本色教會的建立》(香港：香港浸信會，1975)，頁 13。 

301
 瞿海源，《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頁 IV-V。 

302
 范俊銘，〈跨界藝術傳達的潛在心理認知：以張大千居士與夏荊山居士之高仕圖(1961 年)為分

析〉，《夏荊山藝術論衡》，6(2018.9)，頁 94-95。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7%9E%BF%E6%B5%B7%E6%BA%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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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華的傳播，產生本土的佛教信眾，接續在中國大陸的佛教本土化之發展，並

且在華人區域、非華人區域等擴散，達到跨疆域化的宗教版圖。 

    基督教的在華跨疆域化，從啟始的原點來看，是西方的宗教、文化、歷史、

政治等諸多因素的複合體，多元文化藉著基督教的移民運動，跨越疆域的範疇而

移植至中國大陸；就表顯而言，是西方勢力在中國大陸的展演，以基督教及其教

堂作為在中國大陸的聚點，成為外地宗教在華人區域的分會。 

    基督教在華的傳播，起初是傳教士的移民運動，至終由本土華人接手，建立

起本土的基督教及教會；雖是基督教夾雜著西方文化的展示，最後卻是基督教在

中國大陸的本色化，成為華人逐漸接納的宗教之一。亦如印度的佛教，在華人區

域建構出漢傳佛教，繼而在非華人區域持續地傳播，達到宗教的跨疆域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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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移民運動 

第一節 召會的背景陳述 

壹、倪柝聲 

    倪氏是華人本土的基督徒，曾深耕於召會在中國大陸的建立與傳播，著書頗

豐，多是加強靈命的經歷訴求；後世對於倪氏所產生的影響，在於他恢復基督教

信仰之中，所隱藏的：1、救恩及其清楚的定義；2、基督作為信眾的生命；3、

召會的意義與實行；4、基督的身體與建造等。倪氏的所有著作，多以《聖經》

來闡釋基本的信仰之外，另又提出 53 項合乎《聖經》的教訓；303其著書、詩歌

等相關的著作，對於華人、非華人等基督教團體等而言，產生極大的迴響。 

    倪氏與其信眾於 1922 年在家鄉福建福州，建立起第 1 處召會；到 1927 年，

倪氏遷移至上海，並開始出版其著書，對於靈命、解經、教會等，均有獨到的見

解。在起初的階段，中國基督教團體對於倪氏及其教義，多有微詞，亦有褒貶，

並非為所有基督教及信眾所認同；藉由召會的文字傳播、信眾數目的繁增、召會

聚點的廣設等，倪氏及其著作，漸由中國大陸的基督教界普遍地接受，304亦在倪

氏訪問歐美等國家之際，在國際及西方基督教之間嶄露頭角。 

    在中國大陸治理眾召會的期間，經歷被其信眾擁戴、鄙棄、定罪、革除等待

遇，適逢戰亂的遷徙，其信眾的人數亦曾遭遇流失、回流、復興等光景；倪氏以

《聖經》的原則，對於各地召會的治理，是交由當地的長老、執事等，可以專專

治理各地召會信眾的屬靈、傳福音、照顧、看望、一般性等事務。305主張眾召會

的工作中心，是落在使徒們的身上，306使徒們則多負責在連絡、建立眾召會等工

作；使徒們與眾召會的關係，並無中央與地方的分權。是眾召會支援使徒們及其

全球的擴展；使徒們則是供應各地召會，維持其彼此的聯繫工作，並非世俗性的

中央集權、集中掌控等極權之論述。 

 

                                                      

303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世的先見》，頁 159-182。 

304
 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編，〈地方教會：其運動與爭議的緣由〉，《基督教研

究院期刊華文版》，32：6(2009)，頁 6。 

305
 倪柝聲，《倪柝聲著述全集》第 8 集(香港：天糧書室，1992)，頁 379。 

306
 林榮洪，《屬靈神學》(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85)，頁 246-24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8%8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7%E4%B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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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倪柝聲(左 1)、李常受(右 1) 

 

貳、李常受 

    李氏自幼在家鄉的美南浸信會中，接受信仰的教育與參加聚會，到 1925 年

始對於基督救恩有主觀的經歷，307於 1920 年代末期，開始與倪氏有書信的往來

連絡；至 1930 年代之後，李氏在其家鄉山東煙臺設立召會-為中國大陸北方的第

1 處召會，並在長春建立中國東北的第 1 處召會。308之後，李氏離開家鄉，舉家

遷移至上海，與倪氏同工，並協助其文字的工作；309在倪氏被眾召會的信眾誤會，

並被革除之餘，李氏及其他少數同工群則積極恢復眾召會的光景，挽回眾召會與

倪氏的往來接觸，並幫助倪氏恢復其盡職，帶進中國眾召會的信眾人數繁增。310
 

                                                      

307
 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編，〈地方教會：其運動與爭議的緣由〉，頁 6。 

   辯護與證實專案(DCP)，《證實福音：關於眾地方召會和水流職事站的教導》(CA: DCP Press，

2009.2)，頁 12。 

308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上冊，頁 48-50、66。 

309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世的先見》，頁 327-337。 

310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上冊，頁 159-1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9F%E5%8F%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6%96%B9%E5%8F%AC%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6%96%B9%E5%8F%AC%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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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5 月，在中國大陸的政局變化前夕，倪氏堅持李氏要前往臺灣建立

召會；李氏遂於 1949 年 8 月正式在臺北開始聚會，並擴展在臺灣的福音運動，

許多自中國大陸遷居至臺灣的信眾，因家園鄉愁的緣故，亦被吸引加入召會的聚

會。至 1955 年，召會在臺灣的信眾從 500 餘人，增長到 5 萬餘人；311自 1986 年

之後，受臺灣眾召會差派至海外的宣教士，超過 4000 位，足跡遍及全球各大洲。

312
 

    李氏在美國開工之後，曾遭受過基督教界的誤會、非難、排擠等；日後，美

國基督教研究院、富勒神學院、真道實踐會等研究的機構，先後發文肯定、評價

李氏。美國國會也曾經正式發文，表彰倪氏、李氏等，對於全球基督教的貢獻。

313
 

    李氏在教義上，完成《生命讀經》、《結晶讀經》、重譯《聖經》、編輯《詩歌》

等，其釋放的啟示，可分為 9 大類，39 要項；314李氏是倪氏在中國大陸的眾同

工之一，1949 年的政局轉換，不少自稱是倪氏的同工群，也移居到海外擴展。

李氏宣稱是承繼倪氏的職事，所擴展的召會數目、信眾人數等，是倪氏的同工群

之中，最具規模者、代表者等。 

 

參、召會的名稱及歷史爭議 

    歐美的傳教士在前往中國大陸傳教之初，將華人信眾的集會稱為「教會」，

對應於英文的「Church」，用以指基督徒的聚集地方、場所、或譯為「禮拜堂」

等；在 1828 年，弟兄會（Brethren）315在英國發起之際，其首領之一達秘，在其

                                                      

311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世的先見》，頁 359-362。 

   李常受，《同心合意為著主的行動》，頁 78。 

   林金水編，《臺灣基督教史》(臺北：九州圖書公司，2003)，頁 273。 

312
 郭承天和周復初編，《認識耶穌，贏得基督：中國基督教之本土與全球發展》(新北：聖經資

源中心，2016)，頁 365。 

313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回應中國反邪教協會之不實指控》(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14)，

頁 42-46。 

314
 卓遵宏和周琇環訪問，《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頁 44-101。 

315
 該教會發跡於 1820 年代後期，即在今日的愛爾蘭和英國等地，開始其宗教的改革運動，以

約翰‧纳爾遜‧達秘(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本文簡稱達秘)和喬治‧慕勒(George 

Müller，1805-1898)等為主要的代表人物；該運動強調遵守《聖經》的記載，揚棄宗教的形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F%E5%85%84%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7%88%BE%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B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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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英文譯本》中，對於教會的英文翻譯，不用「Church」一詞，而改用

「Assembly」，作為稱呼其聚集的名稱，此被視為中文「召會」一詞的前身。李

氏認為「教會」的說法，其《新約聖經》的原文詞彙是「Εκκλησία」，其中「」

意即為「出來」，「ησία」可譯為「蒙召」；「Εκκλησία」之完整的釋譯，應該譯

為「蒙召出來的信眾」。因此，李氏認為，翻譯成「召會」的華語說法，比「教

會」一詞，相對是較符合《新約聖經》的原文含意。316
  

    倪氏從《聖經》、教會歷史、基督教歷史等作為詮釋，認為所建立的召會，

不是一個新興的公會、宗派、運動、組織、派別等；一個地方、城市等行政的區

域，只該有一個召會，為要保守信眾在合一裏，並反對全職的牧師職位、宗派組

織等。317召會的擴展，與本色化、本土化、本地化等教會的運動並無關係，亦非

建立國際性、國家性的權力團體，318倪氏乃是要建立合乎《聖經》的普世性召會；

319召會與一般所謂的教會、教堂、禮拜堂等不同之差異，是：1、源自於中國大

陸；2、無外國教會的背景與前身；3、無國外母會的支助；4、旨在恢復教會的

原本面貌等。依據《聖經》所記載的，在各地建立當地的召會；因此，多被稱為

「地方召會」、「地方教會」等稱號。320
 

    倪氏在中國大陸成立的召會，多被冠以「小群」、「聚會處」等稱謂，「聚會

處」則多被視為倪氏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稱謂，「召會」是由李氏在臺灣時期之後

所大力提出；李氏遷徙到臺灣並成立召會之初，向政府登記為「財團法人教會聚

                                                                                                                                                        

沒有總會、分會、牧師、平信徒等稱謂，所有的信眾稱呼對方為「弟兄」、「姐妹」等，亦被外人

根據其特點，稱呼為「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 

316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世的先見》，頁 163-164。 

   李常受，《新路實行的異象與具體步驟》(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86)，頁 143-144。 

317
 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地方教會-其運動與爭議的緣由〉，頁 6。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世的先見》，頁 176。 

318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9)，頁 274。 

   辯護與證實專案(DCP)，《地方召會：“真正的信徒與基督身體裏同作肢體”》(CA: DCP Press，

2008.11)，頁 21。 

319
 倪柝聲，《教會的正統》(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84)，頁 88-89。 

320
 卓遵宏和周琇環訪問，《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頁 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7%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7%E5%B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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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多被稱為「教會聚會所」(Church Assembly Hall)，321「聚會所」322，持

續「一地一會」的實行，不冠以派別、將人物的名稱冠在召會之上等。323
 

    召會宣稱其訴求是，跟隨《新約聖經》的記載為模範，324也自稱是「主的恢

復325」，在倪氏於中國大陸的時代，也被稱作「小群」，326本文則統稱為召會。 

    召會的信眾並不視自身為特有的宗派，他們主張召會是包含所有信入基督的

信眾；327召會不採取基督教組織的階級化制度，認為其不符合《新約聖經》的教

導。其聚會的方式，不同於其他宗派的牧師講道，鼓勵眾信徒都能彼此教導、對

說、一個個的申言等；也因此與基督教團體保持一定的距離，少有聯絡、聯合等

關係的叢生。328
 

    召會宣稱按《聖經》所記載的，實行於各樣的聚會上，如：1、注重靈命的

教導；2、聚會多在家中舉行；3、不裝飾與擺設十字架、聖像、聖物等；4、揚

棄與《聖經》無關的復活節、聖誕節等人為設立之節慶；5、無傳統的聖職儀式、

按立等聖事；6、成員皆以「弟兄」、「姊妹」等作為平等的稱呼。329
     

                                                      

321
 lbid，頁 1。 

322
 李常受，《結常存的果子》(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00)，頁 105。 

   李常受，《話語職事》第 1 期(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51)，頁 33-35。 

323
 李常受，《主恢復的簡說》(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1)，頁 55。 

324
 李常受，《真理課程一级卷一》(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8)，頁 6。 

   李常受，《神的啟示和異象》(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9)，頁 45-48。 

325
 召會自稱《聖經》的真理向著信眾，是不間斷地恢復，可以溯及至宗教改革運動之先，歷經

宗教改革，並且延續至倪氏、李氏、並現今的時代。 

326
 目前在中國大陸尚有「呼喊派」的另外稱號，「呼喊派」的名稱，是中國的「三自愛國運動」

在 1980 年代早期所使用之稱呼；目前被廣泛地包含為：1、未登記的「家庭教會」之成員；2、

呼求李氏的名稱者；3、宣稱與地方教會離開者等。此乃異與現行的眾召會，是不同的團體。以

上摘錄自： 

   米勒‧艾略特(Elliot Miller)，〈類似邪教、偏激、抑或(異於傳統的)正統？：重新評估"地方教

會"運動〉，《基督教研究院期刊華文版》，32：6(2009)，頁 4。 

327
 李常受，《同心合意為著主的行動》，頁 78。 

328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下冊》，頁 207-209，233-234。 

   李佳玲，《臺港澳宗教現況》，頁 174。 

329
 Klauspeter Blaser, Une église des confessions (Genève: Labor et fides, 1990), pp.30-32. 

   辯護與證實專案(DCP)，《地方召會：“真正的信徒與基督身體裏同作肢體”》，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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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世認為召會在神學、教義、主張等傳承上，類似於歐洲在宗教改革時期的

瓦勒度派（Waldensianism）330、源自於瑞士蘇黎世(Zurich)的重浸派（Anabaptists）

331，而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1888-1971)
332，可視爲影響倪氏教義的關

                                                                                                                                                        

   李少明，〈對基督徒聚會處若干問題的考證和考察〉，《宗教學研究》，2(2006)，頁 99。 

   瞿海源，《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頁 94。 

330
 在歐洲興起的基督教教派，約於中古世紀時期出現，以：1、回歸《聖經》為主張；2、基督

作為信仰的獨一中心；3、否認主教、和教皇等聖品稱謂；4、拒絕人為頒授的信條；5、堅持信

眾可以向人傳揚福音；6、反對羅馬天主教設立的慶祝節慶、及煉獄；7、不向聖像、和聖物等祈

禱；8、變賣家產以賙濟窮人等。 

  羅馬天主教在當時認為只有神職人員可以擔任教會的教務，並攻訐其挑戰教宗的權威，瓦勒度

派遂被羅馬天主教視為異端而遭受迫害，現今被基督新教視為宗教改革的先鋒。以上摘錄自： 

   提姆‧陶理(Tim Dowley)著，李伯明和林牧野合譯，《基督教兩千年史》(香港：海天書樓，

2001)，頁 327-328。 

   谷勒本(Lars P. Qualben)著，李少蘭譯，《教會歷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65)，頁 237。 

331
 該教派正值宗教改革運動之時浮現，原隸屬於瑞士蘇黎世的宗教改革家慈運理(Ulrich 

Zwingli，1484-1531)所主導的改革運動，而後遂從之分離而出的教派；「重浸派」的字義是「再

受浸者」，主張：1、凡物公用；2、聚會自主；3、承認基督的神性；4、基督的再來；5、反對嬰

孩的受浸儀式：認為信眾需要達到心智成熟的時候，清楚基督的信仰而選擇受浸成為信徒。以上

摘錄自： 

   Cornelius J. Dyck, An Introduction to Mennonite History (Harrisonburg: Herald Press, 1967), p.49. 

Ronald Knox, Enthusiasm: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XVII 

and XVIII Centu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622. 

William R. Estep, The Anabaptist Story (Grand Rapid: William Bernard Eerdmans Publishing, 

1963), p.109. 

   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著，陳佐人譯，《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香港：基道出版社，1991)，

頁 9-10。 

   祁伯爾(B. K. Kuiper)著，李林靜芝譯，《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臺北：校園出版社，

1986)，頁 246-253。 

   約翰‧甘乃迪(John Kennedy)著，劉志雄編譯，《見證的火炬：二千年教會的屬靈歷史》(香港：

提比哩亞出版社，1997)，頁 190-191。 

   布魯斯‧雪萊(Bruce Shelley)著，劉平譯，《基督教會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282-285。 

332
 曾經追隨過賓路易師母(Mrs.Jessie Penn-Lewis，1861-1927)及其教義，被視為内裏生命派的

代表人物之一，其屬靈的觀點注重在對十字架的主觀經歷和靈命争戰；其著作不僅影響倪氏和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E6%94%B9%E9%9D%A9
https://book.jd.com/writer/Bruce%20Shelley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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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人物之一；在民國初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的基督教會，普遍多在西方基督教及

其差會的掌控之下，倪氏及其召會的浮現，自稱不在西方主義、西方基督教等控

制之下，333以華人為主體的聚會方式，自然吸引大量的華人本土信眾加入。 

    中國大陸在民國初年的時期，在儒、釋、道、民間宗教等共處之下，基督教

成為外來宗教的大宗之一，在排他性、異域性、傳統性等不利的條件之下，中國

基督教多在西方及其掌握之下，少有華人信眾及其團體可與之抗衡；少數華人之

本土教會的興起，如召會在當時的氛圍之中，是：1、興起本土華人為主體的信

仰團體；2、不添入東方和西方的傳統、哲學、文化、神學、節慶等外物；3、著

重信眾的地位平等；4、無特別的尊稱、階級等差別；5、鼓勵信眾可以從事聖職

的工作等，奠定眾召會的發展根基，迥異於其他傳統的基督教，成為當時並日後

最具號召力的團體之一。 

 

第二節 早期：1920-1933年 

    此期間的移民走向，多由倪氏個人至各地、海外等地訪問作為開始；倪氏的

訪問歷練，進而影響周遭華人信眾對於開展的思維，受鼓勵也往拓展的方向前進： 

 

壹、區域訪問 

    1922 年，倪氏和信眾在家鄉福州開始設立聚會；334
1926 年 3 月倪氏至廈門、

鼓浪嶼、漳州、同安等地方進行訪問，在閩南區域約停留並作工約 2 個月。下半

年在同安、廈門、附近地方等成立聚會；1927 年 3 月，訪問上海並參加當地的

聚會，之後定居在上海。1932 年 3 月，倪氏訪問山東濟南一地；6 月，應山東煙

                                                                                                                                                        

氏對於神學的思維，至 1960 年代對於召會的發展尚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造成李氏的同工群與李

氏之分裂，對臺灣眾召會在當時的景況，產生不可小覷的衝擊，演變成「聚會所分裂」的情事發

生。以上摘錄自：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下冊，頁 30。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全臺同工聚會記要〉，《教會通問》，27(1959)，頁 4-6。 

   卓遵宏和周琇環訪問，《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頁 151。 

333
 Wilbert R. Shenk, Henry Venn‘s legacy, Occas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1: 2(1977), 

pp.16-17. 

334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頁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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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的中華自立會之邀請，在當地的教會佈道約 1 週之久。7 月，應邀至黃縣的南

浸信會神學院講道；1933 年 4 月，倪氏訪問濟南、煙臺等地。同年冬天，再次

訪問濟南召會及其信眾。335
 

 

貳、海外訪問 

    1924 年 11 月倪氏訪問馬來西亞的實兆遠（Sitiawan），1925 年重訪當地並在

此地建立東南亞第 1 處召會；1931 年 3 月，在日本停留並工作約 1 週。1933 年

6 月，旅行路途經過法國，訪問在英國的弟兄會及其信眾，走訪加拿大的溫哥華

市、美國紐約市等，在紐約市對 2000 多位弟兄會的信眾傳講信息；8 月，返回

中國大陸。336
 

 

第三節 中期：1934-1942年 

    藉由前期的訪問而興起當地的聚會點，此時期的移民走向多為至各地召開聚

會，並有華人信眾一同隨往訪問： 

 

壹、區域訪問 

    1935 年春，倪氏協同華人的信眾們，路過江西、浙江、湖南等省份，並前

往到貴州、廣西、雲南等地方進行勘察；8 月，訪問煙臺召會及當地的信眾；10

月，訪問閩南的鼓浪嶼並召開聚會。1936 年，訪問北平召會，前往天津並召開

聚會；5 月，應邀到河南開封一地，向當地的政府官員講道。1937 年 11 月，訪

問漢口一地，並參加沿海各省的聚會；1938 年 2 月，回到香港舉行查經的聚會。

337
 

 

貳、海外訪問 

    1937 年 7 月，倪氏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市訪問並講道；9 月，訪問新加坡、馬

來西亞的實兆遠、檳城等地方。1938 年 2 月，再至香港、新加坡、檳城等地方，

                                                      

335
 lbid，頁 220。 

336
 lbid，頁 223。 

337
 lbid，頁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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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在上述的地方舉行聚會；4 月，倪氏旅行經過印度；7 月 22 日參加開西大會

（Keswick Convention）；10 月，應邀訪問丹麥、挪威、德國、瑞士等國家，倪

氏在倫敦聚會當中，口述信息《工作的再思》(The Normal Christian Church 

Life)
338，之後被譯為英文的信息並出版該書。339

 

    1933 年，召會在中國大陸區域已達到 100 處的聚會處；340至 1938 年，聚會

處已達 200 處。341主要擴展到東部沿海的大都會，成員多是知識分子、醫生、大

學教職員、商人、軍官等；342召會在當時所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大批華人加入

召會，也吸引大批的信眾從其他基督教團體轉入召會，致使召會的規模在此時期

增進不少。 

 

第四節 晚期：1943-1950年 

1943 年，李氏在山東煙臺展開「福音移民」的運動，動員當地的信眾約百 

戶家庭，以支持煙臺召會的移民運動，集體移民至東北、綏遠等地區，以建立召

會的聚點，343此作風迅速地擴大到中國大陸區域；344
1949 年 2-3 月倪氏訪問臺

                                                      

338
 該書是倪氏對召會實行的主要論述，後於 1937 年 11 月在漢口的「全國同工特別聚會」當中，

以華文口述其信息；該信息於 1938 年由上海福音書房刊印並出版，該書的內容包括：召會、合

一與分開的根據、職事、眾執事、使徒們、長老們、眾同工、工作與召會、召會的財務問題、召

會的管理與組織等議題，對於召會的日後設立、發展走向、全球化連絡等情事，奠定明確的根基

和方針依循。 

339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頁 223-225。 

340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 Under Persecution, pp. 

61, 74.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講經記錄》卷二(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04)，頁 21。 

   連曦著，何開松和雷阿勇譯，《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頁 146。 

341
 任鍾祥，《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簡史》(上海：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96)，頁4-5、

7-8。 

   連曦著，何開松和雷阿勇譯，《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頁148。 

342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 Under Persecution, 

p.139. 

連曦著，何開松和雷阿勇譯，《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頁 146。  

343
 Kinnear. Angus I, 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 pp.170, 177-178.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 Under Persecutio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5%B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7%A6%8F%E9%9F%B3%E4%B9%A6%E6%88%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7%E4%BA%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BF%E5%BE%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8%8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6%96%B9%E6%95%99%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6%96%B9%E6%95%99%E4%BC%9A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Leslie+Lyall%22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Leslie+Lyall%22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Leslie+Lyal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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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1950 年 1 月，在香港召會帶領聚會；345到 1940 年代的末期，召會已成為中

國基督教在當時規模最大的教會之一。346
 

    倪氏的出國訪問，在遠東共興起數百處召會；1952 年在中國建立約 400 處

召會聚會處，約 100 處在浙江省平陽縣，40 餘處在綏遠省，20 餘處在江蘇省北

方，20 餘處在臺灣。在東南亞的區域，召會已在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

泰國、印尼等國家，共計有 30 餘處召會的聚會處被設立。347
 

    召會多由本地的華人，藉著移民的方式，建立據點與聚會處，在行政、事務、

擴展等方面，不受西方基督教和其隸屬的教會所控制；亦有信眾從西方背景的差

會中分立出來，投入召會的聚會。至 1950 年代初期，在中國大陸共計約 700 多

處聚會處，70000 餘位信徒，是當時發展最快速的教會之一，其成長度與穩定度

堪稱當時的首位，佔當時全中國基督徒總人數的 10%以上；348至 1956 年為止，

召會在中國大陸已建立約 870 個聚會點，至少 80000 名信眾與會。349
 

                                                                                                                                                        

p.69.   

   連曦著，何開松和雷阿勇譯，《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頁 171。 

   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臺北：中華福音神學出版社，1983)，頁 330。 

   任鍾祥，《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簡史》，頁 13。 

344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上冊，頁 170-171。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頁 356。 

345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頁 219、221、234。 

346
 連曦著，何開松和雷阿勇譯，《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頁 170。 

347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頁 310。 

348
 陳則信則認為當時全中國大陸的聚會處增至 1000 多處，信徒約 90000 多人。摘錄自：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 Under Persecution, 

p.64.   

   史文森(Allen J. Swanson)著，盧權珠譯，《臺灣教會面面觀：1980 的回顧與前瞻》(臺北：臺

灣教會增長促進會，1981)，頁 80。 

   連曦著，何開松和雷阿勇譯，《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頁 153。 

   任鍾祥，《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簡史》，頁 7-30。 

   陳終道，《我的舅父倪柝聲》(香港：金燈臺出版社，2007)，頁 18、26。 

   史伯誠，《倪柝聲殉道史》(California: Testimony Publication，1995)，頁 5。 

   陳則信，《倪柝聲弟兄簡史》(香港：香港福音書房，1973)，頁 52。 

349
 連曦著，何開松和雷阿勇譯，《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頁 174。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Leslie+Lyal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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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0處召會

臺灣約20處召會

浙江平陽約100處

綏遠約40處

江蘇北方約40處

當時中國約400處召會，大
多位處都會、港口。

 

圖4-2：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分佈圖(1952年)
350

 

 

第五節 召會初期擴展的分析 

壹、信仰族群的認同 

    族群的認同可因宗教、文化、歷史、語言、膚色等，產生自我族群的識別，

透過諸多因素的串連而建構出認同；相對而言，信仰本身是一種模糊的概念，可

以被視為族群之中，共享的理念、價值標準、風俗、區隔族群等界線，也決定族

群對於未來的反應、走向、變遷等；351如華人出生在其信仰的社群之下，構成認

同的基礎，成員之間可以共享同一的歷史、傳統、習俗、規範、集體記憶等，從

而形成共同體的歸屬感。352
 

 

一、認同與族群的相依 

                                                      

350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頁 310。 

351
 陳瑞貴，〈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性的可能〉，《國際論壇》，2(2001)，頁98。 

352
 范俊銘，〈孫學中族群與文化之相關論述：以臺灣為分析對象〉，《孫學研究》，28(2020.5)，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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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同是一想像的歸屬感訴求；353對於認同，可以劃分為：1、著重對群體的

認同；2、強調個體對其所屬之宗教、傳統、文化等認同，使個體與群體達到認

同一致的認知歷程，是一主觀性追求歸屬感的過程；認同可視為群體認定的標

準，使個體被認定為群體的一員。354
 

    認同又可視為「原始情感」，有可能是同一文化、宗教、傳統、語言、國族

等為共同的遵循點，形成一族群團體；認同包含個人的情感、現實的需要、共同

的利益、義務的履行等，亦有道德的連結因素，對同一社群具有強制的約束力。

355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認同說出個體因為長期的學習，而具有之特殊的情感；

所屬之集體意識，處於相互同意、增強等狀態，因而產生特定的認同。356因個體

的認知與群體之意識，而擁有共同的起源、共享的特質等，根植在個體深層的心

理架構之中。 

    族群指明一群擁有共同的宗教、傳統、祖源、文化、語言等因素，自認為、

或被其他群體等認為，構建出一獨特社群的群體；357由於某些共同特性組成的群

體，是一特殊的族群分類，與其它的族群進行區分。族群分類的方式並非一成不

變，族群的特質常是因為自我、或外人等界定，而被用以證明族群的獨特性。358
 

    有的族群會得到其他族群之認可，在主觀上，認定對方是否構成一族群團體

的社會過程，即族群的意識；359族群通常是透過：1、共同的客觀體質、特徵、

感情等聯繫；2、族群邊界的形成、維持等；3、共同的祖源記憶；4、族群間共

                                                      

353
 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著，馮建三譯，《文化帝國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1994)，頁 235。 

354
 湯昌文，「客家母語教學中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之研究」(花蓮：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23。 

355
 李宜蓁，「日月神教重出江湖：邵族災後重建與族群認同的相互辯證」(臺北：臺灣大學新聞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3。 

356
 瞿海源和王振寰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頁216。 

357
 王甫昌，《當代臺灣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圖書公司，2003)，頁 10。 

358
 瞿海源和王振寰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頁 216-219。 

359
 張茂桂等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圖書公司，1993)，頁53-100。 

   瞿海源和王振寰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頁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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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回憶；360
5、血緣的關係；6、宗教的信仰；7、歷史的情節；8、傳統的習俗；

9、文化的特性等，維持個體在族群中的互動牽連。 

    社群中的個體可能是散居在異地之中，因為認同意識的緣故，彼此存在著類

似的宗教、傳統、文化、價值觀等，成為個體群在異域的聯結因素；在今日多元

文化的衝擊之下，傳統的文化價值受到外在環境之衝擊，認同的過程中有可能會

產生蛻變，趨向流動、多元融合等狀態。個體對於所謂的傳統、固定、不變、永

久等認同，可能會趨於多層面、重組化、多元化等認同，而非僅是單一層面的認

同。 

 

二、族群認同的面向 

    族群認同指個人對某族群的歸屬感，及由此族群所屬之身分而產生的思維、

知覺、感情、行為等，以區分出我群和他群，做為與諸群體互動的標準，有意識

地予以分類，形成對其族群產生的一體感；361是個體根據自我客觀的宗教、傳統、

文化等特徵，做出族群身分的認定抉擇。362由於血緣的關係、族裔的身分、宗教

的信仰、傳統等特質，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共同感；如猶太宗族在千年的流離之

中，靠著族群、宗教、傳統、文化、語言等認同，維繫其共同體的存在。363
 

    族群認同亦指由多族群所組成的國家，強調沒有一種文化比其他文化居於領

導、統治、正式、官方、主導等地位；364在族群認同的論述之中，多以訴求族群

傳統的回歸為主要，力促族群傳統的再現。在此傳統的建構之下，個體的身分相

對地具有強烈之認同感；認知到族群的延續面臨著危機而產生使命感，意圖：1、

再現社群既有的傳承秩序；2、有助於傳統倫理的重生；3、在現代化社會中的強

                                                      

360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頁 12。 

361
 許木柱著，〈弱勢族群問題：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探討〉，《臺灣的社會問題》(臺北：巨流圖書

公司，1991)，頁127、399。 

362
 彭蔚榕，「原客通婚的族群邊界與位階：地域、世代的分析比較」(花蓮：東華大學族群關係

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18。 

363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臺北：揚智圖書公司，1998)，頁 15。 

364
 朱柔若，《全球化與臺灣社會：人權、法律與社會學的觀照》(臺北：三民圖書公司，2008)，

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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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存。365
 

    在各場域所形成的論述之中，相對地孕育出各自的認同歸屬之模式，其模式

可分為：1、壟斷的模式：透過其傳統管道的壟斷，創造出特有的權力模式，屬

於獨佔性、寡占性、壟斷性等權威；2、後設中心的模式：宣告自我位居於某層

次的中心位置，作為新興族群的認同模式；3、社群再建構的模式：肯定傳統的

價值，再現傳統符號展演的模式，366作為傳統活化的現世模式；4、經典中心的

模式：以經典做為普世認同的工具，建構其社群的認同，以跨越區域、教派、宗

族、國族等區別，具有普世化、國際化、全球化、跨疆域化等現象。 

 

三、族群認同之於多元文化 

    文化的意涵浩瀚且廣泛，是常人行動的總體模式(Total Pattern)，具體化在思

維、行為等當中；透過各種工具、語文、邏輯等模式的傳承，藉由歷史而傳播、

流動、擴展等。367
 

    文化是常人的權威、參與、歷史等結構之累積，368代表著常人活動的總和，

亦是一民族的生活總體，社會共同創造的資產，群體可以共享的同一文化，並彼

此無礙地溝通；可以說，文化涵括著文明、宗教、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

律、習俗等，作為無形、有形等兼具的綜合體系。369
 

    文化亦可以定義為時代、概念、自然、社會、文明等發展過程的累積，而塑

造出常人不同的文化，有諸多的元素，如地理因素而形成不同的區域文化；區域

因環海的地理因素，自然形成出海洋文化，被大陸面積所環抱者，相對形成出大

陸的文化。不同的地理因素，形塑出不同文化的表現；文化成為常人透過先天的

環境、經驗的累積、逐步的進程等，發展出不同的體系。可以作為個體、區域、

                                                      

365
 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臺北：聯經文化公司，2009)，

頁 383。 

366
 lbid，頁 1-5，76。 

367
 洪鐮德，《人文主義與人文科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頁 194。 

368
 愛德華‧賽伊德(Edward W. Said)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臺北：立緒圖書公司，

2000)，頁 50。 

369
 劉煥雲，〈二十一世紀臺灣多元文化政策與客家文化產業之發展〉，《中山思想、多元文化

與公民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父紀念館，2008)，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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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國族、國家等，共同擁有的回憶、產物、文化、資產等；370依此可以解釋

出，文化為多元之緣故，多元的文化亦可作為不同地方、本土、在地等特色。 

    作為概念性定義的文化研究，不易對其作精確的操作性定義，因文化的本身

存在著異化之傾向；文化的抽象原則，僅能為其作粗略的瀏覽。371文化的質性主

體，加上區域的風情、民族、宗教、社會等多元化之變項，難以尋隙出放諸天下

而能一統的標準，如科學、量化、效度、信度等邏輯性的表示；因為，文化是承

繼著歷史的吸納、轉化等過程，亦是作為無形、有形等資產的代表象徵。 

    「多元」指出尊重不同的價值觀，多元族群會因為語言、膚色、宗教、地域

等差異，建構出不同的文化；372發展出多元文化的策略和法規，在於保護多元族

群的傳統、文化、特色等。373
  

    多元乃是多元的聲音、看法、論點、價值觀等，得以自由地展現；多元文化

即是多重文化交集的概念，其內涵在於解釋不同的群體、社會的差異、主客體的

因素等，彼此因差異而產生的認知關係，374使各自的文化可以異中求存，認知共

生等。 

    多元文化不在於強調各文化的特色、差異等，而是肯定少數、其餘等族群的

認同；375多元文化與族群的共生，在乎個體與群體能發揮互尊、互重、互敬、互

諒等精神，擴展個體與群體的包容性，從而化解對立、衝突等危機感。376提升民

主的認知與程序，協調因認同的差異所帶來之衝突，不致於惡化、擴大為矛盾和

                                                      

370
 陳嘉琳，《臺灣文化概論》(臺北：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09)，頁 1-2。 

371
 劉平君，〈文化研究的「翻譯」：從英國到臺灣〉，《新聞學研究》，64(2000)，頁 33-71。 

   吳彥明，〈橘逾淮為枳？從新聞╱傳播學科論文化研究在臺灣〉，《思想》，15(2010)，頁

105。 

372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臺北：正中書局，

1991)，頁 34。 

373
 張錦華、黃浩榮和洪佩民，〈從多元文化觀點檢視新聞採寫教科書：以原住民族群相關報導為

例〉，《新聞學研究》，76(2003)，頁 129-153。 

374
 洪泉湖，《臺灣的多元文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5)，頁5-7。 

375
 Bhikhu Parekh, 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 2000), p.13. 

376
 莊富源，〈孫中山社會發展理念與臺灣公民社會的建構〉，《孫學研究》，5(2008)，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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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藉以超越彼此的差異性，謀求群體的團結共識。377
 

    多元文化與族群的現象，很難提供歸納式的敘述，因為各國的國情、歷史、

背景、政治結構等不同，而有不同的面向比較；其目標是願意分享不同的文化、

傳統等權利，參與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建構。主流的文化與族群則願意尊

重不同之差異，少數族群則願意分享自身的文化；其主張可以建議為：1、尊重

族群及文化的差異性；2、維護少數族群和文化的平等性；3、落實各族群與文化

的實踐。378
 

    多元文化的效用，在於包容不同文化的自主性和差異性，使之能彼此認知、

欣賞、對話、學習等；379在文化的歧異性之下，整合不同文化的存在、平等、維

護等。380藉由社會政策、社會行動等，對於異文化保持尊重與平等的對待；此類

範疇不僅侷限於文化而已，尚包括族群，性別、宗教、語言、階層等諸多的差異

性。381便於理解各族群之不同的社會身分、存在脈絡等，382有助於還原歷史中的

定位、發展、相互等過程。 

    多元文化主義建立在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在區域、社會等範疇之中，嘗試

推行相異文化之間的認知、對話、瞭解、尊重、包容、學習等過程；普世多以公

共政策作為推行的方式，在官方政府可執行公權力的範圍之內，執行多元文化的

推動。 

    因移民、工作、求學等多元化的管道，導致不同的膚色、語言等族群之流通，

隨之使多元文化在全球各地的流動，多元文化主義因全球化的影響而漸受各國所

重視；一方面引發多元文化主義的漸受青睞，另一方面亦可能引發主體文化與外

來文化的衝突焦慮，多元文化的交織過程之中，可能會：1、外來文化被主體文

                                                      

377
 蕭新煌，〈正視臺灣國家認同問題〉，《自由時報》，2004.11.20，版 15。 

378
 朱柔若，《全球化與臺灣社會人權、法律與社會學的關照》(臺北：三民圖書公司，2008)，

頁 104-105。 

379
 Belle,T. J. & Ward, C. R, Multiculturalism and Education: Diversity and Its Impact on Schoolsand 

Socie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p.29-50. 

380
 洪泉湖，〈多元文化教育與公民教育〉，《公民訓育學報》，7(1998)，頁 126。 

381
 劉美慧，《多元文化取向的社會科教學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公司，1999)，頁 13。 

382
 劉碧蓉，〈中山思想與臺灣多元文化發展〉，《中山思想、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國父紀念館，2008)，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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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消滅：相對於主體文化的主場、歷史、人數等優勢，外來文化相對處於弱勢

而難以在異域生根，甚至遭受到逐漸解體的命運；2、多元文化可能干預到主體

文化的主權：使主體文化的本土性權威受到威脅，公共政策在執行上可能受到阻

礙，多元文化的共處策略相對地受到影響。 

    族群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之中，藉由認同而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之下，能：1、

與之共存；2、不受其多元文化的同化侵擾；3、在多元文化中仍可孕育出族群的

獨特性。如華人出生在其傳統的社群之下，構成其認同的基礎，成員之間彼此共

享同一的歷史傳統、習俗規範、集體記憶等，從而形成對一共同體的歸屬感；在

非華人的區域之中，仍有其認同的身分特徵，如中國城、華人餐廳、華語學校、

道觀、佛寺等，作為在多元文化之下，華人對其族群的根本認同。 

    召會在基督教的群體之中，以其特殊的族群認同作為基礎，成員之間彼此共

享的集體記憶，從而形成對此共同體的歸屬感；召會強調該群體的特殊性，如：

1、倪氏和李氏等之著作為主體；2、以華人為起始的信仰團體；3、脫離西方基

督教及其差會的控制；4、獨特的解經詮釋；5、眾召會一致性的聚會模式；6、

全球化的移民行動等。建構出信眾對於召會的信仰認同觀，產生出特有的信仰族

群認同。 

 

貳、經典作為族群認同的工具 

一、猶太教的經典恢復運動為例 

    以經典做為普世認同的工具，作為宗教活化的現世模式，建構其宗教社群認

同，跨越區域、教派、宗族、國族等區別，具普世性、國際性、全球化等現象。 

    神的律法書，《聖經》希伯來原文為「            」，其發音為「Torat Moshe」，

華文譯為「摩西的妥拉」(Moses’ Torah)，在以斯拉、尼希米等時代，猶太人已

將《妥拉》編作為猶太宗教的經典，並於猶太民中誦讀；383亞述人約在西元前

722 年征服以色列國並擄去多數的以色列人，南方猶大國獨自保存猶太宗教和傳

統，巴比倫約於西元前 606 年消滅亞述國之後，西元前 586 年巴比倫國王尼布甲

尼撒攻陷猶大國的首都耶路撒冷，毀壞聖殿，將大部分的猶太人擄到巴比倫國；

巴比倫國於西元前 538 年被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共同國王—居魯士(《舊約》譯為

                                                      

383
 黃陵渝，〈猶太教典籍：《塔木德》〉，《世界宗教文化》，4(2002)，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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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列)所滅，居魯士於西元前 537 年頒布詔書，准許猶太人可以返回其家鄉耶路

撒冷，重建其家園並聖殿。384
 

    據〈以斯拉記 9：1-4〉的記載，經學家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之後，部分猶太

人首領已迎娶非猶大裔的女子為妻，她們無法被證實為猶太的正統後裔；385據〈以

斯拉記 9:10-12〉和〈尼希米記 13:1-3〉的記載顯示，被認為是非猶太裔者，是

需要被逐出於猶太的社群之外。386
 

古猶太人以高舉其血統、家譜等，作為傳承的標誌，成為耶路撒冷、聖殿群

體等認同的記號，作為猶太自我團體的意識認同，使猶太語、猶太教等作為與其

他種族的差異區分，把猶太的血統傳承，縮窄到《妥拉》的家譜範圍，將《妥拉》

作為猶太人之「神聖族裔」的認定判例，否定其他族群跨越界限的可能；並申明

恪守《妥拉》、與耶和華神祉立約、禁止與異族通婚等條件，作為猶太宗族認定

的標記。387
 

    古猶太人以其共同的：1、祖先神話；2、歷史記憶；3、「領土」聯結；4、 

宗教經典；5、血緣脈絡；6、傳統習俗；7、文化規範等，作為宗族的集體記憶， 

以《妥拉》作為族群核心的認定經典，形成對猶太宗族的共同歸屬感，以維繫猶

太宗族共同體的存在；經典作為宗教獨一性與宗族排他性的連繫要素，使宗教與

宗族透過經典而展開結合，政權與宗教之間彼此支援，並且由內向外的擴展，經

典作為宗教訴求與政治立場的表達工具，此結合的過程亦改變經典在宗教神聖面

向之原貌。 

    猶太宗教以其特有的經典、儀式、節期等特性，對其宗族產生動員和號召，

藉以聯合國族的意識；為了適應現代化的侵擾趨勢，宗教的神聖性面臨著挑戰，

由出世的層面，轉化為入世的層面。由追求永恆性的來世，轉而面對世俗性的社

會，如何在神聖與世俗之中取得平衡，正是宗教面臨存續的關鍵因素之一。 

                                                      

384
 馬克堯，《西方文明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54-55。 

385
 塔瑪拉‧科恩(Tamara Cohn Eskenaz)著，周宏毅譯，《婦女聖經註釋：舊約》(臺北：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2003)，頁 6-17。 

386
 Saul M. Olyan, Purity Ideology in Ezra-Nehemiah as a Tool to Reconstitute the 

Communit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35: 1(2004), p.2. 

387
 Hung-Chuan Lai, Processes of Judean Identity Formation in Ezra- Nehemiah: A Social-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Taiwan Journal of Theology, 39(2015),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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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擄至巴比倫而歸回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對於原先祖國的律例、宗教等，幾

乎近於陌生的狀態，在恢復祖國光榮的號召之下，以斯拉和尼希米等人，召聚猶

太歸回的人群，接受律法師的教導，使他們藉著律例、典章等，被重新構成；此

重新構成的手續，包括：1、猶太裔與非猶太裔的隔絕；2、立下新的約定；3、

為重建的城牆施行建築：積極地維護猶太族群的社群，與非猶太裔族群的隔離；

4、推行潔淨猶太人的儀式：除去與非猶太裔的婚娶等。388
 

    猶太人的重建、復國主義等運動，從上世紀的初葉開始，即已盛行在猶太人

群之中，極力地想重建屬於古猶太人的光榮傳統；從《舊約》所描述之猶太人回

歸運動而言，藉由隔絕非猶太裔者，劃定族群的分野界線，為要保持單一宗族的

純潔性血統。 

 

二、召會的經典恢復運動 

    常人普遍地接受宗教之神聖性、超越性、奧秘性等特質，各宗教有其根據和

邏輯來闡釋彼此的區隔，有時透過宗教經典的模式，而將區隔予以合法性的地

位，並批准為正當的行為；389宗教經典可以作為宗教原旨運動之中，不可或缺的

推手。當宗教進入文字述說、語言傳承等階段的時刻，經典會因宗教所賦予的啟

示性、權威性等特質，相對地凸顯出其神聖性、不可取代性等；390宗教經典的存

在背景，多有其當代的天啟性使命，藉由產生與外界、不同宗教的文化做為區隔，

以經典作為自身宗教的依歸為界限，宗教經典因而帶有其特殊性的操作機制模

式。391
 

                                                      
388

 Witness Lee, The Life Study of of 1 & 2 Chronicles, Ezra, Nehemiah, and Esther (Anaheim: Living 

Stream Ministry, 1995), pp.1-65. 

389
 Fan, Chun-Ming,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Terrorism’s Caus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Aum 

Shinrikyo as Case Stud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2016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6), pp.126-127. 

  范俊銘，〈宗教衝突與民主整合：以緬甸為探討〉，《2016 亞太區域的文化地景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6)，頁 7。 

390
 黃懷秋，〈經典‧詮釋：有關基督宗教聖經詮釋的一些問題〉，《真理大學人文學報》，

7(2009)，頁 185。 

391
 丁仁傑，〈在啟示中看見經典：以一貫道的經典運用為例與原教旨主義概念相對話〉，《臺

灣社會學》，14(2007)，頁 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00 

 

經典可以被視為傳統宗教的神諭，啟示可以作為經典的詮釋性工具；經典藉

由啟示以陳述出教義，啟示則須要經典以堅定其宗教的實踐，但啟示永遠不能取

代經典的神聖性位置，卻可用以加強經典的宗教性功能。啟示若以經典作為內在

性，經典則可發揮其絕對性，亦即透過經典，可以重新地激發傳統，特別是針對

規範性論述、認同性歸屬等，392此可做為異域中的同質宗教社群之認定，成就其

超越性、攏聚性等宗教族群的認同。 

經典和宗教，彼此存在著共生、共存等曖昧的關係，經典使宗教相對存在著

奧秘的聯想空間，使信眾藉著經典作為憑藉，進入宗教的神聖範疇，間接地幫助

分離出神聖和世俗的差距；經典的啟示性、權威性等，則捍衛著宗教的神聖面向

發展。 

    宗教的經典藉由不同時代、環境脈絡、詮釋者、譯者等解釋，一方面可做為

宗教原旨運動的推手，藉由經典維護自身宗教的界線，區別出與其他宗教、世俗

等區分；另一方面，可藉由經典而對改宗者、新進者等，予以經典的構成教育，

成為宗教範疇的擴展與對自身宗教的認同，2 者不同的出發原旨，使經典在宗教

的發揮力道、發展層面等方面，亦有對話的詮釋空間。 

    《舊約聖經》記載著猶太人群多次從被擄之地歸回猶太地，重建聖殿、城牆、

恢復祭司的事奉條例等，在此期間更召喚出猶太自我的團體意識，藉以回溯古猶

太「維持界限」的區隔，維護宗族血統的純正性；393李氏對於此議題，卻有著不

同的看法和闡釋。因為，異地歸回的猶太人，與猶太裔原住民(即未遷徙至巴比

倫國者的猶太人)，2者藉由同宗神祉的認定法則，以宗教律例、典章等，集體「重

新構成」，做為神聖傳承的後裔再現。 

    當出現「以回歸傳統，做為指導行為和重建社群界線的依據」之集體社會心

理需求時，便產生「重現啟示以恢復經典」的操作模式；透過重新地詮釋經典，

將經典鮮活在當前的時空環境之中，並由此產生具有權威性的宗教行動，包括與

現代性的抗衡、梏守經典的絕對性、道德上的保守主義、堅守己社群與其他社群

                                                      

392
 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

頁 348-378。 

393
 Hung-Chuan Lai, Processes of Judean Identity Formation in Ezra－Nehemiah: A Social－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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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界線，透過經典，將傳統重新地激發起來，成為引導與其他社群相隔的依據。

394
 

    召會對於經典的運動，可分為：1、建立象徵化的信仰凝聚力、團體認同等；

2、建立團體的正統化；3、建立組織化的信仰價值體系、信仰行為慣例等。此 3

類與族群認同的建立相關，395宗教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面對著在世俗化與神

聖性兩相較量後，取得平衡的發展；所謂「維持界限」的宗教族群之差異，在全

球化的時代之下，恐怕難以經典文本作為區隔的劃分，也難以達到宗教族群的完

全獨立與自主。但是，若以「回到經典」、「回到文本」、「惟獨經典」等方式，仍

然不失為宗教原旨復興運動的最適工具，也強調藉著經典作為工作，以回應世俗

化、現代化等影響。 

    當世俗化的現象漸漸深入到宗教之層面，世俗化潮流可能一方面是促進宗教

對於現代文化而有的調適發展，相對於因現代化的影響，可能會喪失對於傳統的

絕對堅持；同時也可能因此帶來信眾對於宗教信仰的冷淡與衰退，導致宗教形式

的外在保留和原旨精神價值的喪失。世俗化並非是神聖化，宗教需要適應社會、

經濟、政治、文化等發展的趨勢，從而使宗教能於內在、外在等環境的改變之下，

盡可能地與正統性、神聖性等，維持弔詭的牽連；如今，對於猶太宗族的移民在

北美區域而言，轉移出面對世界、社會、現實、自我等生存的特點，尋求生存之

張力與融入社群的改變。396
 

    以經典與啟示做為回歸傳統的訴求，可以：1、作為「我」和「非我」的區

分：以宗教社群的延續性、再生性、擴展性等，作為集體性的生存認知，用以達

成傳統、宗教、經典等，在當代社會中的自我實現，達到回歸經典的類似效果。 

    2、宗教內部產生的集體符號：做為跨越區域的身分認同，藉此產生共鳴性、

號召性等，作為全球性的一致壟斷，貫穿著不同血緣、宗族、國家、語言等重疊

                                                      

394
 丁仁傑，〈在啟示中看見經典：以一貫道的經典運用為例與原教旨主義概念相對話〉，《臺灣

社會學》，14(2007)，頁 4-5、35。 

395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

社，2002)，頁 19-21。 

396
 范俊銘，〈文化研究的機制對話：以宗教世俗化為探討〉，「202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術研

討會」(臺北：臺北教育大學，2020.5)，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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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作為宗教意識的認同範疇，在相對的程度上，能調動本土性資源以配合全

球性需求。 

    3、超越區域與文化界限：造就世界宗教組織的叢生，固然以傳統宗教與經

典作為旗號，卻能在新生、傳統宗教等區域之中，找出跨越性的信眾與生存要素。 

    4、教主權威性低：克里斯瑪(Charisma)的影響因素漸漸減少，信眾之間的地

位更為平等，個體的宗教功用也相對地顯明。 

5、經典性的啟示：在各地的組織之中彈性流通，並成為主流性的論述，作 

為全球性的廣泛連絡主因。 

6、跨越教派式的團體：以泛領域作為主體，其教義因為簡明易懂，相對地 

容易成就出宗教團體的全球化面向。 

 

三、全球化的「維持界限」 

    原教旨主義的主張是，傳統性經典中的字句含括著無誤、天啟、神聖等特性，

進而以此要求信眾恪嚴遵守聖典的律例；以回歸傳統作為訴求，其共通的特質大

略可分為：1、對於經典字句的絕對信賴；2、憑藉宗教作為身分認同的標準；3、

經由宗教的身分以設定界線；4、區別出「己團體」和「他團體」的區隔；5、多

有末世論、救贖論等教義的表述；397
6、對於其他不同宗教的排外性；7、與世俗

的不相容性；8、神話性質的表述與故事語述等。 

    宗教或宗族的獨特性特徵，即是透過世代累積的宗教社會化作用、教育傳承

等遺傳下來，逐漸形成「維持界限」的單一宗教、族群等特色；398「維持界限」

可理解為對其文化、背景、宗教、血緣、種族、語言等相異的群體，顯出對其排

外的心理作用，而親近與其文化、背景等相似的社群，399這亦反映出常人之中，

不同社群之間的相互競爭、排擠、結盟等方式，在宗教的層面上亦可見其蹤跡。 

    神聖與世俗的差異發展，可在猶太人的「維持界限」特性中看出端倪，〈以

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中，最顯著的特點即是以經典作為敘事之描述和法令之

                                                      

397
 丁仁傑，〈在啟示中看見經典：以一貫道的經典運用為例與原教旨主義概念相對話〉，頁 5-6。 

398
 諾曼‧古德曼(Norman Goodman)著，盧嵐蘭譯，《社會學導論》(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6)，

頁 14。 

399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張家銘等譯，《社會學》(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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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張，將非猶太裔的人群等，排除於猶太的信仰社群之外；宗教世俗化不是只使

宗教走向滅亡、破壞、消滅、流失等。而是在新興的社會之中，賦予其求生力量

之重生，從當代時期的內在需要、現代化影響、宗教本身的存在背景等，賦予宗

教在新興的時空環境之下，持續執行其終極的關切；只是傳統與習俗的完全恢

復，多少可能會受到波折與折扣，但宗教經典仍是恢復其傳統的最適承載。400
 

    召會在中國大陸的時期，多往華人區域移動，除了同文、同種、同語等相近

性因素，產生容易接觸、溝通等便利之外；倪氏對於經典的詮釋、闡述、解釋、

出版等，以華人的角度出發，相對地容易貼近華人的在地心理，使本土的信眾對

於召會多有肯定性、向心力、認同感等。相對地，召會對於經典的看重，並隨之

的恢復經典之運動，作為召會與其他基督教團體的最大區別之一，成為與其他團

體的「維持界限」之隱性效應，也相對地促使華人對於召會產生新鮮感和興趣，

並成為湧入召會的吸引因子之一。 

 

參、教義詮釋的認同 

    宗派的教會傳統，有其獨特性、存在性、發展性等因素，即使在同一經典—

《聖經》的文本之下，亦可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理解，做出特定的銓釋，形成各自

宗派的教義、教規等；401用本土的文字、概念、思維等解釋神學，藉此可以建構

出屬於本土的神學，神學的本土性與全球性應是可以保持平衡，使本土性能發揮

在全球性，全球性可以寓居於本土性，本土神學應是可以建構於普世神學之中。

402相較於僅限在某一區域性的本土神學發展，普世性神學則應該不受限在地域、

人本、語言、人種、膚色等限制，有其超越性及內在性的廣闊眼光，亦有全球性

發展的探討面向。 

    倪氏在大陸時期的著作，雖是以華人為視角而出發，宣稱是以原文經典、《聖

經》等作為詮釋，試圖：1、建立象徵化的信仰凝聚力；2、加強成員對其團體的

認可性；3、重塑信仰代表的權威性；4、信仰的合法地位性；5、對信仰體系、

                                                      

400
 范俊銘，〈文化研究的機制對話：以宗教世俗化為探討〉，頁 8。 

401
 王艾明，〈國家利益與宗教自由權利：地方教會的合法性論證〉，「2013 中國本土化基督教神

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2013)，頁 1。 

402
 吳智勳，〈神學本土化的原則〉，《神思》，47(2000)，頁 4-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04 

 

成員之間的規範性；403
6、脫離西方神學的哲理色彩；7、建構可適用於本土，亦

可在全球找到共鳴的神學；8、可以嘗試創新，卻又不失離傳統的核心價值；9、

可解決本土的神學議題，亦可在全球形成交匯等。 

 

肆、創始者、核心成員、會眾等多是本土華人  

    宗教試圖藉著傳播其訊息，影響著全球化的推進，並且此傳播往往超越原初

的種族、領土等疆界；404宗教是推動本土化與全球化的最原始力量之一，迄今仍

然在持續地運行當中。 

    人口的流動、交往等結果，使區域之間產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帶進文化

擴散的產生，文化的擴散描述著文化在地區、人群之間傳播的現象，如宗教、技

術、語言等擴散；405基督教的組織、教義、運動等，成為支撐移民的有力要件，

體現出華人信眾與社會文化的蛻變。 

    基督教與移民運動的關連，說明基督教亦為華人：1、提供另類的流通現象；

2、開拓新興的信仰區域；3、拓展華人教會的海外勢力等。基督教將不再僅是所

謂的西方信仰、區域宗教等，亦成為華人向海外移民運動的指標；406然而，召會

擴展至其他國家之際，亦興起當地的信眾接續在地之見證，不特意栽培華語信眾

去接管國外的召會、成立華人專屬的召會等。面對國際性的開展，有不同國家、

語言、膚色、種族等代表的信眾參加聚會，此亦是國際化的特色之一。  

 

伍、女性在召會中的盡職 

一、女性與宗教觀 

    在宗教觀、生命觀、人文觀等方面，女性是代表著：1、生育能力的專屬；2、

生育與被生育的對等關係；3、養護的母性能力、4、規律秩序的賦予性；5、柔

                                                      
403

 Hobsbawm, E. J. &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1-15. 

404
 Aslan Reza, How to Win a Cosmic War: God,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p.18.  

405
 Kroeber. Alfred L, Stimulus diffu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 21(1940), pp.1-20. 

406
 朱峰，〈基督宗教對海外華人移民活動的影響：近代福建地區的三次集體移民活動述評〉，頁

10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05 

 

細慈愛的天性等諸多特質。皆具體表現在宗教觀、生命觀、人文觀等範疇，女性

亦是孵育能力的展演，宇宙之中具有的生育之聯繫感，而宗教是被賦予具有生育

性能力的微型宇宙；407女性、身體、自然、宇宙、生命、宗教等，共同存在著不

可隔離、生命的體系、408永續共生等複雜性的聯繫。 

    在宗教發展的歷史中，多有女性在文化、文明等相連結的軌跡，說明「母親

原型」在時代、語言、種族、國情、宗教等不同的情境之下，仍有其發展的必要

性；女性可以視為將母性育孕的特質、家族關係中的孺慕之情等，加以宗教化的

顯出，映照出潛在心靈對於生命的種種感受，409女性在宗教、社群、信仰等氛圍

之中，實是扮演著牧養、餧養、照護、溫慈等，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角色。 

    陽剛性宗教雖然多以男性為主導的地位，但是宗教在原始的生命觀、形象觀

等塑造而言，多以母性作為基礎，並且受母親原型的影響，在母與子、自我及其

認知等架構之下發展；母性的形塑就成為自我的隱約性化身，又是自我命運之施

造者的複合性現象，使常人無意識地、自然地、本能地，在宗教上生發出「大地

母親」（The Great Mother）的概念。410
 

    女性是潛藏著母性孕育的經驗發展，對於心理精神分析的學派而言，視為「原

型」的心理寄託所抒發，「原型」是通過後天的途徑被意識所認知，藉著「原型」

而賦予著潛在的精神內容；是常人內在的本能、潛望、心靈等表顯，表現其內心

的遙想，411藉由「原型」的模版現象，產生出各種的表徵。角色的扮演在宗教歷

史之發展之下，佔有極其關鍵的地位，如父執、母姊、兄長、弟妹、家庭、家族

等親情的渲染之下，母姊在家族、家庭等角色的扮演之下，有著不可取代、極難

替代等關鍵的地位，造就出宗教也需要兩性的平衡發展；特別是在父權結構的陽

剛性宗教之下，女性是較能受到非官方、宗教、常人等青睞，成為封建官制、陽

                                                      

407
 林雪鈴，〈論女神對原始生命觀的演述及其詩學意義〉，頁 75。 

408
 楊克勤，《夏娃、大地與上帝》(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300。 

409
 范俊銘，〈女性神祉信仰的論述比較：以早期基督宗教女性宗教師與臨水夫人為探索〉，頁

33。 

410
 王岳川編，《20 世紀西方文論研究叢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頁 101。 

   林雪鈴，〈論女神對原始生命觀的演述及其詩學意義〉，《彰化師大文學院學報》，6(2012.9) 

，頁 65-67。 

411
 王岳川編，《20世紀西方文論研究叢書》，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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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體制之下，信眾對於被壓抑之心理的抒發。412
 

 

二、基督教的歷史包袱 

    早期基督教的歷史當中，主教、長老、教父等皆為男性的群體化象徵，女性

的地位、發展空間等，多受到《舊約聖經》傳承的影響而受到侷限；《舊約》時

代有女先知(或稱女申言者，在當時的發表多以預言居多)，女先知在早期基督教

當中的職分、盡職等，因著時空的轉換而有明顯的不同。在男尊女卑的猶太傳統

社會之中，自然造就出男性為主導的社群團體，公開的教義詮釋、教導等，就自

然地落在男性宗教菁英的身上；413〈提摩太前書 2：12〉：「我不許女人施教，也

不許她攬權轄管男人，只要安靜」，〈啟示錄 2：20〉亦提到女申言者耶洗別等惡

行，無形中使女性在猶太社會、早期基督教等信仰的氛圍之中：1、地位相對卑

微；2、不能在聚會中說話；3、無發言權；4、在教會中只能安靜默默的做事等。

414相對而言，女性可以發揮的空間不大，加以傳統、社會、文化等背景的影響，

女性在基督教的盡職機會少有顯明之進展。 

 

三、倪氏的看法與改變 

    基督教傳至中國大陸的時候，亦將此作風移植到中國大陸的教會，姊妹們在

教會中不可開口、禱告、施教、定教義、公開說話等，只能開口唱詩；倪氏認為

如此的作法使聚會受到損失，猶如「半身不遂」的聚會，弟兄們在會中可以禱告、

說話等，姊妹們卻是鴉雀無聲，使聚會無法平衡。倪氏覺得聚會是應該讓姊妹們

開口，在 1934 年開始鼓勵姊妹們在聚會中說話，破除基督教千年的傳統，只是

不准姊妹們施教、解說、斷定教義等；415倪氏面對華人的習俗、教會之傳統規定

等，對於姊妹們在聚會中說話的解封，產生積極的作用，啟發姊妹們對於召會事

                                                      

412
 范俊銘，〈女性神祉信仰的論述比較：以早期基督宗教女性宗教師與臨水夫人為探索〉，頁

32。 

413
 范俊銘，〈女信徒地位的轉換：以早期教會、救世軍、地方召會為分析〉，「2014 聖經、科

學與教育國際研討會」(南投：中部相調中心，2014)，頁 1。 

414
 范俊銘，〈女性神祉信仰的論述比較：以早期基督宗教女性宗教師與臨水夫人為探索〉，《2017

有鳳來儀：臨水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2017.1)，頁 34-35。 

415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上冊，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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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扶持、投入等，其出發點完全是從召會的利益、需要等作為考量，而非高舉

姊妹們在召會中的地位，破壞《聖經》的定規。 

 

四、李氏的接續與改變 

    李氏認為姊妹們要能接受事奉的負擔，使弟兄們不要全部包辦；弟兄們的觀

念要能夠轉動，不要認為姊妹們不能夠出頭，就把姊妹們的事奉給安排輕省。反

而，要重看姊妹們的工作和事奉，姊妹們在召會中的事奉應該多而又多；召會中

事奉的分量，應該是姊妹們佔三分之二，弟兄們佔三分之一即可。416
 

    基督教的傳統背景是高舉男性作為教會之領導，召會卻是鼓勵姊妹們能夠發

揮出弟兄們所無法盡到的功能，並且以《聖經》所教導的作為依據，在中國大陸

的傳統、禮教、習俗等束縛之下，召會對於姊妹們的看重，相對地吸引其他教會

的姊妹們、女性們等加入召會；姊妹們在召會之中，獲得以往、傳統、政治、社

會、宗教、教育、經際等場域之中，所少有的被看重、被稱許、被景仰、被重視、

被尊敬、被期許、被器重、被正視、被尊重等禮遇，使姊妹們樂意地幫助召會的

宣教力、擴展度、被接納性等提高，使召會在中國大陸的時期，普獲兩性的支持

與青睞。 

 

陸、實行「三自」並帶動集體移民的風潮 

一、衍生背景 

范恩(Henry Venn, 1796-1873)、安德生(Rufus Anderson, 1796-1880)等首先提

出「三自」的論點：以「自立、自養、自傳」等作為宣教的原則，特別是在異域、

興起當地的教會之後，不是僅僅維持當地教會的聚會而已，而是應該盡速地：1、

促使該教會可以自力地生存；2、不須倚靠外援的支助；3、訓練當地的信眾接手

承繼等。美國長老教會宣教士聶維斯(John Nevius, 1829-1993)在中國山東宣教之

時，曾建議以「三自」作為宣教的策略，在韓國的實行果效頗豐。417
 

                                                      

416
 水流職事站編輯部編，《為著召會生活培育下一代》(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11)，頁 250-251。 

417
 Wilbert R. Shenk, Henry Venn‘s legacy, Occas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1: 2(1977), 

pp.16-17. 

   莊祖鯤，《宣教歷史》(香港：基督使者協會，2004)，頁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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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傳統的本土主義為分析，外來宗教的傳播，對於中國固有的宗教、文

化、語言、歷史等而言，成為對本土主義的挑戰、威脅等；特別是藉由西方差會

的體制，間接地成為西方世界，滲透侵入中國大陸之民間最底層文化的工具，漸

進式地改造中國大陸的社會架構。418
  

    中華基督教自立會於1906年在滿清的時期成立，一立會就強調要中國大陸的

華人信眾們，實行「三自」作為目標，使之不受西方差會的支持，也不在西方差

會的管轄之下；419
1912年4月26日，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差會組織，在

中國大陸的上海市聚集，會中宣佈：1、安排11個教區的會督（即主教）作為該

教區之負責人；2、聖品信眾的代表群；3、設立「中華聖會會」；4、往後每3

年集中聚會1次；5、通過該會的綱領、憲法、規例等3份文件，作為該會在教導、

教政、教儀等基礎；其目地是使全中國大陸的教會群，可以實行「三自」作為目

標的教會群。420爾後，在1920年代之後，中國大陸漸有本土教會的興起，如真耶

穌教會、倪氏等所建立的召會、位於山東的耶穌家庭、王明道的教會等，華人本

土的教會始漸漸擺脫對於西方基督教、及其差會等依賴。421
 

    由上述的文獻分析，可以探究出「三自」用詞的淵源、出發、演變等背景，

其背後的原旨精神並無太大之差異，如：1、強調不受國外的宗教團體（如差會、

與西方教會等）之控制和干預；2、在經濟上自立（自養∕自立）；3、在事務上

自立（自治）；4、在宣教、傳道、教導等自立（自傳）。422「三自」運動在當

時的中國大陸，成為華人眾教會的指導原則之一。 

 

二、國族主義下的「三自」 

                                                                                                                                                        

   周聯華，〈中國的三自教會：從聖經觀點的評論〉，《新使者》，39(1997)，頁 35-38。 

418
 范俊銘，〈基督教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以教會學校發展為啟思〉，《中國基督教研究》，

8(2017)，頁 123-124。 

419
 陳衍昌，〈三自精神超越三自運動〉，《信息 Message》，301(2011)，頁 5。 

420
 香港聖公會港澳教區編印，《公禱書》(香港：聖公會港澳教區，1957)，頁410-411。 

421
 Wilbert R. Shenk, Henry Venn‘s legacy, pp.16-17. 

   莊祖鯤，《宣教歷史》，頁 15-57。 

   周聯華，〈中國的三自教會：從聖經觀點的評論〉，頁 35-38。 

422
 陳衍昌，〈三自精神超越三自運動〉，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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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9月23日，中國大陸發表「三自」的政策理念：〈中國基督教在新中

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亦可稱為「基督教革新宣言」），在宣教的運動上，反

映著「本地眾教會」要脫離「外國差會」的蔭庇、控制等，邁向自立成長的願景；

「三自」運動的深層起源，與中國大陸的政治處境有著密不可分之關連，如：1、

中國眾教會在體制的方面朝向「一元化」為發展；2、強調「國族神學」的體認，

並與當今的社會、政府等政策相互之配合。423
 

    在「國族神學」的發展之下，藉此攏絡中國的眾教會，投入對政治的認同感；

從百年前的西方差會扶植之下，轉而尋求本土化的發展，建立本色化的教會。從

而在宗教的面向上，特別是外來宗教濃厚影響下的基督教，教會本身在官方的政

策之下實行「三自」運動，一面是實化宗教組織的本土化；另一面是加強其對於

國族主義的認同，積極地擺脫國外及西方教會的勢力、介入、干預等。 

 

    表 4-1：主張「三自」之教會的衍生歷史表424
 

年代 主張「三自」之教會 主張 

1906  
中華基督教自立會，一立會就強調要中華本

土的信眾們實行「三自」為基礎之教會。 

1、強調不受國外的宗教團

體 （如差會與教會）控制

和干預；  

2、在經濟上自立（自養∕自

立）； 

3、在事務上自立（自治）；  

4、在宣教、傳道、教導上

自立（自傳） 

1912  

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差會聚集在上

海，組織中華聖會會，以實施「三自」為目

標。 

1920-

1949  

真耶穌教會、王明道的教會、倪氏等建立的

召會、位於山東的「耶穌家庭」等教會。 

1950  
〈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

徑〉，在中國大陸發表「三自」的理念。 

 

三、不同角度的判定 

    在東、西兩方國際對立的意識形態之下，「三自」運動從一開始，即本著團

結中國大陸眾教會與華人基督徒作為標的，如：1、終結西方傳教士的傳教運動；

                                                      

423
 邢福增，〈三自運動六十年的再思〉，《信息 Message》，301(2011)，頁 2-4。 

424
 本研究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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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割斷與外國教會的牽連關係；3、強調愛國的神學主義；4、支持官方的宗教

政策；5、實行聯合性的崇拜等。在中國基督教的面向發展上，充分地反映出當

代形勢、國際政治等走向。425
 

    「三自」運動所組織的，不是另一個教會的成立，而是愛國運動具體化在基

督教的面向之上；426「三自」本土化的運動在中國基督教之中展開，是國族主義

的精神，透過中國基督教，將基督教本土化的運動推向另一面之高潮，藉由國族

主義的政策，促使中國眾教會發展出「三自」運動的風潮。427
 

    1950年之後，中國大陸眾教會的歷史，大致上可分為3個階段：1、國族主義：

反對帝國主義，中國眾教會爭取本土性、自主性、本色性等的自主能力；2、自

主性的管理本土教會；3、建設本土化神學的思想。428改革開放前的「三自」運

動，祈許建立眾教會往本土化發展，促使向中國大陸的各階層發展，並且使之自

立運作，脫離與外國差會的關連；開放後的國際文化交流、眾多神學論點叢出、

《聖經》文本的重譯、《聖經》原文的多面注譯等，中國大陸眾教會在組織的本

土化發展上，成為基督教在中國大陸的獨特性觀察。 

    從宗教的神聖性、國族的世俗性等不同之角度，對於「三自」的政策，有不

同的比較為分析： 

 

表4-2：從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提出「三自」之區分比較表429
 

 從宗教的神聖性提出「三自」 從國族的世俗性提出「三自」 

核心價值 以宗教組織的發展為核心  
處理不同的國族關係，以國族本土

為核心的策略  

強調特點 強調宗教組織的自立運作 
強調獨特性為主，區分出本土與外

國 

                                                      

425
 lbid，頁 3。 

426
 金澤和邱永輝編，《中國宗教報告2010》(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頁198。 

427
 郭榮剛，〈柝聲中國「地方教會」運動的本土化實踐：「建制重構」與「內核回歸」〉，《2011

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神學職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聖經資源中心，2012)，頁141。 

428
 循理，〈中國神學思想建設反思(一)〉，《中國心》，25(2009)，頁 6-7。 

429
 本研究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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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內容 神聖性 國族的本土性 

宗旨目的 
彼岸(來世)的救贖與解脫，實現

與神聖者結合的理想。 

以國族為主體而構建，以現世的福

祉為宗旨。  

族群認同 
以神聖性作為身份的認同， 

區分為「信者」與「非信者」。 

以國族作為認同標準，分為「本土」

與「外國」。  

潛在利益 
以宗教核心為潛在生存的尺

度。 
以國族的生存為要。  

 

    在地化有多種不同的理解：1、當兩種不同的文化接觸之際，文化之間會相

互地衝擊與激盪，外來文化會在過程之中，為了能在本土上發展，會逐漸發生蛻

變，以在當地可以落地生根，並幻化成為本土的文化之一，此稱為在地化的過程，

而本色化亦是相異的文化，在接觸之後所生發的轉變過程；2、基督教的華人在

地化可以是，基督教在華人認同的群體性之中，從衝擊、認知、瞭解、接受等過

程，繼而創建華人教會，由華人產生本土「三自」教會等過程。430
 

    從組織的架構為分析，召會是符合「三自」的立意原則，431在其設立之初，

不採募捐的方式；各地的召會以所在地之行政區域為範圍，無論人數的多寡、地

方區域的大小等，一律平等，沒有所謂的教宗、教皇、教主等階級之制度和權力

之結構。  

    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教義陳述，與基督教的傳統神學相對而論，較偏重於

經典的詮釋、靈命之訴求等，多被基督教歸類為敬虔主義派、基本教義派等；以

其宗教的面向與程度而言，多過於非營利團體的功能面向。在神學、擴展、在地

化、全球化等範疇而論，宗教、信仰等發展的層面，多於組織性的架構層面；因

為召會的原初立意是以信仰之層面為主要，少與政治、社會等層面的頻繁接觸。

432
 

                                                      

430
 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基督教在華本色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1-34。 

431
 Wilbert R. Shenk, Henry Venn‘s legacy, pp.16-17. 

   莊祖鯤，《宣教歷史》，頁 15-57。 

   周聯華，〈中國的三自教會：從聖經觀點的評論〉，頁 35-38。 

432
 李佳玲，《臺港澳宗教現況》，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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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而言，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發展階段，內在與外在的環境當中，適值國際

政治的戰亂、政權的更迭、飢荒的頻仍、動亂的紛擾等夾雜之下；召會囿於草創

的階段，百廢待興，為求召會的立足與擴展，遵照《聖經》的傳播宗旨，較少參

與世俗性的政治、社會、經濟等議題，純粹以宗教的神聖性面向為發展。 

    召會在創始的時候，被暱稱為「小群」，也相對地顯露其隱密、不顯揚、低

調等本質，是缺少相對應的政經之影響力、關注之焦點等；純粹地以信仰擴展為

單一的路線進展，此作風成為召會立基的準則，迄今仍影響召會在全球的發展路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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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召會在臺灣時期的擴展運動 

1950 年代中國大陸的局勢轉換，國民黨政府遷至臺灣，部分大陸的居民隨

之遷移到臺灣，瞬間成為他鄉的新興住民，離鄉背井並隨同來臺灣生活與居住；

當時，兩岸局勢的劍拔弩張，造成人心的惶惶，心靈孤寂的需求提高，加上宗教

各教派亦由大陸轉移到臺灣另謀發展，從國外與中國大陸遷臺之宣教士的人數、

宣教的資源等充沛，各基督教教派如雨後春筍般在臺灣相繼地成立教會。 

1950 年以降，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迅速，主要原因之一是，基督教在政治、

社會、經濟等中上階層的人物之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433召會在傳入臺灣之後，

迄今在全球六大洲之中，擁有約 50 萬信眾，遍及多國，前後建立約 4,000 處召

會。434就臺灣本土的基督教團體而言，堪稱具備全球化現象的團體之一，435召會

在臺灣的擴展廣泛性、迅速性、永續性等影響力，目前已成為規模僅次於臺灣基

督長老教會的基督教會，超過 200 多間的聚會所；436是兼具本土化的特色，含括

著特有的神學論述、組織方式、聚會模式等團體。437
 

    倪氏在中國大陸時期的帶領，與李氏在臺灣時期之後的治理，因其對於《聖

經》的講道與解開之模式，普獲當下信眾的接受，召會信眾的跟隨態度，無形中

促成二人的克理斯瑪(Charisma)-領袖魅力氣息的產生；438但是，倪氏、李氏等卻

是極力地避免領袖魅力型在召會之中的帶領與風氣，力圖推倒教會的傳統層級架

                                                      

433
 張優德，〈臺灣地區宗教的歷史與現狀及其對策研究〉，頁 93。 

434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頁 1-2。 

   范俊銘，〈非營利部門社會關懷的策略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探究〉，頁 309-318。 

   范俊銘，〈宗教視野的跨疆域化：以召會的全球化開展為探討〉，頁 341-366。 

435
 范俊銘，〈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創新管理：以新北市召會為探討(2011-2014)〉，頁 161。 

   范俊銘，〈第三部門與公民參與的實踐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案例探討〉，頁 519-536。 

   范俊銘，〈宗教文化資產之活化與保存：以主恢復展覽館為分析〉，頁 53-72。 

436
 林治平，《基督教與臺灣》(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1996)，頁 225-226。 

   朱三才編，《2011 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臺中：基督教資料中心，2011)，頁 5。 

437
 張勝為，「比較東正教與加爾文之拯救論：『與神合一』或『悔改重生』？兼論地方教會之『神

人調和』」(臺北：臺灣神學院碩士論文，2015)，頁 35。 

438
 瞿海源，《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頁 93-94。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6%AF%94%E8%BC%83%E6%9D%B1%E6%AD%A3%E6%95%99%E8%88%87%E5%8A%A0%E7%88%BE%E6%96%87%E4%B9%8B%E6%8B%AF%E6%95%91%E8%AB%96%EF%BC%9A%E3%80%8C%E8%88%87%E7%A5%9E%E5%90%88%E4%B8%80%E3%80%8D%E6%88%96%E3%80%8C%E6%82%94%E6%94%B9%E9%87%8D%E7%94%9F%E3%80%8D%EF%BC%9F%E5%85%BC%E8%AB%96%E5%9C%B0%E6%96%B9%E6%95%99%E6%9C%83%E4%B9%8B%E3%80%8C%E7%A5%9E%E4%BA%BA%E8%AA%BF%E5%92%8C%E3%80%8D%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6%AF%94%E8%BC%83%E6%9D%B1%E6%AD%A3%E6%95%99%E8%88%87%E5%8A%A0%E7%88%BE%E6%96%87%E4%B9%8B%E6%8B%AF%E6%95%91%E8%AB%96%EF%BC%9A%E3%80%8C%E8%88%87%E7%A5%9E%E5%90%88%E4%B8%80%E3%80%8D%E6%88%96%E3%80%8C%E6%82%94%E6%94%B9%E9%87%8D%E7%94%9F%E3%80%8D%EF%BC%9F%E5%85%BC%E8%AB%96%E5%9C%B0%E6%96%B9%E6%95%99%E6%9C%83%E4%B9%8B%E3%80%8C%E7%A5%9E%E4%BA%BA%E8%AA%BF%E5%92%8C%E3%80%8D%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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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439使召會在前 70 多年的治理方式，與現今所採取的「相調440」作法，有不

同的講究。 

    

第一節 草創期：1949-1962年 

壹、區域移民 

    1949 年 1 月，約百位信眾從中國大陸移民到臺北，441藉著移民的運動，召

會在全臺灣各地擴展；442到該年的年底，召會在臺灣的聚會人數由 30 多位增加

到約 900 位。443召會沒有專職的牧師體制，其聚會的方式與基督教之傳統講道方

式迥然不同，因此多鼓勵信眾參與召會的事工，召會的發展勢力達到驚人之成

長；此時期的信眾多以從中國大陸遷入臺灣者為主，召會在此時期大興福音的運

動，接觸離鄉背井的遷臺者之時，因為：1、同文、同鄉等相似性的背景：自然

地容易引起共鳴；2、國際政治局勢的不穩定：引起常人對於信仰的需求度相對

提高。444
 

    1951 年 5 月，召會已在當時臺灣的重點都市區-臺北、高雄、基隆、臺中、

臺南等城市，分別設立召會聚會所；尚有 5 處次要的城市，如馬祖、新竹、澎湖、

                                                      

439
 李常受，《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第五冊》(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05)，頁 155。 

440
 相調是指藉著彼此溝通，達到同心合意的目地，消除彼此的差異，資源共享，以整體的力量

達到團體與個體的增長。以上摘錄自： 

   林四皓和周復初編，《2011 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橄欖校園

書房，2012)，頁 218。 

441
 李常受，《住在主裏面，享受主生命》(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4)，頁 42-44。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頁 222。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下冊，頁 16。 

   李常受，《話語職事》(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84)，頁 1、26。 

442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上冊，頁 232-235。 

443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臺灣福音書房 60 年：豐滿走過一甲子》(臺北：臺灣福音書房，

2010)，頁 8。 

444
 葉香秀，〈基督教在六堆地區之傳播與發展〉，《大仁學報》，34(2009.3)，頁 34、53、61。 

   史文森(Allen J. Swanson)著，盧樹珠譯，《臺灣教會面面觀：1980 的回顧與前瞻》(臺北：中

國主日學協會，1981)，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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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宜蘭、屏東等地，亦在當地成立召會聚會所，445此時期的擴展，多由中國

大陸的信眾群，移民至臺灣所設立。 

 

貳、海外移民 

    1950 年 11 月，李氏受邀請至菲律賓的馬尼拉訪問；446
1953 年 6 月，李氏在

馬尼拉召開國際性特別聚會。9 月在臺灣開始 4 個月的正式訓練，尚有海外的信

眾也加入訓練，約 183 人參加，並且興起另一波的移民運動。447
 

    1958 年臺灣眾召會開始對美國展開移民的運動，在舊金山市(San Francisco)

興起聚會；1959 年臺灣始有信眾移民赴日本的東京(Tokyo)開展。1960 年 4 月，

差派信眾移民至巴西，李氏再度訪問美國的紐約、舊金山、洛杉磯、日本富山等

地之信眾。448
 

    在此時期，就全臺灣的基督教信眾人數和教會團體而言，1948 年信眾人數

為 51000 人，到 1960 年增為 320000 人，宣教團體由 4 個增為 33 個；從中國大

陸到臺灣宣教的團體增多，臺灣眾召會的信眾人數，在當時瞬間位居臺灣基督教

團體的第 2 名。449
1962 年，李氏移居至美國的加州，開始在美國投入對眾召會

的建立，並設立水流職事站(Living Stream Ministry)，從事文字的出版與廣播之工

作。450
 

 

參、小結 

                                                      

445
 李常受，《話語職事》，頁 1、21。 

446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上冊，頁 242-245。 

447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下冊，頁 15-16。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李常受弟兄紀念專輯》(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7)，頁 7、50。 

448
 卓遵宏和周琇環訪問，《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頁 244。 

449
 林治平，《基督教與臺灣》，頁 163-165。 

   史文森(Allen J. Swanson)著，盧樹珠譯，《臺灣教會面面觀：1980 的回顧與前瞻》，頁 79。 

   朱岑樓，《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臺北：三民圖書公司，1981)，頁 389。 

450
 漢尼葛夫‧漢克(Hank Hanegraaff)，〈院長前言〉，《基督教研究院期刊華文版》，32：6(2009)，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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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的聚會在傳統上以國語(北京話)為主，因語言習慣性的沿襲和使用，而

被臺灣本土的居民認為是從中國大陸移植過來，遂被冠上「國語教會」、「外省教

會」等稱號，致使在臺灣開展的初期，多以中國大陸的人士居多，相對地難以打

入臺灣本土人士的接觸圈；及至教育普及、國語化運動等推行之後，國語成為臺

灣的普及化語言，臺灣語及原住民者加入教會者始漸漸加多，外界原先將召會封

為「外省教會」、「國語教會」等稱號，遂逐漸消弭。451
 

    召會在此時期穩健且快速的成長，有其關鍵的因素為：1、獨立自主：透過

「自立、自養、自傳」等三自的傳承而自立更生，不受西方差會的影響，不依賴

外國基督教團體的人力、物資等支援，受國際環境的衝擊相對而言較小；2、組

織集會相對地密集：藉著相對較多的特別聚會與訓練，即使眾召會分佈在臺灣各

處，亦多有連繫與維持，不易失散、偏離、沒落等；3、全體事奉：信眾普遍地

參與召會的事務、福音行動、照顧初信者等。召會的信眾相較於其他基督教之團

體而言：1、需要盡較多的信仰回饋、義務、實踐、責任等；2、激發信眾對於召

會的向心力與扶持度；3、鼓勵信眾自願移民到鄉鎮等。使召會在此階段時期，

產生亮眼的成長率。452
 

    召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拓展，其成員的素質多可達到量與質之水準；因此在

遷入臺灣之後，面對國際環境的變遷，在吸納中國大陸人士成為信眾的過程之

中，相較於臺灣語的教會而言，大多顯得容易。且因聚會中以國語為主體，中國

大陸籍的信眾對於國語聚會顯得親切與熟悉，也多願意後續留在臺灣眾召會中服

事；此階段所得著的信眾，大多為日後眾召會的中堅份子、負責人等。  

 

第二節 挺進期：1963-1983年 

壹、境內發展 

    以召會的出版刊物為記載，其信眾在 1955 年時的數目約 50000 人，453至 1974

年時，臺灣眾召會信眾的總人數約 45000 人，參與主日聚會者，約 30000 人；454

                                                      

451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頁 68。 

452
 lbid，頁 69。 

453
 李佳玲，《臺港澳宗教現況》，頁 162。 

454
 史文森(Allen J. Swanson)著，盧樹珠譯，《臺灣教會面面觀：1980 的回顧與前瞻》，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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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會增長促進會」於 1980 年普查之時，臺灣眾召會信眾參加主日聚會的

數目約 45000 人，455這說明召會在此時期並未有大幅度的增長，原因可以推斷

為：1、1960 年代「聚會所分裂」事件：該事件所引發的後遺症，造成臺灣眾召

會的風波餘震不斷，致使內部的士氣大受影響；2、臺灣正值工業化的時代：吸

引人口從鄉鎮往都會區遷移，人口結構的繕變，鄉鎮眾召會的人數瞬間減少，波

及到眾召會在鄉鎮區域的經營；3、召會內部的體制趨於僵化：召會傳承之宣教、

福音、開展等風氣，並未在當時受到內部體制的大力推崇。但是，相對於此時期

的佛、道、民間宗教等團體，卻是聲勢大漲，發展情勢看好，456宮廟的勢力與建

設趁勢而起。 

    此時期的停滯光景，致使李氏在 1980 年代之後，親自從美國飛回臺灣，並

嘗試尋出解決之道，希冀突破臺灣眾召會人數停滯的原因。 

 

貳、海外移民並在美國的訴訟 

    1964 年，李氏鼓勵日本富山召會的聖徒移民至東京，加強在日本的見證；

1965 年李氏訪問巴西、秘魯等中南美洲諸國。1966 年訪問印尼眾召會；1967 年

李氏數度訪問南美、日本、韓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眾

召會。1968 年 7 月，李氏帶領約 138 位美國、加拿大等眾召會的信眾訪問臺灣，

當時原先熱衷於嬉皮運動的人士，藉由傳教而加入召會，後世謂之「洛杉磯召會

的復興」；李氏當年也前往巴西並堅固南美洲眾召會。457
 

    1969 年，在美國的加州、紐約、德州等，皆已建立當地的召會，但召會的

移民運動尚未擴及至美國之多數地方；458
1970 年 400 多位信眾移民到美國 10 大

城市，藉著文字的工作開展，達到紐西蘭和澳洲；1971 年李氏經由澳洲訪問紐

西蘭，召會開展至德國，後續擴展到丹麥、英國、瑞士等歐陸國家。459
     

                                                      

455
 李佳玲，《臺港澳宗教現況》，頁 162。 

456
 鄭仰恩，《定根本土的臺灣基督教：臺灣基督教史研究論集》(臺南：人光圖書公司，2005)，

頁 171-212。 

457
 卓遵宏和周琇環訪問，《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頁 244-245。 

458
 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編，〈我們錯了：重新評估倪柝聲、李常受的「地方

教會」運動〉，頁 7。 

459
 卓遵宏和周琇環訪問，《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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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 年 3 月李氏再度訪問澳洲、紐西蘭等眾召會；1974 年將水流職事站從

德州的歐文，遷移至加州的安那翰，並在當地開始每年冬夏 2 季的「生命讀經訓

練」，開始著手翻譯《聖經恢復譯本》。1976 年，在美國差派移民到有大學校園

的城市作工，並興起當地的召會；1977 年 10 月，李氏帶領 240 位北美洲的信眾

訪問臺灣眾召會，同時開始在美國興起西班牙語的聚會。1981 年公開鼓勵全球

眾召會，對於南非的普利托里亞召會購置當地之聚會所一事上，賦予全球性資金

上的資助與流通；1982 年華語工作在北美洲開始展開。460
 

    召會在美國的聚會方式，亦引起美國基督教及其相關機構的注意，如「禱讀」

﹙Pray-Reading﹚、大聲呼求主的名、聚會中常說「阿們」、信眾個個申言等，加

以堅持「地方立場上的一」、「一地一會」等說法，461宣稱自己是「主的恢復」；462

其實行多有異於西方基督教的傳統、儀式、神學、教義、實行等，遂引起當時西

方基督教界的側目。 

    1970 年代之後，眾召會在美國歷經法律訴訟的纏身，如《彎曲心思者》（The 

Mind Benders）、《神人》（The God-Men）等書籍的攻擊，在該訴訟案結束之後，

眾召會雖然與美國基督教界、反邪教界等之間的矛盾降溫，維持了數年的和平相

處；但是眾召會在美國的擴增受到衝擊，成長的速度遲緩，其中一項原因是受到

該官司訴訟的影響，未能完全脫離「邪教(Cult)」的惡名。此外，在 1980 年代，

美國眾召會的內部發生異議，移民運動亦受到相當程度的中止；同時，眾召會在

遠東地區有相當的擴長，如中國大陸，因當局對於宗教採取暫為開放的政策，對

                                                      

460
 lbid，頁 216-225、246。 

461
 倪氏對於召會的立場，以《新約聖經》的記載，召會在地上的最小單位、最高機構等，是地

方的聚會，以城市為該處召會的界限；《新約聖經》之中的描述，沒有比城市範圍更大的召會，

也沒有比其更小的召會。因此，城市就是《新約聖經》對於召會的基本單位，因著世界上所有信

眾無法居住在同一個地方，在同一個地方聚會；在組織、行政、管理等面向上，召會需按各地方

設立為眾召會，並以地方作為眾召會的界限。以上摘錄自： 

   倪柝聲，《倪柝聲著述全集》第 6 集(香港：天糧出版社，1992.3)，頁 325。 

   倪柝聲，《倪柝聲著述全集》第 8 集，頁 102、135。 

   李氏認為一個地方(城市)，只有一個行政，強調一地一會，此摘錄自： 

   李常受，《認識教會》(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72)，頁 59、97-199。 

   李常受，《教會的見證與立場》(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84)，頁 174-191。 

462
 James Hefley, The Youth Napper (Wheaton : Victor Books, 1977), pp.1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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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登記的宗教團體較為寬鬆之管理，使召會等相關的基督教團體，在此時期獲

得成長、生存、擴展等喘息的空間。463
 

 

貳、小結 

李氏於 1949 年在臺灣開工，一年之內臺灣眾召會的信眾人數增加到 900 多

人；1951 年已有 2800 多位，1970 年代達到 45000 人，足有千倍的成長。464觀究

其倍量增長的原因，信眾成員的積極移民、國際性聚會等，皆是關鍵性的因素之

一，顯出宗教教育的栽植，是團體的存活之道；眾召會每年不可勝數的聚會，使

信眾獲得宗教教育的提升，相對地鼓舞移民的風潮。眾召會的信眾藉由信仰傳播

而受到鼓舞，對於移民的運動普遍地予以支持或親身力行。 

 

第三節 開拓期：1984-2017年 

                                                      

463
 《神人》一書對於李氏的指控，為：1、否認明言的啟示(propositional revelation)；2、藐視遵 

守道德的規律(尤其是《舊約》十誡的必要性)：有蔑視《舊約聖經》的可能性；3、貶損讀經時

用思考、研讀、和心思的作用；4、自居神聖啟示的高超地位等。 

  美國尼爾森湯瑪斯(Thomas Nelson)出版社在 1977 年出版一書，著者史巴斯‧傑克(Jack Sparks)

指控美國的眾召會，為：1、對其信眾進行洗腦的工作；2、蓄意惡待信徒等。美國眾召會是先採

取法律訴訟以外的方法，作為解決之道，但是徒勞無功。遂於 1981 年提出法律的訴訟，1983 年

兩方始達成和解的協議，尼爾森湯瑪斯出版社遂於：1、在美國的 18 份報紙上，刊登撤回的公

告；2、停止對於該書的發行；3、所有未售出的書籍一律收回等。另外一書《神人》(The God-Men)

由偽靈剖析會(Spiritual Counterfeits Project)的成員在 1977 年所寫，召會亦先採取法律之外的途

徑，但果效未彰；至 1985 年 1 月 26 日，美國地方法庭裁定《神人》一書的訴訟記載為：「其主

要的內容多為虛假、譭謗、僭越法定等合理之權利，故此宣判為誹謗。」並判原告應付出 1.190

萬美元的損害性賠償，然而被告卻在即時宣告破產，原告只得到約 34,000 美元作為賠償。 

  因着《神人》、《彎曲心思者》等 2 書的不切實際之汙衊，召會的職事、和其信眾等深受其害，

其指控的文字至少在多本書籍、文章、廣播媒體等，被相繼引用並被翻譯成中文，甚至在華語、

及華人等區域廣為流傳；美國眾召會的成長因而受到妨礙、甚有因此而家庭失和、婚姻破裂、遭

受攻擊、被謾罵為邪教分子等情事。以上摘錄自： 

   米勒‧艾略特(Elliot Miller)，〈地方教會：其運動與爭議的緣由〉，頁 8-9。 

   梅爾敦(John Gorden Melton)著，臺灣福音書房譯，《一封公開的信：關於地方教會、李常受與

《神人》的爭論》(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85)，頁 14。 

464
 卓遵宏和周琇環訪問，《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頁 3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20 

 

壹、境內移民 

    李氏於 1984 年從美國返回臺灣，因發現全球眾召會的擴展停滯不前，並於

1986 年在臺北設立「全時間訓練中心」，呼召青年的信眾參加訓練，並至臺灣的

各鄉鎮建立召會，因此制定「5 年福音化臺灣」的移民計畫並開始行動；至 1994

年，在臺灣建立並加強 94 處召會，5 年在臺灣已累計受浸並加入召會者達 10461

人，共有 537 位臺灣信眾參與此移民的行動。465
 

以《臺灣基督教會教派教勢報告》為參考，列舉臺灣基督教會各教派之中，

按教友人數最多的眾教會作為排列，以 2007-2017 年為範圍，梳理出前 6 大教友

人數最多的統計表如下： 

 

表 5-1：2007-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派會友人數統計表466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225,307 230,112 240,400 247,179 254,604 258,222 

召會 118,464 138,377 147,792 156,636 145,018 145,318 

靈糧堂 41,616 50,460 60,340 70,794 72,070 92,646 

真耶穌教會 54,991 54,236 52,501 54,991 55,603 55,813 

基督教浸信會聯會 37,426 39,938 44,528 48,733 51,553 53,905 

臺灣信義會 20,848 22,024 24,168 26,434 26,866 28,890 

 

                                                      

465
 lbid，頁 247。 

466
 朱三才編，《2009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臺中：基督教資料中心，2010)，頁 2-17。 

   朱三才編，《2011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臺中：基督教資料中心，2012)，頁 2-15。 

 
  朱三才編，《2013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臺中：基督教資料中心，2014.10)，頁 6-8。 

 
  朱三才編，《2015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臺中：基督教資料中心，2016.9)，頁 2-10。 

   朱三才編，《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臺中：基督教資料中心，2018.9)，頁 5-7。 

   李銘倫，「臺灣「地方召會」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頁 2。 

   參考網站：基督教論壇報，網站：https://www.ct.org.tw/(2020.1.1 上網)。 

   蔡明憲製表，〈各縣市教勢概況(截至 2007 年 12 月)〉，《基督教論壇報》，3010(2009.1.9)。 

   參考網站：國度復興報，網站：https://krtnews.tw/chinese-church/local/article(2020.1.1 上網)。 

 
  賴中申，〈教勢報告：3888 間教會 基督徒 5.44%〉，《國度復興報》，531(2012.9.18)。 

https://www.ct.org.tw/
https://krtnews.tw/chinese-church/local/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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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007-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派會友人數統計圖467
 

 

表 5-2：2001-2017 年臺灣基督教教派出席人數統計表468
 

 2001 2011 2013 2015 2017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112,114 115,491 117,590 118,464 120,125 

召會 36,750 52,459 66,382 72,509 74,450 

靈糧堂 11,187 30,017 35,397 36,035 46,323 

真耶穌教會 28,495 22,358 20,955 21,038 21,308 

基督教浸信會聯會 14,470 23,861 26,170 27,644 29,555 

臺灣信義會 4,267 12,084 13,217 13,433 14,445 

 

                                                      
467

 參考表 5-1：2007-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派會友人數統計表繪製。 

468
 伊慶春，《基督信仰在臺灣：2012 年基督信仰與社會研究調查》(臺北：二十一世紀智庫協會，

2014.9)，頁 112-113。 

 
  朱三才編，《2013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頁 6-8。 

 
  朱三才編，《2015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頁 2-10。 

   朱三才編，《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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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001-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派出席人數統計圖469

 

 

表 5-3：2007-2017 年臺灣眾召會人數統計表470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會友人數 118,464 138,377 147,792 156,636 145,018 145,318 

出席人數 47,142 48,842 52,459 66,382 72,509 74,450 

增長人數 * 19,913 9,415 8,844 -11,618 300 

                                                      
469

 參考表 5-2：1991-2017 年臺灣基督教教派出席人數統計表繪製。 

470
 蔡明憲製表，〈各縣市教勢概況（截至 2007 年 12 月）〉， 3010(2009.1.9)。 

 
  賴中申，〈教勢報告：3888 間教會 基督徒 5.44%〉，531(2012.09.18)。  

 
  朱三才編，《2009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頁 2-17。 

   朱三才編，《2011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頁 2-15。 

 
  朱三才編，《2013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頁 6-8。 

 
  朱三才編，《2015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頁 2-10。 

   朱三才編，《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頁 5-7。 

   李銘倫，「臺灣「地方召會」之研究」，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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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比率 * 16.8% 6.8% 5.98% -8% 0.2% 

 

 

圖 5-3：2007-2017 年臺灣眾召會信眾人數分析圖471
 

 

    由表 5-1、5-2、5-3 和圖 5-1、5-2、5-3，其中的資料、圖表等可以端視出，

眾召會在臺灣基督教的會友、出席人數等方面，長期位居於第 2 名；臺灣基督長

老教會因為在臺灣的歷史悠久、家族性信仰的傳承、在地優勢等效應，一直維持

在臺灣基督教界的最大宗。眾召會的會友人數在 2013 年達到最高峰，之後陡降

並逐年再爬升；出席人數是逐年提高，並有緩慢上揚的趨勢。 

    眾召會的會友人數、出席人數等在 1980 年代曾經停滯不前，至此李氏移居

臺灣並開始「新路的實行」，眾召會在人數上開始陡增；至 21 世紀之後，眾召

會發起「全臺青年得一萬」的福音行動，以每年帶領一萬人受浸歸主為目標，在

眾召會同時興旺福音的工作，使信眾的人數得以持續地提升。 

    眾召會在各地雖是獨立運作，但是其特有的連絡方式，如集調、交通、特會、

相調等模式，使眾召會在分散各地之餘，可以達到彼此互相、資訊交流、資源共

享等益處；另一方面，眾召會不至於因距離疏遠的問題，產生隔閡、孤立、無援

等情事的發生。 

                                                      
471

 參考表 5-3：2007-2017 年臺灣眾召會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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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迄今，臺灣經歷經濟的起飛、報紙的解禁、民主的改革等變化，加

以與兩岸關係的和緩，臺灣基督教界開始蓬勃地發展，教會之間的關係產生蛻

變，如：1、靈恩運動的興起；2、多元化、多樣式等佈道方式盛行；3、群體佈

道與大型聚集的增多；4、對於社會的關懷、參與增加等；5、教會的小型分會、

分家、小排等異軍突起；6、積極往海外的區域拓展等。相對使眾召會在此氛圍

之中，順勢增長。 

    以眾召會的住址、地理位置、分佈等作為區分，在圖 5-4：全臺灣眾召會(含

金馬澎湖)的地理分佈圖，可以看出召會多分佈在臺灣西區、都會區域等地帶，

依人口的密集度、都會的發展空間等作為主要之考量；在鄉鎮、山區等偏遠區域，

相對於天主教、台灣長老基督教會而言，著墨不多。其原因可以是：1、成立時

間較晚：召會的成立歷史遠不及天主教、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等悠遠，擁有相對較

高的國際知名度和信眾佔有率；2、資金與人力的因素：該 2 者的教團勢力多是

富可敵國，召會是由華人發起的民間團體，其立足點與此 2 者的背景大相逕庭；

3、國外教團的勢力支援：天主教、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即由西方基督教會所扶助，

相對地擁有國際性的資助、國外人士的進駐等優勢，召會是由華人發起，一方面

需顧到在臺灣本土的擴展，另一面亦須支援國際性、全球性等移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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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全臺灣眾召會(含金馬澎湖)的地理分佈圖472
 

 

除了臺灣基督教教派教勢的人數統計與分析，亦將教派的兒童人數之統計，

茲比較如下表： 

 

表 5-4：2017 年臺灣基督教派教勢兒童人數統計表473
 

                                                      
472

 參見附錄 1：全臺灣眾召會(含金馬澎湖)的地址。 

473
 朱三才編，《2017 年臺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頁 5-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26 

 

 

 

    各宗派的主日聚會人數，以 2015-2017 年為比較，眾召會的信眾總人數、兒

童總人數等，皆排在全臺灣基督教團體的第 2 名，僅次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但

是，成人的信眾人數增長，在這數年的期間幾乎敬陪末座，兒童的聚會人數、增

長人數等，尚維持在第 2 名。 

    全球性的最大宗教人數排名，分別為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在 2010

年時，基督教徒的人口數字約 21.7 億人，穆斯林的人口數字約 16 億人，前者是

明顯地多於後者；但是近年來，伊斯蘭教的發展飛速，若是按照如此的趨勢持續

擴展，穆斯林的人口有望在 2050 年時，與基督教徒的人口數字並駕齊驅，並在

2070 年的時候，伊斯蘭教預計會成為全球最普遍的信仰。474其中的原因之一是，

穆斯林家庭的兒童數，相對地多於其他宗教家庭的兒童數，並且經過多年的發展

之後，伊斯蘭教的信眾數目將突飛猛進。 

    鑒於少子化的侵襲、已開發的社會安定等因素，基督教教派在吸納成人的福

音事工上，已不如 1950 年代時期的順遂。加上政治、經濟、國際局勢等步上軌

道，現代化、世俗化等風潮的作用，影響著當代的成人，對於福音、信仰、宗教、

                                                      
474

 Whaling Frank, Religion in Today's World: The Religious Situation of the World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Day (T & T Clark, 1987), p.38. 

   Chatrath Nick, Reaching Muslims: A One-Stop Guide for Christians (Monarch Books, 2011), p.150. 

   參考網址：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020.1.1 上網)。 

自由時報，〈最大宗教換人當！穆斯林人口 35 年後可達 27.6 億人〉，《自由時報》，2015.4.3。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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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等看法的接受度；各宗教的教派和教團，不約而同地將宣教的目標放在兒童

身上，原因是：1、兒童時期較單純：未經世事的歷練；2、接觸兒童可以順勢地

接觸到青年的父母和家庭：教派可以獲得完整的家庭作為團體之基本單位，提升

教團在社會的高聲望度；3 兒童的吸納可以培養為教派之下一代：促使教派、教

團的信眾年輕化，並可藉此再接觸其同儕。 

    召會及基督教團體相對地著重兒童信眾的人數，在其他宗教的教派、教團等

皆開始看重，希冀使宗教、教團、教派等，爭取到年輕的族群；並培養兒童及其

家長作為團體的未來中堅分子，形塑信仰家庭之於社會的良好印象，以提昇在社

會的注目焦點。 

 

貳、海外移民 

    李氏在 1990 年代完成其《生命讀經》的訓練與出版，為《聖經恢復譯本》

的翻譯重新定稿；1991 年 12 月恰遇前蘇聯的政權解體，陸續地差派信眾前往俄

羅斯、俄語區域等開展，並於 1992 年在莫斯科(Moscow)設立「莫斯科全時間訓

練中心」。1993 年在紐西蘭成立「漢米爾頓全時間訓練中心」，1995 年在印尼雅

加達設立「雅加達全時間訓練中心」，1966 年在韓國首爾設立「首爾全時間訓練

中心」；同年，召會擴展到捷克，1997 年，召會開展到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東歐

國家。475
 

    臺灣眾召會自 1993 年至 2007 年起，呼召並遴選年輕的全時間服事者約 200

位，配合全球性的福音行動，足跡踏遍俄羅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烏克蘭、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等國家，西起波羅的海，東到西伯利亞，

建立約 200 處召會；1997 年起，陸續從臺灣差派同工群，前往歐洲的羅馬尼亞、

德國、希臘、義大利、非洲的迦納、印度等國家，一方面是學習當地的語言，另

一方面是尋找合適的翻譯者，推廣召會的文字工作，與當地的信眾配搭該國家的

福音工作。2010 年成立「主在亞州的行動」（Lord’s Move in Asia，簡稱 LMA），

該團體是跨越種族、文化、語言等差異和障礙，聯合全球眾召會的財力、人力、

                                                      

475
 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編，〈地方教會：其運動與爭議的緣由〉，頁 9。 

   附錄 3：全球眾召會全時間訓練中心暨壯年班的成立時間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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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等，在亞洲區域興起約 302 處召會；476迄今，在亞洲已開展到 17 個國家，

建立約 481 處召會，約 25,000 位信眾加入召會。477
 

    有鑑於移民至美國的華人群逐漸增多、華人的比例相對地提高等局面，2003

年在美國成立「學人學者工作」(Mainland Scholar Work，簡稱 MSW)，為接觸在

美國的華人學者、華人、說華語者等；臺灣眾召會則相繼地扶持在美國的華人學

者工作，帶進上萬的華人信主並加入召會，數 10 位學者願意放下職業，全職在

召會之中服事工作。478
 

    召會的海外開展與移民，從倪氏開始，陸續在各大洲建立了逾 4000 處召會；

目前已在 120 個國家設立召會的聚會所，120 個國家所擁有的人口數，佔全球總

人口的 90％。召會的移民運動，除了差遣宣教士之外，尚有進修、工作、求學、

經商等其他管道至海外的信眾，自願移民至各地；在各地所建立的不是華人、華

語等專屬之召會，而是隸屬於當地人、本土語言等為主體的召會。479
 

    眾召會在 1981 年時統計，全球僅有 30 個國家設立召會，共 450 餘處聚會所； 

至 1985 年，李氏在臺北市推行開展的運動，召會在全球的分佈達到 39 個國家，

605 處聚會所。至 1996 年，召會已在 65 個國家建立，共 2314 餘處聚會所；目

前已超過 4000 餘處聚會所。480
 

    茲將全球眾召會的地理位置分佈圖，列於下圖： 

                                                      

476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吳有成弟兄追念聚會手冊》(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20.3)，頁

4-5。 

477
 臺北國際華語特會大會服事組製作，《2018 臺灣眾召會簡介》(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18)，

頁 12。 

478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吳有成弟兄追念聚會手冊》，頁 5-6。 

479
 周復初，〈召會在 120 個國家建立當地人的教會〉，「基督教論壇報」，3988(2018.2.12)，

版 7。 

480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1996 臺灣區眾地方召會相調大會專輯》(臺北：臺灣福音書房，

1996)，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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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全球眾召會的地理位置分佈圖481
 

 

    在開拓期之中，召會在積極往海外的區域擴展之外，其模式多先在當地國

家：1、尋找首都、都會區等為首要的開展重鎮：在當地國家的人口首府、金融

中心、行政中心等大都會，較容易建立起召會的模型，並再擴展至周圍的鄰近區

域；2、設立職事站、福音書房等：建立文字工作的出版中心，先翻譯成當地的

文字和語言，藉著文字工作，以接觸當地的人士；3、大學校園的工作：尋找在

當地的高教育人才，作為日後接起當地召會的承接人；4、全時間訓練中心：使

青年信眾接受召會所屬的信仰教育，作為召會的中堅份子，也向外擴展去得菁英

份子，提高眾召會信眾的質與量。 

 

參、全球化的衝突：在美國的訴訟並與基督教界之互動 

    美國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為 CRI）在 1970 年代

即對召會進行分析與研究，認為召會的神論是「型態論」之異端，其相關的研究

被多處基督教之相關團體、研究機構、教會等沿用，順勢地攻擊在美國的眾召會；

並有約 70 位美國福音派人士公開簽署「召會不符合三一神論」的事件，致使美

                                                      

481
 參考網址：召會通訊，網站：https://churchnews99.wordpress.com/church (2020.1.1 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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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眾召會被譏為異端、邪說等之流，眾召會在經歷的多年奔走和 CRI 之重新調

查，在 2010 年 1 月出版的 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 期刊中，以「We are Wrong

（我們錯了）」為標題，肯定召會的實行與教義，承認過去的批評手法有誤，坦

言犯下反邪教運動的錯謬，過去的研究缺乏仔細和查考，致使產生錯誤性的判

斷，造成美國眾召會的困擾和被誤會。482
 

2001 年 12 月 14 日，美國眾召會、水流職事站、海外 97 處召會等，對穗倉出

版社（Harvest House Publishers）、其作者安格堡（John Ankerberg）、威爾敦（John 

Weldon）等，於 1999 年所出版之《邪教暨新興宗教百科》（The Encyclopedia of 

Cults and New Religions）一書，將召會歸類「邪教483」之一，對此提出法律的訴

訟，德州最高法院、聯邦法院等最終裁定不受理該案件；日後，美國眾召會採取

主動的策略，2002 年水流職事站被接納為「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協會（ECPA）」

的會員之一，並與「基督教出版行銷商協會（CBA）」、「福音派基督徒信用合

作社 ECCU」、「基督教研究院（CRI）」、「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等單位積極地聯絡，試圖多方接觸當代的神學家、基督教界領袖等，與主流的基

督教媒體接洽，希冀其對於召會的相關報導與宣傳，可以達到積極與正面的效

應。484
 

                                                      

482
 參考網址：基督日報，網站：http://www.gospelherald.com.hk/news (2020.1.1 上網)。 

   于嘉豪，〈改稱地方教會神論無誤 基督教研究院認錯〉，《基督日報》，2010.1.19。 

483
 邪教的定義可為極端地、或過分地崇拜某人物、觀點、或事物等，使用非道德性的強制手法，

進行控制，如：1、阻斷與其親友的聯繫；2、削弱個人的意志；3、使用特殊的方法加強暗示、

和依附；4、運用組織的力量，控制成員的資訊，強壓其個性、判斷等；5、試圖增強成員對組織

的效忠；6、對成員意欲脫離組織的恐懼感；7、對其成員、家庭、社區等，造成實際、或潛在性

損害的組織；8、堅持反社會的行為；9、宣傳反社會的主張；10、推崇個人式的崇拜：將教主、

領袖等個人的意志強加於跟隨者，損害常人的價值，違反人權、個人自由等。以上摘錄自： 

   克里斯托弗‧M‧森特那(Christopher M. Centner)著，耿耿譯，〈恐怖主義與邪教的異同〉，《科

學與無神論》，5(2011)，頁 53-58。 

   鍾國發，〈從宗教類型學看破壞性膜拜團體〉，《弘道》，2(2016)，頁 37、41。 

484
 美國眾召會在此近期的訴訟案之中，所上訴的理由（與前兩次的訴訟案相似），除了被誤歸

類為「邪教」團體之外，尚有：1、謬論召會違反基督教的傳統：違反《聖經》信仰的實行與標

準；2、違背道德的事實：包含犯罪的行為；3、錯誤的解經系統；4、毀壞性的威權主義；5、恐

嚇會員：使其受到心理、生理上的傷害；6、違背主流文化的信仰與價值觀等。以上摘錄自：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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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多年的奔走與接觸，換來基督教界及其相關的出版業界，陸續向召會、

聚會處、小群教會等，公開登報、出刊等道歉；承認其調查的疏忽和不夠嚴謹之

分析，在選材和編輯上出現錯誤的資訊，造成上述等相關團體的困擾，並且於同

一時間協調其出版社和發行單位等，立即禁止此錯誤書籍的發行，盡可能地回

收、封存、銷毀等該類的書籍。485 

 眾召會歷經上述多年的紛擾，在本世紀出現轉機，2006 年富勒神學院發表聲

明召會是純正，合乎歷史、《聖經》、基督徒信仰等，並與召會的同工群合辦「從

歷史、神學及護教角度看華人教會正統信仰研討會」；香港蘇穎智牧師亦公開聲

明，對於李氏和召會的看法改觀，2008 年 1 月發表〈我對地方教會之信仰的改

觀〉一文，重新承認召會的正統性，並呼籲華人教會要接納召會。486
 

    美國賓州眾議員 Hon.Joseph R.Pitts 於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國會表彰倪氏與

李氏，並為其平反，肯定 2 人對於全球基督徒的貢獻，該發言被列於華盛頓眾議

院國會紀錄之中；2000 年新澤西州眾議員 Chris Smith，亦曾在眾議院為倪氏等

發表平反的言論。487
 

    在召會及李氏正式邁入美國開展之際，何以會遭遇到同質性的宗教及其團體

-西方基督教的排擠，且不為所有的基督教及其信眾所認同，原因可分析為：1、

李氏的著作對於西方基督教團體的定義稍具爭議性的論述：使用「公會」、「大巴

比倫」等強烈的用語，造成西方基督教團體的誤會和敵意，使得一些本來可能被

其教義吸引的西方人，反而退避而去，或有的因而成為蓄意之反對者；2、在最

初階段缺乏大量西方的跟隨者：因自創的用字和遣詞，可能造成西方基督教團體

的接受度、感官度等不佳，在第一時間之內渾然不知，並未給予適時地溝通與疏

導；3、眾召會的成員對於批評之強硬反應：加深外界對於召會的誤解，無形中

徒增不必要的隱性敵對勢力；4、眾召會對於「邪教」的訴訟反應：促使西方基

                                                                                                                                                        

   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編，〈我們錯了：重新評估倪柝聲、李常受的「地方

教會」運動〉，頁 10。 

485
 蔡凌云和區應毓，《異端與邪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頁 55。    

   辯護與證實專案(DCP)，《地方召會：“真正的信徒與基督身體裏同作肢體”》(CA: DCP Press，

2008.11)，頁 5-11。 

486
 于嘉豪，〈改稱地方教會神論無誤 基督教研究院認錯〉，2010.1.19。 

487
 參見附錄 5：Joseph Pitts 於 2014.4.29 在美國華盛頓眾議院國會的發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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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人士對其產生敵視，對於眾召會的態度相較於其他基督教團體而言，是少有

寬厚的禮遇，卻是多了嚴謹的挑剔。488
 

    5、召會由華人發起：倪氏與李氏皆為傳統的華人，以華文為母語，宣稱召

會是按照《聖經》的原則所發起，即未承襲於西方基督教的傳統，其相類似的說

法，則多牴觸西方基督教在歷史上主導的心態；6、召會對信眾的帶領模式：在

西方基督教的眼中，眾召會信眾對於召會的狂熱效忠之態度，被視為東方、華人

的刻版模式再現，無形中使李氏成為攻擊的標靶；7、迥異於基督教傳統的崇拜

方式：如呼求主名、禱讀、會中眾人可以大聲禱告、申言等，迥異於傳統基督教

在聚會中的靜默方式；8、少為西方基督教及其信眾所熟知的教義和用辭：如「包

羅萬有」、「終極完成」等，致使在傳統的西方神學氛圍當中，沒有充分的時間可

以去理解；9、沒有牧師體制：悖離西方基督教的既有傳統與模式等。諸多的因

素，使得召會在初入美國之際，難以在第一時間之內，被西方基督教所全盤地接

受，以致被誤認為怪異、荒誕的華人基督教團體。 

 召會從 1970 年代迄今，在美國的法律訴訟只有 3 次左右，489相對於其他基

督教團體、非營利團體等而言，是不應該被譏為愛好訴訟的宗教非營利團體；西

方對於反「邪教」的著作、出書等不遺餘力，試圖能弭平「邪教」團體及其所引

起的社會動盪；中國大陸政府並不全面地反對宗教，也認同宗教可以作為社會功

能的積極性角色，特別是中國本土化的宗教團體，承繼著中國的在地化特色。若

是由國外引入，或仍然受到國外所遙控的宗教團體，則必須按著當局的規定核准

並報備；而召會的教導是：1、一地一會：不接受召會所在地之外的控制，更遑

論國外的勢力干預；2、對於政治毫無興趣：缺乏革命、社會運動、煽動政治等

野心；3、忠於《聖經》的教義：教導信眾要服從政府，不滋擾亂事以危害社會

的安全等。490
 

                                                      

488
 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編，〈我們錯了：重新評估倪柝聲、李常受的「地方

教會」運動〉，頁 8、31-32。 

   辯護與證實專案(DCP)，《地方召會：“真正的信徒與基督身體裏同作肢體”》，頁 24-26。 

489
 道格拉斯‧勒布朗(Douglas Le Blanc)，〈地方教會在前批評者中贏得盟友〉，《基督教研究

院期刊華文版》，30：3(2007)，頁 6-8、44。 

490
 Donald E. MacInnis,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Policy and Practice (English) Paperback (Orbis 

Books, 1989), pp.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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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的原因，可以解釋何以眾召會對於在美國，被冠以「邪教」的污名，

會大張旗鼓般的動作？因為，召會若是被西方國家等判定為「邪教」團體，將會：

1、被中國大陸政府引證為「邪教」團體：可以根據此類的指控，勒令相關團體

的中國大陸基督徒，並予以禁止在中國大陸的聚會和行動；2、在中國大陸的聚

會處、召會等相關之團體，將受到公權力的限制與取締；3、社會性的公開指責

將永無寧日：使眾召會在當地、全球等知名度將受到誤會；4、成員與團體將遭

受到無端的謾罵、反對、批評等。 

    因此，為了與基督教相關的團體、神學院、聖經學院等，可以正面地交流與

對話，水流職事站在 1996 年 1 月開始出版 Affirmation & Critique 期刊(每年 4

期)
491，亞洲地區由臺灣福音書房於 1998 年 3 月發行《肯定與否定》492期刊，希

冀以神學的著作、期刊、論文等，可以客觀、平和、廣泛、平衡地討論基督教歷

史中各派的神學，能有公平的論述和理解，而非誤解任何的真理；進一步分析倪

氏和李氏等 2 人的著作，並與歷代其他神學的派別作出比較和對話，493此亦可在

於對抗無良的異端和誹謗，幫助全球的基督教團體及信眾，建立真理的鑑別力，

不至於盲目、跟從、反對、混淆等情事發生。 

    因此，眾召會對於美國、國際性、全球性等宗教的訴訟，始終維持著高度的

關注力，不單是顧到在國際、全球上的聲譽，另一方面亦考量在中國大陸的宗教

政策、聚會處在中國大陸的生存狀態等後續之效應；因為全球化的影響、召會在

全球化的治理力道、與全球基督教相關團體的共處、邪教(或異端、破壞性膜拜

團體)的叢生與破壞、與其他宗教的相遇和相處等，都已是不可同日而噢。 

    因此，眾召會在全球化的發展模式，不再是倪氏於中國大陸時期的單一面相

之態度，從信仰的神聖性面向考慮，如：1、少與其他基督教團體的往來：今後

                                                                                                                                                        

   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編，〈我們錯了：重新評估倪柝聲、李常受的「地方

教會」運動〉，頁 34。 

   李常受，《馬太福音生命讀經(二)》(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7)，頁 256-257。 

   李常受，《歌羅西書生命讀經(三)》(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7)，頁 526-528。   

491
 參考網址：Affirmation & Critique, A Journal of Christian Thought. 網站：

https://www.affcrit.com/index.html(2020.1.1 上網)。  

492
 參見附錄 4：《肯定與否定》的各期主題與篇題。 

493
 余潔麟，〈肯定與否定發刊的緣起〉，《肯定與否定》，1：1(1998.3)，頁 2-3。 

https://www.affcrit.com/index.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34 

 

須主動地接觸，並保持良好的互動；2、注意召會的人數增加與設立；3、逐漸考

量到世俗性面向的衝擊等。 

   召會則須要考量到：1、多方進入公共事務的議題：善盡宗教非營利團體的職

責，提高在社會的聲望、知名度、接受度等；2、積極地與基督教團體接觸：保

持開放性的對話空間、相互合作等模式；3、同聲斥責邪教等團體：盡到真理變

證、維護信眾的職守；4、極力擺脫「邪教」的汙名：在全球化的時代，避免漣

漪效應的相關波及，遭遇不必要的譴責；5、強調社會責任的履行等。此轉換的

論述與背景，將於〈第六章、第一節召會之於公共事務的議題發展〉有詳細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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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召會之特性分析 

第一節 召會對公共事務的議題發展 

壹、神聖化與世俗化的對比論衡494
 

    在現世的生活之中，神聖與世俗的對立、共存、並存、衝突等相互之關係，

495神聖對於宗教的範疇而言，不單只是神祇、超自然等超越的觀念，而是在宗教

之中，領悟出生命、真實、實際、真理等相關的理念；496神聖可以被詮釋為令人

起敬畏感的神秘（Mysterium Tremendum），或具壓倒一切力量的聖威（Maiestas）

等，這些感受被描繪成為超自然的神秘（Numinous，源自拉丁語Numen，即神聖）。

此種對於既敬畏、又難以言喻的自我感受，與其他的體驗完全不同，既不是常人

的生命，亦是超越宇宙性的存在，可以頓悟出自身的有限、渺小、不足等。497
 

    神聖與世俗是常人的存在向度與模式之一，在宗教的思維之中，宗教選擇神

聖的面向，而一般常人則多選擇世俗的面向；神聖的面向可能多屬於過去、傳統

等，世俗的面向則可能多屬於當下、現在、將來等。神聖可以說是情感、心理、

智慧等不可言喻的奧秘；世俗可以說是科學、理性、邏輯、工業等社會化的結果。

498
 

 

一、世俗化的立論與影響 

    宗教世俗化是時代難以抵擋的潮流，引發出宗教神聖性的重新發展，新興宗

教的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浮現，相對地促成宗教之間的相互對話；如此也反映出宗

教在現代化風潮之下的順勢運作。 

    世俗化究竟對宗教的影響為何，端視從何種的角度來檢視，從歷史的演變來

                                                      
494

 范俊銘，〈文化研究的機制對話：以宗教世俗化為探討〉，頁 4-8。 

495
 Mircea Eliade. Rosemary Sheed.(trans).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Bison Books, 1996), 

p.419. 

496
 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冠圖書

公司，2000)，頁 292、294-295。   

497
 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王建光譯，《神聖與世俗》(臺北：華夏圖書公司，2003)，

頁 1-8。 

498
 范俊銘，〈聖與俗的象徵建構：以夏荊山居士的〈竹林七賢圖〉為分析〉，《夏荊山藝術論衡》，

9(2020.3)，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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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學者們的預期、社會的脈動、宗教之間的互動等影響，結果是使宗教的現

象更為豐富、更多元化、更有發展等空間；從而使宗教多元化、整合化、聯合化

等現象相繼地出現，宗教的進展更能與社會的脈動同步，與潮流一齊並進，提升

宗教的水準與體制。 

    世俗化的現象在表現上，多被認為是宗教神聖化退隱的危機，對於神聖者、

神秘性、奧秘性、巫術等，將被宣判終結或出局，宗教的傳統和價值觀可能會隨

著現代化而殞落；世俗化則表徵社會機制的變化、宗教影響力的式微、宗教被逐

漸邊緣化等，包含著社會、制度、整體、個體等多項的範疇。499因為現代化、網

絡的傳播與無遠弗界等衝擊，宗教可能會失去普遍化接受的特色，其神聖性可能

將被宣告結束。 

    彼得‧伯格(Peter Berger, 1929-2017 )認為宗教的世俗化是社會和文化可以

擺脫宗教的傳統、制度、象徵等牢籠，500世俗化的用語，亦說出對於宗教神聖化

的對立，世俗化是用以說明西方歷史演變的階段，該論點的出現與西方基督教的

背景有密切的關聯；英語中表示「世俗」的「Secular」一詞，來自拉丁文

「Saeculum」，後者的含義是指為「世代」、「世紀」、「時代」（a century or an age）

等501相關的用語，並作為詮釋。 

    西方中古世紀的宗教，多表現在對於常人的信仰操控，以宗教壟斷的模式，

作為信仰的傳播工具；在文藝復興的時期，啟蒙運動、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等相

繼地衝擊之下，宗教的神聖性對於社會的控制力道已逐漸式微。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對此認為理性和知識會將迷信終結，迷信的終極價值將

會從常民之中永遠地消蹤匿跡。502
 

    宗教的世俗化意味著，宗教及其團體將不再復有以往的壓倒性影響，特別是

歐洲大陸在羅馬天主教、教皇等一統性的宗教統治之下，限制當時的社會、政治、

                                                      

499
 羅伯托‧希普里阿尼(Roberto Cipriani)著，高師寧譯，《宗教社會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2005)，頁 182-202。 

500
 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著，高師寧譯，《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 128。 

501
 Ruth Abbey &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Self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04. 

502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楊富斌譯，《社會學科學方法論》(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頁 3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37 

 

宗教、教育、經濟等相關之範疇；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所言中古世紀的宗教及其神學主義，成為當時的牢不可破之意識形

態。503而後世的宗教改革運動，進一步使所謂的「大一統神學觀」，逐漸地改變

其意識形態的教義模樣；宗教改革之後所建立的新興教會，多採取適應於常人的

神學觀，嘗試著適應新興的社會模式、經濟條件、生活方式等。 

    工業革命的興起，亦是加速宗教世俗化的進展，使政治體系和宗教制度不能

再習慣於傳統的作風，特別是關乎宗教的神聖性議題；504當時甚有預言，基督教

將在 1900 年之前，從世界上消失，宗教將進化到灰飛煙滅的終極地步。505
 

    理性時代的來臨，講究科學與論證的風潮興起，原先以羅馬天主教、和其神

學為基礎的信仰，漸漸從歐洲各國的政治舞台退場，羅馬天主教、教會、教皇等

亦失去以往對於政治的管轄與干預；國家意識的抬頭、外交政治的興起、神權管

治的式微等，使宗教的神聖性漸漸失去其號召力，亦為世俗性的入場鋪路。 

 

二、傳統教義的調整與改變  

    宗教改革的運動之中，印刷術的發明對於世俗化產生重大之影響，在該運動

之前，只能由神職人員誦讀《聖經》，一般的信眾無法且不能閱讀《聖經》，只

能一味地全盤接受神職人員對於經典的解釋、教義等；1456 年在古騰堡的印刷

廠，印刷出一本拉丁文《聖經》，印刷術的發明有助於減少抄寫文本之繁瑣，亦

即可大量地印刷，普及經典的發行量，同時亦降低書籍的成本價格。印刷術的風

行，使宗教改革運動的速度得以風馳雷急，普遍地在歐洲各國開花結果。506世俗

化對於宗教神聖性的衝擊，包括對於原先的信仰、行為等轉變，各種世俗性主義

的叢生，扮演了部分宗教的代理人角色；507傳統宗教的神學至上之主張，除了達

                                                      

503
 人民出版社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 231。 

504
 尼克拉斯‧盧克曼(Niklas Luhmann)著，覃方明譯，《無形的宗教》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2003)，頁 118。 

505
 Anthony Wallace, Religion: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pp. 

264-265. 

506
 阿利斯特‧麥格拉斯(Alister E. McGrath)著，蔡錦圖等譯，《宗教改革運動思潮》 (香港：基

道出版社，2006)，頁19-20。 

507
 羅納德‧L‧約翰斯通(Ronald L. Johnstone)著，尹今黎和張磊譯，《社會中的宗教》(成都：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88%B7%E8%A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9%A8%B0%E5%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6%96%8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38 

 

到安身、立命等心靈的慰藉之外，哲學邏輯和理性思考亦逐漸加入宗教神學的轉

變，神學就不再只是神話的造神故事而已。 

    宗教的世俗化亦是社會、文化、政治等部門，意欲脫離宗教、及其制度支配

的歷程，508亦是宗教至上的理念、思想、制度等，漸漸失去掌控的過程；509至此，

傳統宗教的「教皇無誤論」等，勢必將受到理性空間的衝擊，如：1、被迫於與

科學主義對話；2、從以往的宗教出世模式，轉入積極的關懷入世層面；3、神職

人員在信眾內心的地位式微等。傳統宗教會認知理性時代的來臨與衝擊，不得不

重新思考與理性思考共處的新興模式。 

 

三、新興宗教及其團體相繼成立 

    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亦催化基督新教的誕生，《聖經》的公開並翻譯成各

國的語言文本，震撼天主教的傳統根基、勢力範圍等；人人皆可擁有、閱讀、明

瞭《聖經》等催生效應之下，宗教威權的禁錮瞬間被瓦解，基督新教-另一新興

宗教及其教會團體等，相繼在歐洲各國建立，甚至有的成為該國家的國教，作為

政治上與天主教的分庭抗禮。 

    世俗化的來臨，傳統宗教的教義、組織、結構、方式等相繼失去其原有之地

位，克理斯瑪(Charisma)的單一領導模式亦隨之發生變更，大量基督新教的領袖

人物及其教會團體進入宗教市場的領域，使信眾對於宗教的選擇權發生質變；新

興宗教亦有參考傳統宗教的教義、組織、管理模式等，滲入親民化、關懷式等因

素，吸引傳統宗教的大量信眾加入。 

    世俗化的風潮，使宗教及其團體亦添入對信眾的心理摸索，不再是傳統宗教

的封建口吻；宗教市場的開放，「以人為本」的催化效用，使宗教的發展過程邁

入多元化之時代。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頁 411-418。 

508
 Peter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9), p.107. 

509
 Bryan Wilson, Religion in Secular Society: A Sociological Comment (California: Watts & Co., Ltd, 

1966),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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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世俗化對宗教之於公共事務的反芻510 

    宗教改革運動的風潮席捲歐洲大陸之後，亦影響日後美洲的宗教多元化發

展；世俗化並非是宗教信仰的消聲匿跡，而是宗教信仰朝向多元化發展的另一形

式，如：1、不在於要將宗教逐出公共的領域之外；2、亦無公共領域與宗教的完

全脫軌；3、只是使二者的關聯，蛻變得更為複雜與隱秘。511
 

    啟蒙運動的興起，孕育宗教世俗化的催生，被預言著：公民在現代化、理性

化等風潮之下，封建的傳統宗教將失去以往的控制，甚至是對於政治、經濟、社

會等力量的沒落；信眾不再理會傳統宗教的神話，傳統宗教將被視為過往雲煙，

一切皆須以科學和論證作為起始點，最終會使封建的傳統宗教、教會團體等，淪

落至蕩然無存。 

    在時代的歷史變遷之下，宗教世俗化並非如預期的結果，傳統宗教的確是被

搖撼其霸主之地位，而新興宗教的崛起，促進多元化思想的開放，對於神學的多

元化詮釋如同潮水般之湧現；宗教世俗化以多元的市場、公平的競爭、對話的機

制等方式進場，傳統宗教的一統局面雖然逐漸失溫，新興宗教及其團體卻相繼地

壯大，甚至有國家、政府、官方部門等加持與扶助，其實力的蘊釀，漸漸可與傳

統宗教分庭抗禮，作為區域、國家等專屬之宗教特色。 

    宗教世俗化伴隨著世代的變遷，加以全球化的影響，宗教原有的終極關懷、

神學救贖等特色，亦隨之而趨於融入常人的需求面向；宗教的神聖性並非因世俗

化的現象，而遭到全盤隕歿，而是以現代化的方式，保留宗教的原初本質，擴展

宗教的視野和生存之方式。 

    宗教世俗化造成宗教多元化的效果，甚有宗教整合、聯合、和對話等呼聲風

起雲湧，世俗化所帶來的仇視、對立、默認、認可、對話等機制，使宗教市場面

臨著「異中求同」、或「異中共存」等生態；世俗化並非使宗教消聲匿跡，而是

以開放的模式，繼續在市場中生存。 

    因著現代化、國際化、全球化等影響，宗教信仰的入世模式，多呈現出：1、

教務蓬勃化的擴展；2、團體建制化的發展；3、宗教倫理的倡導推行等。宗教團

體與社會救助、慈善事業等活動相近，說明宗教與社會性的漣漪關聯，將個人性

                                                      
510

 范俊銘，〈文化研究的機制對話：以宗教世俗化為探討〉，頁 8-12。 

511
 Charles Taylor,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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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擴大至社稷的範疇，從出世的定義，調適到入世的關懷；由本土的區域

性概念，調整到全球的整體性發展，如佛光山、慈濟、召會等團體，相繼地呈現

出全球化的分支機構，藉由本土性、跨國性、區域性、全球性等交流，增強該教

團、教派、組織等曝光率，512成為普世性的團體之一。 

 宗教團體在經營非營利的事業中，具有正面的社會價值意義，普獲常民的支

持，亦可提升宗教團體的知名度、正當性等；慈善救助和志願服務的發展，與宗

教的助人價值有著深切之連結。宗教的教義精神，在宗教非營利團體的發展過程

之中，扮演著先驅、催化等角色。 

    宗教非營利團體有別於一般的非營利團體，除了匡濟扶弱、助人救濟、非營

利等共通的特色之外，尚有出於宗教教義作為出發點的團體之特性；宗教型團體

的特殊性也就不言而諭，對於社會的關懷而言，皆以增進社會的福祉、世界的大

同理想等，作為實現之要點。 

    宗教世俗化的影響，使宗教朝向更入世的方式；從以往的不問世事、隱居山

林、遁入空門等神秘之色彩，在現今則多以關懷入世等社會公益的模式問世；其

對話的機制，即以多元化的方式，如社會公益、非營利團體等公共的角色，為其

身分的掩護之一，作為與世俗化對話的另一種模式。 

    世俗化究竟對於宗教的影響為何？端視從何種的角度作為檢視，從歷史的演

化來看，包含著學者群的預期、社會的脈動變化、宗教的被影響等範疇，結局是

常人的宗教時間、空間等被擴展；不是傳統宗教的方式受到擠壓而已，而是以常

人可以接受、認可、接受等方式，重新再現。 

    世俗化是文化的潮流之一，促使宗教的生態失衡又再回歸到新的平衡點；宗

教多元化的對話機制，反映出宗教在民主制度的相互利益下，可以是： 

 

一、面對時代變化的瞬息萬變 

   若以市場的供需機制來衡量宗教之現況，宗教的穩定則成為供給和需要之平

衡觀點，則傳統的宗教壟斷局面，可能不會再復有；宗教在不違背其教義的先決

條件之下，需要多貼近於常人的心理需要，思索宗教市場的長遠發展，從而面對

時代的訊息萬變。 

                                                      

512
 蕭新煌等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頁 37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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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成宗教的對話機制 

    宗教對話的空間，將因宗教市場的發展而趨於頻繁；對話能夠表現出宗教的

濟世、對等、和平等特色，作為公益、社會救助等模式，使之增加其曝光率、生

存率、被接受率等。 

 

三、發展宗教整合的空間 

    彼得‧伯格對於宗教在日後的發展現況，修正以往自己所提出的論點，認為

「宗教世俗化」是一個錯誤的詮釋，他指出：世俗化和現代化是並行且彼此支撐

著，就理論而言，現代化的腳步越加速，世俗化也會隨之加劇；然而，事實是與

理論不相符的，現今全球的大部分國家不是世俗化的，反而有些是相當地神聖化

和宗教化。513
     

    以宗教的經濟理論為模型分析，常人多是嘗試以最低、或最小的成本和代

價，換取最高、或最大的報酬與回饋，以此做出最理性的抉擇；以宗教的市場而

言，亦是如斯，針對於宗教市場的長期需求而言，相對來說是非常穩定的，宗教

市場的供應鏈，若是能夠提供更少的風險、更大的報酬等價值性產物，則能在宗

教市場之中，獲得更多的注目，並在宗教的市場中取勝。514
 

    以上述的原則而言，宗教世俗化可能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之一，隨著科技的

發展，世俗化也隨著「全球無國境」的地步，流傳到已開發、開發中、未開發等

國家之中，無論是傳統宗教、新興宗教、潛宗教、類宗教等各式各樣的宗教，與

世俗化的關係，勢必是無可避免的衝擊；藉著世俗化的反思和詮釋，實在是宗教

多元性競爭的反思。世俗化亦是宗教及其團體發展的階段之一，藉由宗教的歷史

進展，世俗化不應該被視為對立、敵對等角色；世俗化應該是促使宗教及其團體，

以另一種角度，積極地融入於社群，反芻出社群對於宗教及其團體的新興思維。 

    綜和上述所論，若以學者們言之鑿鑿的預言，宗教應該隨著世俗化的發展而

消蹤匿跡；然而，對照著全球的宗教群體與現況，有的可能在衰微的狀況，有的

                                                      

513
 Peter Berger, Epistemological Modesty: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Berger, Christian Century 114 

(Chicago: Christian Century Co, 1997), pp.972-975.  

514
 羅德尼‧斯達克(Rodney Stark)和羅傑爾‧芬尼(Roger Finke)著，楊鳳崗譯，《信仰的法則：

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23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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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持平之原狀，有的反而呈現水漲船高之景象，也有可能因為世俗化的效

用，凝聚其宗教團體的勢力，對抗世俗化的紛擾。 

    宗教世俗化應該是新興宗教及其團體的浮現、宗教多元化發展的面貌等，宗

教的影響，在全球不會因為世俗化的關係而消失；宗教是持續地影響著常人的生

活、習慣，甚至是國際局勢，只是未如預言所說的殞落消失，宗教只是在不同的

方式、空間、面貌等呈現，如以公共事務、社會議題、非營利事業等，作為切入

點，成為與世俗性的對話和接觸。 

 

參、召會在非營利事業的議題參與515
 

一、生命價值的議題：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 

 該基金會於 1998 年成立，由臺灣眾召會共同擔綱，以「健全社會的風氣」 

作為推廣的目標；得榮基金會對於生命教育的實施與推廣工作，可分為：1、研

發生命教育的教材和教案；2、舉辦教材使用及教學評估的研討；3、進行中小學

校園班級的體驗課程；4；舉辦課後關懷的延伸活動；5、輔導各級學校的生命教

育社團；6、開設大學通識教育的課程；7、提供生命教育研究的論文獎助；8、

服務各界生命教育的專題演講；9、舉辦生命教育的論壇、研討、成果展等事功。

在青少年社會福利的工作上，該基金會：1、認助清寒學子，提供多元的學習與

公共服務；2、規劃社區青少年的成長團體；3、結合社區志工的資源，關懷輔導

青少年；4、辦理社區服務訓練的研習及認證；5、提供社會工作科系的學生實習；

6、舉辦國際少年服務的交流活動等。516
 

    眾召會藉由該基金會，得以積極地關懷社會的議題，其歷年的事業推廣如下

表 

 

表 6-1：得榮基金會之歷年社會事業的推廣表517
 

                                                      

515
 范俊銘，〈第三部門與公民參與的實踐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案例探討〉，頁 533-535。 

   范俊銘，〈非營利部門社會關懷的策略分析：以財團法人召會為探究〉，頁 315-317。 

   范俊銘，〈宗教文化資產之活化與保存：以主恢復展覽館為分析〉，頁 53-72。 

516
 參考網址：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網站：http://www.glory.org.tw 

(2020.1.1 上網)。 

517
 lbid。 

http://www.glo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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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事蹟 

1999 發啟「得榮少年教育專案」，提供資金的獎助，以鼓勵社會的求學風氣；

該年同時獲得臺北市社會局評鑑為績優的服務單位 

2000 美國 Young Life 國際事工負責同工來訪交流；並完成國二、國三、高二

等生命教育的教師手冊 

2001 完成國高中全套生命教育的教師手冊，共九冊；並著手編輯教學方案 

2002 於信基大樓舉辦千人的志工訓練 

2006 公共電視採訪基金會，製播「讓生命發光」公益短片 

2007 獲頒教育部推動品格教育績優單位的獎項 

2008 受邀與臺北教育廣播電臺「麻辣教室」合作，製播 13 集的生命教育節

目；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合辦「青少年生命教育論壇」 

2009 以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為指導單位，舉辦「2009 生命教育論壇」 

2010 出版高中生命教育的課本《享受豐盛的生命》，奠定得榮貫徹生命教育

之理念與使命 

2011 響應政府推動「志願服務法」，於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備案為「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並依照「志願服務法」舉辦綜合類的志工培訓；同年獲得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評鑑為優等的基金會，亦配合「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

中程計畫」，編製生命教育的相關教材與師資培訓，以進入校園與班級

授課 

2012 完成國小全套生命教育的教學方案，共 6 冊 

2013 與雙北多所大專院校的生命教育服務社聯合，舉辦「花蓮原住民關懷暑

期營隊」；與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合作，設立「菁英獎」以培養優質青年。

並與恩慈基金會合作開辦「Happy Learning 快樂學習教育專案」 

2014 獲頒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3 年度「臺北市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評

鑑」為績優單位，並與「基督教論壇報」出版社合作「愛的明信片」青

少年與家庭 Q&A 專欄等 

  

    該基金會的成立，一方面是藉以扶助社會的教育風氣，達到非營利團體的社

會教化之功用；另一方面是藉此接觸青少年人，吸納社會的青年，盡到宗教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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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接觸的功能，並使召會以另一管道獲取青少年的認同。財團法人得榮基金會的

業務推廣，可以端視出召會從以往較少參與世事的態度，轉換為團體式參與社會

公益的面向，以財團法人的團隊優勢，將其神學教義，以寓意化的詮釋角度，融

入於社群的理解當中；並積極與官方政府、基督教團體、出版事業等合作，提昇

其社會公益的能見度。 

 

 

圖 6-1：2018 年得榮基金會舉辦之生命教育成果展518
 

 

二、人道關懷與賑災 

    1999年 921集集地震發生之際，臺灣暨全球眾召會共同捐資新臺幣 1億 6617

萬 952 元，予以救濟災情的損害，海外眾召會共組「心靈重建服務團」，約 10000

人次，進駐災區並提供物資，實行心靈的救援行動將近 1 年；519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國大陸四川省汶川縣發生芮氏 7.9 級地震，是唐山地震以後傷亡最慘重的

地震，臺灣眾召會為此捐資近 1000 萬人民幣，予以救助和慰問。520
 

    2009 年 8 月 6-10 日莫克拉颱風襲臺灣並釀成災禍，臺灣暨全球眾召會共捐

                                                      

518
 參考網址：基督教論壇報，網站：https://www.ct.org.tw/(2020.1.1 上網)。 

   李容珍，〈得榮生命教育，為社會打下『善良』基礎〉，《基督教論壇報》， 2018.12.8。 

519
 參考網址：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020.1.1 上網)。 

   陳俊賢，〈壓傷的蘆葦不折斷：北美眾召會來臺協助災民心靈重建〉，《自由時報》，1999.10.19. 

520
 徐熊建，〈四川賑災特別交通〉，《高雄市召會週訊》，1288(2008.5)，版 2。 

https://www.ct.org.tw/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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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新臺幣 3195 萬 3053 元，予以災情救助，全臺眾召會亦自行組織信眾，自願前

去救災；521
2011 年 3 月 21 日之日本大地震等災情，皆可見到全球眾召會的蹤跡，

積極參與海內、外的賑災和救助。522
 

    全球眾召會以參與賑災、救濟、人道關懷等事務，一方面是履行宗教非營利

團已的任務職責；另一方面，則藉此連絡全球眾召會的力量，提升為國際性非營

利團體的化身，參與國際性的事務，善盡其國際化的能力。 

 

三、國際事務的議題 

    2008 年 4 月，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訪問臺

灣眾召會等團體，並發表「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關聯」等演說；523
2010 年中

國國家宗教局局長暨同隨行的人員等來訪，參加由蒲公英希望基金會、臺北市召

會等，共同舉辦的「2010 兩岸基督教交流座談會」。524
2011 年蒲公英希望基金會

主辦之「2011 基督教兩岸教牧及神學座談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主席傅先偉暨隨行的人員與會，臺灣眾召會亦派員與會演說；525
2013 年 8 月，「兩

岸基督教論壇」在臺北市開幕，隨後對岸的牧長亦至臺灣眾召會訪問、交流等。

526
 

    臺灣眾召會不定期地舉辦國際性特別聚會、國際研討會、國際集調等全球性

                                                      

521
 陳俊良、歐陽家立和鄭伊芳，〈臺灣教會社會服務與慈善公益工作之轉型與要點探討〉，「2013

兩岸基督教論壇」(臺北：王朝飯店，2013.8)，頁 1-15。 

522
 范俊銘，〈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創新管理：以新北市召會為探討(2011-2014)〉，頁 162。 

523
 臺灣福音書房壯年成全班編，〈訓練水流報導〉，《臺灣福音工作壯年成全班班訊》，18 

(2008.6)，版 16。 

524
 參考網址：基督教今日報，網站：https://cdn-news.org/news(2020.1.1 上網)。 

   張嘉慧，〈兩岸基督教交流座談會建立溝通橋樑〉，《基督教今日報》，2010.9.20。 

525
 參考網址：基督教今日報，網站：https://cdn-news.org/news(2020.1.1 上網)。 

   吳佳玲和張嘉慧，〈陸基督教兩會主席傅先偉訪臺與牧者相見歡〉，《基督教今日報》，

2011.11.22。 

526
 參考網址：基督教今日報，網站：https://cdn-news.org/news(2020.1.1 上網)。 

   吳佳玲，〈臺灣基督教教牧參訪團訪陸獲高規格接待〉，《基督教今日報》，2011.3.28。 

   吳佳玲，〈臺灣教牧參訪團訪福州交流互動零距離〉，《基督教今日報》，2012.4.6。 

   張嘉慧，〈兩岸基督教交流臺灣教者：開眼界、促合一〉，《基督教今日報》，2013.5.4。 

https://cdn-news.org/news
https://cdn-news.org/news
https://cdn-news.or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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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議，實為打響國際外交的名聲；527
2014 年舉辦「以色列死海古卷展」展覽、

「聖經文本國際學術研討會」等，上述皆為兩岸建國以來從未舉辦的國際情事

528，其國際性的能見度和知名度，可與國際性團體相匹。 

    眾召會不僅參與所在地的官方、非官方等團體的聚集，亦與中國大陸的社會

科學研究院、國家宗教局等官方單位接觸，試圖化解兩岸的緊張局勢，以宗教、

信仰、和平、互助等教義為角度，力求與對岸的基督教團體、教會、聚會處、官

方的三自教會、學術單位、宗教局等尋求對話的空間；不單有在地化的社會議題

聯絡，亦有跨疆域、國際化等聯繫的模式。 

    以下的圖片為眾召會在國際性特會的聚集照片：529
 

 

                                                      
527

 Key H. Tee, Introduction to Church History, pp.321-348. 

528
 范俊銘，〈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創新管理：以新北市召會為探討(2011-2014)〉，頁 162。 

529
 2018 年 2 月 16 至 18 日，全球眾召會在臺北市南港展覽館舉辦超過 3 萬人的聚會，海外信眾

來自 62 國，近 1 萬人從國外遠赴臺灣並共赴盛會；現場亦有同步的網路直播、多語言的同步口

譯等，締造網路線上 1200 多人的同時與會。新春華語特會在每年的農曆新春時期舉辦，每 3 年

有 1 次在臺灣舉行，其餘 2 次則在全球各國舉辦。以上摘錄自：  

   參考網址：基督教論壇報，網站：https://www.ct.org.tw/(2020.1.1 上網)。 

   楊育玫，〈2018 國際華語特會三萬人南港聚集海外超過 6100 人報名〉，《基督教論壇報》，

2018.2.16。 

   楊育玫，〈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3 萬聖徒齊聚擘餅〉，《基督教論壇報》，2018.2.20。 

https://www.ct.org.tw/
https://www.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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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2018年國際華語特會的入口處與招牌 

 

 

圖6-3：2018年國際華語特會中與會的國家代表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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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2018年國際華語特會中外語同步翻譯的無線頻道表 

 

 

圖6-5：2018年國際華語特會約3萬人與會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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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新北市、歐洲、北美、南美等全球信眾在新北市召會永和會所齊聚 

 

四、長照福利的議題：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佳安老人長照中心 

 原地址為「臺北市召會佳安相調中心」，是以作為聚會、相調等用途，臺北 

市召會在 2010 年捐贈，並轉型為老人長期照顧的機構，重新設立為「財團法人

桃園縣私立佳安老人長照中心」，目地是為著促進老人及社會弱勢的福利為標

的，提供常人在生活上，需要協助的長者並照顧其生活的場所，使長者可以頤養

天年；於 2012 年 4 月正式營運，作為老人福利的實踐，以照護無法自理的長者

們，提供專業的照護服務。530
 

 

                                                      

530
 參考網址：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佳安老人長照中心，網站：http://jiaan.com.tw/ (2020.1.1 上

網)。 

http://jia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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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佳安老人長照中心之正門 

 

五、真理辯證議題：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 

    李氏等認為召會是「主的恢復」，在於恢復神原初的實行；而其他的基督教

團體，則是在「主的恢復」範圍之外，鼓勵信眾要從宗派、宗教、組織等範圍出

走，不與之聯繫和聯合。所謂的「跨宗派」聯合聚會，只是妥協式、隔牆式等握

手，與基督教組織的聯合，會有損召會的立場；531對於召會的信眾而言，會產生

信仰上的混亂，並無助益於召會的擴展與信眾人數之加多。 

    此後，邪教、異端等相關組織的浮現，相對地影響到基督教團體、教會、教

堂、眾召會等，在各自的教會中之治理，為了消除其困擾，並且捍衛神學的正當

教義，眾召會遂與基督教團體開始有合作性的聯合行動；在 2013 年 3 月，眾召

會與臺灣基督教界等共 56 個團體，共同發表抵制「東方閃電」、「全能神」、

「新歌教會」等異端的組織。532
 

                                                      

531
 李常受，《教會的路》(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0)，頁 189。 

532
 「中國反邪教協會」在〈當前在我國活躍的邪教〉的名單上，將「呼喊派」僅列於名單上，

宣稱「呼喊派」又名「神的教會」、「地方召會」、「主的恢復」等；臺北市召會遂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地方召會」不是呼喊派的說法，並且無資料顯示李氏於 1962 年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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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4 年 1 月，召會與 14 個基督教團體等，共同成立「臺灣基督徒信仰研

究學會」，533並在信基大樓舉辦公開的記者會，共同為抵擋異端邪說的真理變證

祈福；眾召會遂是聯合臺灣基督教團體、教派、教團等力量，整合出此研究學會，

為著華人界的真理變證效力，遏止邪教、異端、邪說、破壞性膜拜組織等。希冀

有效地阻擋此歪風，不僅是保護基督教的信眾，也是為華人、華語等區域，盡到

匡正風氣的社會職責。 

    該學會的成立，聯合海內、外等信仰的團體，在於提供《聖經》、神學等真

理辯證，探究新興宗教及其教義和活動；對於邪教、異端等學說，予以警戒的相

關訊息，提供真理的講座與各界之交流平台，與全球的宗教團體保持互動與溝

通。534 

                                                                                                                                                        

大陸成立過「呼喊派」等組織。在 2013 年 8 月，兩岸基督教共同舉辦「兩岸基督教論壇」，臺

北巿召會亦曾公開地、正式地等聲明：「召會絕非是呼喊派」；不少臺灣眾教會的領袖出席該記者

會，並支持召會為正統的教會。 

   除了臺灣基督教界之外，中國福州地區等 3 處召會，亦發表聯合聲明，指明召會與「呼喊派」

無關；並將說明書送至中央政法委、中央統戰部等 7 處單位，以供明察。以上摘錄自： 

   參考網址：基督教今日報，網站：https://cdn-news.org/news(2020.1.1 上網)。 

   吳佳玲，〈針對異端：臺灣基督教界首度發表聲明聯合聲明〉，《基督教今日報》，2013.3.1. 

   參考網址：基督日報，網站：http://www.gospelherald.com.hk/news  

(2020.1.1 上網)。 

   陳麗斯，〈臺北地方召會反對被大陸打為「呼喊派」〉，《基督日報》，2014.6.25。 

   陳麗斯，〈倪柝聲的地方召會爭議不斷 多年平反漸見成效〉，《基督日報》，2014.6.26。 

533
 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編，《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會刊》，1(2014.5)，頁 2。 

534
 參考網址：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網站：https://www.cbri.org.tw (2020.1.1 上網)。 

https://cdn-news.org/news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news
https://www.cb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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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成立暨第一次會員大會535
 

 

    召會在抵制「邪教」等團體的組織作業上，招聚臺灣基督教、教會等團體之

領袖，徹底發揮主導權、話語權、組建權等，另興起「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

作為與基督教的溝通橋樑；所有的發展，皆是眾召會歷年來在臺灣、全球等擴展

作為基礎，因著全球化的影響，從起初的時期只在乎信仰界之擴展、少與基督教

團體往來等狀況，迄今則積極：1、與世俗性的團體對話；2、與基督教團體合作；

3、與中國官方政府的當局接觸；4、共同抵制邪教、異端、邪說等侵擾等。皆可

以印證出，信仰團體在世俗化的影響之下，與世俗團體的對話，所引發出的機制。 

 

                                                      

535
  參考網址：國度復興報，網站：https://krtnews.tw/chinese-church/local/article (2020.1.1 上

網)。 

    林誠，〈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成立〉，《國度復興報》，2014.1.21。 

https://krtnews.tw/chinese-church/local/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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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2014 年 6 月 10 日臺北市召會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 

 

六、心靈「水深之處」網站 

    眾召會設立該網站，提供福音單張、福音故事、人生見證、福音真理、影音

分享等相關的網路資訊，提供華人讀者心靈的滋潤與成長；536該網站突破以往的

傳教方式，以網路、媒體等新興的傳播方式，一方面提供社會教化的務實層面，

妥善地盡到信仰教義的社會職責，另一方面則以網際無遠弗屆的方式，接觸常

人、並傳播信仰。 

 

七、醫療疾病的議題：「路加醫療服務團隊」 

    聚集眾召會的醫護信眾，自願性地組織該團隊，除了 1 年 1 次大會-「路加

集調」之外，另有不定期遠赴至異國、偏鄉等義診，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537本

於信仰的濟世扶助為宗旨，在醫療上實踐其信仰的教義。 

    以下提供 2019 臺灣眾召會路加集調在桃園住都大飯店，並有外國召會的信

眾參與；臺灣路加集調服事團前往斯里蘭卡(Sri Lanka)，從事義務性的醫療扶助，

                                                      

536
 參考網址：水深之處，網站：www.luke54.org (2020.1.1 上網)。 

537
 范俊銘，〈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創新管理：以新北市召會為探討(2011-2014)〉，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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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當地召會的信眾相聚；以偏鄉醫療的服務作為管道，一方面是從事非營利、

救人濟世、醫療等服務。另一方面則是藉此可以：1、傳播召會的信仰；2、接觸

當地的常人；3、堅固當地的召會和信眾；538
4、擴大信眾的跨國性醫療範圍；5、

信眾身份的多重性功能：信眾兼具醫療、傳教士等多重的身份效應等；6、宣揚

醫界的福音行動：接觸醫療人士的管道之一；7、擴展召會的國際外交。 

 

 

圖 6-10：2019 年臺灣眾召會路加集調在桃園住都大飯店 

 

                                                      

538
 參考網址：高雄市召會，網站：http://chlife.khhchurch.org.tw/bodyfellowship(2020.7.25 上網)。 

http://chlife.khhchurch.org.tw/body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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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臺灣路加醫療服事團前往斯里蘭卡服事(1) 

 

 

圖 6-12：-臺灣路加醫療服事團前往斯里蘭卡服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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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臺灣路加醫療服事團前往斯里蘭卡服事(3) 

 

八、文化資產的議題：主恢復展覽館539 

    文化資產相對地需要傳統的技藝、節慶的活動、建築的地物、傳承的產業等，

建構出具有文化氣息的資產風格，在地之人文、地景、產物、文化、生活等，與

此地文化有著關連和連絡，在地亦提供文化資產的保存空間，文化資產提供在地

凝聚文化價值的關鍵性；當一區域、地方等孕育著文化資產時，也同時決定該區

域、地方等文化的特色。亦即，文化資產與地方、區域等，有著不可分開的網絡

性和連絡性。540
 

    文化資產的保存，在於保護文化資產的全貌性、整體觀等，強調常人與文化

資產的互動；文化資產可以表現出：1、常人與歷史的互動意涵；2、具史實性的

紀念意義；3、具特殊性的文化、信仰等價值；4、具有罕見性；541
5、具有不可

取代性、獨特性等。 

    信仰之文化資產則是透過常人與信仰、歷史、社會等影響，形成習俗、傳統、

                                                      
539

 范俊銘，〈宗教文化資產之活化與保存：以主恢復展覽館為分析〉，頁 53-72。 

540
 范俊銘，〈無形文化資產的本土化發展：以臨水夫人信仰為探討〉，《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集

刊》，4(2017)，頁 162。 

541
 盧薇喬和吳連賞，〈產業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和城鄉發展關係：以臺南市北門區為例〉，《城

市學學刊》，7：2(2016)，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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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等相關的屬性；信仰之文化資產的活化與保存，面臨著：1、展場的角色、

定位、延續、發展等問題；2、資產的保存、活用等機制；3、信仰之文化資產的

研究價值；542
4、信仰之文物資產的真實性、應用性、實用性等。 

    信仰之文化資產具有歷史書寫的傳承、事蹟、口傳記憶、傳統、表達、實體

遺存的古蹟、保存等詮釋之角度，有形文化多屬於實體性、可視性等存在的文物，

若遭受人為、非人為等外力的改變和破壞等侵襲，有形文化的外體變化較易引起

常人之矚目與焦點；無形文化則是多數在特定時間或場域之中呈現，較缺乏形體

性、可視性等文體的資產，而榮易被疏忽、遺忘等，不似有形文化資產遭受破壞

時，容易引起社稷大眾的注意。543
 

    信仰之文化資產透過有形、無形等資產的維護，使在地的資產保護，成為永

續的常人參與；參與的過程並非皆是上對下、直線式等傳輸之路線，在於建立常

人參與的逼真感，使信仰之文化資產與常人的密切相連，進而感受到切身的責

任，認同對資產的支持。544
 

    以信仰之文化資產的延續性議題而言，藉由資源管理，以延續、提升、保有

該資產，並將資產的稀少性、獨佔性、特有性、本土性等，發揮出淋漓盡致的效

用；以過去的史料、記錄、文獻等，再現該資產的復活效用，特別是將資產幻化

為，常民生活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具有價值性、保管性、應用性、545廣泛

性、持續性、永續性等研究課題，信仰之文化資產則不僅僅侷限在古蹟、過去、

遙遠等保存的面向而已。 

    信仰之文化資產的再生與活化，兼具歷史、藝術、科學、人文、生活、環境

等多面的相關價值，表達出文化資產的特色，並與常人的生活模式共生並處；信

仰之文化資產的活化關鍵、風華再現等，也在於是否能及時的創新與應用、深入

每一世代的相處模式、契合常人的心靈生活需要等。使信仰的文化與資產結合，

                                                      

542
 周青青，〈生態博物館如何面對文化資產保存與振興地方觀光的課題：以「新北市立黃金博物

館」為例〉，《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學刊》，7(2013)，頁 42-44。 

543
 范俊銘，〈無形文化資產的本土化發展：以臨水夫人信仰為探討〉，頁 162。 

544
 周青青，〈生態博物館如何面對文化資產保存與振興地方觀光的課題：以「新北市立黃金博物

館」為例〉，頁 42-43。 

545
 林承緯，〈民俗學與無形文化資產：從學科理論到保存實務的考察〉，《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20(2012)，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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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創新發展的元素應用，可為文化資產再造體驗的環境，傳承的發揮。546
 

    全球眾召會所擁有的信基大樓，位於臺北市東區，並於該大樓的4樓設立主

恢復展覽館，作為該團體的文化資產展示館，該館的有形無化資產、無形文化資

產之特點，論述如下： 

 

1、距離的親民化與便利性 

    由臺北市東區現代化、商業區等林立的建築群環繞，以信義路、基隆路等交

叉的信基大樓作為標的物，炯別於傳統博物館位處於偏僻區域；館場位於信基大

樓4樓，依照年代的順序，排列出復古式的文化資產，結合其歷史的融合作用，

入館宛如走入時光的隧道，回溯其歷史的現場與淵源(如圖6：13-主恢復展覽館

的路口)。 

 

                                                      

546
 范俊銘，〈無形文化資產的本土化發展：以臨水夫人信仰為探討〉，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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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4：主恢復展覽館的路口 

 

2、宗旨的獨特性與策略性 

    館中保存、活化等各類的文化資產，與國際性的團體結合，不單是本土之文

化資產在宗教學術上的保存，亦有全球性文化資產輸出的較量，成為信仰之文化

資產在本土化與全球化的濃縮樣版；信仰類博物館的宗旨及經營策略，為：1、

活化信仰、歷史、人文等特色；2、作為信仰推廣的場域；3、在地化的力量集資；

4、提供信眾的學習場所；5、展覽信仰的文物。547主恢復展覽館的創館宗旨、經

                                                      

547
 周青青，〈生態博物館如何面對文化資產保存與振興地方觀光的課題：以「新北市立黃金博物

館」為例〉，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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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策略等，除了吸取上述的要點之外，尚有與其他團體的不同表現，作為與其他

教派的區分，以顯示出該團體的特色；如該館的入口，以「聖經是我們獨一無二

的標準」作為該團體的中心線，明顯地刻劃出其主體的中心性思維(如圖6：14-

主恢復展覽館的中心石碑)。 

 

 

圖6-15：主恢復展覽館的中心石碑 

 

3、與史實的結合性 

    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文化資產多以知識性作為類型輸出，結合創意以帶來

資產的轉型契機，特意營造出文化資產的特殊性發展；548信仰之文化資產可以結

合多面的元素，使展館的史實契合常人的實用性，發揮其智能功效。 

    主恢復展覽館的參觀項目多元，包括：1、歷史中主恢復的紀元；2、召會在

臺灣早期的發展過程；3、文字出版與傳播的歷史文物；4、全球化佈點的狀況等。

                                                      

548
 劉曉蓉，「文化產業發展成創意產業之策略研究：以交趾陶為例」(高雄：中山大學公共事務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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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回溯並連接歷史上的人物、神學、學說等，使該團體可以連接上歷史的正當性

和軌跡性；歷史上的記載與史實，亦成為該團體的歷史前緣，有效地促使團體聯

於信仰的正統性(如圖6：15-主恢復展覽館的歷史迴廊)。 

 

 

圖6-16：主恢復展覽館的歷史迴廊 

 

4、文字翻譯的融合性 

    翻譯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互瞭解，在本土文化作為前提之下，據此而闡釋出

                                                      

549
 財團法人臺北市教會聚會所發行，〈特別報導：網路福音祭司及知性之旅〉，《美地季報》，

18(2010)，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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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外來文化的理解；550其基本的原則是，將一語言翻譯成另一語言，而盡可能

地表達其意涵，運用文字以達到原始語言的轉換和認知，但《聖經》翻譯的原則，

與一般的翻譯學有不同的講究。551
 

    文化融合有助於對外來文化的認知與接受，但在翻譯經典上，容易混淆原始

語言的含意；因為翻譯經典是多方面的講究，包含神學、真理、啟示等，翻譯經

典的字句與此皆有密切之關聯。552翻譯過程中的重要使命，即是運用較貼切的文

字，忠信地表達出原始語言所隱含的意涵。 

    該館展現出團體的多樣性、國際性、全球性等文字之出版，多語的《恢復譯

本聖經》翻譯工作，有助於提升該團體對於文字工作的研究價值；多語文字的翻

譯、出書、出版等，亦幫助該團體的國際化、跨域化、全球化等面向，使之提升

其社會地位、信仰版圖、範圍擴張、信眾多國化等(如圖6：16-主恢復展覽館的

文字出版、多語《聖經》翻譯)。 

    李氏等重譯的《恢復譯本聖經》，將於本章第五節召會跨疆域化之分析中，

有詳盡的論述。 

 

                                                      

550
 楊熙楠和雷保德編，《翻譯與吸納：大公神學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4)，頁

157-158。 

551
 范俊銘，〈聖經漢譯的本土文化融合、分合與分立：以道與話為分析〉，頁 37。 

552
 唐書禮，〈翻譯的神學：語言、直譯與翻譯策略觀念的改變〉，《華神期刊》，2(2009)，頁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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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7：主恢復展覽館的文字出版、多語《聖經》翻譯 

 

5、引發全球的注目性 

    擺放全球性的聚會、訓練、設點、分佈、全時間訓練中心等情景，提高團體

在國際場合、全球地位等能見度；該團體在全球的擴展，藉由展館的設立，全球

信眾可以認同，召會在華人區域的開始、過程、演變等，使團體的認同從本土化，

躍升為全球化，吸引全球信眾的普世性認同(如圖6：17-主恢復展覽館的各國訓

練中心介紹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64 

 

 

圖6-18：主恢復展覽館的各國訓練中心介紹圖 

 

    主恢復展覽館不僅提供眾召會、基督教、信仰、宗教等歷史的史實佐證，亦

提供正當性、絕對性等信度的參考；其展示場域的地點，位於市區，鬧中取靜，

便於區域性、國際性、全球性等常民的到訪，增加該館的便利性，勝於在郊區野

外的交通複雜性、到訪意願性不高等缺失。 

    該館在成立之後，不定期的修館、擴建、改進、增添文物等，使該館的信仰

展示頻率大大地提升；適時地結合科技、還原舊時的影音信息、擴展該團體的信

仰功能等，成為本土與全球在信仰之中的溝通場域和共同回憶，進而產生劃時代

的信仰認同感。 

    主恢復展覽館對於文物的保存上：1、影音播映：採用照片、影音等技術，

回顧歷史上的發生時事，還原人物的現場感，兼具詮釋、史實等作用；2、文字

真跡：藉由前人的文字、真跡、海報、日記、筆記等，保存當代的真實史蹟；3、

口述歷史：訪談耆老等，從第三者的角度，記錄並保存回憶過程，回溫歷史上的

口述見聞；4、多語傳輸：落實在地全球化的資產保存，使信仰的文化資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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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地化深耕、全球化輸出等願景，從而吸引全球各地的信眾，認同在地、本土

的信仰之文化資產。 

    召會在本土化的發展，歷經歲月的淬煉，進而從臺灣發展至其他海外華人、

華語、非華語、非華人等區域，甚有兩岸之間的宗教對話、交流、參訪等，可以

突破國際政治的侷限、外交關係的瓶頸等；召會成為本土發展，異域生根，再回

傳至本土交流的範例，藉由主恢復展覽館的設立，使召會在近百年的發展歷史

中，活化在其展館上，作為信仰之文化資產的研究課題。 

 

第二節 召會對跨疆域化之分析 

壹、經典翻譯的面向553 

    《聖經》分為〈舊約〉(主要是古希伯來文寫成)、〈新約〉(主要原文是希臘

文)等 2 部經典，截至 2002 年為止，至少有 392 種語言的《聖經》譯本問世。554
 

    經典翻譯的過程，一方面要能精確地譯出原文，另一方面要能使讀者群可以

通順明白所翻譯的經文；宗教經典的翻譯工作，相較於普世的翻譯學科而言，雖

然也是隸屬於翻譯學的一支，但是，宗教經典的神聖性、奧秘性、實踐性等，其

翻譯的準則，與一般的翻譯學科不同。基督教藉由經典文本的翻譯，可以達到宗

教傳播的果效，各教派亦希冀藉其自己翻譯的版本，可以提升該教派的獨特性地

位，達到文字傳教的自我效應。 

    經典翻譯的面向，可略分為：1、經文的詮釋；2、派別的解釋；3、直譯和

意譯；4、翻譯的性能；5、文化的混合等，茲論述如下： 

 

一、經文的詮釋 

    經文詮釋是宗教釋義的基本核心，經典翻譯的目的，即是使華語《聖經》譯

本盡可能地達到與原文經典的權威地位，經典譯本除了宗教推廣為目地之外，另

一目的是以語文作為辯證教義的良莠；經文詮釋容易侷限於主觀的看法，間接性

地「架構」出原典的翻譯，或將翻譯的經文作為譯經者的看法轉移。除了掌握忠

信的原則之外，同時需要作出合乎正確、屬靈、神學等判斷，建構出原語言經典

                                                      
553

 范俊銘，〈聖經漢譯的本土文化融合、分合與分立：以道與話為分析〉，頁 43-48。 

554
 任東升，《聖經漢譯文化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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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架構，將字義曲解、扭曲、誤解、誤用等可能性降至最低。 

 

二、派別的解釋 

    《聖經》譯本在多語言翻譯的版本之下，一再推出新興的譯本，華語譯本亦

如是如此，其發展的成因可分為：1、不同的神學看法：如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

不採用天主教(Catholicism)翻譯的《思高譯本》，華人基督教遂自行發展出《和合

譯本》等相關之譯本；2、希冀貼近現時通用的語言：1949 年之後的新興譯本，

大多以《和合譯本》作為基準，由當代的通用語言以重新翻譯華語《聖經》，革

新基督教的共通用語；3、更準確地表達出原語文經典的釋義：各種華語譯本提

出較貼切原文的說法、原因等；4、更可靠的古卷出土：提供年代更久遠的版本，

作為翻譯之鐵證依據，取代以往所依循的古卷；但是，此項因素對於譯本的變更

不是太大，因為新出土的古卷，與之前古卷版本之差異比率極低。並且，不同時

代的出土之古卷，其中的不同之處，對於《聖經》整體結構的影響甚微，不會構

成神學思想的偏差和改變。 

歐陸的宗教改革之後，不同宗派(Denomination)之教義的訓示，造成各宗派 

相繼地想擁有自己翻譯的《聖經》譯本，作為：1、自身闡譯的權威性；2、證明

自己宗派的正統性；3、重獲神學教義的話語權等。但是，那一種譯本是真正地

具有合法性、權威性、正統性等翻譯的議題，也成為各宗派宣稱正統的癥結性；

555這使得原本單純的翻譯經典之處境，衍發成為各宗派之間的教義性角力，藉著

《聖經》翻譯的過程，進而可以掌握教派、教義、神學、宗教等，對於詮釋權的

延伸與擴大。 

 

三、直譯和意譯 

    《聖經》翻譯的歷史過程之中，大致可分為直譯、意譯等 2 種主張，直譯派

強調最佳的翻譯就是將經文直接對等之翻譯，意譯派則認為譯經要考慮到讀者的

感受和認知，而加以調整譯句和譯詞，或譯者照自己的理解，重述經文，以利於

本土化的接受；此 2 種論點造成相對、絕對等翻譯的探討課題，直譯派容易落入

機械式翻譯的陷阱，意譯派則容易淪為悖離原文經典的原意。 

                                                      
555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Routledge, 1992), pp.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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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學者主張將 2 派加以協調，從絕對的不同，漸進至相對的不同，而達到

融合的終極目標；如果採取中庸式的翻譯準則，可以傳遞原文經典的準確意思，

也可以保留原文經典的風格，同時達到讓本地化的讀者群易於明白為標的。 

    茲將直譯與意譯的異同比較如下： 

 

 

 

 

 

圖 6-19：直譯與意譯的異同比較表556
 

 

翻譯即是翻譯，完美的翻譯是應該包含直譯和意譯等 2 種方法論，可以直譯

者，就直接直譯，應當意譯者，就直接意譯；557翻譯的文句若是不達意，這就意

味著對於原文的理解不足，對於翻譯出來之語言的掌握不力，而無法達到原文所

要表達的意涵。翻譯的原則有其特殊性的講究，其過程是涉及 2 種、或 2 種以上

的語言，而譯者和讀者之間的交流，是只侷限於一種語言的流通；558在翻譯學科

的應用上，直譯和意譯皆有深厚的立足點，中庸準則或許能綜合 2 者的不同。但

是，過多的翻譯經驗法則，可能會使翻譯的辭句過於華麗，容易造成讀者在領受

上產生排斥的效用；因為《聖經》翻譯不是僅在文學、美學、辭藻等氛圍之下，

更是力求原文經典在翻譯成為另一種語言的過程之中，重現其神聖性、可讀性、

接受性等。 

 

四、翻譯的性能 

    翻譯的性能包含專才之訓練、財力之挹注、規模之提升、傳播之效應等，《聖

經》原文並非世界性的語言，譯者除了需要掌握希臘文、希伯來文之外，對於經

文本身的熟捻、信仰的認知、神學的事實等掌握，才是第一要務，此可算為專業

                                                      

556
 本研究資料提供。 

557
 思果，《翻譯新究》(臺北：大地圖書公司，2001)，頁 24。 

558
 金隄，《等效翻譯探索》(臺北：書林圖書公司，1998)，頁 128-12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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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和入門之要求；其次、西方傳教團體與「聖經公會」等，作為《聖經》翻

譯的資助後盾，使譯本能在華語、華人等區域，迅速地翻譯、校稿、印刷、出版、

流通等，達到宗教傳播的真實效應。 

    《聖經》翻譯的工作是逐漸朝向團體化之分工模式，使原先個人為主導的翻

譯層面，影響到團體化翻譯的面向發展；群體謬力的翻譯方式，一方面使經典翻

譯的工作可以分工化，另一方面也使經典翻譯的工作增加不少難度。 

    若是不同教派、神學、教義、看法、詮釋等背景所影響，在經典翻譯的辭句

之定奪上，就需要透過公開的會議、爭辯、妥協等方式，作為相互的協商解決；

對於《聖經》翻譯的忠信傳達之議題，並非是全部都透過多樣的教派，以表決、

協商等模式來決定，一方面是即使因為多數人的壓倒性優勢而決定，亦有可能在

後世被推翻。另一方面，《聖經》的字句神聖性、奧秘性、隱蔽性等特質，自然

不是按著所謂的常人意見所干擾，能夠忠心、忠信地按照原語經典的翻譯，回溯

到原文經典的闡釋才是首要；不同的看法、教義、詮釋等，則是歸屬於不同的教

派之詮釋議題。 

 

五、文化混合：以「道」和「話」為分析 

    經典翻譯的原則與建立，可見於《聖經》的記載，559「繙出來」在《聖經》

中至少出現15處，560因為，「話成肉身」就是《聖經》翻譯最好的寫照；安德魯‧

湯瑪斯‧威爾（Andrew Thomas Weil，1942-）認為，「話成肉身」就是翻譯的最

佳說明，當神在基督裡成為人，神性就被翻譯成為人性，人性如同是一種被接受

的語言。按〈腓立比書2：6〉：「祂本有神的形像」，此經句可以解釋為，常人

的形像，使神性被宣揚開來；就如少有常人會使用一般性（Generealized）的語

                                                      

559
 見於：〈創世紀 42：23〉：「他們不知道約瑟聽得懂，因為在他們中間有傳譯的人。」 

〈以斯拉 4：7〉：「…奏章是用亞蘭文字寫的，譯為亞蘭方言。」 

〈以斯拉 4：18〉：「你們所呈的奏章，譯文已經在我面前讀過了。」 

〈尼希米 8：8〉：「他們念神的律法書，繙譯並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560
 見於〈馬太福音1：23〉、〈馬可福音5：41〉、〈馬可福音15：22〉、〈馬可福音15：34〉、〈約翰

福音1：38〉、〈約翰福音1：41〉、〈約翰福音1：42〉、〈約翰福音9：7〉、〈使徒行傳4：36〉、〈使徒

行傳13：8〉、〈哥林多前書14：5〉、〈哥林多前書14：13〉、〈哥林多前書14：26〉、〈哥林多前書14：

27〉、〈希伯來書7：2〉等，共15處經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69 

 

言，常人所使用的語言，多是區域化、地域化等通用的語言。神在人性中所作的

翻譯，是使常人對於神的認知和感覺得以廣傳，並且在某一特定的語言和文化之

中，產生傳達的效應；561所以，《聖經》譯本的翻譯，不單單是講究文字的優美

和通順，要能譯成當地的語言，是重在藉著文字達到宗教傳播的效用。 

    華語《聖經》翻譯的過程之中，異文化的相遇所產生之議題，如「Logos（希

臘原文：s）」的翻譯過程，即是最經典之案例；「s」的基本意義是語

言、格言等，赫拉克立特（Ἡράκλειτος，前 540-前 480）則對此賦予「準則」、「原

理」等新興的意涵，他認為宇宙是由諸多的對立面所構成，必須服從某一種規律

而使宇宙存在，他把此規律稱做「s」。在斯多亞學派(Stoicism)之中，「s」

成為統轄萬物的世界、靈魂、宇宙等理性；斐洛(Philo Judeaus，前 25-前 50)把

「s」加以人格化，稱為「神之子、長子」等。562
 

    約翰‧哈伍德‧希克（John Harwood Hick，1922 - 2012)則認為宗教超越的

經驗，是由神觀、非神觀等概念所建構出來，一方面是統轄有神觀的傳統，另一

方面是統轄非神觀的傳統；每一概念是由常人實際的經驗所產生出來，一個是可

以經歷的神聖人稱(如耶和華、天上的父、阿拉、毗濕奴、濕婆等)，另一個是比

喻性的非神聖人稱(如婆羅門、道、法身、空性等)，作為常人在敬拜、冥想等範

圍上，調整自己。563 

    希克將宗教分成神觀、非神觀等，認為「道」和「話」是隸屬不同的範疇，；

「話成肉身」是基督作為神的「話」，作為祂在地上的生活，翻譯出神的彰顯。

此原則是神性在人性翻譯的層面，而另一種文本的翻譯是藉著書信、口傳、面授  

等方式，以多語言作為傳播，亦即以「福音化」為過程；由此，可以看出，「話」

是基督的本身，是〈創世紀 1：3〉所記載之「神說」，「神說」即是神的具體化

身。 

                                                      
561

 Andrew F.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3), p.27. 

562
 澤農‧科西多夫斯基(Zenon Kosidovski)著，張會森譯(1992)，《新約的傳說》(哈爾濱：黑龍

江人民出版社，1992)，頁 71-74。 

阮煒，〈翻譯與基督教的興起〉，《浙江大學學報》，37：2(2007)，頁 164。 

563
 John Hick,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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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在《聖經》之中，代表著神位格的延伸，表顯出神的身位，564意指為

思想的表述、言語、講說等；565「s」也指明是一獨立、人格的「話」，作為

神聖的具體化身、實際等。566就「s」在《聖經》中的角色作為闡釋，「話」

敘述著神的神性、獨特、創造、成為肉身、基督的人性顯出、榮耀等特質。 

    道家對於「道」的定義，認為是一種客觀的規律，567是一自然的定律或法則，

普遍性的存在，可視之於萬物卻不見其形體，是主宰物質的世界，且與之不可分

割的法則；568「道」是有而似無，間駭有無，超越感官的經驗，是無目的、無意

識、絕對的、永恆的、貫通形上與形下、柔弱而不爭、自然和諧地發展等。569
 

    「道」使萬物獲得統一的平衡，萬物之內含著陰陽對立的勢力，在看不見的

氣之中得到統一；570「道」是陰陽平衡的現象，使萬物可以自然地發展，與藉著

「話」創造世界的氛圍，2 者是完全不同的講究。 

    以《道德經》對於「道」的解釋，至少可以分為 3 方面：1、「道常無名」(32

章)：是抽象的存在，卻無法絕對的描述出，而「s」是有位格的，絕對永存

的性質；2、「道法自然」(25 章)：以自然為依歸，和「s」創造萬物的本性，

截然不同；3、「萬物之奧」(62 章)：是萬物的宗主，「s」在神的創造中，是

有思想、計劃、能力、位格等，而非經過推敲出來的理論假設。 

    因此，「道」不是指著神聖的人稱，與s 是神聖的人稱，2 者之間的對比

相差懸殊；西方傳教士們在早期翻譯經典的時候，借用儒、釋、道等宗教的用語，

對《聖經》的翻譯進行本土化之闡釋，他們觀察到道教的「三聖」，與基督教的

「三一論」之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道教的核心概念「道」，與基督教的核心

                                                      
564

 Vine, W. E, Vine’s Complet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Nasville : 

Thomas Nelson, 1996), p.50. 

565
 王正中，《聖經原文字典》(臺中：浸宣出版社，1996)，頁 143。 

566
 沃爾特‧鮑爾(Walter Bauer)著，戴德理譯，《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臺中：浸宣出版社，

2003)，頁 240。 

567
 老子，《老子》(遼寧：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頁 3。 

568
 馮達甫撰，《老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1。 

569
 劉笑敢，〈關於老子之道的新解釋與新闡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7：2(1997)，頁 24-29。 

570
 趙雅博等編，《白話老子》(臺北：星光出版社，1982)，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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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s」，2 者在字詞的翻譯上，可以互相地契合。571
 

    華人也習慣於將「話」稱為「道」，道教的原初宇宙「混沌觀」，與基督教

之中，神創造天地時的「空虛混沌」，2 者被誤認為具有相似的特性；所以，西

方傳教士們在《聖經》翻譯的過程之中，有的會選擇「道」字，而不用「話」字，

作為「s」在華語翻譯的辭彙，此種概念亦普遍地用於華語《聖經》的翻譯。

572
 

    《和合譯本》則普遍地用「道」以表示「s」，李氏則主張翻譯為「話」

以表示「s」，茲將「話」、「道」2 者的比較如下： 

 

表 6-2：「話」與「道」的比較表573
 

話 道 

是唯一的(The One) 獨一無二(39 章「萬物得一以生」) 

純粹所是(pure 

Being) 

無規定性存在(40 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是創造者(Creater) 代表世界統一(14 章「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是永遠的(eternal) 在天地之前已存在(16 章「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是不朽的(immortal) 萬物的源頭(4 章「道充而用之」；25 章「周行而不殆」) 

是絕對的(absolute) 獨立於萬物的意志(25 章「獨立而不改」) 

是無限的(infinite) 是無止盡(6 章「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無所不在(immanent) 存立於萬物中(51 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

之」) 

是超越的

(transcendent) 

人類智力無法企及(1 章「道可道，非常道」) 

有位格的(Person) 無固定形體(21 章「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571

 Charles Gutzlaff ,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ndon : Frederick Westly 

and A. H. Davis, 1834), p.327. 

572
 杜小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01。 

   顏方明，〈翻譯中的異域經典重構：傳教士《聖經》漢譯的經典化策略研究〉，《中南大學學

報》，20：4(2014)，頁 261-262。 

573
 劉笑敢，〈關於老子之道的新解釋與新闡釋〉，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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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道」在華人的各家學說之中，各有不同的解說，民間信仰也融合其

教義的思想；「道」實際上是一多元性、混合式、多學派、多宗教等概念，端視

其觀察角度的不同，可概括出不同的含義。 

    從儒家《中庸》對於「道」的分析，可以分為 4 方面：1、「率性之謂道」(1

章)；2、「中庸之道」(1 章)；3、「天下之達道」(20 章)；4、「聖人之道」(27 章)

等。「道」在儒家之中，成為追求聖人的完美途徑，與「話」在《聖經》之中，

使人成為神人，2 者是完全不同的境域和說明。 

    「道」在華人之中，是一推想式的哲學性思維，就其是萬物的自然規律、本

源、主宰等而言，奧秘且孕育於大地，深藏在宇宙的玄妙之中；若是從此角度為

分析，是與「話」較為接近，這亦可能是華語《聖經》翻譯的時候，會採用「道」

的傾向。但是，「道」不是神，「道」也非神的彰顯與化身；相對於在《聖經》之

中，「話」是作為神的解釋、說明、彰顯等，是基督穿上肉體，是活在地上的人，

而試圖以「道」字，替代《聖經》的「話」而論，2 者是相去甚遠。 

    此外，「話」與「道」也有許多不同的講究，如神是話，神是包羅萬有

(all-inclusive)神，有愛、光、聖、義等屬性，也有神的身位、性質、喜悅、顯明、

工作等探究；「道」的概念與此是完全的不同，「道」本身是無意志、無情感、無

目的等，也無法如《聖經》之中，「父、子、靈、話、信徒、召會、基督的身體、

新耶路撒冷」等神學的逐步建構。這又是「道」與「話」之間，2 者最大的差異

與不同。 

    以下列出「話」在《聖經》華語譯本之譯名的比較 

 

表 6-3：「話」在《聖經》華語譯本之譯名的比較表574
 

版本類別 〈約翰福音 1：1〉 

和合譯本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新漢語譯本 

聖經新譯本 

                                                      
574

 本研究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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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振中譯本 起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之真體。 

現代中文譯本 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經存在。道與上帝同在；道是上帝。 

新譯簡明本 
天地萬物還沒有被造以前，道(也就是上帝的話)已經存在了。

道和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當代中文譯本 
未有萬物之先已經有了基督，祂在太初的時候，就已經與上

帝同在，祂就是上帝。 

思高譯本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 

恢復譯本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翻譯是力求易於瞭解、保存原作的風姿等，將另一種語言加以重新、準確、

完整地，表達出其思維內容的活動；其重新的表達，也是可以完全地表達，但表

達的好壞，是決定於：1、對原文理解的深度；2、對譯文語言的修養等。575
 

    語言是一種超越個人、溝通等工具，亦是一種內隱的知識；576從「道」和「話」

2 者，在〈約翰福音 1：1〉的說法，就可見其端倪的不同反差。《聖經》的翻譯

歷史，其順序多是從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多種語言等不同版本的問世；

《聖經》原文的形成，是從希臘文思維方式的希伯來化，或希伯來文思維方式的

希臘化。 

    不同語言和文化的影響，的確是不可避免地滲透到被翻譯的語言之中，不同

語言的交匯和融合是理當預期之結果；經典翻譯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絕地延續，也

在於神語、人言等之間的奧秘關係。不同語言所具備的多樣性，可以滿足其媒介

的傳遞效果；藉著譯經的過程，使神、譯者、讀者等之間，產生認知的互動。 

    藉著語言的轉換和翻譯，象徵性地透過文字的傳達，達到宗教傳播的流傳，

多語言的參與，使區域性的信仰，可以轉化為普世性的信仰；本文舉用歷代特殊

性的譯本作為比較，說明華語《聖經》翻譯的過程，是逐漸地累積和進步，以冀

求呈現原文經典的風貌。 

    在經典翻譯以先，「道」早已存在於華人的哲學、宗教、思想等，且蘊含其

                                                      

575
 張培基等編，《英漢翻譯教程》(臺北：書林圖書公司，2004)，頁 1-15。 

576
 亨利‧格萊特曼(Henry Gleitman)著，洪蘭譯，《心理學》(臺北：遠流圖書公司，1997)，頁

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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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定義，也深植於華人的邏輯之中；若是採用「道」，以全面地闡釋「話」

在《聖經》中的地位，恐怕只能獲得局部性的說明。但也難以跳脫「道」在華語、

華人之中，先入為主的觀念，容易與華人的「道」教義相混淆；華語《聖經》譯

本的進化歷史，即是華語翻譯的另一面寫照，在華語的世界之中，幾乎少有如《聖

經》等原文經典，能在華人之中，非基督教的區域(Unchristian Region)裏一再地

更新出版。 

    後世之中，藉著參考以往的譯本，而有更新、透徹等看法的譯本相繼出世，

使《聖經》神學的轉換，在翻譯的過程之中，逐漸貼近原文經典的面貌；從翻譯

的文化混和作為起點，到神學與其他宗教教義、用語等分明界線的劃出，而非僅

僅是停留在文化交流、翻譯技巧、文學價值、跨越、整合宗教等層面上。 

 

貳、全球性流通的經典譯本577
 

    西方傳教士初到中國大陸宣教，在各方面是盡力地往本土化發展，尤其是和

政治高層、宗教菁英、學者仕紳等，試圖建立暢通的流通管道；因為，西方基督

教和傳教士相信，若是能和當時朝廷的上層階級等，可以：1、建立良好、信任

等關係；2、不反對、排除、排擠等外來的宗教進入中國大陸；3、甚而有可能使

政治階層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等。 

    為此，傳教士在與當時的高層人士疏通之餘，亦開始從事翻譯《聖經》的文

字工作；使《聖經》可以達到書面化、流通化、文字化、接受化、普及化等目標；

試圖翻譯成華語、華文、中文、漢字、漢語等《聖經》譯本，在文字方面，達到

宗教在地化的深耕效應。 

    在華語《聖經》譯本的歷史之中，以年代之中較具特殊性的譯本，與《恢復

本聖經》譯本，作為比較和探討；一方面，可以端視出華語《聖經》譯本的進展

和變化。另一方面，可以端視召會在重譯經典的工作上，達到信仰在本土、異域、

國際、全球等方面，認同化的一致性。 

 

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The Nestorian Stele) 

    此碑描述景教在唐朝時期宣教的光景，夾雜著漢字、古敘利亞文等，碑文則

                                                      
577

 范俊銘，〈聖經漢譯的本土文化融合、分合與分立：以道與話為分析〉，頁 37-4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F%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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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引用儒、道、釋等宗教經典的混合用語，試圖去幫助闡述景教的教義，如「真

寂」、「玄妙」、「無元」、「道聖符契」、「皷元風而生二氣」、「渾元之性」、「寺」、「僧」

等宗教辭彙(如圖 6-19：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部分碑文書面版)；可以看出是借

用當代學者、民間仕紳等，所熟捻的儒、道、釋等宗教的用語，期待達到快速本

土化、被接受化等效果。 

    據碑文的記載，當時已將部分的《舊約聖經》、《新約聖經》等，譯成當時通

用的漢語。 

 

 

圖 6-20：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部分碑文書面 

 

二、祖傳天主十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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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時期，西方的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等，合著《祖傳天主十誡》578一書，是一篇在當時傳印的

天主教之經言錄，其書中的一詞「謁寺誦經」，即是借用當時佛教的辭彙，幫助

明朝時期的信眾得以迅速地瞭解天主教及其教義；與此同時，高母羨(Fr. Juan 

Cobo，1546-1592)在今日菲律賓的馬尼拉市，以漢字印出閩南語的《天主十誡》

579，所用的「咀誓」、「偷提」、「說白賊」、「惜別人親像惜你獨自」等辭彙，

均為以漢字書寫的閩南用語，此翻譯的寫法和用語，使閩南族群的華人，對於外

來宗教-天主教的接受程度上，感到倍加親切和在地口語化，宗教經典的翻譯工

作，不單是文字的書面化，也需要考慮朝向大眾化、普遍化、口語化等發展面向。

580
 

儒、釋、道、民間宗教等教派，在中國大陸流傳的時間悠久，在政治、經濟、

文化、民間、鄉野等方面，均有相當程度的支持者、信眾、菁英、官吏等；西方

的傳教士們自然會考慮到此一層面，在經典的翻譯上，則會多借用儒、釋、道、

民間宗教等辭彙，即當時的仕紳、民間宗教菁英、官吏等所熟悉之在地宗教用語，

用以挪用至《聖經》翻譯的辭彙。一方面是為著迅速地開啟基督教傳播之門，另

一面是能迅速地融入當時政治、經濟、民間、朝廷等場合，消減其外來宗教的獨

特性、區別性、陌生性等；利瑪竇在其部分的譯述之中，亦借用「輪迴」、「業

報」、「夫子」、「道」等本土宗教的慣用語。581
  

                                                      

578
 其內容如下：1、要誠心奉敬一位天主，不可祭拜別等神像；2、勿呼請天主名字而虛發誓願；

3、當禮拜之日，禁止工夫、謁寺誦經、禮拜天主等；4、當孝親敬長；5、莫亂法殺人；6、莫行

淫、邪、穢等事；7、戒偷盜諸情；8、戒讒謗是非；9、戒戀慕他人妻子；10、莫冒貪非義財物。 

579
 其內容如下：1、惜僚氏勝過各眾物；2、不可亂咀誓；3、尊敬禮拜好日，不可作工夫；4、

孝順父母；5、不可害死人；6、不可姦淫等事；7、不可偷提；8、不可生事害人，亦不可說白賊；

9、不可思想別人妻；10、不可貪圖別人財物。 

  與《祖傳天主十誡》相比較，高母羨的翻譯較口語化和平易化，為貼近菲律賓的閩南族群(其

教育水準普遍不高)，特地減少使用宗教的專業術語，一面是使當地的閩南族群，對於《天主十

誡》能容易地口耳相傳，易於背誦與默記；另一面在翻譯上，考慮當地居民文化知識的背景，簡

易化宗教經典的用語，可以普及到販夫走卒等社會各階層，使宗教經典達到在地化的高接受率，

此提供宗教翻譯、宗教傳播、文字工作等，諸多面向的考慮。 

580
 張奉箴，〈利瑪竇的前驅羅明堅〉，《神學論集》，7(1971)，頁 123-140。 

581
 顏方明，〈翻譯中的異域經典重構：傳教士《聖經》漢譯的經典化策略研究〉，頁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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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利瑪竇來華宣教的時期，部分在華的西方傳教士和羅馬教廷等，對於《聖

經》漢譯的辭彙借用模式，提出異議與反對；認為基督教的宗教用詞，與中國大

陸的儒、釋、道、民間宗教等宗教之辭彙，2 者是相隔甚遠的不同領域，如此地

貼近、借用、挪用等華人本土宗教的字詞，雖然可以使基督教的用語瞬間地貼切

華人之宗教思維；但是就長遠而論，會產生：1、有悖於基督教的原始用語、教

義、論述等；2、自貶基督教的獨特、地位、信仰、救贖觀等；3、易使華人對於

《聖經》產生矮化的價值觀；4、誤認基督教是屈於儒、釋、道、民間宗教等華

人本土的宗教之下；5、產生眾教歸一的混亂性意識。 

 

三、天主降生言行紀略 

    明末清初之際，耶穌會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著述《天主降

生言行紀略》一書，書中首次提出《聖經》的用語；至此，傳教士和譯者們開始

對華語區域採用《聖經》一詞，期許與華人的儒、釋、道、民間宗教等區別分開，

提出對等之傳統經典-《聖經》，並與之可以相提並論。此外，也翻譯出「福音」、

「人子」等基督教的術語，以明顯有別於儒、釋、道、民間宗教等華人本土的宗

教用語。582
 

    西方傳教士在當時的翻譯經典上，多使用「聖」字，對於《聖經》則標出「神

聖」、「屬神」、「聖別」等作為區別，使之不同於華人傳統的文化經典、宗教

經書等；相對於景教先以《尊經》作為《聖經》的華語稱謂，基督教在後世則以

《聖經》作為華語的統一稱號。即使《尊經》是較貼近華人對於宗教經典的遵崇

角度，卻是容易與儒、釋、道、民間宗教等經典的稱呼混淆；至此，西方傳教士

在《聖經》的漢譯工作上，開始斟酌華語《聖經》對於基督教在華人的特殊地位，

從經典翻譯的融合、共融等混雜之情況中，逐漸展現出基督教特有之：1、經典

的用語；2、信仰的思維；3、救恩的觀念；4、與華人本土的宗教產生區隔之作

用；5、強化其教義的根源性等。583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的版本，可參考圖 6-20：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的部分書面版。 

 

                                                      

582
 lbid。 

583
 范俊銘，〈聖經漢譯的本土文化融合、分合與分立：以道與話為分析〉，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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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的封面與部分文章 

 

四、神天聖書(The New Testament of Robert Morrison) 

    華語的《聖經》翻譯工作至19世紀時蔚為普及，在此時期的開路先鋒是馬殊

曼 (Joshua Marshman，1768-1837)、584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等，

作為當時的代表人物，馬禮遜認為經典翻譯應該避免使用華人本土的宗教辭彙，

盡可能地翻譯成通俗、普及化、淺顯、易懂等詞彙；馬禮遜等翻譯的《神天聖書》，

結合著華人的古典寫實、經典風格、《三國演義》的文體等，既能表現出《聖經》

的宗教獨特性，也能達到簡單、易懂等表達之目的，該譯本在1823年問世。585
 

                                                      

584
 馬殊曼所翻譯的譯本 Marshman’s Version 在 1822 年出版，該譯本用「蘸」字，作為 baptism(受

浸、受洗、洗禮等)的華語譯辭，長期以來多為浸信會所採用，與之同一時期的馬禮遜譯本，則

用「洗」字，多被後世的華人基督教各宗派所使用。 

585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中國聖經協會，

2002)，頁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B6%93%E9%A6%AC%E7%A6%AE%E9%81%9C%E8%AD%AF%E6%9C%A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Morrison_(missiona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shua_Mar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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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天聖書》是馬禮遜從個人主譯、二人合譯等方式，由華人的學者群進行

潤稿，至「譯委會」、「北京官話譯委會」、「和合本譯委會」等組織化的規模

出現，華語譯經的工作至此逐步邁入專業化；「譯委會」對於譯經的決定準則，

從個人式的決定地位，到採取投票的方式，解決經典翻譯的分歧意見。586
 

    從《神天聖書》譯本的翻譯進展，可以察覺出，華語《聖經》的翻譯手法是

跳脫出語言借用的問題；宗教專用語詞的出現，說出經典翻譯在傳統文化的分合

上，已經漸漸明顯區分。經典翻譯的進展，亦是需要時空的淬鍊、信眾的反應、

教團的回饋等，譯者群於此時開始建立《聖經》在華人宗教中的分合思維。 

 

 

圖 6-22：《神天聖書》的封面與部分目錄 

 

五、委辦譯本(The Delegates Version) 

                                                                                                                                                        

   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154。 

   顏方明，〈翻譯中的異域經典重構：傳教士《聖經》漢譯的經典化策略研究〉，頁260。 

586
 任東升，〈聖經翻譯研究的基本問題和方法〉，《聖經文學研究》，8(2014)，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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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譯本由西方差會在中國大陸的代表群所集體翻譯而成，因此被稱為《委辦

譯本》，約在1858年出版問世；基督教在中國大陸的諸多團體，均派出代表之傳

教士，為此譯本團體式的合力翻譯，為往後的《和合譯本》之團體翻譯的計劃，

奠定先例的基礎。587
 

    《委辦譯本》是在《和合譯本》問世之前，在華人的基督教界中，使用最廣

泛、影響最鉅等譯本之一，《委辦譯本》在當時曾獲得「大英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承認及贊助；《委辦譯本》又被稱《代表譯本》，由《委

辦譯本》委員會所主持翻譯，以文言文(深文理)作為譯文，委員會之中因為不同

教派的意見分歧，在翻譯辭彙的定奪上多有矛盾、爭執、意見等分歧，亦有不同

教派的代表群，因為此問題的緣故，在經典翻譯的會議之中退出。該譯本最後經

過王韜等華人助手們的潤稿，並出版問世。588
 

    至此，華語《聖經》譯本的翻譯進展、西方譯者群代表的地位、華人學者的

參與、西方基督教的資助、國際情勢的發展等因素息息相關，各教派在經典翻譯

的工作上，開始採取合作的態度；但是各教派的勢力消長、角力爭競、教義詮釋、

神學爭議等主張，反應出各教派在當時華人翻譯經典的展演之上，此譯本遂成為

當代各教派的教義之融合版本，使西方基督教對於教義的爭執上，在《委辦譯本》

可以暫時找到共同點和交集的匯合。  

 

                                                      

587
 施貞同，〈徜徉於「文理串珠新舊約聖書」：《委辦譯本》之風韻〉，《聖經年刊》，2(2013.12)，

頁 42。 

588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頁 95、100。 

   顏方明，〈翻譯中的異域經典重構：傳教士《聖經》漢譯的經典化策略研究〉，頁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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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23：《委辦譯本》的封面 

 

六、和合譯本(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該譯本剛問世之時，被稱為《官話和合本》，是沿用清朝時期的慣用稱呼：「官

話」，作為當時華人通行的語譯本；至清末民初的時期，將「官話」改稱為「國

語」，故改名為《國語和合本》。早期的譯本使用較深奧的文言文（被稱為深文理

譯本），所以相對於淺顯易懂的文言譯本(被稱為淺文理譯本)，便呼應而出；主

體翻譯的傳教士群同時進行深文理、淺文理、官話（白話）等3個版本的工作，

後世稱為「聖經唯一，譯本則三」。待《官話和合本》一出版問世，適逢中國大

陸開始新文化運動，文言文的譯本便即遭遇到淘汰的命運，轉而以其白話譯本作

為主要通行的譯本。589
    

    該譯本最初在「大英聖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之

前被稱為「美國聖經會」，又被稱為「美華聖經會」)、「蘇格蘭聖經公會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之前被稱為「蘇格蘭聖經會」)等監督之下，只派各傳

                                                      

589
 顏方明，〈翻譯中的異域經典重構：傳教士《聖經》漢譯的經典化策略研究〉，頁 260-26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8%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8%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8%E8%A9%B1
http://www.americanbible.org/
http://www.scottishbiblesociety.org/
http://www.scottishbiblesocie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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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團體當中，當時最具影響力、精通《聖經》原文、通曉華語的傳教士們等，共

同參與翻譯經典的工作；《和合本聖經》的翻譯，經過試譯、討論、試用、修訂

等過程，之後再由傳教團體所推動，鼓勵在華人讀者、聚會、集會等場合，可以

多多地使用。590
 

    《和合譯本》的翻譯，遵循下列4項的原則：1、譯文為當時華人最通用的語

言：不用地方的方言、土語等，避免書面的文謅性用語；2、行文簡單：符合口

語化的原則；3、忠於《聖經》原文：兼具白話文的簡約風格；4、使用暗喻和直

譯：不採用意譯的方式。591避免造成領會上的困擾、艱澀、拗口、難懂等。 

    《和合譯本》在1919年付梓，「譯經委員會」的主席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設計該書中的標點符號，該譯本承繼眾多譯本的脈絡，終結

了華人在各地選用不同譯本的局面，成為第一部被華人索普遍使用的《聖經》；

其辭彙也多成為當時華語基督教的共同語言，作為後世譯本的重要參考資料(如

《呂振中譯本Lu Zhen Zhong Bible Translation》592、《當代聖經The Chinese Living 

Bible》593、《現代中文譯本Today’s Chinese Version》594、《聖經新譯本Chinese Bible 

New Version》595、《聖經恢復本Recovery Version》等，皆參考《和合譯本》，並

在辭彙的翻譯上受其影響鉅深。《和合譯本》的問世，適值五四運動、新文化運

動等潮流，其譯文有多被吸納作為當時期華文使用的成語。 

                                                      

590
 lbid，頁261-262。 

591
 趙維本，《譯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3)，頁37。 

   任東升，《聖經漢譯文化研究》，頁176-178。 

592
 完成於 1970 年，第 1 本由華人獨力從原文翻譯而成，相較於《和合譯本》而言，該譯本是參

考更多新出土的資料，如死海古卷；該譯文冀求維持《聖經》希臘原文的結構，因此其文句較接

近於口語，方便朗誦。 

593
 1979 年出版，該譯本力求流暢與易懂，如〈約翰福音 1：1〉中，把「道」字譯為「基督」。 

594
 1979 年在臺灣聖經公會(The Bible Society in Taiwan)的推動之下，基督教與天主教等宗教人

士合作並出版此譯本，強調「意義相符、效果相等」為原則，多採用現代化的用語為譯文，行文

冀求淺白易懂，如將「該撒」改為「凱撒」、「丟斯」改為「宙斯」、「希利尼人」改為「希臘

人」、「伯拉河」改為「幼發拉底河」、疑問句尾「麼」改成「嗎」等，該譯本絕少採用宗教性

的專業術語、辭彙等。 

595
 此譯本宣稱根據更新進、且可靠的原文版本，亦多採用現代的對話為譯句，在 1992 年出版問

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9A%E7%94%A8%E8%AF%AD%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9A%E7%94%A8%E8%AF%AD%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A%97%E5%96%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AF%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AF%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8%AF%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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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本譯》的出版與問世，影響華人的基督教深遠迄今，其譯文也替華文

的白話文運動，發明新興之詞句，可以端視出：1、華語《聖經》譯本的本土分

立漸漸顯明化；2、華人本身擔任主譯的分量居多；3、以華人的角度翻譯外來之

經典；4、華語的翻譯用詞漸漸地獨樹一幟；5、翻譯經典的用語，較往年之譯本

相對地能表現出神學奧義，並忠信地闡釋。但是，多樣教派的共同翻譯，雖然有

團體分工之妙，然而每每遇到譯文的爭議之際，就以眾人、多教派等表決以作為

定案，容易落入少數服從多數、主譯教派的壓到性勢力等，難以完整地陳述經典

的原語意涵。596
 

 

 

   圖 6-24：《文理和合譯本》的封面與部份文章 

 

七、恢復譯本(The Recovery Version) 

    倪氏對於華語《聖經》的翻譯，提出 4 種的原則：1、意譯(Paraphrase)：用

本土的言語作為翻譯之主體，不拘泥於個別的字義，重在於《聖經》的意思表達；

                                                      
596

 范俊銘，〈聖經漢譯的本土文化融合、分合與分立：以道與話為分析〉，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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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訂現有的譯本：重譯(Revise)當前的《新約聖經》譯本，該譯本著重於對上

下文、各個字的準確意義闡釋等；3、以《聖經》希臘原文的文法為準，用華語

的方式書寫；4、尋找出特別的用字：在《聖經》希臘原文裏，有的名詞會加上

冠詞，有的不加上冠詞，此舉是將每一希臘字都用一華語字作為繙繹。597
 

    倪氏認為按著不同的需要而有不同的譯本，可以揉合翻譯過程之中，直譯、

意譯、字譯等不同的優點；後來因為戰亂等環境的限制，倪氏未能如願以償地翻

譯出華語《聖經》譯本。 

    李氏則接續倪氏的負擔，認為在《聖經》翻譯之前，必須先明白《聖經》的

事實，通曉《聖經》的原則；倘若對於《聖經》的記載認識不深，容易輕忽其基

本的真理，僅憑著字句去領會，就容易發生誤譯。因為《聖經》希臘原文有時僅

僅一個字，就有 10 多種不同的翻譯、意義、用法等。598
 

    李氏於 1985 年著手帶領華語《聖經》的重譯工作，參照希臘原文599、權威 

譯本群等，逐卷、逐章、逐節地重新考量經文的重譯；李氏先完成《新約華語恢 

復譯本》的英文翻譯、綱要、註解等，再逐卷地譯為華文，並於 1987 年印製完 

工。1997 年李氏離世之後，其助手群持續地進行修訂與校勘的工作，在 2003 年 

夏季完成《舊約華語恢復譯本》600，華語版《聖經恢復譯本》歷時約 29 年的時 

間，英文版《恢復譯本》歷時約 25 年。601
 

    目前華語版本已修訂至第 6 版，李氏將此譯本定名為《恢復譯本》，認為是

恢復基督教已經失去的真理，恢復神學中未看見、不肯去深入挖掘的真理等；602

《聖經恢復譯本》是以《和合譯本》作為參照，多保留其語體、節奏、人地名的

音譯等，以英語、華語等權威的譯本作為借鑑、啟發等，避免有偏見、誤譯等情

事發生；希冀能在華語之中，得到差異最少，達意最準的《聖經》翻譯。對於經

                                                      

597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 3 輯第 14 冊(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3.6)，頁 23。 

598
 李常受，《作主合用的器皿》(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8)，頁 50-51。 

599
 《新約聖經恢復譯本》的對照原文版本是採用 Nestle-Aland 希臘原文《聖經》第 26 版，在當

時是學界公認較忠信的希臘原文版本。 

600
 《舊約聖經恢復譯本》的經文，是依據德國斯圖嘎版希伯來文經文(BHS，1990 修訂版)。 

601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聖經恢復本推介》(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13)，頁 13。 

602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臺灣福音書房六十年 豐滿走過一甲子》(臺北：臺灣福音書房，

2010)，頁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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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翻譯的考量，均根據其記載的上下文為基礎，比較其相同記載之其他譯本作為

鑑定；若是照《聖經》希臘原文的語氣為表達者，均會加上註釋、解釋等。603
 

    《聖經》翻譯是逐步地累積進步，藉著承先啟後的原則，採取原文經典作為

基礎，其他的譯本為輔助，採取譯文的參照為模式；《和合譯本》採取委員會的

模式翻譯經典，雖然有群策群力、多數表決等效應，但是也落入不同派別妥協的

缺失，經文闡釋會有前後無法相對應的缺陷。端視教會的歷史，有些翻譯經典多

是由個人完成，如拉丁譯本、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德文譯本、

杜埃譯本(Douay Bible)604等。 

    個人從事《聖經》翻譯並不是創舉，《和合譯本》在華人的翻譯史上開創出

新舉，有助於當時的白話文運動之推行；在當時政治、民風、文學、語言等革新

的環境之下，《和合譯本》成為日後眾多譯本的臨帖範本，《恢復譯本》是藉助

其優點而加以改進，並重新譯出以適應於當時代的使用。 

 

                                                      

603
 水流職事站編輯部編，《聖經恢復譯本》(Anaheim : Living Stream Ministry，2007)，頁 ii。 

604
 此經是羅馬天主教《聖經》之標準本(Douay-Reims, 1582-1610)，以有別於基督教的《聖經》

翻譯。以上摘錄自： 

   盧秀菊，《西洋人文學參考資料選目及提要》(臺北：秀威資訊，2013)，頁 62。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7%9B%A7%E7%A7%80%E8%8F%8A&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show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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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25：《新約恢復譯本》中英對照的封面 

 

參、文字工作的全球性流通 

    倪氏與李氏君強調文字的工作，一方面是對於信眾的靈命栽培，另一方面是

藉著文字工作，可以無遠弗屆地：1、傳遞召會的教義；2、接觸信眾(包含在基

督教團體內)；3、觸及非信眾者(為要傳揚福音)；4、擴展召會的見證等。 

    倪氏對於出版書刊，以印製大量的福音單張、《復興報》(1923 年 1 月發刊)、

《基督徒報》(1925 年發刊)、《講經紀錄》(1930 年 4 月發刊)、《敞開的門》(1937

年 9 月發刊)、《佳音報》(1934 年 7 月發刊)等，作為其代表作；在 1948 年盡職

之後，亦出版《見證報》、《道路報》、《執事報》、《福音報》等，代替以前暫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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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期刊。另也彙集聚會中的信息成書，分為：1、福音類；2、造就類；3、一

般信息；4、中心信息；5、召會的實行；6、主工人的書；7、讀經；8、翻譯書

籍；9、圖表；10、詩歌等。605
 

    李氏在大陸時期與倪氏同工，亦曾一同編輯過《通問彙刊》、《基督徒報》、《話

語職事》等刊物，重譯多種語言的《聖經》、《詩歌》、《晨興聖言》等；606藉由多

語翻譯的文字工作，使之可以通行於全球眾召會，建立適合於本土亦能通行在全

球的神學體系，607此神學的體系純粹以《聖經》之文本為宗旨。 

    倪氏在中國大陸時期成立「上海福音書房」、「香港福音書房」等，李氏後來

在臺北成立「臺灣福音書房」、在美國安那翰成立「水流職事站」等；608在海外

開展的事工上，多是先由文字工作的出版，將信息翻譯成當地的文字，以接觸當

地的尋求者和信眾，在於當地成立職事站、福音書房等，先以文字工作為先鋒，

在異域散播其信仰、教義等，並逐步地建立該地的召會。 

    何以倪氏和李氏有其福音書房，出版專屬的文字信息？李氏認為召會的文字

出版上，堅持只有一種的出版，避免因不同出版的文字工作，造成召會及信眾在

辨識上的難處；因為，出版就如同軍隊中的吹號、命令、號響等，一種出版可以

保守眾召會在主要的啟示之事上，使眾召會的聲音是一，609避免不同的出版、不

同的說話等，使眾召會之間容易產生嫌隙，造成誤解、分立等破壞同心合意的情

事。 

    李氏以《新約聖經》之中，使徒保羅的職事與眾召會之關係為探討範例，職

事為了普傳福音和建立召會，職事就是屬靈爭戰的單位之一；職事與眾召會是彼

此地依賴，在屬靈爭戰的情況之下，是沒有容量、時間、地位等，給予眾召會及

信眾有隨意發表意見的自由。這與議會的爭辯、爭論、爭吵等不同，因為在屬靈

的爭戰之中，不吹無定的號聲、隨意地發表意見等；職事是為著屬靈的爭戰，並

                                                      

605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頁 248-297。 

606
 臺灣福音書房編，《李常受弟兄紀念專輯》，頁 11-12。 

   參見附錄 2：全球眾召會歷年特會與訓練之總題(2006-2020)。 

607
 范俊銘，〈從聖經漢譯原則探討新約恢復譯本與新約和合譯本的差異〉，「2016 翻譯與跨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2016)，頁 3-4。 

608
 李常受，《忠信慇勤的傳揚真理：關於文字服事》(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03)，頁 52-130。 

609
 李常受，《長老訓練第 8 冊》(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86)，頁 1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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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控制任何一處召會，610以此免去因不同的出版，造成信眾的困擾，使召會可

以維持士氣和衝擊力，帶進彼此之間的同心合意、互相幫助與彼此相依。 

    召會之神學以《聖經恢復譯本》作為依據，在全球眾召會之中，推行自己翻

譯的譯本，因而不致於產生本土性、全球性等之間的衝突，其闡釋能兼顧本土與

全球的對話；文字工作源本於經典的真理，召會以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作為記

載，純粹以信仰的神聖性為出發點。不涉及政治、社會、經濟等世俗性的議題，

其信息的即時浮現、全球與本土的一致進入等，達到信仰的單一面向；認為在一

致性的信息誦讀，可以擴大到全球的共同流通，達到互通有無、相互合作、減少

爭競、抹去猜忌等情事發生。 

 

肆、信仰教育的延伸 

一、特別聚會和訓練 

    倪氏在中國大陸的時期，常以短期間的特別聚會，作為訓練的方式，為要：

1、釋放給現今特別的信息；2、釋放專特性的負擔；3、需要多數的信眾：必須

是清楚救恩，並且願意配合的信眾等。從 1928 年 2 月起，倪氏在各地方舉辦不

少的特別聚會，茲整理如下表： 

 

表 6-4：倪氏在中國大陸時期所舉行的特別聚會表611
 

時間 地點 備註 

1928 年 2 月 上海 第 1 次得勝聚會，參與人數約 50 位，多來自北方的

江蘇省和浙江省的平陽縣；關於「神永遠的計劃和基

督的得勝」 

1931年10月8

日-18 日 

第 2 次得勝聚會，關於「神的約和神的智慧」，信息

刊印在《什麼是新約》一書 

1932 年 11 月 從英國、美國、澳洲等基督教團體，8 位信眾參加 

1934 年 1 月 第 3 次得勝聚會，與會的約 300 人，100 多位來自全

國各省，關於「神的得勝者」 

                                                      
610

 李常受，《長老訓練第 7 冊》(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86)，頁 78-80。 

611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頁 22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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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10 月 杭州 第 4 次得勝聚會，關於「得勝者與屬靈爭戰」 

1935 年 8 月 煙台 特別聚會，關於「基督得勝的生命」 

1935 年 9 月 上海 特別聚會，關於「聖靈的澆灌」 

1935 年 10 月 鼓浪嶼 

1937 年 1 月 上海 全國同工緊急聚會，關於「工作和地方召會的新異象」 

1937 年 11 月 漢口 特別聚會，關於「工作和地方召會的新啟示」，信息

刊印在《工作的再思》一書 

1938 年 8 月  11 天的特別聚會，關於「基督身體的原則」 

1940-1942 年 上海 多次特別聚會，信息刊印在《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一書 

1948 年 4-5 月 關於「主的工作」 

1950 年 1-2 月 香港 關於「勝過錢財」、「交出來」等 

 

    召會遷至臺灣之後，李氏陸續在臺灣、其他國家等，每年舉辦多場的特別聚

會和訓練，並且在美國舉辦「生命讀經」、「結晶讀經」等全球性的訓練；612倪氏

與李氏對於特別聚會和訓練所釋放的話語、信息等，多在後世出版成文字書籍，

翻譯成多種語言，以裨益於在海外的開展、進入基督教的書局文庫、接觸基督教

團體等，613並且作為全球性的即時信息，供全球眾召會可以同時研讀，成為全球

化的普遍實行。 

 

二、全時間訓練中心與壯年班 

    倪氏看重召會年輕的一代，希冀他們對於召會及信仰有清楚的認識和看見，

以接續召會的見證，倪氏遂於 1933 年開始舉辦訓練，茲將歷年的訓練，整理如

下表： 

 

                                                      

612
 臺灣福音書房編，《李常受弟兄紀念專輯》，頁 11-12。 

   參見附錄 2：全球眾召會歷年特會與訓練之總題(2006-2020)。 

613
 李常受，《忠信慇勤的傳揚真理：關於文字服事》，頁 5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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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倪氏在中國大陸期間所舉行的訓練整理表614
 

年份 地點 備註 

1933 上海 非正式的訓練，多是研讀聖經，並且個別與信眾交通，

使他們可以得到屬靈的幫助，訓練持續 2 年之久 

1940 之後 上海 在友華村租地，開始第 1 期的訓練，人數約 80 位 

1948 鼓嶺山 訓練期間該年從 6-10 月，人數約 80 位 

1949 福州 第 2 期訓練，該年 8 月開始 

 

    倪氏主體辦理訓練，不僅是成全青年人，亦促使訓練成為召會的風氣，受訓

後的信眾，可以作為召會的屬靈種子，使眾召會藉此得著擴增與建造；李氏遷至

臺灣之後，接續倪氏的負擔，先後在臺灣、各國等建立訓練中心。訓練中心不是

學校、神學院、聖經學院等，為着培植出職業的傳道人或牧師，乃是使信眾成為

正常、活的、盡功用等信眾；自 1984 年陸續在各國成立「全時間訓練中心」，目

前已成立 15 處的「全時間訓練中心」，遍及全球。並於 1993 年在美國安納翰成

立「壯年班訓練中心」，顧及退休後的信眾可以參加訓練並接受成全，目前在全

球已成立 2 處的「壯年班訓練中心」。615
 

 

伍、海外移民運動並與社會的積極接觸 

    非營利團體的本身和宗旨，即具有向外擴張的特性，就國際援助的案例為分

析，非營利團體的特殊性角色，對於被援助國家的視野而言，往往被視為民主化、

擴散化、鞏固世界安全等工具之一；西方國家亦希望經由非營利團體、非政府團

以等相關體系的援助方式，協助未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狀況、民主改革、

616社會進步、文化開發等狀況。 

    召會在本土神學的發展上，一方面是藉由適應本土的文化；另一方面是藉著

                                                      

614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頁 235-238。 

615
 參見附錄 3：全球眾召會全時間訓練中心暨壯年班的成立時間與地點。 

616
 馬克‧特納(Mark Turner)和戴维‧修姆(David Hulmer)著，倪達仁、席代麟和王怡文譯，《政

府再造與發展行政》(臺北：韋伯圖書公司，2001)，頁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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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而散播到全球，與異域文化的相遇、認知、對話等。617召會從華人區域發展

至海外區域，成為本土神學的異域本土化暨全球化之發展模式。 

    召會在中國大陸、臺灣早期等發展的時期，對於社會的議題方面，多是由信

眾個人發起者居多，幾乎少以召會為宣傳的單位，作為大規模的團體慈善之事

業；從臺灣移民至海外開展的成功經驗上，提供全球眾召會學習、仿效、相互往

來等管道。 

    召會在臺灣時期的國際性網絡，與在中國大陸的時期相較而言，其擴展範

圍、語言分佈、國家種類等，已不可同日而語；召會在不同國家落實在地化的過

程，也在不同國家配合國際化的移民，對於國際化開展的人力需求、財力支援等，

全球眾召會可以協調性支援、互通有無等，彼此互助的模式，使之在全球化的風

潮之下，藉由網絡的快速發展，達到「全球一家」、「資源共享」等跨疆域性的互

助。 

    召會藉著發揮信仰的內涵，使移民運動能夠在全球各地建立，藉著：1、地

方性的據點設立；2、與眾召會網絡的連結；3、標榜以《聖經》教導作為基礎；

4、建構信眾之間高程度的認同感等。使眾召會可以維持網絡的往來，信眾願意

跨越個人、層級、國籍等異質性的元素，勇於面對移居生活的異文化、異宗教等

挑戰，有分於移居地的召會建立。618
 

依《臺灣跨文化宣教調查報告》所顯示，在臺灣的基督教團體中，至少差派

宣教士 181 人至海外佈道，實施信仰的移民運動中，召會所差派的至少有 141 人；

臺灣眾召會在移民宣教的比率上，與全臺灣的基督教團體相較而言，約佔 78%。

619
 

    以信仰傳播為出發點而主動移民的意願，對於傳統的華人社會而言，形成特

殊性的移民現象；召會能招聚信眾前往海外開展的成因，可分為：1、溯源經典；

                                                      

617
 范俊銘，〈無形文化資產的本土化發展：以臨水夫人信仰為探討〉，頁 170。 

618
 陳美莉，「從社會資本談基督教會對海外臺灣移民生活適應之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大學社

會學習領域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論文，2013)，頁 I。 

619
 參考網址：基督教論壇報，網站：https://www.ct.org.tw/(2020.1.1 上網)。 

   基督教論壇報編輯部編，〈召會差宣教士 141 人、整體仍需努力突破〉，《基督教論壇報》，

2012.2.1。 

https://www.ct.org.tw/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192 

 

2、一地一會；3、宗教非營利團體的轉型；4、信眾的普遍盡功用；620
5、不強調

華人、「基督化621」等以外的特色。自然能聚合不同的文化、膚色、背景、國家、

知識階層等信眾，顯示出跨疆域化、包容性、調和性等特性；以開展移民的願景，

自然地消除華人的「安土重遷」等傳統觀念，跨疆域化行動在眾召會之中，成為

普遍性的實行。 

 

第三節 對於「恢復」的執著與強調 

    召會以「主的恢復」自居，李氏認為「主的恢復」是從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對於「因信稱義」的恢復作為起點；但是，馬丁路德日後的錯誤在於

發展出「國立教會」。後續的奧秘派(Christian Mysticism)在 17 世紀的時候，恢復

「內裏生命」的看見，但是並無實行出來的召會生活；直至 1700 年摩爾維亞弟

兄會(The Moravian Church)的出現，召會的光景有進一步的恢復。1825 年達秘

﹙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帶領的弟兄會運動(The Brethren movement)又有

更進一步的恢復和往前；召會在亞洲的恢復，則是從倪氏、聚會處等作為開始，

622後續則遷至臺灣、全球的眾召會，召會以「主的恢復」作為另一種稱號、代號

等，成為其鮮明的標誌，以有別於其他基督教團體。 

    倪氏對於「主的恢復」的定義，是恢復「基督身體」的見證，也就是在各處

作恢復的工作，並且在於看見《聖經》所啟示的原初光景；623「主的恢復」是恢

復主的見證，幫助所有的信眾站起來，作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個個盡其應

有的功用。624
 

    李氏則認為「主的恢復」，是召會照著《聖經》的記載，在西元的世紀之初，

所建立的教會作為原型，但是在歷史上，受到毀壞、破壞、墮落、失去原出的光

景等，今日則需要恢復到神原初心意的光景；因此，召會是照著《聖經》異象的

                                                      

620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頁

147-149。 

621
 即強調《聖經》的文本記載，不添入《聖經》以外的傳統、文化、神學、宗教、和人文等其

他之說法。 

622
 李常受，《正常教會生活的恢復》(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3)，頁 70-110。 

623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 3 輯第 11 冊(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3.6)，頁 252。 

624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 3 輯第 5 冊(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3.6)，頁 69-70。 

https://bibletruth.cn/Nee/Nee1141.html
https://bibletruth.cn/Nee/Nee1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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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不是照著人為的觀念、屬世的情形、傳統的手法等，625成為世俗性的團體、

宗教性之聚集等。 

    「主的恢復」在於恢復關於神、基督、那靈、永遠生命、信徒、召會、立場、

實行等啟示，也恢復「彼此互相」的聚會，信眾與會不是只有「一人講眾人聽的

大聚會」；信眾需要是平常就操練自己並預備好，在聚會中個個盡功用，使「基

督的身體」生機地被建造起來。626所以，召會與其他基督教團體的不同，是信眾

不單單只有參加聚會、聽牧師的講道、奉獻財務等而已，召會的信眾是背負著「主

的恢復」之責任；召會的信眾以「主的恢復」為豪，自然地願意主動操練，鼓勵

信眾參加自辦的訓練和特會，接受其信仰的教育與再訓練，能夠盡到宗教菁英-

牧師、神父等職能。 

    李氏認為召會是「主的恢復」之延伸，其終極的責任是要將召會-「主的恢

復」開展到全球；要擴展至全球，則選取美國作為跳板，627李氏遂移居至美國安

那翰，持續地以「主的恢復」作為全球性的共同稱號，並將召會的信仰、實行、

教義、團體等，帶入西方世界並基督教界。 

     

 

 

 

 

 

 

 

 

 

 

 

                                                      

625
 李常受，《新約總論》第 7 冊(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4.11)，頁 459。 

626
 李常受，《主恢復當前的進展》(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89)，頁 11。 

627
 李常受，《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頁 81-94。 

https://bibletruth.cn/books/4063/2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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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召會在宗教非營利團體的未來走向 

    召會在理念、行動、資金運用、規模等方面，展示出不同於世俗團體的差異，

體現在：1、信仰身份的認同：以其文字教義、會眾聚集等作為身分的認同模式；

2、資金募集的依賴：因《聖經》的教義記載，不向外人募款，不冀求官方政府、

營利企業等捐助，多由信眾奉獻捐納、全球眾召會互通有無等；3、公益服務對

象的優先考慮：信仰的傳輸是普世性且全面性，無對象、語言、國族等優先之挑

選；4、志工的培育與訓練：全球性 1 年 7 次的特會與訓練628、普遍在各國設立

全時間訓練中心與壯年班629等；5、團體網絡的獨特：如全球性的特會、訓練、

交通等；6、決策核心的共通性理念：召會經年累月地特會、訓練等，充分且頻

繁的往來，使之在信念、擴展、治理、決策上，達到理念的迅速一致化；7、區

域與海外駐點的擴展630等。 

    宗教團體與宗教非營利團體的觀察區別，在於：1、團體是否登記為合法的

非營利團體？2、宗教非營利團體使宗教團體按法規登記為財團法人或社團法

人，以公共的最大福利作為宗旨、具有民間和私人等性質、可以自力運作、享有

免稅的優惠、受官方政府的法規所監督、資產可來自大眾的捐資、自我可以生產

盈餘、可接受官方政府的補助等；3、宗教團體的跨疆域化現象，多在於宗教、

信仰等觀察之層面，宗教非營利團體的跨疆域化現象較多元，除了宗教、信仰等

層面之外，召會亦有非營利、社會公益、醫療救護、生命教育、人道關懷與賑災、

真理辯證、文化資產等議題探討。 

    本研究透過宗教與團體的揉合性、對公共議題的關懷、國際性團體的後續發

展等，加以探討；茲分別敘述如下： 

 

壹、宗教與其團體的揉合性 

    宗教扮演著常人的靈命寄託、心理慰藉、心靈信仰等角色，從私人宗教的範

                                                      

628
 參見附錄 2：全球眾召會歷年特會與訓練之總題(2006-2020)。 

629
 參見附錄 3：全球眾召會全時間訓練中心暨壯年班的成立時間與地點。 

630
 參見附錄 1：全臺灣眾召會(含金馬澎湖)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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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逐次地擴大至家祀、宗族、區域、國族等範圍，由個人至社群的演變，使宗

教添入群眾效應的因子，蛻變為團體群聚的效果；宗教與其團體的揉合性，揉合

了對經典、本土、文化、語言、傳統、宗教等共同的歸屬感，建構出基本的價值

觀，使之成為凝聚、約束該團體的向心力，宗教與其團體成為緊密相連的共同體，

宗教需要團體作為依附載體，團體需要宗教作為核心價值。 

    召會專屬的傳播性、區域性、跨域性、流通性、移民性等特性，其擴展的視

野與傳教運動息息相關；宗教的傳教習性，自然發展出跨國性的研究面相，特別

在宗教的教義解說上，其傳播為要構建專屬之範圍，嘗試將屬地的地理疆域，作

為信仰的神聖轉換空間。 

    基督教以福音傳播作為手法，在構建全球化的版圖而論，即已勾勒跨國性的

原始風貌；文藝復興之後，多是藉由強權主義的侵擾，夾帶著西方的文化、科技、

歷史等作為依附之工具，逐步進駐到非基督教的國家；不僅是西方強權的展示，

亦是對政治強權的依從，可以順勢地發展其宗教的範疇，以至於所謂的宗教疆

域，實際上是所屬國的政治展現。 

    藉由西方強權的勢力展示，相對地強化基督教的擴展空間，除了吸納不同區

域的人種作為信仰專屬之疆域，並與不同區域的宗教產生碰撞；基督教在宗教的

地域發展上，如羅馬大公天主教的科層組織，按著階層的結構而逐步採取組織化

之治理，使宗教在神聖性的面向之外，其專屬的團體添入世俗性之管理制度，藉

由世俗面的法規認定，獲得當地合法登記的團體作為身分之掩護，一面與該區域

的本土宗教產生對話之機制，另一面以非營利事業為其功能性發展，助益其在異

域的被接受性，滲入當地的鄉里民間。 

    基督教倚靠其共通信仰的信眾，幻化為組織性的團體，在不同的階段逐漸融

入於當地之生態，成為群聚的能力代表，對於當地、區域、國族、國際等範圍，

產生出不容小覷的影響力；亦即，在加入基督教的當下，即是加入其專屬的教會，

基督教與教會幾乎是等同的名詞，如召會之於其信眾的眼中，將召會視同為基督

教的代表、正身、全部等，使之對召會產生忠誠感、委身感等。 

    召會以其團體作為有形的化身，產生信眾對宗教團體的身分認同，使之影響

到對宗教的參與熱度，提供深入、探索信仰等空間；宗教與團體的結合，相對地

使個人化的比例降低，以適應於團體的宗教性，靈性與信仰更多獲得突破性的發

展。召會藉由團體而發展出：1、團體的信仰認同；2、自我的重新反省；3、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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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覺醒建構；4、靈性的總體提升；5、宗教的凝聚流通；6、跨疆域的擴展憑

藉；7、空間的聯絡傳遞等功能。 

    與基督教團體相比較，召會多以「基督的身體」作為主體的教義，強調團體

的共同行動、相互建造等；雖是同屬於基督信仰，召會的信眾則較少有基督教的

傳統教義之包袱、個人化的靈修等現象觀察，強烈的群聚性可見於召會 1 年 7 次

的全球性特會與訓練聚集631、普世性的《晨興聖言》、全球性的開展行動等，召

會在宗教與團體的揉合性面向上，信眾有較多的參與、付諸行動等。 

 

貳、對公共議題的參與 

    在社會服務的公益使命上，宗教的神聖性及贖世性作為宗旨，宗教非營利團

體可以針對特定的議題，進行宗教對於社會匡濟的實際意義；宗教非營利團體在

處理國際事件之時，其最大的關鍵在於，組織可以藉由傳教、弘法、設立據點等

方式，置入國際、全球等場域，順勢提升為國際性團體。 

    綜觀全球非營利團體的現況為比較，宗教因素在宗教非營利團體之中，具有

不可或缺的影響；與其他一般非營利團體相比，常人對於宗教非營利團體具有較

高的信任觀、認同感、感召力等。 

    召會對於非營利事業的相關經營，以作為其宣教、傳播的另類模式，在其外

在的條件之下：1、召會登記為財團法人：使之獲得官方的許可、社會公益的價

值等；2、「路加醫療團隊」的設置：挹注於偏鄉的醫療救助，吸引區域性、國際

性等的專注；3、「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成立：推動公益

職責的委託，推動相關的教化事業。 

    在內在的條件之中，召會除了顧到社會的公益事業之外，尚背負著社會對於

宗教的期待；因此，召會組織「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聚集華人基督教界

的團體，抵制邪教和異端團體，透過信眾的志願捐資，以匡正宗教團體之間的良

莠不齊。 

    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入世面關懷，除了提升宗教的實踐之外，更有常人靈性的

修養、社會人心的淨化等功能，彌補社群需要的服務；在提供社會公益、彌補制

度失靈等議題上，結合信眾亦是志工的雙重身分，在參與團體的模式中，實際地

                                                      

631
 參見附錄 2：全球眾召會歷年特會訓練之總題(20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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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非營利性的社會功能。     

 

參、國際性團體的後續發展 

    相較於其他非營利部門，宗教非營利團體在全球化的風潮下，本身擁有傳

教、弘法、設立據點、宗教救助、宗教交流等模式，以深入民間的宗教服務提供、

跨區域的宗教志工群、自主性的資財籌措等；可以在本土擴展，亦可與海外的同

質性團體合作，發揮其跨國性、國際性、全球性等非營利的事業。 

    相較而言，宗教非營利團體發揮「宗教無國界」、「宗教跨疆域」、「宗教無界

線」等理念，與其國際的分會、分部等連絡，可以超越一般性之非營利團體，對

於國際政治上的侷限、國際議題的不熟悉、無相屬的國際分部可以連繫等困境；

宗教非營利團體的教義理念，使團體蘊含著神聖的價值催化，非利益取向的走

向，藉由宗教神聖性的國際性傳播，使團體藉由宗教的層面，提昇組織的國際性。 

宗教及其團體透過非營利團體的設立，使宗教與社會工作的選擇性關聯，從

傳統的慈善事業，轉型為社會倡導、宗教關懷等面向；宗教團體藉由國際性的互

動，提供心靈寄託的私人領域、社會服務的公共領域等雙向之措施。 

宗教非營利團體作為社會公民的一員，在精神層次的教化功能而言，宗教層

次的神聖功能，實現宗教的救贖、濟貧、救世等教義；在世俗之層面上推動濟助

的工作，在神聖的層面上實踐宗教之義務，形而上的宗教範疇，建制為法令所規

範的宗教非營利團體，將信仰的表顯與宗教的誡命，實踐成為非營利事業的一部

分。 

    召會在各地分支的機構，多會因地制宜，調整在地化經營、生存模式等，使

團體的分支在異域能夠適應當地文化，並吸納在地人員承續分支的經營；另一方

面，配合團體的全球化策略，希冀能彼此支援、互通有無等。召會以神聖性作為

全球化治理的通用標誌，成為團體對外聯絡的一致性標準，使國際性分支之間的

隔閡與文化差異降至最低；神聖性成為團體內部聯絡與外部支援的聚焦、交集、

共通點、一致性等標籤，相對較一般非營利團體所遭遇的區域性、國際性等排斥

感較低，其無國界治理的發展，可作為全球化與跨疆域化探討之獨特面向。 

 

第二節 全球化與跨疆域化之於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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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化之於召會 

    全球化的衝擊，帶來文化、經濟、認同等邊緣化或消失的現象，各個國家開

始重視族群的傳統、文化、語言、宗教、歷史等符號的象徵，期待灌輸積極的活

力；有些族群因此獲得新生，復甦其邊緣的文化，但並非所有的少數族群可以倖

免於此。畢竟，族群與文化多元的事實，並不等於在多元文化下和平共處的理想；

理想的多元文化應當是：1、尊重個別的文化差異；2、避免族群的歧視；632
3、

賦予正當的生存空間。 

    全球化的風潮，由興起到擴張，形成諸多的分歧、分枝、次級等體系；如全

球化與反全球化、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衝突633、全球化與在地化634、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635在地全球化等不同的現象分析；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衝擊抗

衡下，以多元文化主義來反思宗教的全球化。  

    召會的全球化開展，與世俗層面的宗教全球化，有不同的反差，如：1、克

服文化的差異：不強調華人起始的東方學說、宗教風格、文字文化等，也未特別

強調西方的神學主義、基督教儀式等，僅以《聖經》為獨一無二的標準，以神聖

性、靈命性等作為主題，鼓勵藉由「相調」、「交通」、「建造」等作為主體；2、

無族群的歧視：主張「基督的身體」，作為在各地的顯出，毫無差別，超越膚色、

語言、國族、區域等差別；3、正當的生存空間：全球眾召會迄今並無總會、分

會、分部等差別，各城市、各國等有所謂的「總職事室」，作為對內、對外的聯

絡窗口，眾召會皆一視同仁，不因各召會的人數多寡，而有差別的待遇或處境。 

 

貳、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之於召會 

    以國族的立場來定義神學，則易衍生宗教神聖性、國族世俗性等差異，單一

政治的議題所衍生之神學定位，多適用於單一區域、人種、語言等範圍；神學在

啟發上，應以文本的精神為出發，既可適用於本土，亦可放眼於全球，形成本土

                                                      

632
 陳瑞貴，〈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性的可能〉，《國際論壇》，2：1(2001)，頁 99。 

633
 整合區域的異同，作為區域抵抗、對付全球化的衝擊，兼具反全球化的區域力量之合作、或

團結。 

634
 或本土化、本色化、和本地化等不同的稱謂。 

635
 劉阿榮，《社會學與現代社會》(臺北：威仕曼文化公司，2006)，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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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全球化的和諧面向。 

     

一、二者的區分比較 

1、存在時間 

    宗教的神聖性和國族主義的世俗性，是彼此相異的思想、實踐、運動等，從

存在的時間分析，宗教在人類社會的初期早已存在；636相對地比國族主義等，更

早出現於常人之中。 

2、核心價值 

    宗教以超自然的存在(如神、上天、上帝、泛天等神祇)信仰為核心，注重人

與神的關係；國族主義則是處理現實的世界之中，不同國族關係的主張，以國族

的利益為核心之價值。 

3、強調特點 

    一神信仰的宗教面向，對於其他的宗教而言，容易具有排外性、獨特性等論

調，以維持其正統性、根源性、單一性等，如猶太宗教，其特點與國族主義的排

他性幾乎相符。 

    宗教強調普世性以擴張其佔有的領域，希冀以信仰連結普世的常人，超越時

間、空間、地域、語言、國族等界限，帶進宗教一統的共同體；國族主義則強調

其獨特性為主，強調其時間、空間、地域、語言、國族等差異化，不主張人類的

社稷為一整體之表現。 

4、主體內容 

    宗教以神聖性為主體，作為理念的出發點；國族以國族的利益為主體，號召

於政治的運動之中；兩者的差異在於宗教神聖性之介入與否，以及宗教神聖性的

影響多寡為分界，至於影響多寡則有爭議性的出入分析。 

    政治運動有多樣的因素講究，從宗教的神聖性、國族的特殊性等為分析，何

者做為政治運動的核心要素，的確有其連繫之問題、價值的矛盾等爭議，特別是

一神信仰的宗教排外性、國族主義的排他性等，可以說是緊密地交集、彼此強化

等，兩者在族群的認同之上，極容易產生政治運動的生成和發展；如《舊約聖經》

                                                      

636
 維柯(GiambattistaVico)著，朱光潛譯，《新科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頁 96、

46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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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迦南地的爭奪戰、大衛的建國戰爭、重建聖殿的衝突、西方之十字軍東征等戰

役，大都可看出宗教的排外性、國族主義的獨特性等端倪，進而衍發出衝突，其

中多以宗教神聖性為主體的號召，與政治的運動發生相遇、融合、連接等，進而

構成政治運動的新貌。 

5、宗旨目的 

    宗教的神聖性在於使信眾得到彼岸(或來世)的救贖與解脫，藉由宗教的儀式

以超越俗世，實現與神聖者結合的理想；國族主義則以國族作為主體而構建，以

現世的福祉為宗。 

6、族群認同 

    宗教神聖性、國族世俗性等主義，皆重視其特有的認同，宗教以其神聖性作

為信眾的身份認同，國族世俗性則以國族作為認同的標準，其認同的標準以標出

其獨特性、獨一性、專有性等，包含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分別以宗教、國族為其

認定對象，將常人劃分為「信者」和「非信者」、「我」和「非我」等分別。 

    其認同可作為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樞紐，將時間與空間中的分散個體，藉由宗

教、國族等作為連結的核心，結合成認同的共同體，甚有可能跨越時間和空間的

限制。 

7、潛在利益 

    宗教神聖性以宗教核心為潛在生存的尺度，藉以描繪出理想的未來制度，以

宗教寄託其理想的狀態，甚而求助神聖者以超越世俗的權威；國族世俗性則以國

族的生存為要，試圖採取行動以改變社會的現狀。 

    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的區分比較，可整理如下： 

 

表7-1：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的區分比較表637
 

 宗教神聖性 國族世俗性 

存在時間 在人類社會的初期早已存在  較宗教晚形成  

核心價值 以超自然的信仰、人與神的關係為核心  
處理不同的國族關係，以

國族的利益為核心  

強調特點 強調普世性以擴張其佔有的領域，帶進宗 強調獨特性為主，不主張

                                                      
637

 本研究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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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統的共同體  人類社會為一整體的表

現  

主體內容 神聖性  國族利益  

宗旨目的 
彼岸(來世)的救贖與解脫，  

實現與神聖者結合的理想  

以國族為主體而構建，  

以現世的福祉為宗旨  

族群認同 

以神聖性作為身份的認同  以國族作為認同的標準  

標出其獨特性、獨一性、專有性等，包含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分別

以宗教、和國族為其認定的對象，將人群劃分為「我」和「非我」、

「信者」與「非信者」  

潛在利益 

以宗教核心為潛在生存的尺度，藉以描繪

出理想的未來制度，以宗教寄託其理想的

狀態，甚而求助神聖者以超越世俗的權威  

以國族的生存為要，以行

動改變社會的現狀  

 

二、二者的多樣關係模式 

    國族在現世之中，多講求其個別性，是特殊性並且各自獨立，在宗教、國族

等2種不同的範疇之中，卻可能存在著多樣的關係模式，如：1、互不關連；2、

宗教機制導致國族主義；3、國族體制形塑宗教；4、宗教超越國族主義的新興模

式。 

    互不關連的模式是對彼此保持中立之態度，不以個別的因子影響對方之運

動；宗教的機制連接著國族，則以宗教為形成的主因，多由個人、家祀等作為開

始，牽連至相同的血親、親族、家族等。 

    因為共同的信仰而以現世之生存為寄託，如猶太人的復國、錫安的建國主義

等，即使猶太人遍佈在全球之中，因同宗的信仰而認同以色列的復國主義，此乃

明顯地以宗教的立場為出發；透過國族的意識，產生出政治性的運動，由於宗教

認同的價值觀，在國族上潛伏著強烈的宗教情愫。 

    由國族的體制連繫宗教，是以現世的政治局勢為由，擴展至宗教的層面，輔

以宗教愛神的理念，並配合著國族主義，如日本的神道教等；宗教超越國族主義

的新興模式，具有多元化的因素、環境等滲入，兩者強調對於超自然的敬畏和對

國族之忠誠，以宗教、國族等做為雙重的認定標準，使政治性的運動藉由宗教而

具有合法性、相似性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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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對於政治性的運動可產生合理性之說明，淡化對於顛覆政治中的罪惡

感，如伊斯蘭國(ISIS)等；但此模式可能會因為不同的區域而產生質變，如同樣

的伊斯蘭信仰，在不同的區域卻有相異之面貌，而非所有的伊斯蘭信仰份子皆會

全盤認同伊斯蘭國之論點，甚而有同宗敵對的矛盾。 

 

表7-2：宗教與國族的多樣關係模式比較表638
 

關係模式 說明 

互不關連  對彼此保持中立的態度，不以個別的因子影響對方之運動。  

宗教機制導

致國族主義  

以宗教為形成的主因，多由家祀開始，牽連至相同的血親、親族

等，因共同的信仰而以現世之生存作為寄託；如猶太人的復國、

錫安的建國主義等。  

國族體制 

形塑宗教  

以現世的政治局勢為由，擴展至宗教的層面，輔以宗教愛神的理

念配合國族主義；如日本神道教等。  

宗教超越國

族主義之新

興模式  

兩者強調對超自然的敬畏和對國族之忠誠，以宗教和國族做為雙

重認定的標準；如伊斯蘭國(ISIS)。  

 

    對於詭譎的國際局勢，在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等交錯、充斥、連絡之下，

政治性的運動將因宗教而添入神聖的因素，借用宗教的神聖性，而為政治性的運

動罩上神聖之光環，使宗教走向政治化，拔升國族主義至宗教合法性的範疇；宗

教亦會因國際流通的緣故，進而成為「一地主張、全球認同」的現象，宗教可以

跨越國界、區域、地理、疆域等界限。 

 

三、二者的平衡模式 

    宗教和國族、神聖與世俗等象徵，可被用來建立制度和維護秩序，亦可激活

彼此的資源而導致政治性之運動，有其必然的合作模式，但亦非所有國族主義會

求助於宗教本身。 

                                                      

638
 本研究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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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基督教為例，國族主義若要以世俗性為建立的手法，則：1、將神聖和世

俗作為一統的神學思想；2、使教會的神學和社會之國族主義協調；3、「信與不

信」的神學轉化為與世俗和好；4、以國族政策框架宇宙的普世神學；5、由國族

主義引導宗教神聖性的建設；6、信眾靈命的追求等同於國族政治之理念等。 

    按照《聖經》所定義下的國族，屬於神聖的性質如以色列國，與政治層面的

國族世俗性相較，2 者是不相容的個體，國族世俗性的存在模式，不等同於神聖

性的創造層面；世俗性的國族是建基於國族、社會、經濟、國際、區域等歷史之

議題，神聖性的國族如古代之以色列國，是建基在共同的信約之下，在神聖性的

層面上，凌駕於國族世俗性的認同，神聖性的國族神學等同於愛神之理念，在信

仰的層面上提供超越之視角，很可能認為國族世俗性的絕對性質，不如神聖性的

國族主義，就神聖性的國族主義者而言，神聖性國族主義的最終目的，是為著實

現神寬廣的救贖，在地上建立神聖、屬天的神之國。 

    單一國族、種族等隨著全球化時代及宗教多元化發展，一方面藉由正當性的

國族神學論點，鞏固國族的神聖感，希冀國族的世俗性；因為宗教而能帶入神聖

性的色彩，國族世俗的事務藉由宗教之神聖性作為襯衣，其神學的論述最多只能

應用於單一區域、國族等本土之需求。 

    召會的本土神學論述是奉《聖經》為圭臬，提出：1、信眾在基督裡的合一；

2、在同質的信仰裡沒有區別；3、消除種族等劃分的差異；4、使用通俗易懂的

本土性暨全球性之神學語言；5、拒絕宗派、聖品等階級；6、宗教的議題神聖化；

7、強調信眾直接參與等多項的特色。 

    其本土的神學論述，是能發揮出本土化亦全球化現象的發展特質；並在現今

的全球化、國際化、網絡發達、公民意識崛起等潮流之下，相對地貼近常人的平

等觀、自由觀、權益尊重等訴求，成為本土神學、普世神學等，可以尋覓出共通

點的交匯。 

 

參、宗教入世化之於召會 

    全球化的現象之下，宗教團體投入非營利的事業，含括著：1、宗教世俗化

的重新定義：宗教價值的體系以另一類之方式存續，而傳統宗教的神祕觀、神聖

符號等，會被重新地詮釋；2、宗教的積極入世化：宗教以非營利團體為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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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對現實、現世等關切，不單是關切來生、來世、永生等，宗教更廣泛地關切

現世的生活面。 

    宗教非營利團體促使宗教團體，以直接或間接、公開或內隱等方式，藉由非

營利事業以實踐宗教的教義，以社會發展的方式，實化宗教的存在意義；宗教非

營利團體的運作特點、發展方向等，在現代化、國際化、全球化等背景之下，面

臨前所未有的機遇、競爭等。宗教非營利團體具備宗教性、信仰性、獨立性、公

益性、志願性、實踐性等特徵，不同於一般非營利團體的特點；並且具有宗教性

作為團體的核心理念，在本土化與全球化等效應之交織、互動、影響之下，構成

宗教非營利團體特有的發展模式。 

    召會基於：1、以信仰為主體；2、專注於教義的發展；3、尋求信眾的人數

極大化；4、擴展團體的分佈率等條件之下，自然地不似一般非營利團體對於非

營利事業的看重，在中國大陸時期，加以戰亂等因素，在非營利事業的投入不如

一般非營利團體之踴躍；自遷入臺灣之後，官方政府的法規訂定、財團法人的明

文條例、社會趨於安定、信眾的捐資奉獻、異端邪教的出沒等因素，召會在顧及

教務的開展、信眾的照護等之外，始積極投入非營利事業。 

    召會因信仰的神聖面向，不多在公開場合極力鼓吹，僅以「財團法人桃園縣

私立佳安老人長照中心」、「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主恢復展覽館」、「水深

之處」網站、「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等，作為臺灣眾召會

所主導經營；「路加醫療服務團隊」則多由醫療相關背景的信眾治理，所有的非

營利事業，除了兼顧法規的規定、信仰的濟世理念等之外，亦是藉此推廣召會的

信仰、擴展召會的版圖、照護海外的信眾、真理辯證的加強等。 

 

肆、宗教普世化之於召會 

    宗教給予常人之神聖、崇高、超世等價值觀，極易獲得常人的青睞與注目； 

宗教普世化的現象，將使宗教非營利團體在一社會、區域、國際等之間，吸納普

世常人的注意，在一定的程度上形成國際聯合、合作、結合等模式，相對地作為

非營利事業群的主導對象。 

    全球化可視為歷史的自然發展過程，亦是各宗教發展對話的契機和挑戰；各

宗教的個體意識，將因全球化的緣故，需要考慮到整體意識的日漸提昇，認知到

與不同宗教共存、共生、共助等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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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全球化的新局勢為變遷，官方政府及民間單位可以建立共同的意識，開發

「本土公民社會」的力量，加強國際結盟為策略的走向，落實「全球思維，在地

行動」（Think Globally & Act Locally）的理念；運用本土的資源，投入國際救援、

文化交流、經貿合作、資源開發等領域，使本土的非營利、非政府等團體能發揮

專長，展現全球化公民社會的跨國領域。 

    召會在現行的社會層面上，藉由非營利事業的經營，從傳統的「神本觀」，

逐漸進入關懷現世的「人文觀」；藉由全球化的影響，召會逐步反映出跨文化、

跨區域、跨語言等特色，既有本土化的特質，如：1、華人信眾為起首；2、召會

在各地以當地的文字、語言等為主體的語言；3、各國眾召會的文字工作，均有

翻譯的性能。 

    召會亦有全球化的色彩，如：1、在各大洲廣設據點；2、聚集少有因語言的

因素而區隔不同；3、接納不同膚色、語言、國族等信眾；4、當地召會亦關注全

球化開展，並為此捐資奉獻等。 

    召會在海外擴展的現象，落實「全球思維，在地行動」的理念；藉由全球化

治理、海外擴展、公民化社會等觀察現象，在本土和全球共存，產生多元化的現

實存在與跨國性之行動。 

     

第三節 召會在海外擴展的契機 

    華人基督教的發展歷史中，與華人移民的流動有著重大的關係，召會的成員

由華人開始，擴展到全球，從區域、跨海、跨國等，到全球性的移民，也影響其

他國家的召會成員，對於移民運動有不同之看法；就集體移民的考慮如下： 

 

壹、宗教移民的動機 

    召會的信眾多屬於自願性移民者，參與者以《聖經》的教義為依據，不多以

外力之因素為考慮的重點，而以宗教的傳播作為出發點，強力地突破華人傳統的

思維；對於召會的信眾而言，以《聖經》教義、會眾鼓勵、擴展國際觀、宗教傳

播等緣由，加強華人信眾願意投身移民的行動。 

 

貳、組織者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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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非營利團體背後深植的神聖教義，使其非營利團體蘊含著神聖性的價

值，而非利益取向的世俗性營利；藉由宗教神聖性的轉化，提升宗教非營利團體

的運作層面，如宗教社團附屬的醫院除了醫療技術之外，相較之下多有宗教學之

生命解脫、臨終關懷之神聖面向、超越世俗層面的營利性思考等。 

    隨著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與全球化影響之下，非營利團體的觸角不再僅侷限於

傳統之慈善領域；其涵蓋的範圍廣泛，以社會救助、慈善、不謀私利等為主要，

不以正常的謀利作為統整之特色，故以「非營利團體」作為統稱。 

    宗教團體因非營利團體為名的合法登記，一方面藉由宗教團體的法律登記而

合法化；另一方面則藉由非營利事業而加強其社會的地位，對於宗教團體的在地

化與全球化擴展，有另一層面的觀察與研究。 

    宗教、非營利、團體等結合，神聖層面和世俗層面的分野，相對於一般非營

利團體的經營特點而言，宗教非營利團體之特有的神聖性、神魅特質、宗教關懷

等核心價值，其公益的行為，相較可以突顯出宗教的神聖性為議題。 

    宗教非營利團體在面臨內部的治理、外部的環境等方面，與一般非營利團體

並無異樣，縱使以宗教性因子作為內部治理的優勢；在面臨外部的環境上，政經

脈絡、跨國發展、全球化競爭等接踵而至。宗教非營利團體雖以宗教為名號，其

組織、運作、管理等面向，仍是與宗教面向緊密連結。以宗教性因子作為內部的

治理，並積極擴展宗教組織的版圖，其治理、本質、脈絡等，與宗教性因子習習

相關，落實其宗教全球化與跨疆域化的理念。 

    對於宗教的社會化功能有諸多解釋，如獎勵宗教團體運用其資源，以從事社

會教化的功能、提昇信仰的層次、發揮宗教的社教功能等，成為安定社會的穩定

力量；對於社會服務的參與，可綜合整理為：1、投入社會服務；2、參與慈善事

務；3、社會教化；4、提供心靈精神的支持與慰藉等4項。 

    宗教非營利團體與一般非營利團體在治理的相較之下，可區分出：1、基礎

原旨的不同；2、公益導向的差異；3、治理統治的差別；4、財務捐資的不同等。

宗教非營利團體雖有其相對的優勢，但是：1、宗教自我意識和主觀認定感可能

較為強烈；2、組織的領導多半奠基在對其超理性的個人崇拜和情感涉入；3、倘

若宗教組織的決策、管理及財務不透明時，容易引起弊端的叢生。 

    宗教非營利團體雖是一種深入民間的服務提供，運用「宗教無國界」的理念，

與國際非營利團體合作交流，藉以彌補一般非營利團體對於國際議題的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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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非營利組織互動的不頻繁等困境。 

    召會為興起更多的後進信眾往移民之方向挺進，可培養其語言、異域接觸、

國際觀等能力，一方面能吸收年輕的後輩，另一方面能協助召會的會眾年輕化；

宗教移民的運動，相對地為召會擴展海外的據點，對於參與者、組織者而言，都

有雙贏的局面。 

    召會雖以財團法人為名號，其組織、運作、管理等面向，仍是與神聖的面向

緊密連結；以神聖性因子作為內部的治理，並積極擴展團體的版圖，其治理、本

質、脈絡等，與神聖性的因子習習相關，落實其宗教全球化與跨疆域化的理念。 

 

參、宗教社會角色的不同特點 

    召會年年持續推動宗教移民的運動，與其宗教教育、傳播、教義、活動等多

有關連，從「安居重遷」的思維，轉而願意主動為宗教傳播的緣故而移民；眾召

會在異域傳播，亦會受到異域的排斥化、異質化、邊緣化等影響。但能融入異域

當中，又不失其共同的風貌；在異地積極地吸收當地人成為召會一分子，並投入

全球眾召會的移民運動。 

    召會的在地化、全球化等擴展，異於一般的世俗性非營利團體，以其神學、

教義等為願景的理念，擴展其信仰的版圖，迄今已達到全球皆有其分佈的設點；

本研究以宗教性的角度，提出以適用於召會的在地化與全球化之擴展論點，作為

宗教非營利團體發展的新興理論。 

    召會以宗教為起點，從大陸傳播至臺灣，再從臺灣擴展至全球，兼具在地化

與全球化面向；相較於宗教非營利團體，召會的：1、非營利行動較為出世；2、

積極關切在地及全球的移民運動；3、全球的動員能力、資金、行動、號召等，

與一般宗教非營利團體有不同的區分等。 

    以召會的案例為探討，可以分析宗教非營利組織的行為、理念、動員、方式

等，與一般、傳統、世俗性等非營利事業的不同視野觀察；全球化的衝擊之下，

多元文化、共融、融合等是全球化社會的趨勢，移民運動也會因全球化而產生巨

變並轉向，召會的移民風潮往華人、非華人等區域移動，可看出因宗教之傳播而

帶進移民的運動。 

 

肆、信仰與族群的相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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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與信仰的緊密相連，其相關的類型可分為：1、建立象徵化的社會凝聚

力；2、加強成員對團體的認可性；3、建立團體代表的權威性；4、合法團體代

表的地位性；5、推動社會化的模式；6、對信仰、價值體系、成員行為等規範。

族群與信仰在不同區域的推行上，亦會遭遇相繼的難阻，如：1、社會性的流通；

2、不同階級的衝突；3、主流與非主流的意識型態對立等。信仰可分為傳統信仰、

創新信仰等，傳統信仰主要是對於社會實踐有強烈的束縛力；創新信仰則強調成

員之間的價值觀、權利、義務、情感、或象徵上團體成員之間的標誌。639
 

 

表 7-3：信仰與社群之相關類型比較表640
 

類型 細說 

建立象徵

化的社會

凝聚力 

指聚合人群的社會吸引力，可以調和社會之間不同因素的矛盾和衝

突，使之成為整體的社會力量；既是社會趨向統一的心理歷程，亦

是進行動員與社會整合的功能，使群體對個體的行為產生廣泛性、

多樣性的影響。 

加強成員

對團體的

認可性 

對團體的認可在提供社群的意識、協調的精神之集中表現，加強團

體成員的凝聚力，反映出成員對團體的認可，達到整體利益的極大

化，協助組織的運轉。 

建立團體

代表的權

威性 

團體代表的權威性即建立成員對團體的向心力，對其具有使命感，

並確定其權威的重要性；為確保成員對團體的服從性，團體在本質

上是權威的表顯，權威的建立亦是藉由成員對團體的攝服，維持成

員間的秩序。 

合法團體

代表的地

位性 

團體的代表性是健全團體獲得合法的代表地位，維繫組織的公共

性、合法性等，是團體在聚集會眾之外，獲取在社會中的穩定地位，

作為社群、個體的公眾認可。 

推動社會

化模式 

社會化模式即以群體的處理方式，逐漸取代個體的私人模式，以集

體、社區、社群、團體等方式，相對應於個體的解決方式；如採取

                                                      
639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1-15. 

640
 本研究資料提供。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7%9D%E8%81%9A%E5%8A%9B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209 

 

規範化為措施，提昇個體參與的機會，逐步達到一體化，相對使個

體在此社會化模式的影響之下，達到對該社群的認同，並贊同該社

群的處理模式。 

對信仰、

價值體系

和成員行

為的規範 

群體作為個體的集合及代表，以社群與文化為相關類型的探討，群

體的集體特徵，相對作為成員的共有規範，可表現在信仰、價值體

系和行為等；其規範亦可是群體的共有模式，顯性或隱性地建構在

社群與文化上，包括社會制度、法律、紀律、道德、風俗、宗教、

傳統、信仰等。 

 

    以多元文化的主義為分析，在現實的層面上，外來宗教多遭受主體宗教的主

場優勢所左右，在政策上，有多樣的方式，如：1、主體宗教的統整：對於外來

宗教、主體宗教等之外者，對其宗教採取統整的策略，間接地接納至主體的宗教

之中，被主體的宗教所取代；2、主體宗教的領導：承認其他宗教的存在，但以

主體的宗教為大宗，支持主體宗教為多元宗教的主導地位；3、多元宗教的競爭：

無官方的政策干預，各宗教可以自由地推行，將多元宗教的市場視為市場機制，

任憑機制競爭、被淘汰等；4、多元宗教的共存：官方採取策略，保護主體宗教

之外的宗教，維護其宗教的價值觀，如保留其宗教遺址、語言、服飾、假日節慶、

支持該宗教的廣播電臺、多元宗教藝術節、保護少數宗教在政治活動中的代表

等，不使少數宗教被拒於主流宗教的政治之外，減少宗教之間的矛盾、歧視等問

題之叢生。 

    多元宗教的多樣化，使宗教之間的融合相處，多有矛盾之處，在弱勢宗教的

生存下，官方政策就顯得相對的關鍵性，採取進階性的融合、鼓勵少數宗教走入

社會、進入市場以獲取生存的空間等；在少數族群與宗教的劣勢地位中，官方對

於多元宗教的定義、接納、態度、走向等，成為極重要的推手。  

    召會強調其神聖性的面向，以《聖經》的教義-「基督的身體」、「宇宙的新

人」等，作為跨越族群、膚色、種族等差異，不因召會由華人起始，而特意地添

入華人的背景、語言、文化、哲學、學說等區域性影響；以《新約聖經》的明文

記載為標準，包含去除猶太教、西方基督教等宗教的人為色彩，常人所認知的復

活節、聖誕節等節日，為要剃除《聖經》以外的世俗性、人為性等因子，單以《聖

經》的記載，作為全球性的普世性教義，可以達到放眼全球皆準的一致性認同。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A4%BE%E4%BC%9A%E5%88%B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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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在此基礎之下，其信仰可以達到普世性的傳播，不特意加強信仰的溯源

性、強勢性、悠久性等，任何時間加入的信眾、剛成立的召會等，在眾召會之中

皆是同等地相處，無所謂的「先進」、「前輩」、「大老」、「總會」等差異；自然地

裂解世俗性的族群等差異，使信仰的一致性，克服族群的界線，不成為國族性、

區域性、國家性等信仰。 

 

第四節 研究展望與限制 

壹、失去與別處宗教非營利團體的對話空間 

    不同團體之間的異同研究，相對地使團體的探討論點，除了有鋪陳姓的效

果，亦能顯出對比性的效應；如此則可以：1、擴大團體研究的對象；2、避免陷

入自說自話的陷阱；3、從對比可以窺視出團體的相對優劣等。 

    尋找另一團體、或多處團體等之間的對比，可以發掘出對話的空間；以宗教

非營利團體而言，與同宗信仰、不同信仰、非宗教性等非營利團體等，以非營利

為出發點，可以發掘出：1、以宗教性的因子為比較；2、以同宗信仰的因子為比

較；3、以不同宗教信仰的因子為比較；4、宗教性與非宗教性的比較等。如此，

則使研究的分析具有更可觀的價值。 

 

貳、召會對於全球化的詮釋角度 

    全球化的議題，牽涉之範圍浩瀚，有多面的角度可以探討全球化的生成、過

程、後作用、預測等；因此，全球化並非只是純粹的宗教全球化現象、全球成為

宗教的單一場域而已。全球化是一複雜性的現象，不僅僅是本地化、本色化、本

土化等，受到侷限的問題探討，相對地會影響到區域、國家、洲際、全球等範疇；

類似之全球化的議題，該是造成日趨複雜、引人注目、影響至鉅等價值觀。 

    召會雖然在全球皆有其佈點，可以說是跨國性的團體之一，但其相關的影響

力、探討空間、普世價值觀、信眾數字等，皆未如普世性團體的勢力範疇；以全

球性的團體而言，如天主教教會、麥當勞、肯德基等跨國性的團體，有其：1、

可觀的信眾、追隨者等；2、佈點的數目相當廣泛；3、全球矚目的焦點度高；4、

對於全球的撼動力相當大；5、或有官方力量的介入。 

    亦有其他相關的跨國性團體，其知名度相對地較召會來得顯赫，召會若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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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佈點等角度而論，是可視為跨國性的團體；但以全球化的全面性定義、廣

泛性解釋等而言，單以召會的各項條件作為分析，仍有其需要補強之點與非議之

處。 

 

參、召會對於跨疆域化的詮釋角度 

    跨疆域化可在不同的宗教之中，尋找出其相似的論點，疆域多是以地理空間

的定義作為探究，其影響的範疇有地理、行政、法律、軍武、國際關係等作為條

件；召會以其信仰的佈點數字、信眾多寡等，作為跨疆域化的佔有要件，不免陷

於過度性的廣義、邏輯性的鬆散等非議之處。 

    召會對於跨疆域化的詮釋，在少數受限制的國家之中，僅以其分會佈點、少

數信眾等，作為召會在當地的跨疆域化詮釋；在其宗教限制的條件之下，僅能作

為分會的設點，其曝光度是相對地低微，不能視為召會跨疆域至該國家、該國家

被召會多數地佔有等。跨疆域化的定義，應以全面、多元等的角度作為分析視野，

而非僅以宗教團體的設點多寡、信眾人數等，作為團體跨越疆域的發展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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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全臺灣眾召會(含金馬澎湖)的地址 

大區 
召

會 
電話 

 

1 

臺

北

市

召

會 

臺北市召會總執事室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4 段 460 號 5 樓之一 

2 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41 巷 1 號 

3 
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中心忠

義會所 (臺北六十會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 280 號 

4 台灣福音工作壯年班 南投市中正路 154 號 

5 中部相調中心 南投市學藝路 35 號 

6 

北

市

城

中

大

區 

臺北市召會一會所 臺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 1 段 72 號 

7 臺北市召會二會所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 102 號 3 樓 

8 臺北市召會十五會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 段 176 號 5 樓 

9 臺北市召會十七會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3 段 147 巷 5 弄 11-1 號 

10 臺北市召會十八會所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387 巷 45 號 

11 臺北市召會三十八會所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150 號 7 樓 

12 臺北市召會五十會所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115 巷 6 弄 6 號 1 樓 

13 臺北市召會五十一會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17 巷 8 弄 8 號二樓 

14 臺北市召會六十四會所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 102 號 4 樓 

15 臺北市召會七十六會所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61 巷 15 弄 1-1 號 

16 

北

市

中

山

大

同

區 

臺北市召會四會所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18 巷 16 號 

17 臺北市召會九會所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 2 段 28 號 

18 臺北市召會二十四會所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96 號之 1 

19 臺北市召會三十五會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621 巷 39 號 

20 臺北市召會四十六會所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 2 段 121 號 3 樓 

21 臺北市召會七十四會所 臺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 號 B1 

22 北

市

信

基

大

臺北市召會五會所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200 巷 42 號 

23 臺北市召會六會所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4 段 460 號 3 樓 

24 臺北市召會七會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5 段 23 巷 15 弄 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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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區 

臺北市召會十六會所 臺北市大安區嘉興街 363 巷 9 號 1 樓 

26 臺北市召會三十四會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 段 5 號 3 樓 

27 臺北市召會四十會所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322 號 5 樓 

28 臺北市召會四十一會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 141 號 2 樓 

29 臺北市召會五十二會所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街 11 號 2 樓之 1 

30 臺北市召會六十九會所 臺北巿大安區通化街 176 巷 1-1 號 

31 臺北市召會七十二會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93 號 2 樓 

32 

北

市

港

湖

大

區 

臺北市召會二十會所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2 巷 16 弄 25 號 

33 臺北市召會二十一會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2 巷 6 號 

34 臺北市召會二十五會所 臺北市南港區中坡南路 31 巷 2 號 

35 臺北市召會二十八會所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 113 巷 70 弄 12 號 

36 臺北市召會四十五會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 61 巷 8 弄 4 號 1 樓 

37 臺北市召會四十八會所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166 巷 7 號二樓 

38 臺北市召會六十五會所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23 巷 34 弄 2 號 1、2 樓 

39 臺北市召會七十會所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 252 號 2 樓 

40 臺北市召會七十八會所 
 

41 

北

市

士

林

大

區 

臺北市召會十一會所 臺北市士林區美德街 49 號 

42 臺北市召會十四會所 臺北市北投區義理街 52 號 

43 臺北市召會二十二會所 臺北市士林區天玉街 38 巷 13 弄 1 號 

44 臺北市召會二十三會所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 109 巷 17 弄 14 號 

45 臺北市召會二十六會所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655 巷 17 號 2 樓 

46 臺北市召會四十四會所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174 巷 8 號 1 樓 

47 臺北市召會四十九會所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178 號 4 樓 

48 臺北市召會六十三會所 臺北巿士林區福國路 56 巷 8 號 

49 臺北市召會六十六會所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一段 104 巷 7 號 1 樓 

50 北

市

北

臺北市召會十二會所 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民族街 1 號 

51 臺北市召會三十六會所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 3 段 215 號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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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投

大

區 

臺北市召會三十七會所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一路 48 號 

53 臺北市召會六十會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 280 號 

54 臺北市召會六十一會所 臺北市北投區民族街 1 號 

55 

北

市

大

安

大

區 

臺北市召會三會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41 巷 1 號 

56 臺北市召會八會所 臺北市中正區廈門街 113 巷 17 之 3 號 

57 臺北市召會十九會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3 段 333 巷 5 號 

58 臺北市召會三十九會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96 巷十七弄 9 號 1 樓 

59 臺北市召會四十七會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三段 1 號 3 樓 

60 臺北市召會六十二會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41 巷 1 號 

61 臺北市召會六十八會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4 段 40 巷 1-3 號 1 樓 

62 臺北市召會七十一會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41 巷 1 號 

63 臺北市召會七十五會所 臺北巿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81 號 2 樓 

64 

北

市

文

山

一

區 

臺北市召會十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 3 段 85 巷 6 號 

65 臺北市召會十三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街 1 號 B1 

66 臺北市召會二十七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 1 段 35 號 1 樓 

67 臺北市召會四十二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一段 167 號 B1 

68 臺北市召會五十三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一段 19 巷 1 號 

69 臺北市召會六十七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325 之 2 號 

70 臺北市召會七十三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一段 19 巷 1 號 

71 臺北市召會七十七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 111 巷 12 弄 3 號地下樓 

72 

北

市

文

山

二

區 

臺北市召會三十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三福街 76 號 

73 臺北市召會三十一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2 段 153 巷 6 弄 9 號 B1-1 

74 臺北市召會三十三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3 段 300 號 1 樓 

75 臺北市召會五十五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三福街 76 號 

76 臺北市召會五十六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2 段 153 巷 6 弄 9 號 B1-1 

77 臺北市召會五十八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3 段 300 號 1 樓 

78 北 臺北市召會二十九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 段 136 號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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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市

文

山

三

區 

臺北市召會三十二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溪口街 1 巷 3 號 

80 臺北市召會四十三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 段 159 巷 17 號 B1 

81 臺北市召會五十四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 段 136 號 B1 

82 臺北市召會五十七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溪口街 1 巷 3 號 

83 臺北市召會五十九會所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 段 159 巷 17 號 B1 

84 
書

房 

臺灣福音書房一門市 臺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 1 段 72 號 

85 臺灣福音書房信基門市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4 段 460 號 1 樓 

86 

新

北

市

召

會 

新北市召會總執事室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 228 號 3 樓 

87 

新

北

海

山

大

區 

新北市召會一會所(新埔會所) 板橋區民生路二段 232 號 4 樓之 1 

88 新北市召會二會所(府中會所) 板橋區館前西路 213 巷 34 號 

89 新北市召會三會所(信義會所) 板橋區干城路 160 號 4 樓 

90 新北市召會四會所(公館會所) 板橋區公館街 258 號地下一層 

91 新北市召會五會所(大安會所) 樹林區大安路 502 號 4 樓之 2 

92 新北市召會六會所(土城會所) 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32 號 3 樓 

93 新北市召會七會所(三峽會所) 三峽區介壽路一段 197 號 4 樓 

94 新北市召會八會所(鶯歌會所) 鶯歌區尖山埔路 291 號 

95 新北市召會九會所(文聖會所) 板橋區文聖街 190 號 

96 新北市召會十會所(光啟會所) 桃園市龜山區自由街 9 號一樓(租用) 

97 

新

北

雙

和

大

區 

新北市召會二十一會所(自強會

所) 
永和區自強街 32 巷 9 號 

98 
新北市召會二十二會所(仁愛會

所) 
永和區仁愛路 40 巷 9 弄 1 號 

99 
新北市召會二十三會所(中山會

所) 
永和區中山路一段 191 巷 8 號 1 樓 

100 
新北市召會二十四會所(名揚會

所) 
永和區中和路 375 號 4 樓 

101 
新北市召會二十五會所(復興會

所) 
永和區民有街 21 巷 42 號 

102 
新北市召會二十六會所(民樂會

所) 
永和區民樂街 47 巷 2 號 

103 
新北市召會三十一會所(南勢角

會所) 
中和區興南路一段 85 巷 2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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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新北市召會 中和區中正路 736 號 A 棟 5 樓之 8 

105 新北市召會深坑會所 深坑區文化街 32 號 2 樓 

106 

新

北

新

汐

大

區 

新北市召會二十七會所(建國會

所) 
新店區建國路 35 巷 12 號 

107 
新北市召會二十八會所(北宜會

所) 
新店區北宜路 45 巷 4 號 

108 
新北市召會二十九會所(安康會

所) 
新店區安德街 74 巷 3 號 

109 新北市召會三十會所(寶強會所) 新店區寶強路 6-2 號 

110 
新北市召會三十三會所(汐止會

所) 
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272 巷 14 號 

111 
新北市召會三十四會所(社后會

所)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 183 巷 37 號 3 樓 

112 新北市召會烏來會所 烏來區溫泉街 82 號 4 樓 

113 

新

北

重

新

一

大

區 

新北市召會四十一會所(大同會

所) 
三重區大同北路 36 號 

114 
新北市召會四十二會所(三德會

所) 
三重區三德街 30 號 

115 
新北市召會四十五會所(竹圍會

所) 
淡水民族路 50 巷 46 號 4 樓 

116 
新北市召會四十六會所(淡水會

所) 
淡水區中正東路一段 3 巷 21 號 7 樓 

117 新北市召會五十會所(蘆洲會所) 蘆洲區永樂街 33 號地下一樓 

118 
新北市召會五十一會所(三和會

所) 
三重區車路頭街 139 巷 1 弄 12 號 

119 
新北市召會五十二會所(淡水會

所) 
淡水區中正東路一段 3 巷 21 號 7 樓 

120 
新北市召會五十四會所(八里會

所) 
八里區訊塘路 3 號 3 樓 

121 新北市召會三芝會所 三芝區三民街 7 號 2 樓 

122 新北市召會石門會所 石門區富基村崁子腳 41 之 2 號 

123 

新

北

重

新

二

大

區 

新北市召會四十三會所(思源會

所) 
新莊區民樂街 75 號 

124 
新北市召會四十四會所(中平會

所) 
新莊區中平路 181 號 4 樓 

125 
新北市召會四十七會所(林口會

所) 
林口區麗園路 77 號 

126 
新北市召會四十八會所(泰山會

所) 
泰山區民權街 66 巷 22 號 9 樓 

127 
新北市召會四十九會所(五股會

所) 
五股區成泰路一段 189 巷 16 號 7 樓 

128 
新北市召會五十三會所(長庚會

所) 
桃園市龜山區文學路 249 號 

129 桃 桃園市召會一會所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200 巷 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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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園

市

召

會 

桃園市召會二會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路 88 巷 3 號 

131 桃園市召會三會所 桃園市楊梅區金德路 130 號 

132 桃園市召會四會所 桃園市龜山區明德路 20 號 3F 

133 桃園市召會五會所 桃園市中壢區成功路 103 號 

134 桃園市召會六會所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三段 620 巷 14 弄 1 號 

135 桃園市召會七會所 桃園市大溪區仁善街 100 號 

136 桃園市召會八會所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99 號 5F 之 1 

137 桃園市召會九會所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二街 41 號 1F 

138 桃園市召會十會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路 168 巷 9 號 

139 桃園市召會十一會所 桃園市蘆竹區新興街 125 巷 16 弄 6 號 

140 桃園市召會十二會所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 539 號地下室 

141 桃園市召會十三會所 桃園市桃園區寶慶路 428 號 2F 

142 桃園市召會十四會所 桃園市平鎮區南東路 56 號 

143 桃園市召會十五會所 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 286 號 11F 

144 桃園市召會十六會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252 巷 25 號 

145 桃園市召會十七會所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 143 巷 6 號 2F 

146 桃園市召會十八會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058 號 7F 

147 桃園市召會十九會所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20 號 4 樓之 1 

148 桃園市召會二十會所 桃園市新屋區中華路 621 巷 16 弄 1 號 

149 桃園市召會二十一會所 桃園市蘆竹區上竹七街 26 號 1 樓 

150 

竹

苗

大

區 

新竹市召會 新竹市仁愛街 68 巷 3 號 

151 竹北市召會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七街 26 號 

152 新豐鄉召會 新竹縣新豐鄉坪頂二街 70 號 

153 湖口鄉召會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信全街 27 巷 21 號 

154 新埔鎮召會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 279 號 

155 竹東鎮召會 新竹縣竹東鎮杞林路 38 號 

156 芎林鄉召會 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 733 巷 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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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關西鎮召會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 105-6 號 

158 橫山鄉召會 新竹縣橫山鄉新興村新興街 126 號 

159 北埔鄉召會 新竹縣北埔鄉埔尾村埔心街 93 號 

160 寶山鄉召會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 8 鄰雙園路 2 段 246 號 

161 竹南鎮召會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 441 號 

162 頭份鎮召會 苗栗縣頭份鎮民權里 8 鄰東興路 165 巷 24 號 

163 後龍鎮召會 苗栗縣後龍鎮民族路 29 號 

164 造橋鄉召會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老庄 57 號 

165 苗栗市召會 苗栗市府東路 67 號 

166 公館鄉召會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村三鄰 87-6 號 

167 頭屋鄉召會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中正街 33 巷 21 號 

168 大湖鄉召會 苗栗縣大湖鄉重光路 59 號 

169 三義鄉召會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村 13 鄰雙湖 3 之 15 號 

170 銅鑼鄉召會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 28 鄰文化街 15 之 1 號 2 樓之 1 

171 通霄鎮召會 苗栗縣通霄鎮通西里信義路 25 號 

172 苑裡鎮召會 苗栗縣苑裡鎮介壽路 51 之 1 號 

173 

臺

中

市

召

會

(含

金

門) 

臺中巿召會復興大樓 臺中巿南區復興路三段 479 號 

174 臺中巿召會樂群會所 臺中巿西區樂群街 162 號 7 樓 

175 臺中巿召會烏日會所 臺中巿烏日區仁德街 116 巷 24 號 

176 臺中巿召會中興會所 臺中巿南區學府路 2 號 2 樓 

177 臺中巿召會霧峰會所 臺中巿霧峰區樹仁路 89 號 

178 臺中巿召會吉峰會所 臺中巿霧峰區吉峰東路 78 之 5 號 

179 臺中巿召會大里會所 臺中巿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110 巷 26 號 

180 臺中巿召會仁化會所 臺中巿大里區工業二路 39 號 

181 臺中巿召會太平會所 臺中巿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477 巷 55 號 

182 臺中巿召會科園會所 臺中巿西屯區福強街 117 號 B1 

183 臺中巿召會東海會所 臺中巿龍井區新興路 47 巷 8 號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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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臺中巿召會沙鹿會所 臺中巿沙鹿區平等十二街 122 號 

185 臺中巿召會大肚會所 臺中巿大肚區自由路 490 號 

186 臺中巿召會清水會所 臺中巿清水區學園街 31 號 

187 臺中巿召會梧棲會所 臺中巿梧棲區建國北街 31 巷 25 號 

188 臺中巿召會大甲會所 臺中巿大甲區光明路 197 號 

189 臺中巿召會育英會所 臺中巿大甲區育英路 280 號 9 樓 

190 臺中巿召會長安會所 臺中巿西屯區中清西二街 45 巷 2 號 

191 臺中巿召會美德會所 臺中巿北區美德街 281 號 1 樓 

192 臺中巿召會逢甲會所 臺中巿西屯區逢甲路 19 巷 9 號 

193 臺中巿召會市政會所 臺中巿西屯區大容東街 90 號十一樓 

194 臺中巿召會三光會所 臺中巿北屯區三光北二街 66 號 

195 臺中巿召會興進會所 臺中巿北區興進路 72 號 5 樓 

196 臺中巿召會得榮小區 臺中巿北區北屯路 48 之 1 號 

197 臺中巿召會雙十會所 臺中巿北區雙十路二段 40 巷 16 號 

198 臺中巿召會美地社區 臺中巿北屯區軍榮街 193 號 

199 臺中巿召會潭子會所 臺中巿潭子區勝利十二街 87 巷 43 號 

200 臺中巿召會豐原會所 臺中巿豐原區西安街 93 號 

201 臺中巿召會后里小區 臺中巿后里區文明路 31 巷 1 之 1 號 

202 臺中巿召會大雅會所 臺中巿大雅區中山北路 171 號 

203 臺中巿召會清泉崗會所 臺中巿大雅區仁愛西路 1 號 

204 臺中巿召會神岡小區 臺中巿神岡區社口街 218 號 

205 臺中巿召會東勢會所 臺中巿東勢區東坑街 119 號 

206 金湖鎮召會 金門縣金湖鎮林森路 13 號 

207 金城鎮召會 (金城會所)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 13 號 

208 
彰

投

大

區 

彰化市召會 彰化市光華街 152 號 

209 鹿港鎮召會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一路 89 號 

210 和美鎮召會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 181 巷 46 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220 

 

211 員林市召會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 153 號 

212 社頭鄉召會 彰化縣社頭鄉民權路 188 號 

213 大村鄉召會 彰化縣大村鄉大仁路一段 42-1 號 

214 埔鹽鄉召會 埔鹽鄉出水村埔港路 53-1 號 

215 永靖鄉召會 彰化縣永靖鄉港西村福德巷 9 號 

216 田中鎮召會 彰化縣田中鎮北路里中正路 617 號 

217 溪湖鎮召會 彰化縣溪湖鎮北勢里北大路東巷 65 號 

218 北斗鎮召會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 445 巷 81 號 

219 田尾鄉召會 彰化縣田尾鄉溪畔村溪畔巷 85 號 

220 埔心鄉召會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 334 巷 1 弄 7 號 

221 花壇鄉召會 彰化縣花壇鄉南口村中山路 2 段 294-21 號 

222 福興鄉召會 彰化縣福興鄉橋頭村彰鹿路 7 段 619 巷 48 號 

223 伸港鄉召會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 123 巷 15 號 

224 線西鄉召會 彰化縣線西鄉中華路 149 號 

225 芬園鄉召會 彰化縣芬園鄉竹林村竹東路 148 號 

226 埤頭鄉召會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三段 572 號 

227 秀水鄉召會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枋林巷 2-1 號 

228 二林鎮召會 彰化縣二林鎮後厝里斗苑路四段 214 號 

229 二水鄉召會 彰化縣二水鄉民族路 17 號 

230 南投市召會 南投縣南投市中正路 154 號 

231 草屯鎮召會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 687 號 

232 竹山鎮召會 南投縣竹山鎮桂林里加正巷 17 號 

233 埔里鎮召會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 1 段 519 號 

234 國姓鄉召會 南投縣國姓鄉中興路 111 號 

235 集集鎮召會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 239 號 

236 中寮鄉召會 南投縣中寮鄉永平路 302 之 5 號 

237 名間鄉召會 南投縣名間鄉彰南路 25 號 3 樓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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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水里鄉召會 南投縣水里鄉北埔村民族街三巷 68 號 

239 

雲

嘉

大

區 

虎尾鎮召會 雲林縣虎尾鎮德興路 80 號 

240 崙背鄉召會 雲林縣崙背鄉大明街 46 號 

241 麥寮鄉召會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路 213 號 

242 斗南鎮召會 雲林縣斗南鎮長安路二段 188 號 

243 斗六市召會 雲林縣斗六市中民街 11 號 

244 林內鄉召會 雲林縣林內鄉光明路 239 號 

245 西螺鎮召會 雲林縣西螺鎮西興路 21 巷 39 號 

246 古坑鄉召會 雲林縣古坑鄉文學路 73 號 

247 莿桐鄉召會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中山路 174 號 

248 北港鎮召會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 196 巷 3 號 

249 嘉義市召會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 167 號 

250 竹崎鄉召會 嘉義縣竹崎鄉中山路 213 巷 4 號 

251 中埔鄉召會 嘉義縣中埔鄉忠義路 19 巷 41 號 

252 水上鄉召會 嘉義縣水上鄉外林街 228 號 

253 太保市召會 嘉義縣太保市信義二路 133 號 

254 朴子市召會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 1 之 34 號 

255 新港鄉召會 嘉義縣新港鄉古民街 56 號 

256 民雄鄉召會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85 之 4 號 

257 大林鎮召會 嘉義縣大林鎮中山路一巷 63 號 

258 

臺

南

市

召

會 

臺南市召會 臺南市東區裕和路 197 號 

259 臺南市召會七股區 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大埕 28-4 號 

260 臺南市召會下營區 臺南市下營區中華街 206 巷 2 號 

261 臺南市召會仁德區 臺南市仁德區善德一街 8 號 

262 臺南市召會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 942 巷 194 弄 2 號 

263 臺南市召會白河區 臺南市白河區仙草里 18 鄰 61-5 號 

264 臺南市召會佳里區 臺南市佳里區新生路 441 巷 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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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臺南市召會官田區 臺南市官田區隆本里勝利路 126 號之 1 

266 臺南市召會柳營區 臺南市柳營區康樂街 267 號 

267 臺南市召會麻豆區 臺南市麻豆區油車里油車 66 號 

268 臺南市召會善化區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 22 號 

269 臺南市召會新化區 臺南市新化區中興路 534 巷 57 號 

270 臺南市召會新市區 臺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78 號 

271 臺南市召會新營區 臺南市新營區府西路 260 巷 15 號 

272 臺南市召會學甲區 臺南市學甲區八德街 108 之 3 號 

273 臺南市召會歸仁區 臺南市歸仁區文化北街 14 號 

274 臺南市召會鹽水區 臺南市鹽水區文武街 74 號 

275 

高

屏

澎

大

區 

高雄市召會 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二街 60 號 

276 高雄市召會昌裕區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街 155 號 

277 高雄市召會文藻區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 565 巷 12 號 

278 高雄市召會大豐區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 65 號 3 樓 

279 高雄市召會建興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807 號地下一樓 

280 高雄市召會仁鳥區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里仁雄路 10 號 

281 高雄市召會旗美區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 31 號 

282 高雄市召會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99 巷 15 號 

283 高雄市召會翠華區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 52 號 

284 高雄市召會博愛區 高雄市左營區保靖街 27 號地下一樓 

285 高雄市召會重愛區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 286 號 4 樓 

286 高雄市召會明誠區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 1031 號地下一樓之 4, 6 

287 高雄市召會後驛區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287 號 11 樓 

288 高雄市召會新盛區 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二街 60 號 

289 高雄市召會四維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127 號 

290 高雄市召會臺語區 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二街 60 號 

291 高雄市召會愛河區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 8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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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高雄市召會壽山區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 131 號 

293 高雄市召會新苓區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 5 號 2 樓 

294 高雄市召會文化區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03 巷 56 號 

295 高雄市召會三多區 高雄市苓雅區英義街 138 巷 7 號 

296 高雄市召會中正區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315 號 6 樓之 2 

297 高雄市召會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 165 號 4 樓 

298 高雄市召會民權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 165 號 5 樓 

299 高雄市召會獅甲區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55 巷 18 號 

300 高雄市召會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 396 號 

301 高雄市召會瑞隆區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 156 號 

302 高雄市召會五甲區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 373 號 2 樓之 1 

303 高雄市召會鳳南區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 36 巷 1 號 

304 高雄市召會鳳北區 高雄市鳳山區瑞光街 30 號 

305 高雄市召會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內厝路 45 號 1 樓 

306 高雄市召會林園區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 495 巷 37 之 2 

307 高雄市召會岡山區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 38 巷 1 弄 5 號 

308 高雄市召會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712 巷 30 號 

309 高雄市召會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105 號及 107 號 

310 高雄市召會右昌區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801 巷 22 號 

311 馬公市召會 澎湖縣馬公市樹德路 26 號 

312 屏東市召會 屏東縣屏東市北平路 36 號 

313 九如鄉召會 屏東縣九如鄉忠孝街 21 之 3 號 

314 長治鄉召會 屏東縣長治鄉潭頭村田中街 13 號 

315 麟洛鄉召會 屏東縣麟洛鄕六雅街 67 號(通訊地址) 

316 內埔鄉召會 屏東縣內埔鄉龍泉村新勝路 1 號 

317 萬丹鄉召會 屏東縣萬丹鄉上村村 25-1 號 

318 潮州鎮召會 屏東縣潮州鎮朝昇路 206 巷 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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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萬巒鄉召會 屏東縣萬巒鄉佳和村民生路 181-1 號 

320 東港鎮召會 屏東縣東港鎮共和街 47 號 

321 枋寮鄉召會 屏東縣枋寮鄉建興路 136 號 

322 恆春鎮召會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 125 巷 18 號 

323 佳冬鄉召會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禮義巷 13 號 

324 竹田鄉召會 屏東縣竹田鄉美崙村美崙 8 號 

325 

基

宜

花

東

大

區 

基隆市召會 基隆市信二路 225 號 

326 宜蘭市召會 宜蘭市進士路 12 之 1 號 

327 頭城鎮召會 宜蘭縣頭城鎮頭濱路 3 段 317 號 

328 礁溪鄉召會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 4 段 108 號 6 樓之 3 

329 壯圍鄉召會 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 6 段 233 號 

330 員山鄉召會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尚深路 109 巷 3 號 

331 大同鄉召會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樂水路 190 號 

332 羅東鎮召會 宜蘭縣羅東鎮河濱路 95 號 

333 三星鄉召會 宜蘭縣三星鄉大隱村大埔路 8-16 號 

334 五結鄉召會 宜蘭縣五結鄉上四村中正東路 20 號 

335 冬山鄉召會 宜蘭縣冬山鄉八寶村寶慶一路 288 號 

336 蘇澳鎮召會 宜蘭縣蘇澳鎮光明路 13 號 

337 花蓮市召會 花蓮市明禮路 3 號 

338 新城鄉召會 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立業街 2 巷 15 號 

339 吉安鄉召會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荳蘭六街 2 號 

340 壽豐鄉召會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 297 號 

341 鳳林鎮召會 花蓮縣鳳林鎮公園路 60 號 

342 光復鄉召會 花蓮縣光復鄉忠孝路 29 號 

343 瑞穗鄉召會 花蓮縣瑞穗鄉中華路 240 號 

344 玉里鎮召會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112 號 

345 秀林鄉召會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富世 24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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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池上鄉召會 臺東縣池上鄉忠孝路 43 號 

347 臺東市召會 臺東市長安街 222 號 

348 太麻里鄉召會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和平路 80 號 

349 關山鎮召會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 136 之 6 號 

350 卑南鄉召會 臺東縣卑南鄉賓朗路 509 號 

351 鹿野鄉召會 臺東縣鹿野鄉中華路二段 120 號 

352 成功鎮召會 臺東縣成功鎮漢口街 28 巷 9 號 

353 金峰鄉召會 臺東縣金峰鄉正興村 102-3 號 

354 大武鄉召會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大武街 80 號 

355 
 

馬祖南竿聚會所 馬祖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 4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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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全球眾召會歷年特會與訓練之總題(2006-2020) 

年代 項目 總題 

2006 國際華語特會 基督生機的牧養，以建造基督的身體 

國殤節特會  在奮力活動的神當前並終極的行動中與祂合作並

配合，以完成祂的經綸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基督的身體結晶讀經 

感恩節特會 為著基督身體的實際活在調和的靈裡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馬可福音結晶讀經 

2007 國際華語特會 為著基督身體的實際，行事為人與神的呼召相配 

國殤節特會 顧到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約翰書信結晶讀經 

感恩節特會 緊緊跟隨主恢復當前的異象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彼得前後書與猶太書結晶讀經 

春、秋季全時間訓練 信徒 

2008 國際華語特會 對真理絕對，並被真理構成 

國殤節特會 照著基督在成肉體、總括、和加強之三個時期的

豐滿職事，經歷並享受基督，而在祂的工作上充

盈滿溢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路加福音結晶讀經 

感恩節特會 耶穌的見證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使徒行傳結晶讀經 

春季全時間訓練 信徒 

秋季全時間訓練 禧年 

2009 國際華語特會 使徒行傳的繼續 

國殤節特會 在主的行動中與祂是一，為著召會作耶穌見證的

宇宙擴展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神的福音結晶讀經 

感恩節特會 時代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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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羅馬書中神的福音結晶讀經 

春季全時間訓練 召會作神的殿－神永遠經綸的目標－的內在意義 

秋季全時間訓練 神的奧祕的管家 

2010 國際華語特會 為著身體生活在生命裡得救而在生命中作王 

國殤節特會 過為著完成神永遠定旨的生活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以賽亞書結晶讀經（一） 

感恩節特會 需要對主的恢復有新鮮的異象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以賽亞書結晶讀經（二） 

春季全時間訓練 神的奧祕的管家 

秋季全時間訓練 經歷、享受並彰顯基督 

2011 國際華語特會 講說神的話 

國殤節特會 聖經的要素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詩篇結晶讀經（一） 

感恩節特會 主恢復的中心點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詩篇結晶讀經（二） 

春季全時間訓練 經歷、享受並彰顯基督（二） 

秋季全時間訓練 經歷、享受並彰顯基督（三） 

2012 國際華語特會 神聖啟示的心臟 

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 

長老及負責弟兄的帶領 

國殤節特會 基督身體真正的一，召會中正確的同心合意，以

及主今日行動的方向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小申言者書結晶讀經 

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 

主恢復中獨一的工作 

感恩節特會 禱告與主的行動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但以理書暨撒迦利亞書結晶讀經 

春季全時間訓練 經歷、享受並彰顯基督 

秋季全時間訓練 基督在祂的身位裡之於信徒的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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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國際華語特會 恢復基督在召會中作一切 

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 

為著基督身體之生命的經歷、長大與職事 

國殤節特會 保羅的完成職事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創世記結晶讀經（一） 

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 

進入生命經歷第四層，達到長成的人以完成神的

定旨 

感恩節特會 約翰的修補職事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創世記結晶讀經（二） 

春季全時間訓練 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 

秋季全時間訓練 聖經的核仁 

2014 國際華語特會 召會的內在意義 

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 

從新耶路撒冷看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的各面 

國殤節特會 屬天的異象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創世記結晶讀經（三） 

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 

召會作基督身體的異象、實行與建造 

感恩節特會 復活升天之基督的異象與經歷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一） 

春季全時間訓練 神的經綸與分賜 

秋季全時間訓練 聖經的心臟—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和

歌羅西書 

2015 國際華語特會 主的恢復之主要內容 

春季長老訓練 為著神的建造之祭司職分的恢復 

國殤節特會 需要新的復興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二） 

秋季長老訓練 主今日恢復之主要項目的重點 

感恩節特會 召會作神的殿─神永遠經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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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 

春季全時間訓練 活在神國的實際裏 

秋季全時間訓練 神建造的工作 

2016 國際華語特會 福音 

春季長老訓練 建造召會的事奉 

國殤節特會 基督的擴增，為著召會的建造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四） 

秋季長老訓練 回歸召會的正統 

感恩節特會 主今日行動的方向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 

春季全時間訓練 生命樹 

秋季全時間訓練 召會中的失敗，召會的墮落，召會中的得勝者，

召會的恢復，以及召會的各時期 

2017 特別聚會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行動的特別交通 

春季長老訓練 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 

國殤節特會 認識生命與召會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 

春季全時間訓練 約翰的修補職事 

秋季全時間訓練 聖經中關於生命的重要啟示 

2018 國際華語特會 主恢復的目標─產生一個新人 

春季長老訓練 在召會生活中並為著召會生活，以基督為我們的

人位並活祂 

國殤節特會 召會作為新人的屬靈爭戰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利未記結晶讀經（二） 

秋季長老訓練 繁殖復活、升天、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為神國的發

展 

感恩節特會 基督身體的實際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民數記結晶讀經（一） 

春季全時間訓練 享受基督的豐富，以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58

230 

 

 秋季全時間訓練 中心的異象 

2019 國際華語特會 持守身體的原則以活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裡 

春季長老訓練 在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中神國的發展 

國殤節特會 經歷基督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民數記結晶讀經（二） 

秋季長老訓練 一個新人成就神創造人的定旨 

感恩節特會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督 

十二月份半年度訓練 申命記結晶讀經 

春季全時間訓練 新約聖經中奇妙的基督 

秋季全時間訓練 基督徒的生活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

訓練 

神的旨意 

國殤節特會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春季全時間訓練 新約 

七月份半年度訓練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結晶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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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全球眾召會全時間訓練中心 

暨壯年班的成立時間與地點 

 

目前全球眾召會全時間訓練中心共有 15 處，依時間成立的排序如下表： 

代號 成立時間 地點 

FTTMA 1984 菲律賓 馬拉閔（Malabon, Philippines） 

FTTT 1986 臺灣 臺北（Taipei, Taiwan） 

FTTA 1989 美國 安那翰（Anaheim, California, U.S.A. 

FTTM 1992 俄羅斯 莫斯科（Moscow, Russia） 

FTTH 1993 紐西蘭 漢米爾敦（Hamilton, New Zealand） 

FTTJ 1995 印尼 雅加達（Jakarta, Indonesia） 

FTTS 1996 韓國 首爾（Seoul, Korea） 

FTTL 1997 英國 倫敦（London, England） 

FTTB 1999 泰國 曼谷（Bangkok, Thailand） 

FTTMY 2000 馬來西亞 梳邦再也（Subang Jaya, Malaysia） 

FTTMX 2002 墨西哥 墨西哥市（Mexico City, Mexico） 

FTTHK 2003 中國 香港（Hong Kong, China） 

FTTTK 2005 日本 東京（Tokyo, Japan） 

FTTAC 2007 巴拉圭 卡庫佩（Asuncion, Caacupe） 

FTTND 2010 印度 新德里（New Delhi, India） 

 

壯年班：目前全球有 2 處，依時間成立的排序如下表： 

代號 成立時間 地點 

MTTA 1993 美國 安那翰（Anaheim, California, U.S.A.） 

MTT 2004 臺灣 中興新村（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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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肯定與否定》的各期主題與篇題 

卷 期別 篇題 

第

一

卷 

第一期 真理的準則 真理的標準 

信經與聖經何者為真理之準則? 

初期教會信仰的準則 

真理－「到處、一直並為眾人所信者」? 

天主教與更正教真理準則的比較 

近代神學與真理的準則 

正統與異端的仲裁者－聖經 

聖經的本質 

真理－神的話，傳輸神聖經綸的實際 

第二期 神的經綸 神聖經綸啟示的起源發展及高峰 

神學與神的經綸 

由經綸之典故論神聖經綸之啟示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的經綸與分賜 

五旬節的火焰 

未完成的改革 

自稱為先知的婦人 

使徒保羅和約翰著作之菁華 

神的經綸與神的分賜 

英勇的獵戶 

一個失去目標的運動 

第

二

卷 

第一期 三一神(上) 辭不達意－人類語言的缺失 

只有一位神 

形態論三神論 VS.聖經中對於三一神純正的啟示 

祝福 

鳥瞰聖經中的三一神 

對三一神主觀的經歷 

論三一神之如何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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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神三的講究為著神聖三一的工作 

 第二期 三一神(下) 三一神論之偏差的根源 

剖析傳統三一論的攙雜 

評特土良《駁帕克西亞論》 

以管窺天 神學上對三一神的比喻 

舊瓶新裝 潛伏於靈恩運動中的形態論思想 

論當代華文基督教界二十一種三一神觀 

從擁有到享有中闡明生機的三一神 

第

三

卷 

第一期 基督(上) 綜覽基督論異端 

耶穌基督是神 

祂是個人 

基督－奇妙的神人 

基督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主就是那靈 

基督是一切 

第二期 基督(中) 道成肉身之謎－有罪肉體與無罪基督 

基督在肉身裏的日子 

基督的死 

直到地極－作基督的見證人 

基督之升天和天上職事裡的工作 

我必快來─啟二二 12 

探索信仰的基督 

第

四

卷 

第一期 聖靈(上) 聖靈的名稱 

對約翰福音七章三十九節 『那時還沒有賜下聖

靈』之可能意義的探討 

素質的一面與經綸的一面－聖靈的來臨是一個奧

祕 

初世紀教會對聖靈的認知（一） 

再思教會對聖靈本質應有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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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靈與神的話 

 第二期 聖靈(中) 聖靈與父、子的關係 

鬩牆之爭『和子』(filioque)一詞意義的探討 

子實化成為那靈 

從基督是靈的身位探討約翰一書中聖膏油的豫表 

初世紀教會對聖靈的認知（二） 

屬靈人之聖靈觀倪柝聲詩歌中之聖靈（一） 

第

五

卷 

第一期 人論(一) 〈書介—《人的三分本質》〉 

〈人算甚麼—二元論與三元論的人觀探討〉 

〈聖經人論精選〉 

〈人論總覽（一）〉 

〈『形像』與『樣式』〉 

〈從帖前五章二十三節，探討保羅、愛任紐與倪

柝聲的救恩式人觀〉 

〈德理慈《聖經心理學》之解析（一）〉 

〈靈與魂這兩個字在聖經中是否可以互換？〉 

 第二期：人論 (二) 〈人論總覽（二）〉 

〈三元論的起源〉 

〈人論的發展和影響〉 

〈教父傳統與中國本土神學的對照〉 

〈德理慈《聖經心理學》之解析（二）〉 

〈簡論《屬靈人》〉 

〈重新解讀《屬靈人》中的人觀〉 

〈三元人觀是異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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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Joseph Pitts於 2014年 4月 29 日 

在美國華盛頓眾議院對於召會的演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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